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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4 年 5 月 5 日星期三 

Wednesday, 5 May 2004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朱幼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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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G.B.S.,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國強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J.P.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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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B.B.S.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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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羅致光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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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WU KING-CHEO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麥國風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MAK KWOK-FUNG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梁富華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EUNG FU-WAH, M.H., J.P. 
 
勞永樂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O WING-LOK, J.P.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葉國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馬逢國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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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許長青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J.P. 
 

劉炳章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PING-CHEUNG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G.B.M.,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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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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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4 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  

  

64/2004 

   

《 2004 年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  
（修訂附表 1）令》 .....................  

  

65/2004 

   

《 2004 年證券及期貨（合約限量及須申報的持倉量）

（修訂）（第 2 號）規則》 ...............  

  

66/2004 

   

《 2004 年僱員再培訓條例（修訂附表 2）（第 2 號）  

公告》 .................................  

  

67/2004 

   

《 2004 年進出口（一般）規例（修訂附表 7）  

（第 2 號）公告》 .......................  

  

68/2004 

   

《 2004 年儲稅券（利率）（第 3 號）公告》 .......   69/2004 

   

《〈 1997 年法律服務立法（雜項修訂）條例〉  

（ 1997 年第 94 號） 2004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70/2004 

   

《〈2002 年噪音管制（修訂）條例〉（2002 年第 19 號）

2004 年（生效日期）公告》 ..............  

  

71/2004 

   

《〈 2003 年法律修訂及改革（雜項規定）條例〉  

（ 2003 年第 14 號） 2004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7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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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Order 2004 .............................................  64/2004

 
Import and Export (Strategic Commodities) Regulations 

(Amendment of Schedule 1) Order 2004 ..........  65/2004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ntracts Limits and Reportable 

Positions) (Amendment) (No. 2) Rules 2004 .....  66/2004
 
Employees Retraining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No. 2) Notice 2004 ...................  67/2004
 
Import and Export (General) Regulations (Amendment  

of Seventh Schedule) (No. 2) Notice 2004........  68/2004
 
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Rate of Interest) (No. 3)  

Notice 2004 ............................................  69/2004
 
Legal Services Legislation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Ordinance 1997 (94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2004 ............................................  70/2004

 
Noise Control (Amendment) Ordinance 2002 (19 of 2002) 

(Commencement) Notice 2004......................  71/2004
 
Law Amendment and Reform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Ordinance 2003 (14 of 2003) (Commencement) 
Notice 2004 ............................................  72/2004

 

 

其他文件  

 

第 81 號  ─  二○○三至○四年度第三季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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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81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3-04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 Section 8)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Bill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Broadcasting (Amendment) Bill 2003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減輕學生的交通費負擔  

Alleviation of Burden of Travelling Expenses on Students 
 

1. 鄭家富議員：主席，關於減輕學生上下課的交通費負擔的問題，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上個及本個學年，分別有多少名學生獲批全額及半額的車船津

貼，以及該等數字佔學生總人數的百分比；  

 

(二 ) 當局是否已完成檢討各項車船津貼計劃；若然，檢討的結果；及  

 

(三 ) 有否與各公共交通運輸機構磋商，鼓勵它們給予所有 12 歲或以

上的全日制學生票價優惠，以減輕他們的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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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教育統籌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  

 

(一 ) 現時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兩項車船津貼計劃，供家庭經濟上有需

要的學生申請。  

 

 第一項是學生車船津貼計劃。該計劃為 12 歲以上的全日制學生

提供全額或半額的車船津貼。  

 

 在 2002-03 學年，有 57  884 人獲得全額津貼，佔總學生人數約
9%。此外，有 154  882 人獲發半額津貼，佔總學生人數約 24%。  

 

 至於 2003-04 學年，截至本年 3 月底，分別有 63  759 及 148  766
人獲發全額及半額津貼，各佔總學生人數分別為約 10%及 23%。  

 

 第二項是跨網車船津貼計劃。該計劃為 12 歲以下而有需要跨網

上學的學生提供單一組別的津貼。在 2002-03 學年，有 31  315
人獲發該津貼，約佔符合跨網上學規定的學生人數 40%。  

 

 至於 2003-04 學年，截至本年 3 月底，有 30  565 人獲發該津貼，
約佔有關學生人數 37%。  

 

(二 ) 有關車船津貼計劃的檢討工作，目前仍在進行，未有任何定案。 

 

(三 ) 在目前的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下，學生如能通過入息審查及符合其

他的有關規定，可獲全額或半額車船津貼。  

 

 政府亦一直鼓勵各公共交通營辦商按其營運情況，減低收費或向

乘客提供票價優惠，包括學生票價優惠。目前，已有 5 種公共交

通工具，包括地鐵、輕鐵、專線小巴、渡輪及山頂纜車的營辦商

為學生提供不同的票價優惠。  

 

 

鄭家富議員：主席，從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得知，獲半額或全額資助的學生

約佔總人數四分之一。請問政府有否認真考慮為所有合資格的全日制學生提

供車船津貼，正如過去向學生發出車船優惠證？這樣既可以減少申請的行政

措施，又可以減輕學生的車船費用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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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這兩項津貼計劃的基本原則是資助家庭經濟有困

難的學生，所以一定只能夠有一部分學生可以獲得資助。目前，很多公共交

通機構向 12 歲以下學生提供半價優惠；政府每年就這兩項津貼計劃的開支

亦超過 4 億元，反映政府在這方面已作出相當大的承擔。至於可否要求公共

交通機構向學生提供更多津貼，我在主體答覆中已指出，我們一直鼓勵公共

交通機構這樣做，但大家要明白，各公共交通營辦商也有本身的商業運作原

則。  

 

 

朱幼麟議員：主席，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日後發牌給公共交通營辦商時加入條

件，要求他們向學生提供優惠票價，那麼，政府便無須求他們或鼓勵他們？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也提過，公共交通營辦商須遵守本身的營

商原則。如果要提供優惠，他們一定要就營運情況作出考慮。因此，在這方

面，我們必須平衡政府自行以公帑資助有困難的學生，即向他們提供車船津

貼，以及要求公共運輸機構提供優惠。我可以告訴大家，為了鼓勵專營巴士

公司提供更多優惠，包括學生票價優惠，在日後的新巴士路線營辦商遴選

中，我們會加入“申請者提供優惠建議”作為評審的考慮因素之一。換言

之，在某程度上，我們願意與公共交通營辦商在這方面再作進一步磋商。  

 

 

呂明華議員：主席，請問政府有否就跨網學生的車船津貼計劃及網內學生的

車船津貼計劃進行統計，在兩個年度內的每年總支出為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在跨網車船津貼計劃下， 2002-03 學年，即去年

批出的津貼總額約為 4,200 萬元；而 2003-04 學年（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

則約為 3,200 萬元。在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下， 2002-03 學年批出的津貼總額

約為 3.96 億元；而 2003-04 學年（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則約為 3.39 億元。 

 

 

葉國謙議員：主席，很多學生會參加課外活動，但在現時的資助或津貼計劃

下，會對一些經常參加課外活動的學生造成很大的負擔，因為現時的交通費

非常昂貴。政府可否考慮一下，在現行的政策下，向一些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或課外活動的學生提供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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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在現時的計劃下，津貼額已考慮學生每星期往返

就讀學校所需的程數，當中不單止正常的上學時間，還包括課外活動的時

間。我在主體答覆提過，我們會就這兩項計劃進行檢討，而檢討範圍之一是

每星期學生往返就讀學校所需的程數，換言之，這問題已包括在我們日後的

檢討範圍內。  

 

 

張文光議員：主席，近年政府鼓勵終身學習和持續進修。最近立法會收到一

宗申訴，是關於成年人，甚至是退休長者就讀全日制課程，但不獲發任何車

船津貼；加上由於他們超過 25 歲，所以亦不能取得地鐵的學生八達通卡。

政府有否考慮為了鼓勵這些成年人，尤其是長者進修，向他們提供車船津

貼，以減輕他們進修的負擔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學生車船津貼計劃是為 12 歲以上全日制學生提

供資助，這計劃並沒有年齡上限。當然，我們明白兩間鐵路公司，即地鐵和

九鐵的優惠設有 25 歲以下這項限制，但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的津貼計劃

並沒有年齡上限，只要是全日制學生便可以。  

 

 

黃成智議員：主席女士，請問政府有否就外地與香港的學生車船津貼計劃的

資助方式進行研究？若有的話，兩者比較後的結果為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直至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就本地和外國的學生

車船津貼計劃進行比較。我會把黃議員的意見交給教育統籌局作進一步考

慮。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的答覆顯示，受惠學生只佔三分之一，換言之，三

分之二學生並未受惠。事實上，最好及最簡單的方法是重新發出半價證。我

相信，在我和局長在學生時代也曾使用過半價證。請問政府有否提出半價證

這做法；還是公共交通機構拒絕呢？政府作為九鐵的大股東、唯一的股東，

會否帶頭向學生發出半價證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經解釋，現時津貼計劃的精神是資助經

濟上有困難的學生。如果我們取消這項原則，不理會學生是否經濟上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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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一律不是由政府資助，便是由公共交通機構提供優惠，這可能是一項更

複雜的研究。如果由政府資助發出半價證，涉及的公帑數目會很大。我剛才

也說過，現時兩項津貼計劃的公帑支出已經超過 4 億元。至於要求公共交通

機構提供優惠，這樣會影響它們的經營成本。因此，目前，我們鼓勵公共交

通機構提供票價優惠，但沒有具體要求它們發出半價證。  

 

 

鄭家富議員：主席，在 2003 年 6 月 18 日局方回覆鄧兆棠議員的書面質詢相

關問題的檢討計劃時表示會在 2003 年 8 月完成檢討工作。但是，現在已經

是 2004 年 5 月。我想問一問局長  ─  雖然今天不是由教育統籌局局長作

答，但局長是他的代表  ─  甚麼事情令局方的檢討工作一拖再拖呢？環境

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曾說本港的交通費昂貴。學生的交通費這麼昂貴，但政府

的檢討工作卻進行得這麼緩慢，原因為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原因是這項檢討工作須搜集大量資料，加以分析，

並須評估有關建議所帶來的影響，包括受影響的學生人數、資助金額、行政

上的改動，以及電腦系統的配合等，所以需時較長才能完成。我們預算這項

檢討會在今年內完成，並會向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交代。  

 

 

主席：第三項質詢。  

 

 

足球博彩  

Football Betting 
 

3. 黃成智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香港馬會足球博彩有限公司每次增加足球博彩的博彩

方法後，參與該公司的博彩活動的 18 至 25 歲青少年的數目，以

及人數有沒有較之前有所增加；  

 

(二 ) 是否知悉該公司自營辦足球博彩活動以來，採取了甚麼措施禁止

18 歲以下青少年參與有關活動，包括抽查投注人士的身份證明文

件和核對透過電子途徑投注人士的資料等；若有，因這些措施而

被禁止參與有關活動的人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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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當局有沒有調查學生參與足球博彩活動的情況；若有，調查的結

果如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女士，政府的答覆

如下︰  

 

(一 ) 我們曾就提問的資料向經營足球博彩的持牌機構，即香港馬會足

球博彩有限公司查詢。持牌機構指出該公司並沒有搜集於每次增

加博彩方式後參與足球博彩活動的 18 至 25 歲的人的數字。  

 

(二 ) 政府為落實防止未成年青少年參與賭博這原則，特意在博彩活動

的監管機制中，加入多項措施，以減低賭博活動對青少年的負面

影響。根據《博彩稅條例》，足球博彩和獎券活動的牌照必須包

括某些防止未成年青少年賭博的條件。因此，政府發給香港馬會

足球博彩有限公司的牌照，規定持牌機構不得接受未成年人的投

注，以及不可向未成年人派彩。就這些牌照條件，我們也發出了

實務守則。該實務守則要求持牌機構於投注場所展示標誌表明未

成年人不得進入和下注、須採取適當和可行的措施以防止未成年

人下注，以及不得為未成年人開設投注戶口和規定戶口持有人輸

入密碼方可使用該戶口。  

 

為遵守上述牌照條件，持牌機構現時正實行以下措施，以防止未

成年人投注：  

 

(i) 派出穿制服的保安人員於所有投注站門口和投注站範

圍，在有懷疑時向顧客查驗年齡證明，以防止未成年人進

入投注站；  

 

(ii) 在投注站的門口、宣傳品、博彩資訊和投注網站及投注櫃

位和彩票派發地點展示警告字句，表明不接受 18 歲以下

的人投注；  

 

(iii) 在投注彩票上加上警告字句，提醒 18 歲以下的人不得投

注；  

 

(iv) 在馬場及投注站以廣播提醒顧客 18 歲以下的人不得投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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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電話投注的等候時間，播放有關投注年齡限制的廣播； 

 
(vi) 設立舉報熱線，供其他顧客發現有未成年人進入投注站時

向持牌機構舉報；  

 

(vii) 在開設投注戶口時，要求申請人提交年齡證明；  

 

(viii) 戶口持有人必須在輸入密碼後才可使用該等戶口；及  

 

(ix) 在向戶口持有人發出的通訊中提醒顧客不應讓未成年人

使用其戶口投注。  

 

從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3 月，持牌機構曾在投注站進行約 496 

000 次有關年齡的查問，當中約 85%的人均能提供證明其年滿 18

歲，在約 75  000 次的查問中，因當事人未能出示年齡證明或未滿
18 歲而被拒進入投注站。  

 

(三 ) 根據民政事務局委託香港理工大學（“理大”）在 2001 年進行

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調查，有約 5.7%的 13 至 18 歲年

青受訪者曾參與足球博彩。為了掌握香港人參與賭博的最新情

況，政府計劃於今年年中委託獨立機構就香港人參與賭博的情況

進行研究，這個研究將會跟進理大在 2001 年進行的調查。我們

計劃除了就成年人和青少年參與賭博的普遍情況進行問卷調查

外，亦會進行專題研究，深入分析某些問題或病態賭徒的個案，

以詳細瞭解某些人（包括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的成因。 

 

 

黃成智議員：主席女士，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最後一段指出，有 85% 的人可

以出示證明，但有 75 000 人次卻不能提供證明。我們通常假設這些是未滿

18 歲的人，如果年滿 18 歲便沒有問題了，因此肯定他們是未滿 18 歲的。基

本上，七萬多人次是調查得出的結果，是調查數字，而不是真真實實的數字。

真實的數字可能比這個數字還要龐大許多。我想問政府，根據這些數字和處

境，未成年人參與賭博的問題是否很嚴重？政府如果認為問題嚴重的話，有

甚麼具體方法跟進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就主體答覆中提及持牌機構在投注站

進行的年齡查問，當然不是一個科學化的調查，而是主要由持牌機構有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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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有懷疑時所進行的調查。因此，正如我剛才所說，這並不是一個科學化

的樣本。第二，我們絕對沒有低估青少年可能參與賭博（包括足球賭博活動）

的問題。因此，我們也非常關注該類問題。  

 

 我在主體答覆中，除講述了持牌機構須執行防止未成年人投注的措施

外，我也提出了會在年中進行一項更深入的調查。我們很希望這個調查的結

果能夠提供更科學性的數據，讓我們研究一下如何處理青少年賭博的問題。

我還想補充一句，政府在去年通過足球博彩的條例時，也同時成立了一個平

和基金。平和基金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推廣和宣傳其他活動，希望減少賭博對

青少年的引誘。  

 

 

陳婉嫻議員：主席，政府在答覆黃議員主體質詢的第 (三 )部分，不，是第 (二 )

部分主體答覆的最後一段，指出有七萬多人在查問當中由於未能出示證明或

未滿 18 歲而被拒進入投注站。在這 75  000 人當中，究竟有多少名是 18 歲而

被拒進入投注站呢？因為這裏有兩項內容，一是未能出示證件，另一項則是

未滿 18 歲。究竟這七萬多的數字是如何區分呢？此外，政府面對這個龐大

數字，除了剛才提到有基金幫助青少年人外，還有否辦法要求馬會多做些工

作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有關那 75  000 次的查問，是指當事人未能出
示年齡證明或是未滿 18 歲的人。至於有沒有再細分呢？其中一些人出示了

年齡證明，證明他未滿 18 歲，另一些人則拒絕出示年齡證明，被我們或持

牌機構拒絕他們進入投注站。我們手邊沒有這些資料。我們稍後會詢問持牌

機構能否在這方面作出細分。（附錄 I）  

 

 我在主體答覆中也提出了我們和持牌機構正在實行一系列措施，以防止

未成年人投注。至於我們將來須否研究考慮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我們希望在

年中進行的調查能掌握更清晰或準確的數據，並在期間聽取社會人士的意見

後，再作進一步考慮。目前來說，我們認為這些措施也是相當嚴謹的。  

 

 

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在賭波合法化後，警方在打擊非法賭波方面有甚麼

成效呢？在進行巡查工作時，有多少青少年，即未滿 18 歲的青少年被警方

發現參與非法賭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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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警方執法方面，在足球博彩規範化後，即

去年 8 月至今年 2 月期間，警方有繼續掃蕩非法足球賭博的活動。警方成功

掃蕩了這些非法足球賭博行動的次數有 20 次，搜獲的“波”及現金大概

值 400 萬元。如果與前一年的相應時間作一個比較，成功掃蕩的次數有 25

次，搜獲的“波”及現金大概有 1,400 萬元。正如政府屢次強調，即使我

們通過了這項規範化條例，政府仍會全力打擊非法足球賭博活動。至於剛才

楊議員問及這些行動中被捕或牽涉的人的年齡組別，我們手邊沒有這些資

料。民政事務局稍後或能搜集有關資料，屆時再答覆楊議員。（附錄 II）  

 

 

鄧兆棠議員：主席，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政府提到未成年人不可以開設

投注戶口，以及戶口要有一個輸入密碼才可以使用。有何辦法防止這個戶口

被 18 歲以下的人借用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要借用，當然是涉及有一位成年人願意

或同意把這個戶口借給 18 歲以下的人。嚴格來說，我覺得這方面的問題很

難靠執法解決。我們希望透過宣傳和教育，令巿民大眾，包括成年人，不採

取任何行動鼓勵未成年人賭博。  

 

 

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在 75  000 次的查問中，發
覺有 18 歲或以下的人無法出示身份證明文件。這證明這方面的需求是相當

大的，我想問政府當局究竟如何疏導他們在這方面的賭博需要？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不太明白這項補充質詢。我們不讓 18 歲

以下的人賭博，因此，我們不會疏導他們對這方面的需求，而只是希望他們

不會賭博。如果你說我們應否多做工作，提醒他們不要賭博，我剛才在答覆

議員時已提出，我們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已成立的平和基金，在宣傳教育

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不斷教育及提醒未成年人，不要賭博及不要參與足球博

彩活動。  

 

 

劉江華議員：主席，雖然馬會也主動向你們報告所調查的個案宗數，但我想

問政府本身有否嘗試主動作出一些監察？如果沒有，會否主動進行一些監

察？如果馬會違反了規定，讓一些未成年的少年真的參與賭博，當局會有何

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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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發牌的條件中，我們已很明確地要求馬會

不得容許 18 歲以下的青少年參與足球博彩活動，並且也要求他們在這方面

採取一些措施，剛才在主體答覆中也提及到他們必須採取這些措施。我們相

信這些措施是適當的。政府沒有另外再派人監察每一個投注站的情況，但正

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會在年中進行一項全港性的調查，希望能搜集到一些數

據，然後進一步研究政府須否考慮採取進一步的措施。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就麥國風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及局長有關教育的答

覆，據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指出，有 5.7% 的 13 至 18 歲被訪者參與足球

博彩活動。如果以香港人口計算，參與足球賭博的香港學童，可能數以十萬

八萬計。但是，學校的公民教育或學校教育，在教育年青人或學童不要參與

足球博彩方面的課程，似乎相當欠缺。我想問局長，如何能夠避免讓這些學

生參與足球博彩活動？在公民教育及學校課程方面，政府究竟最近做了甚麼

工作？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應該分兩方面處理。第一方面，在學校

的層面，即使課本或教科書也沒有明確要求青少年不要賭波的文章。實際

上，作為一般的德育，我相信學校在這方面是有責任的。我剛才提到去年成

立的平和基金，除了一連串的公開宣傳計劃，包括在電視、電視台播放宣傳

片外，具體而言，我們也委託了香港教育城進行了一項名為“屹立不賭”行

動的教育計劃，希望加強青少年、家長及教師對賭博本質的認識。我相信鄭

議員也知道歐洲盃即將開始，因此，我們也會特別在今年的 5 月、 7 月舉辦

一項“屹立不賭連體大行動  ―  青年創作大賞”活動，目的是提高青少年

的自控能力。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工作的。  

 

 

主席：第四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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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處理醫療疏忽申索  

Hospital Authority's Handling of Medical Negligence Claims 
 

4. 勞永樂議員：主席女士，關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處理醫療疏忽

申索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醫管局以甚麼準則和機制決定，是首先與申索人商討尋求庭外和

解，還是直接把個案交由法庭裁決；  

 

(二 ) 過去 5 年，醫管局與申索人達成庭外和解的醫療疏忽申索個案數

目，以及向申索人賠償的總額；法庭裁定醫管局須作出賠償的個

案數目及賠償總額，並按賠償是由醫管局或保險承保機構承擔列

出分項數字；及  

 

(三 ) 過去 5 年，醫管局每年為醫療疏忽申索投購保險的金額？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在決定是否與申索人商討尋求庭外和解時，醫管局通常會依照其

醫治失當保單承保機構所委派的法律顧問的意見行事。據我們瞭

解，承保機構所委派的法律顧問會考慮個案的事實和申索的理據

是否充分。  

 

(二 ) 過去 5 年，醫管局與申索人達成庭外和解的醫治失當申索個案數

目、法庭裁定醫管局須作出賠償的個案數目，以及因庭外和解和

法庭裁定而分別向申索人賠償的總額，已載於本主體答覆的附

表。  

 

 為載於附表的個案而須作出的賠償，已全數由醫管局承擔。這是

因為作出的所有賠償仍低於醫管局在有關年度的醫治失當保單

中所訂的自留額。  

 

(三 )  根據醫管局與其承保機構之間的協議規定，醫管局作為投保人，

在未獲得承保機構的同意下，是不能向外透露保單的條款內容，

而承保機構並不同意在本答覆中透露醫管局投購有關保險的金

額。  



 

 

醫管局接獲的醫療失當索償個案  

（過去 5 年解決的個案數目）  

 

個案接報 

年份 
時期 

庭外和解 

個案數目 

賠償款額 

（百萬港元）

法庭裁決 

個案數目 

賠償款額 

（百萬港元） 

在訴訟程 

序展開後 

和解的 

個案數目 

賠償款額 

（百萬港元）
個案總數 

賠償款額 

（百萬港元）

2000 
2000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24 14.76 0 0.00 9 14.6 33 29.36 

2001 
2001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23 8.58 0 0.00 2 1.24 25 9.82 

2002 
2002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20 4.58 0 0.00 1 0.12 21 4.70 

2003 
2003 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9 2.08 0 0.00 0 0.00 9 2.08 

2004 
2004 年 1 月 1 日

至 4 月 22 日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註：接報個案是指根據醫管局的醫療失當保單的條款接報的醫療事故。接報個案並不一定會變成索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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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永樂議員：主席女士，從附表中，我們看到 2000 年的賠償款額是 5 年中

最高的，達到二千九百多萬元。隨後數年的賠償額均一直下降。我想請問局

長，在 2000 年時，究竟發生了甚麼特別事故，令當年的賠償額如此高？隨

後數年又採取了甚麼特別措施，令賠償額降低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索償個案一般在該年作出賠償，但需要

一些時間。法庭通常須聽取申索人的投訴或賠償，這都是需要時間的。2000

年的個案均已作出賠償，但一些 2001 年及 02 年的個案卻仍未交上法庭。所

以，有一些個案是仍未和解的。因此，有關數字不能準確反映該年須作賠償

的個案數字，換句話說，還有一些個案是仍未處理的。據我瞭解，2000 年的

數字並沒有甚麼特別原因導致，其實與平常的數字相差不太遠。  

 
 

何俊仁議員：主席，在局長主體答覆提供的 4 年資料中，我留意到全都是以

庭外和解方式解決。縱使有些個案已展開法律程序，亦沒有進行審訊。據我

記憶所及，早期也只有甚少個案交到法庭訴訟。我想問局長，醫管局是否採

取盡量和解的政策，即與申索人和解，避免對簿公堂，從而減少對醫管局造

成尷尬，寧願付出一個較高的賠償來作為代價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主體答覆所述，醫管局通常會依照

其醫治失當保單承保機構所委派的法律顧問的意見行事。如果申索賠償未達

到上限，醫管局一般都會自行負擔，但如果超越上限時，便由保險公司負擔。

何議員所指的庭外和解，必須與有關的顧問商討，在獲得其同意後才可以執

行。因此，並非由於不想交由法庭處理，而是很多時候須因應實際情況及申

索的理據是否充分，然後才作出決定。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認為局長並未答覆我的補充質詢。因為主體答覆中已

清楚說明，這些賠償款項全部是自留額，即全部是由醫管局自行負責賠償，

並不涉及承保人的問題，是由醫管局自行決定的。我的補充質詢是問醫管局

的政策，即如果不涉及承保人，由醫管局自行負責賠償，有否寧可賠償更多

亦不想對簿公堂的政策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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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事實上會就所有個案與保險界的顧

問商討。雖然在作出賠償的初期，可能仍未達到最低賠償額，但加起來便會

超越醫管局的最低賠償額。所以，我們會就每宗個案與顧問先行商討，然後

才作出賠償。  

 

 

胡經昌議員：主席，從主體答覆的附表得知，個案數字和賠償總額在 5 年來

不斷降低，這其實應該是一件好事。我想請問局長，雖然局長不能透露投購

保險的金額，但局長可否告知我們，鑒於過去 5 年來，醫管局基本上無須由

保險公司作出賠償，保險公司理應可以降低保費，而局長或須作出爭取；請

問局長在過去 5 年來有否爭取過降低保費呢？如果沒有，原因何在？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回答勞議員的跟進質詢時已經說

過， 2003 年及 04 年的數據其實不是整個賠償的總額，因為庭外和解或法庭

審理索償一般需時數年。所以， 2003 年及 04 年的數據根本未能反映日後須

賠償的款額。醫管局每年購買保險時都有一個顧問，他會根據過往的經驗向

醫管局提供意見，對於應如何投購保險，他的處理方式都不同，而且很複雜。

當然，他現時會傾向投購大金額的賠償。第一層會由自己承保，但在大額賠

償的部分，市場上其實沒人願意承保。由於醫管局主要須投購大額的賠償，

但國際市場上願意承保的公司其實不多，而且涉及的款額亦會較高。醫管局

每年都會與顧問公司商量研究保單的設計方式。  

 

 

胡經昌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問局長保費有否調低，但他說了這麼多

也沒有回答我的質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保費其實是一直上升，自 SARS 疫症後，

保費便不斷上升。  

 

 

吳亮星議員：主席，就局長剛才所提供的數據，我想請問局長，政府有否把

醫管局的失當索償個案與私人執業（即私家醫生或私家醫院方面）的這類相

同性質個案的數據作一比較，以及現在的情況怎樣？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24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我們沒有私人執業方面的數

據。  

 

 
呂明華議員：主席，在發生醫療疏忽事故後，醫管局會作出賠償，但我想請

問局長，主診醫生的責任為何？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醫管局有一個機制，就每宗個案進行調

查。呂議員所指的賠償是其中一個部分，至於在制度上是否有人疏忽，醫管

局是有處理機制的。如果確實是有疏忽，醫管局便會按照另一個制度處理。 

 

 
鄧兆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醫管局在賠償方面設有

一個自留額，我想請問局長，這個自留額是多少，以及如果自留額已足以賠

償，政府是否可以自行承擔所有的保險而無須找保險公司承保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這個自留額須每次與保險公司商討，設

計都是不同的，所以較為複雜，即參照過往的經驗而每年作出設計。如果自

留額較多，支付保險公司保費的金額自然會較少，但保險界的保費最近已調

高很多，例如在出現災害或發生大型事故時，需要很龐大的賠償金額，國際

保險界只有很少承保者，而且要繳付的保費亦比較多。因此，醫管局正進行

檢討，研究應該如何設計，正如鄧議員所說，研究如何可節省公帑。醫管局

每年都會進行檢討，例如自行承保是否最好的方法。據我所知，醫管局曾考

慮自行承保，但由於涉及的風險較大，所以還是選擇在外面投購保險。  

 

 
勞永樂議員：主席女士，醫療索償其實涉及數個單元，第一個當然是附表所

列出的現金賠償，另一個索償部分可能是法律費用，第三個索償部分可能是

醫管局須向遇事者提供一些免費的醫療，甚至提供終身免費醫療。就此，我

想請問局長，醫管局為了索償而投購的保險，是否包括法律費用，以及為涉

事者提供醫療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這些數據不包括為涉事者提供的醫療服

務。至於法律費用方面，醫管局本身聘請了兩名律師，很多問題會由醫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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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處理。當然，保險顧問及另聘律師所需的費用，是另外計算而不包括在

內的。  

 

 

吳亮星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在庭外和解前，醫管

局會以承保機構所委派的法律顧問的意見作根據。我想請問局長，他剛才提

到醫管局本身也有法律顧問，在他們作出決定後，是否須由你們的法律顧問

再作一次核實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醫管局本身的顧問必須與承保機構的顧

問商討，一定要得到他們的同意，因為如果賠償金額超越了醫管局自行負責

的部分，餘下的部分便須由承保機構承擔。由兩位律師互相商討，考慮彼此

的意見，研究如何以最好的方法處理，當然會有好處；但醫管局本身的律師

亦要做很多工夫，例如進行一些初步工作，搜集有關的資料，研究事故為何

發生及會見有關的醫護人員，然後才跟保險界的顧問進行商討。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醫療失當應該涉及最少 3 個因素，分別是人為、環

境及儀器。我想瞭解一下，在這數年發生的醫療失當事件，甚至最終須庭外

和解的個案中，在這 3 個因素方面，究竟可以如何作出改善呢？尤其是在人

為的因素方面做了甚麼工夫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在人為的因素上，我相信在很多方面已

做了工夫，第一，當然是整個專業培訓。醫管局在這 10 年來一直都很注重

專業培訓，讓醫護專業人士有機會接受培訓。此外，還制訂了很多不同的指

引，例如事件發生時可以採取的預防措施，或是制度上作出的更改，都會讓

有關的醫護人員知悉。醫管局會繼續進行教育和培訓，而且在每次發生事故

後，都會把引起事故的原因告知醫護人員。  

 
 

主席：第五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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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假冒網站企圖行騙  

Defraud Attempts by Faking Websites 
 

5. 吳亮星議員：主席，近期不時發生不法之徒藉假冒本港銀行或其他金融

機構設立的網站或發出的電子郵件企圖行騙的個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過去兩年的每個季度，當局獲悉的上述個案數目，當中有多少宗

曾有市民受騙和涉及的款額；  

 

(二 ) 香港當局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有關當局對這些個案採取執法行

動的結果；及  

 

(三 ) 現時在防止及制裁上述罪行方面有甚麼實際及法律上的困難，香

港當局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執法機關及金融監管當局在這方面

有甚麼合作行動，以及這些合作行動有甚麼須改善的地方？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警方資料，涉嫌模仿本港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虛假網站的

個案，在 2003 年共有 9 宗，而本年 1 月至 3 月則有 12 宗。目前

未有收到有香港人受騙的舉報。  

 

 在 2003 年，警方共接獲 5 宗虛假銀行電郵的個案，而本年 1 月

至 3 月則有 110 宗。有關個案亦未有金錢損失的報告。  

 

(二 ) 警方在接獲虛假網站及電郵的舉報後，會展開偵查它們的來源。

截至目前為止，有關個案所涉及的網站伺服器均設在香港境外。

警方及監管當局會通知有關的司法管轄區的執法機關及監管機

構，以期盡快關閉這些網站及進行調查。有關的司法管轄區會就

執法的情況，與本港保持聯絡。根據警方資料，在 2003 年的虛

假網站中， 8 個已經關閉，而在今年發現的虛假網站中， 7 個已

經關閉。  

 

(三 ) 由於不法之徒在互聯網上容易隱藏其真正身份，加上互聯網跨地

域及鬆散的管理特性，警方在有關案件的偵查及取證工作上，會

遇到一定程度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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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警務處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銀行公會、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海外及內地的執法機

關保持緊密合作和交流情報，共同打擊不法之徒利用模仿本港銀

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虛假網站或電郵企圖行騙的案件，包括關閉

欺詐網站。  

 

 此外，金管局是巴塞爾委員會轄下電子銀行小組的成員。該小組

自 2002 年起已開始討論欺詐網站的問題，並已建立聯絡名單，

加快小組成員間的聯繫。  

 

 證監會亦參與國際證券監管組織的討論，與其他監管機構共同商

討如何處理偽冒金融機構網站的問題。  

 

 

吳亮星議員：主席，多謝保安局局長向我們提供答覆。令我們感到安慰的是，

直至現時為止，未有香港人在這方面受到金錢上的損失。不過，令我們有些

擔心的是，數據顯示，今年 1 至 3 月已有 110 宗虛假銀行電郵的個案，與去

年比較，今年一個季度已高出了去年全年的數字。政府今後如要再進行宣傳

和教育工作，令這些個案不會招致損失的話，請問會否利用我們現時公營電

台所提供的資源來進行宣傳教育，以協助減少甚或杜絕這些個案？至於是由

警方還是金融政策部門來進行，請問政府如何作出安排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正如吳議員剛才所說，我們非常慶幸，直至目前為止，

有關個案並沒有涉及真正的金錢損失。由此可見，市民的警覺性已相當高。

不過，我們當然不會掉以輕心，所以除了加強執法外，警方會繼續透過傳媒，

揭發虛假金融機構網站及電郵的個案，以免市民受騙。當然，我們會盡量利

用所有媒體，包括政府電台。此外，警務處的科技罪案組正在設計一連串的

宣傳策略，以提高市民對有關罪行的醒覺性。  

 

 吳議員也提到今年的案件數字似乎大幅增加。不過，我可以指出，這些

在互聯網上所犯的罪案是新興罪案，在 2003 年前，是根本沒有這些罪案發

生的，只是在 2003 年最後一季，我們才發現有這些不法之徒，利用虛假網

站行騙。今年的數字增加，例如在互聯網方面，由去年全年的 5 宗增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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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的 110 宗，數字似乎很驚人，但我可以告訴各位，在這 110 宗個案

中，有九十多宗均與同一間銀行有關，所以實際上又不是那麼驚人。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或許我就吳議員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作出一

些補充。香港銀行公會轄下的電子銀行工作小組在 2003 年 2 月已開始進行

多渠道的消費者教育計劃，以提高公眾對電子銀行保安措施的認識。該小組

在 2004 年會繼續加強消費者教育，包括派發宣傳單張。不知道吳議員有否

看過這些宣傳單張？這些單張是教育消費者如何使用電子銀行的。此外，更

會製作及播放有關虛假網站和電郵的電視短片，以及電台廣播片段。因此，

在這方面，金管局和保安當局是一定會盡力的。  

 

 

陳鑑林議員：主席，從主體答覆第 (一 )及第 (二 )部分可以看到，儘管我們去

年發現 9 宗及今年發現 12 宗個案，一些虛假網站是仍未關閉的。請問政府

有否向有關國家或司法管轄區瞭解原因，以及現時這些虛假網站主要來自哪

些地方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有關關閉網站方面，由於這些網站均在海外而不是在香

港，有關國家須根據當地的法律來關閉這些網站。可是，我們現時發現一些

國家的法例與我們的不同，例如有些國家沒有說明禁止使用近似銀行的網

址，所以在當地這樣做，可能不算犯法，除非是真正騙取金錢。可是，截至

現時為止，我們一旦發現這些網站，便會把它們公諸於世，所以這些騙人的

企圖未能得逞。在這情況下，根據那些國家的法例，要關閉網站可能會有困

難。  

 

 至於這些虛假網站個案大多數涉及哪些國家或地區，根據我手邊的資

料，有關個案的伺服器分別設於美國、內地、台灣、印度和泰國。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我經常使用銀行網站，發現它們各自的模式和保安

措施並不相同。請問政府有否鼓勵銀行設立共同的最低保安措施平台，令大

家可以放心一點呢？舉例來說，一些銀行網站即使進入了自己的銀行戶口，

但如要轉帳，仍要再按入保安密碼，但另一些卻無須這樣做。就類似這種做

法，請問政府有否促使銀行做好保安措施來自我保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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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作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金管局有一種較為有效應付虛假銀行

網站的方法，便是集中提高市民的警覺性，偵察懷疑虛假的銀行網站和電子

郵件，以及加強網上銀行的保安措施。在這方面，銀行業和金管局已採取了

多項措施，我剛才已提及消費者的教育。有些銀行個別設有更多保安措施，

例如利用電子郵件才可進入其網站。最重要的是，市民不要把自己的資料隨

便輸入一些未經證實為真正銀行的網址。在這方面，消費者與銀行須共同合

作。  

 

 

朱幼麟議員：主席，長遠來說，除了宣傳外，政府會否考慮設立“入門網

址”？“入門網址”的意思是，在一個政府網站內列出所有金融機構的正確

網址，如果市民須與金融機構通消息，進入政府的網頁後，便可以取得香港

所有金融機構的正確網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金管局其實已設有這個網頁，登記香港所有

金融機構的網址，市民可以進入這網址查看。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希望市

民使用網站時，先自行致電銀行問清楚網址，而不要使用所謂“ search 

engine”來隨便尋找銀行網址。這是一種很基本的保安工夫。  

 

 

胡經昌議員：主席，剛才有議員提到，今年的數字較過去大幅上升，雖說幸

好沒有人受到金錢上的損失，但這種趨勢其實是不好的。我覺得除了宣傳

外，打擊源頭也非常重要。保安局局長剛才提到基本上這些虛假網站設在境

外 5 個國家，而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則提到數個虛假網站已經關閉，請問局

長，在這 5 個國家中，哪個國家能做到關閉網站？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又提

到有些地方有跨地域及鬆散的管理特性，請問局長，在剛才提及的 5 個國家

中，哪些國家屬互聯網跨地域及鬆散的管理特性？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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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所說的跨地域，是指在香港之外。至於胡議員問哪些

國家或地區（因為除了國家，也有地區，例如內地、台灣，我們稱之為地區）

關閉了網站，我手邊沒有這些資料，請容許我稍後再作補充。（附錄 III）  

 

 

胡經昌議員：有關鬆散的管理特性方面，請問哪些國家或地區屬這種所謂鬆

散的管理特性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的意思是，在一般情況下，管理較為鬆散的，因為現

時國際上並沒有統一的做法來對付網上罪行。國際間，例如國際刑警或其他

國際機構遲些在這方面確立了公認的國際標準，讓大家有所依循，這樣的制

度才會較為完善。  

 

 

陳鑑林議員：主席，保安局局長剛才回答胡經昌議員的提問時說不知道哪些

國家關閉了虛假網站。局長剛才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時提到 4 個國家，即美國、

內地、印度和泰國，請問它們是否巴塞爾委員會轄下電子銀行小組的成員？

在法規方面，是否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沒有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除了美國外，剛才保安局局長提及的數個國

家均不是巴塞爾委員會轄下電子銀行小組的成員。  

 

 

陳鑑林議員：政府可否補充，在規範虛假網站的法例方面，那 4 個國家會否

有不同之處？  

 

 

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你是否願意提供書面答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好的，主席。（附錄 IV）  

 

 

楊孝華議員：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剛才說要教育消費者提高警惕

性。請問剛才所提到的被發現的網站，是否大多數由具警惕性的消費者舉

報，然後政府才得知；還是靠金管局本身的監察系統發現，消費者的警惕性

仍然不足？請問哪種佔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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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銀行、金管局和消費者其實均有舉報。  

 

 

主席：楊孝華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楊孝華議員：我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是否知道哪種佔多，不知道他有否

結論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是銀行較多。  

 

 

主席：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吳亮星議員：主席，雖然電子銀行小組有一定的成員參加，但未來會否就這

虛假網站的趨勢，以互助協議之類的文件形式，作總體互助簽署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非常多謝吳議員這項建議，我們一定會考慮。 

 

 

主席：第二項質詢。  

 

 

從發現有瘋牛症的國家輸入牛肉  

Import of Beef from Countries with Reported Cases of Mad-cow Disease 
 

2. 張宇人議員：主席，關於從發現有牛隻感染瘋牛症的國家輸入牛肉，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現時如何規管從發現有牛隻感染瘋牛症的國家輸入牛肉；  

 

(二 ) 在過去 5 年，當局曾經禁止從哪些國家輸入牛肉，以及有關的實

施或撤銷禁運日期；當中哪些國家的牛肉現已恢復進口，分別於

何時恢復，以及進口商須遵守甚麼特別的檢疫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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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鑒於在日本的牧場發現有牛隻感染瘋牛症後，香港於 2001 年 9

月起已禁止日本牛肉進口，當局是否知悉哪些國家仍禁止日本牛

肉進口？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根據香港法例第 132 章《公眾生及市政條例》的附屬法例  ─  

《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的規定，每批付運的進口牛肉必

須附有官方生證明書，證明適宜供人食用。該規例賦予食物環

境生署（“食環署”）署長可指定在生證明書內應包括的

生要求。在防範牛海綿體腦病（或稱“瘋牛症”）方面，我們以

防止瘋牛症的致病媒介進入人類的食物鏈為原則，並參考世界

生組織和國際獸疫局等國際權威機構的建議，規定發生瘋牛症個

案的國家須額外提供特別的生證明。國際獸疫局因應個別國家

或地區的瘋牛症狀況評估，就其牛肉及牛肉產品的進口生保證

提出建議。建議考慮的準則，包括鑒定瘋牛症各項潛在病發成因

（例如使用肉骨粉）的風險評估、瘋牛症監控及監察制度、懷疑

染病牛隻的報告和調查，以及瘋牛症的病發個案。高風險食用部

分，例如腦部、眼睛、扁桃腺、脊髓和全部腸臟等，均應防止供

人食用。食環署將根據國際獸疫局建議，因應出口國牛隻的風險

狀況，對從這些國家進口的牛肉實施適當生規定，以確保公眾

生。  

 

(二 ) 1996 年 3 月，由於英國發生首宗非典型克雅二氏症呈報個案，而

該症可能與瘋牛症有關，因此，香港暫停從英國進口牛肉。英國

及歐洲委員會其後按照國際獸疫局的建議，實施一連串管制措

施，預防及控制瘋牛症，確保牛肉可供安全食用。食環署於是在

1999 年 9 月解除暫停進口的措施。由於日本、加拿大及美國相繼

有報告發生首宗瘋牛症個案，因此，食環署分別在 2001 年 9 月、

2003 年 5 月及 2003 年 12 月暫停從日本、加拿大及美國輸入牛

肉。這些國家的有關當局，一直與食環署商討他們所實施的監控

及管理措施。食環署會評估他們所採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國際獸疫

局建議的規定。直至目前為止，香港仍未恢復從這些國家進口牛

肉。  

 

(三 ) 根據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所提供的資料，截至本年 4 月 28 日為止，

除中國內地及香港外，仍有 13 個國家和地區（即美國、澳洲、

新西蘭、波蘭、新加坡、南韓、泰國、菲律賓、沙特阿拉伯、阿

曼、北馬里亞納島、台灣及澳門）暫停從日本輸入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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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出了國際獸疫局的要求，

在第 (二 )部分則說了有關的時間，我想集中問一問局長，在我們於 1999 年

解除暫停從英國輸入牛肉的措施時，我們是依據甚麼為準則的呢？現時，我

們已有差不多 3 年未有入口日本牛肉，那又是以甚麼為準則，決定仍然要禁

運的呢？究竟日本是否知悉我們依據甚麼準則，仍未解除這項禁運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每個地方和國家也知道這些準則，

因為是以國際權威機構的建議為根據。有關究竟採用甚麼原則，已是很清晰

地列了出來。可是，有些時候，爭拗是在於有關國家認為本身是屬於高風險、

中風險或低風險，而每一級風險所受的條件限制均不同。我們食環署的同事

曾與不同的國家討論有關準則，但亦會視乎有關國家的監察制度。一個很重

要的問題是，有些地方仍供應肉骨粉給牛隻食用，這是風險較高的。如果有

些地方仍未禁止使用肉骨粉，它們牛隻的風險仍是很大。我不清楚每一個地

方的細節，但我知道有這些準則。食環署的同事會按照有關準則，向每個地

方和國家索取資料，看看它們所採取的控制措施是否足夠才作決定。我們並

不是指時間，很多時候得視乎它們的措施及監管制度是否能滿足我們的要

求，令我們覺得是安全，然後才讓它們的牛肉入口。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問局長的補充質詢是有關我們仍未解除讓日本牛肉輸

入香港的禁制，但局長的答覆則令我覺得是一個很壟統的回答。我想問局

長，禁止從日本輸入牛肉已差不多 3 年，究竟是甚麼理由導致禁運的呢？是

否真的因為它使用肉骨粉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那是因為有關的監控措施及資料不能達

到我們的要求。我們是按照國際標準跟進的。  

 

 

黃容根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最後提到，會“因應出口國

牛隻的風險狀況，對從這些國家進口的牛肉實施適當生規定，以確保公眾

生”。我想問局長，我們現時自行採取的生措施，是否包括待重新入口

這些牛隻時，只是會參看有關的證明書，又或是會進行扣檢，在扣檢成功，

認為沒有問題後，才放出市場供市民食用呢？局長可否告訴我們，我們現時

所採取的措施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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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在瘋牛症方面，一般來說，我們是先與

有關的國家當局討論其措施，然後才讓它們的牛肉入口。美國、加拿大及日

本等國的當局曾與我們接觸，而我自己也親自會見過加拿大及美國當局的官

方成員。他們曾到訪香港，向我們解釋他們所採取的措施。瘋牛症這種疾病

是較難測試的。牛肉一經入口，是較難進行測試，以證明是否含菌；這很特

別，不是一種菌，是一種很特別的變型蛋白質，因此引致一種很奇怪的病。

現時國際上對於瘋牛症感到很緊張，也便是這個原因了。一般來說，我們得

視乎它們所採取的監察措施如何及做了甚麼工夫，另外還要有生證明，才

會讓它們的牛肉入口的。  

 

 

黃容根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的是，如果它們已向我們提供了所有生

證明，而大家又已商量妥當，則我們自己是會怎樣處理呢？是否要先扣檢才

放行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那要視乎情況是怎樣。舉例來說，一般

是整隻牛運來的，而我們通常也會先查看牛隻，但如果入口的是牛肉，則是

很倚賴當地的有關當局了。不過，在進口時，我們當然也會檢查，測試進口

的牛肉。可是，我剛才的解釋是，引致瘋牛症的通常不是牛肉，而是牛隻的

腦部，所以通常要倚賴當地所採取的措施，在牛隻時檢查牛隻的腦部，因

為牛隻的腦部或腸部所帶來的風險較大，牛肉的風險則較小。所以，單靠測

試牛肉是不足夠的。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想局長解釋清楚，以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的牛肉為例，

尤其是美國、加拿大，它們有很多州及省，有很多農場，如果發現某一個州

或省的農場有問題，是否必須禁止整個國家的牛肉入口呢？我們的政策是否

說即使只是一個州的牛隻有問題，便整個國家的牛肉也不獲准入口，直至那

個州的問題解決為止？請問政策是否如此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得視乎有關情況是怎樣。當然，在

發生了第一宗瘋牛症後，我們不知道其後會否有其他省也出現問題，以及不

知道嚴重性為何。以瘋牛症而言，那是比較嚴重的，因為我們對潛伏期不太

瞭解，亦不知道這種病有多普遍。所以，一般來說，即使是大國家，一旦發

生事故，我們便會禁止整個國家的牛肉入口。可是，我們瞭解到每一個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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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不同。如果我們有信心，認為每一個省的措施都很適當的話，便可以按

個別省的情況放寬，讓它們的牛肉入口。例如今次的禽流感，我們的做法也

是一樣。最近，除了一個省暫時仍未獲批准外，我們已讓美國的冰鮮雞及急

凍雞入口了。  

 

 

丁午壽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有關國家除了須提供特別的

生證明外，還須採取一連串管制措施。我想問一問局長，以日本來說，究

竟是因為它未有生證明，還是我們未滿意它的有關措施，所以日本牛肉仍

不獲准入口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曾向食環署的同事瞭解，他們覺得有

關的措施仍未足夠。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留意到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及，英國是在 1996 年 3

月發生事故，然後在 1999 年 9 月解禁，即相隔三年多的時間。既然日本是

在 2001 年發生事故，現在可能再過半年便到 3 年，那麼禁止入口的決定，

除了視乎該國家所採取的措施外，請問跟時間又有沒有關係呢？是否等於我

們現時差不多可以期待無須多久之後，日本方面亦可獲解除禁運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時間當然是一個因素，但據我瞭解，

日本仍有一些個案，它並未完全處理好有關的問題。因此，我們所說的並非

是時間問題，最重要的是有關措施是否達到我們的要求。我們一定要認為是

安全，才會讓它的牛肉入口。  

 

 

張宇人議員：主席，根據局長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以及他剛才的口頭答覆，

似乎是說有關的準則是以國際獸疫局所釐定的準則為依據  ─  如果我誤

會了，或許請局長澄清  ─  所以局長說每個國家也是知道的。我想問一問

局長，現時國際獸疫局其實是否已解除禁止日本牛肉出口呢？參照局長主體

答覆第 (三 )部分，除中國及香港外，只得十多個國家仍禁止輸入日本牛肉，

其他百多個國家可能已沒有禁止，那是為甚麼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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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不能回答張宇人議員這項補充質詢。

不過，國際獸疫局通常是會提供建議給國家和地區，由它們根據有關的措施

自行作決定。現時，我們鄰近很多地區也是禁止日本牛肉入口的。  

 

 

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的是，國際獸疫局現時是否已解除禁止日

本牛肉出口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已經回答了。國際獸疫局是不會自行

禁止的，它只會提供建議給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它們只是自行決定是否禁止

而已。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鄧兆棠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及，由 2003 年起已沒有輸入日

本、加拿大及美國牛肉，但現時從報章可以看到，很多食肆依然以日本牛肉、

美國牛肉作招徠。請問食環署有否注意到這個問題呢？如何能抽查這些牛

肉？有關食肆的一些廣告，是否欠缺真實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在食環署的層面，平時也會抽查一些不

同的食品。當然，要證明食品來自何處是會有些困難，但他們也會進行抽查，

看看是否一如廣告所說，食品真的來自那個地方的。  

 

 

鄧兆棠議員：主席，對不起，我想問一問局長，由於已經沒有從那些國家入

口牛肉，如果食肆說有這些牛肉，是否只有食環署才能予以證實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有人投訴，我們當然會跟進。食環

署的同事會巡查食肆，如果他們知道有這些事情，也是會跟進的。  

 

 

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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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防止病人的醫療紀錄被竄改  

Preventing Tampering of Patients' Medical Records  
 

6. 劉慧卿議員：主席，據報，香港病人權益協進會最近接獲 4 宗公立醫院

病人家屬作出的投訴，他們懷疑醫護人員曾竄改其親人的醫療紀錄，以圖掩

飾可能對該等人員不利的證據，此舉可能構成製造虛假文書的罪行。就此，

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  

 

(i) 該等投訴的詳情；  

 

(ii)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及轄下醫院最近 3 個月接獲多少

宗此類投訴；及  

 

(iii) 醫管局會否修訂《良好醫療紀錄管理守則》，以防止病人的

醫療紀錄被竄改；若會修訂，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及  

 

(二 ) 警方有否就該等投訴的指控展開調查；若否，原因為何？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i) 四宗個案的詳情如下：  

 

 靈實醫院的個案  

 

 這宗個案是涉及一名於 2004 年 2 月在靈實醫院去世的年長

男病人。醫院管理層為回應醫院護理人員行為不當的指稱而

進行調查，其間發現在病人的護理紀錄中，有一頁被另一頁

並非事發當天的即時紀錄所取代。雖然院方的初步調查結果

顯示，有關護理人員這樣做是為了補充病人的紀錄，以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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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地陳述事件，但醫管局認為有關人員的行為並不恰當，

並構成程序上的嚴重過失。鑒於有關人員行為可能涉及的嚴

重性，醫管局已把有關事件向死因裁判法庭和護士管理局報

告。院方亦正按照醫管局的政策，對有關人員展開內部紀律

行動。  

  

 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個案  

 

 第二宗個案涉及一名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接受股骨骨折修復

手術的女病人。 1999 年 10 月 1 日，該名病人於病房進食後

出現哽嗆的情況，須接受緊急治理。當時病房內一名矯形及

創傷學醫生獲悉此事後趕到病人的床邊，並為病人進行心肺

復甦程序，設法搶救病人。急救組的醫生不久亦抵達病房，

並接替矯形及創傷學醫生搶救病人。該名病人於 5 天後去

世。病人的家屬指稱病人的醫療紀錄曾遭竄改，把醫生奉召

到場急救病人的時間縮短。院方在調查有關指稱後所得的結

論是病人的醫療紀錄已如實記載事件的經過。院方發現病人

的醫療紀錄是在有關事件發生後立即記下，沒有遭到竄改。 

  

 伊利沙伯醫院的第一宗個案  

 

 一名女病人在 2002 年 11 月 7 日於伊利沙伯醫院接受經皮下

腎石切開手術後出現內出血，這是有關手術的一種已知併發

症。雖然醫院已提供治療，但病人於同年 11 月 27 日去世。

病人的醫療紀錄顯示，醫生在手術前曾向病人及其親屬解釋

手術的風險和可能出現的併發症。不過，病人親屬卻指稱病

人的醫生並沒有告知病人及其家屬有關手術的風險，也沒有

向病人提供其他治療方案。院方在調查有關指稱後，發現病

人的醫療紀錄已如實記載事件的經過。  

  

 伊利沙伯醫院的第二宗個案  

 

 一名男病人在 2004 年 2 月 15 日凌晨因氣促到伊利沙伯醫院

急症室求診，獲安排入院接受進一步治療。由於當時內科收

症病房已住滿病人，有關人員遂根據醫院現行的收症指引，

安排該病人暫時入住外科部門的病房。病人到外科病房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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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科醫生診治。主診醫生在當天稍後時間把病人轉到內科

病房接受進一步的治療。病人在 2 月 15 日下午去世。在安

排病人由外科病房轉到內科病房時，主診醫生由於不熟悉適

當的轉換病房程序，建議收症室在紀錄中只填寫病人是由急

症室直接送往內科病房。醫院管理層其後獲悉此事。醫院的

調查結果顯示，儘管病人已獲得適當的治療和護理，但收症

和轉換病房程序的紀錄卻處理不當。內科部門主管已接見有

關醫生，告誡其須恪守收症和轉換病房程序的記錄規則。  

 

(ii) 由 2004 年 1 月 27 日至 4 月 26 日的 3 個月內，醫管局及其

轄下醫院共接獲 5 宗性質類似的投訴（包括上文第 (一 )(i)

部分載述的 4 宗個案）。第五宗投訴是馮堯敬醫院接獲的。

院方調查的結論是個案涉及當值醫生與病人的一名家人，就

彼此對話紀錄的中文翻譯版本內所採用的字眼，意見有所分

歧。有關病人醫療紀錄遭到竄改的指稱，並不成立。  

 

(iii) 《良好醫療紀錄管理守則》就如何適當地備存病人的醫療紀

錄載有清晰的指示。醫管局認為在現階段沒有修訂守則的需

要，但會不時提醒員工遵守有關指示。  

 

(二 ) 警方已就上文第 (一 )(i)部分首 3 宗個案病人的死因展開調查。至

於第四宗個案，警方並未有接獲任何報告、投訴或查詢。  

 

 

就業數據  

Employment Statistics 
 

7. 劉千石議員：主席，關於政府統計處編製的就業數據，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按行業和職業劃分，過去 3 年，每年在統計前 7 天內工作 60 小時或以

上的就業人士數目（外籍家庭傭工除外）？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2001 至 03 年，在按行業和職業劃分的統計

前 7 天內工作 60 小時或以上的就業人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統計數

字，可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結果編製。有關的統計數據列載於附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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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01 至 03 年在按行業劃分的統計前 7 天內工作 60 小時或以上的就業

人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Table 1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working for 60 hours or more during the seven days 

before enumeration (excluding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by industry, 2001 to 2003 

 
行業  2001 2002 2003 

Industry Number Number Number 

製造業  

Manufacturing 
32 970 36 881 38 614

建造業  

Construction 
20 652 23 044 24 749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Wholesale, retail and import/export trades, restaurants 

and hotels 

213 311 241 329 261 857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Transport, storage and communications 
64 568 73 719 80 352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 
77 447 86 068 88 434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Community, social and personal services 
62 950 71 343 76 498

其他  

Others 
2 979 4 579 4 055

總計  

Total 
474 876 536 963 574 558

  

註釋：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Note : Numbers may not add up to the totals owing to rounding up. 

 

資料來源：某一年的數字是該年四季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所得的數字的

平均數。  

Source : Figures for a year are averages of the figures obtained from the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for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year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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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01 至 03 年在按職業劃分的統計前 7 天內工作 60 小時或以上的就業

人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Table 2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working for 60 hours or above during the seven days 

before enumeration (excluding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by occupation, 2001 to 2003 

 

職業  2001 2002 2003 

Occupation Number Number Number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Managers and administrators 
44 381 57 142 48 551 

專業人員  

Professionals 
16 237 20 701 23 007 

輔助專業人員  

Associate professionals 
50 584 62 564 67 135 

文員  

Clerks 
21 613 28 057 32 262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Service workers and shop sales workers 
154 838 165 990 187 117 

工藝及有關人員  

Craft and related workers 
23 518 24 552 26 926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Plant and machine operators and assemblers 
60 374 68 158 74 081 

非技術工人  

Elementary occupations 
100 792 105 871 112 325 

其他  

Others 
2 540 3 929 3 155 

總計  

Total 
474 876 536 963 574 558 

 

註釋：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Note : Numbers may not add up to the totals owing to rounding up. 

 

資料來源：某一年的數字是該年四季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所得的數字的

平均數。  

Source : Figures for a year are averages of the figures obtained from the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for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year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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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醫療疏忽申索的法律援助申請  

Legal Aid Applications Relating to Medical Negligence Claims 
 

8. 勞永樂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 年，法律援助署（“法援署”）接獲及批准有關醫療疏忽

申索的法律援助申請宗數；  

 

(二 ) 獲批准的個案當中，與訟雙方達成庭外和解的個案數目，以及申

索人獲得的賠償總額；及  

 

(三 ) 法庭已作出裁決的個案中，申索人獲判勝訴的個案數目及百分

比，以及獲判的賠償總額？  

 

 

政務司司長：主席，  

 

(一 ) 根據法援署的紀錄，有關醫療疏忽申索的個案宗數如下：  

 

年度  法律援助申請個案數目 獲批的個案數目  

1999 194 41 

2000 182 53 

2001 234 67 

2002 237 50 

2003 238 43 

 

(二 )及 (三 ) 

 

 在 2002 年年底以前，法援署受電腦系統的功能所限，並沒有特

別收集庭外和解的個案數目或申索人所獲賠償總額等綜合資

料。如以人手翻查個案紀錄以編製所需的統計資料，會牽涉大量

的資源和開支。  

 

 法援署在 2002 年年底推展電腦綜合資訊系統，加強個案管理。

根據電腦紀錄顯示，在 2003 年完結的法援醫療疏忽申索個案共

59 宗。其中成功索償的個案為 38 宗，全部皆屬庭外和解的個案，

個別賠償金額由 5 萬元至 1,200 萬元不等，賠償總額約為 5,6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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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及福利  

Remuneration and Benefits for Non-civil Service Contract Staff 
 

9. 陳婉嫻議員：主席，關於政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及福利，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獲續約及不獲續約的非公務員合約員工各有多少；  

 

(二 ) 上述獲續約員工的薪酬水平有否被調整；若有，調整的幅度和款

額各有多少；及  

 

(三 )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是否享有僱員福利？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於 1999 年推出非公務員合約制。這項常設

計劃容許部門首長以定期合約形式，在公務員編制以外聘請人員以應付短

期、非全職或正待檢討的服務需要。部門首長可在兩大原則下自行決定其非

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條件。該兩項原則是有關條款和條件不應遜於《僱傭

條例》中的有關規定及不應高於職級或職責相若的公務員。  

 

 部門首長可因應服務或運作需要與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簽訂不同年期的

合約，例如由 1 個月至 3 年不等。部門與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僱傭關係，在

合約屆滿時即告終止。合約屆滿後，部門首長有全權決定是否繼續聘請有關

僱員。假使繼續聘請，則會按當時情況提出適用的條款和條件。  

 

 基於上述背景，現就具體質詢回覆如下：  

 

(一 ) 在過去 3 年內，獲得及不獲得續約的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員工的人

數為：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續約  6 132 9 871 12 664 

不獲續約  3 482 3 729  3 760 

 

(二 ) 在制訂新合約（包括與現職僱員續約）時，部門首長可根據當時

就業巿場的情況、部門的實際運作需要、應徵者的經驗及學歷等

因素，以訂定合適的薪酬水平，但有關薪酬不得超過相若公務員

職級或職責相若職級的薪級中點。由於個別部門首長在與非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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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合約僱員制訂新合約和續約時，可決定是否及如何調整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的薪酬，所以我們並沒有中央收集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在續約時薪酬調整幅度的資料。  

 

 不過，我們曾分別於 2002 年及 2003 年 9 月進行了兩次特別調查，

以瞭解部門是否已經或有意因應公務員減薪而調整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的薪酬。 2002 年的調查顯示，在 2002 年 9 月 30 日，在

74 個聘請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部門當中，有 5 個部門在合約

期內調低部分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減幅與公務員 2002

年的薪酬減幅相等。  

 

 至於 2003 年 9 月的調查，目的是在公務員 2004 年及 2005 年減

薪方案落實後，研究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調整情況。調查結

果顯示，計至 2003 年 9 月 1 日，在 70 個聘用全職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的部門中，有 49 個部門表示他們已調低或有計劃調低現職

的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調整後的薪酬於合約期內或續

約後生效。大部分個案的減薪幅度均不超過 6%。  

 

(三 )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享有不遜於《僱傭條例》規定的僱員福利，包

括休息日、法定假期、有薪年假、分娩假期、有薪病假、長期服

務金、遣散費等。我們並會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規

定，為有關員工作公積金供款。  

 

 
有關交通服務的投訴個案  

Complaints About Transport Services 
 

10. 劉江華議員：主席，據報，交通諮詢委員會轄下的交通投訴組於 2003

年所接獲涉及九廣鐵路（“九鐵”）、輕便鐵路（“輕鐵”）及紅色小巴

（“紅巴”）的投訴個案數目均較 2002 年有所增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按性質劃分，2003 年涉及九鐵、輕鐵及紅巴的投訴個案數目，以

及這些個案數目較 2002 年增加的詳細原因；及  

 

(二 ) 對上述投訴個案所採取的跟進行動，以及會否處罰被投訴的紅巴

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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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交通諮詢委員會轄下的交通投訴組在 2003

年接獲涉及九鐵及紅巴服務的投訴／建議的數目及個案性質的分類，已載在

附件。  

 

 有關東鐵的投訴／建議由 2002 年的 29 宗上升至 2003 年的 50 宗，主要

原因是涉及乘客服務及設施（尤其是在服務受阻時向公眾發布的資料不足）

和班次欠準的投訴有所增加。西鐵於 2003 年 12 月 20 日通車，截至同年年

底共接獲 7 宗投訴／建議。有關輕鐵的投訴／建議，由 2002 年的 49 宗上升

至 2003 年的 69 宗。個案數目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有關服務班次欠準和不足，

以及為配合西鐵和輕鐵支線啟用而更改路線的投訴／建議有所增加。有關紅

巴服務的投訴／建議，由 2002 年的 224 宗上升至 2003 年的 281 宗，增加的

個案大多涉及司機的行為。  

 

 交通投訴組已把涉及東鐵、西鐵及輕鐵的投訴／建議轉交九鐵調查及跟

進。九鐵表示已經制訂新指引，一旦服務受阻，會更迅速地向公眾發放消息。

為紓緩因鐵路工程對列車班次所造成的影響，九鐵已承諾採取多項措施，例

如在繁忙時間增加人手協助乘客上落列車，以及彈性調節列車，盡量保持列

車班次穩定。九鐵會繼續先諮詢公眾，然後才更改輕鐵路線。  

 

 交通投訴組已把紅巴引致交通阻塞的個案交由警方處理。其他涉及駕駛

行為不當及司機行為差劣的投訴／建議，則轉交警方及運輸署處理。如有關

個案的投訴人同意出庭作證，警方會作進一步調查。若無證人作供，運輸署

會向有關的紅巴車主發信，要求他們提醒司機遵守有關的道路法例。  

 

 為提高公共小巴司機的安全駕駛意識，運輸署已在去年 8 月委託 3 間機

構舉辦公共小巴司機訓練課程。此外，職業訓練局亦在本年 4 月為陸路客運

業推出一項技能提升計劃，當中包括“高級公共小巴司機課程”，針對改善

公共小巴司機的駕駛態度及服務質素。  

 

 

附件  

 

2003 年內接獲有關九鐵及紅巴服務的投訴及建議的分類  

 

投訴／建議性質  東鐵  西鐵  輕鐵  紅巴  

(i) 服務質量  

(1) 班次／載客量  

(2) 路線  

 

1 

- 

 

- 

- 

 

14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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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建議性質  東鐵  西鐵  輕鐵  紅巴  

(3) 服務時間  

(4) 設置車站  

小計  
 

- 

1 

2 

- 

2 

2 

- 

- 

22 

- 

1 

1 

(ii) 服務水準  

(1) 服務班次  

(2) 路線依循情況  

(3) 駕駛行為不當  

(4) 員工（包括司機）的

行為及工作表現  

(5) 濫收車費  

(6) 清潔  

(7) 車輛狀況  

(8) 乘客服務及設施  

小計  
 

 

18 

- 

1 

1 

 

- 

- 

2 

23 

45 

 

- 

- 

- 

- 

 

- 

- 

1 

2 

3 

 

18 

1 

3 

3 

 

- 

1 

3 

10 

39 

 

- 

- 

67 

75 

 

3 

2 

4 

4 

155 

(iii) 一般性質  

 總計  

 

3 

50 

2 

7 

8 

69 

125*  
281 

 

註：  * 這些投訴／建議主要與紅巴引致交通阻塞有關。  

 

 
居於安老院舍的長者被人騙去財產  

Elderly Persons Living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Being Defrauded of 
Assets 
 

11. 譚耀宗議員：主席，本人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些居住在安老院舍的長者

被人騙去銀行存款以至樓宇業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警方每年接獲關於住院長者被人騙去財產的舉報數目

及涉及的財產總值；  

 

(二 ) 社會福利署（“社署”）現時有何措施防止住院長者被人詐騙財

產；及  

 

(三 ) 有否計劃加強預防及遏止這類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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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警方並無就涉及安老院舍的長者的罪案分項備存有關的統計。涉

及 60 歲或以上長者被騙的個案數目如下：  

 

年份  個案數目  

2001 464 

2002 528 

2003 344 

 

 在這些個案中，涉及金額 100 萬元或以上的案件少於 1%，而涉及

10 萬元以下的案件佔 80%至 90%。  

 

(二 ) 社署已採取下列措施，協助防止入住安老院舍的長者被詐騙財

產：  

 

(i) 根據香港法例第 459 章《安老院規例》第 16(h)條，所有安

老院舍代住客存放或持有財物或財產時，必須備存妥善的紀

錄。社署會定期到安老院舍視察，確保院舍遵從該規例。  

 
(ii) 由受資助非政府機構和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機構所開

辦的安老院舍，必須採用一套服務質素標準。這套標準包括

規定服務提供者必須訂立政策和程序，以確保服務使用者的

私有財產權受到尊重；讓服務使用者和其他有關人士得知這

些政策和程序；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機會或設備，以便他們把

私人財產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及依循適當的程序管理服務

使用者的金錢和其他貴重物品。社署會定期評估安老院舍在

這方面的表現。  

 
(iii) 社署亦已向其他私營安老院舍發出有關如何以自願方式實

施服務質素標準的指引。  

 
(iv) 社署在 2003 年 12 月出版了《處理虐老個案程序指引》，以

提升有關方面處理虐老個案的能力。指引列出了安老服務提

供者（包括安老院舍、社工、醫護人員及政府部門等）處理

虐老個案（包括詐騙長者財產的個案）時應遵從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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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社署及非政府機構透過舉辦講座、展覽及印製單張，提高長

者對虐老（包括詐騙長者財產）的認識，並鼓勵他們在有需

要時尋求協助。  

 
(vi) 對於由受委人代其處理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長

者，社署會向受委人發出指引，要求他們遵守有關規定，包

括另外開立只供收取和處理綜援款項的銀行帳戶，並記存準

確的開支帳目。此外，社署亦會對受委人進行抽樣調查，以

確保綜援款項妥善用於長者身上。  

 

(三 ) 為了提高長者防騙的意識，警方不時會聯同社署及非政府機構在

安老院舍舉辦講座，解釋騙徒常用手法。警方亦已呼籲銀行界留

意長者異常提取大量存款的情況。警方會繼續因應各區的情況而

採取合適的宣傳及預防措施，以打擊針對長者的騙案。  

 

 
問責制官員暫代職務  

Temporary Acting Appointments of Accountable Officials 
 

12. 馮檢基議員：主席，關於主要官員問責制，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按職位和月份劃分，自該制度實施以來，各問責制主要官員

（“問責官員”）因休假或離港而未能履行職務的日數，以及暫

時代理其職務的問責官員名稱；  

 

(二 ) 該制度實施以來，各問責官員暫時代理其他問責官員職務的次

數；及  

 

(三 ) 會否考慮在現時有關制度的框架下增設副局長的職位？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在問責制下，在政務司司長或財政司司長缺勤期間，由於職務上

的需要，會由一位問責局長代為署理他們的職務。其他問責官員

在缺勤期間，並沒有任何署任安排，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局內

的行政職務，可由常任秘書長或其他高級公務員根據獲轉授權力

執行。如果遇有特殊情況，例如有需要出席立法會全體會議，我

們會安排另一位問責官員代理該缺勤問責官員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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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律政司司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角色和工作性質獨特，在

他們缺勤期間，如果有需要，會分別由一名獲指派的法律專員及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出席立法會全體會議。在出席立法會

全體會議時，有關法律專員和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會按照既

定政策處理相關事務。  

 

 由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4 月 30 日期間，各問責官員因休

假或外訪而未能履行職務的日數，以及因而須安排由其他問責官

員署理或代理其職務情況載列於附件一。  

 

(二 ) 由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4 月 30 日期間，各問責官員署理

或代理其他問責官員職務的次數載列於附件二。  

 

(三 ) 現行的署任或代理安排足以應付工作需要。在現階段，我們沒有

計劃在現有制度的框架下，增設政治委任的副局長職位。  

 

 

附件一  

在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4 月 30 日期間  

各問責官員因休假或外訪而未能履行職務的日數，  

以及因而須安排由其他問責官員署理或代理其職務情況一覽表 1 

 

 月份 日數 2 作出的署任安排 

政務司司長 2002 年 7 月 13.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2 年 8 月 7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2002 年 9 月 3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2 年 11 月 7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3 年 2 月 4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1  在有關問責官員缺勤期間，如果不用出席立法會全體會議，我們便無須作出署任或代
理的安排。基於上述原因而沒有作出署任或代理安排的情況，並沒有包括在這附件內。

此外，在這項質詢範疇以外的兩次署理或代理安排亦沒有包括在這附件內。其中一次

是 2003 年 7 月及 8 月期間，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在前任財政司司長離任後及現任財

政司司長上任前，署理財政司司長。另外一次在 2003 年 7 月及 8 月期間，政制事務局

局長在前任保安局局長離任後及現任保安局局長上任前，代理保安局局長的職務。  

有關律政司司長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資料亦沒有顯示在這附件內，因為目前當這兩

位問責官員缺勤時，會分別由一名獲指派的法律專員及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並

非其他問責官員）代理他們的職務。  
2 在決定缺勤的日數時，如果是休假，我們會以工作天（working day）為計算單位；如
果是外訪，我們會以曆日（ calendar day）為計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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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日數 2 作出的署任安排 

 2003 年 8 月 8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及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3 年 9 月 8.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3 年 10 月 3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3 年 12 月 8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3 

 2004 年 2 月 4.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3 

 2004 年 3 月 1.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4 年 4 月 2.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財政司司長 2002 年 7 月 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2 年 8 月 1.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2002 年 9 月至 10 月 5.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4 

 2002 年 11 月 9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2 年 12 月 1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3 年 8 月 7.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3 年 9 月 8.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2003 年 10 月 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3 年 11 月 8.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5 

 2003 年 12 月 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4 年 1 月 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4 年 2 月 1.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4 年 4 月 11.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6 及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2002 年 9 月 9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2 年 10 月 11.5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7 

 2002 年 11 月 4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3 年 1 月 7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3 在這個月份，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先後兩次署任政務司司長的職務。  
4 這項署任安排橫跨兩個月。  
5 在這個月份，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先後 3 次署任財政司司長的職務。  
6 在這個月份，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先後兩次署任財政司司長的職務。  
7 在這個月份，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先後 3 次代理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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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日數 2 作出的署任安排 

 2003 年 3 月 7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3 年 11 月 8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8 

 2004 年 3 月 8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政制事務局局長 2002 年 8 月 9.5 保安局局長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002 年 7 月 6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及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 

 2002 年 8 月 2.5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9 

 2002 年 9 月 6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9 

    

教育統籌局局長 2002 年 7 月 31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10 

 2003 年 10 月至 11 月 8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11 

 2004 年 4 月至 5 月 16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11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2002 年 7 月 31 政制事務局局長 12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2002 年 9 月 6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2002 年 7 月 17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13 

 2002 年 8 月 3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2 年 12 月 5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2003 年 12 月 3 教育統籌局局長 

 2004 年 3 月 2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2 年 8 月 5 民政事務局局長 

 2002 年 11 月 0.5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2003 年 4 月 4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2004 年 3 月 1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 2002 年 7 月至 8 月 20 政制事務局局長 14 

 2004 年 2 月 9 政制事務局局長 

 
8 在這個月份，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先後兩次代理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職務。  
9 在這個月份，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先後兩次代理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的職務。  
1 0 我們是在教育統籌局局長正式上任前作出這代理安排。  
1 1 這代理安排橫跨兩個月。  
1 2 我們是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正式上任前作出這代理安排。  
1 3 我們是在民政事務局局長正式上任前作出這代理安排。  
1 4 這代理安排橫跨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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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在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4 月 30 日期間  

各問責官員署任或代理其他  

問責官員職務的次數一覽表  

 

問責官員  次數  

政務司司長  不適用 1 

財政司司長  不適用 1 

律政司司長  不適用 1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7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6 

政制事務局局長  3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252 

教育統籌局局長  1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6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0 

民政事務局局長  1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152 

保安局局長  1 

 
1 在問責制下，我們不會安排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或律政司司長署任或代理其他問
責官員的職務。  

2 在問責官員當中，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署任或代理其他問
責官員職務的次數最多，因為目前的安排是當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缺勤期間，通

常會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署任他們的職務。  

 
 
公立醫院及社區藥劑師藥物輔導計劃  

Patients Referral Scheme on Drug Compliance and Counselling Service 
 

13. 麥國風議員：主席，據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計劃於今年 7 月

推行公立醫院及社區藥劑師藥物輔導計劃，參與計劃的藥房註冊藥劑師會免

費跟進公立醫院專科門診診所的心血管病、糖尿病及哮喘病病人的服藥情

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醫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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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為何只把該 3 類疾病納入該項計劃；  

 

(二 ) 預期該項計劃會對專科門診服務的排期時間有何影響；及  

 

(三 ) 會否考慮把其他慢性病納入該計劃？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醫管局與私營機構將合辦一項社區藥劑師輔導服務的試驗計

劃，以便為病人提供更佳的服務。揀選該 3 類疾病，是因為其發

病率和死亡率均對香港構成沉重的負擔。  

 

(二 ) 該計劃的目的，是為了改善病人護理的質素，而不是縮短專科門

診診所的輪候時間。不過，病人如更嚴格遵守醫生的服藥指示，

則應有助減少不必要的覆診和入院。  

 

(三 ) 醫管局會對該計劃進行檢討，並會監察計劃實施的進度，以及對

病人、參與計劃的藥劑師和醫生進行意見調查，藉此評估計劃對

病人的影響。至於是否繼續推行該計劃和把其他病人納入該計

劃，則要視乎多項因素，包括病人是否樂意參加該計劃、私營機

構的藥劑師是否繼續給予支持，以及該計劃對醫療成效的影響。 

 

 
政府設立的專題網站  

Dedicated Websites Set up by Government 
 

14. 單仲偕議員：主席，據報，除政策局及政府部門的網站外，政府亦就特

定議題或題材設立專題網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18 個月，新增設、遭刪除及不再運作的專題網站各有多少，

以及現時專題網站的總數；及  

 

(二 ) 以何準則決定增設、刪除及不再運作專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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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  

 

(一 ) 根據所得資料，在過去 18 個月，政府共新增設 42 個專題網站，

而遭刪除及不再運作的專題網站則有 8 個。現時，專題網站的總

數是 139 個。  

 

(二 ) 各政策局及部門可就公眾關注的課題、政策措施、大型活動或比

賽、報告、推廣計劃和公共服務等，設立專題網站，部分更有簡

單易記的網址，方便市民獲得相關資訊及使用該等服務。一般而

言，當專題網站所提供的資料已不再切合時宜，政策局及部門可

將這些網站搬移至資料庫內，亦可刪除這些已經過時及無須保留

的網站。  

 

 
防範恐怖襲擊  

Prevention of Terrorist Attacks 
 

15. 陳偉業議員：主席，自 2001 年九一一事件發生以來，印尼峇里、菲律

賓三寶顏市、土耳其伊斯坦堡、俄羅斯莫斯科及西班牙馬德里等地方先後遭

到恐怖襲擊，造成重大傷亡，顯示恐怖活動防不勝防。鑒於本港對外交通、

通訊、融資等基建設施發達而且此等活動頻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本港遭受恐怖襲擊的風險為何；  

 

(二 ) 有何措施防止恐怖分子在本港施襲；及  

 

(三 ) 當局會否加強保安措施，防止香港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若會，

措施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香港向來是安全的城市，目前受恐怖襲擊的風險屬“中度”水

平，即受恐怖襲擊的可能性不高，亦未有情報顯示香港會成為恐

怖襲擊的目標。不過，我們會繼續保持高度警覺和時刻戒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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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及 (三 ) 

 

 我們一直密切注視國際的發展及其對香港的影響，並與各國的有

關當局維持緊密的聯繫，確保能掌握最新的情報和準確地評估形

勢。我們會根據有關情報及評估，定期檢討各項重要設施的保安

措施（例如有關機場和公共運輸系統的保安措施），並在有需要

時加強保安部署和應變計劃。此外，我們一向執行嚴謹的出入境

管制。  

 

 在法例方面，我們正積極落實有關的聯合國議案及國際條約，以

確保香港不會成為恐怖分子融資或策動恐怖襲擊的中心。就此，

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現正審議《 2003 年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

施）（修訂）條例草案》。我們期望條例草案能盡快獲得通過。 

 

 我們相信透過有效的情報網絡、嚴密的監察系統和適切的法例，

我們可有效地防止恐怖分子在香港進行襲擊活動。  

 
 
公共屋滲漏問題  

Water Seepage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16.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藍田廣田有一住戶長期受天花滲漏問題困

擾。雖然房屋署曾向受影響單位樓上的住戶發出 61 封信件，要求入屋檢查

和維修，但不得要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調查該住戶不與房屋署合作的原因，以及檢討發出上述信件

的成效；  

 

(二 ) 現行法例及公共屋（“公屋”）租約有否賦權房屋署處分在此

方面不合作的公屋住戶；若有，詳情為何；及  

 

(三 ) 會否制訂政策，確保公屋住戶與房屋署合作；若會，詳情為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就藍田廣田一名住戶多番拒絕房屋署職員

入屋檢查其單位的裝備是否有滲漏情況而導致樓下單位天花滲水一事，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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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自去年 8 月 1 日實施屋清潔扣分制以來，已向不合作的住戶發出多次口

頭警告及書面警告，並兩次執行扣分行動，一共扣了 14 分。房屋署最終亦

已進入有關滲漏的單位，完成維修工程。我就質詢的 3 部分回覆如下：  

 

(一 ) 申訴專員公署於去年年底介入這個案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認為，

不合作的住戶藉不同的理由拒絕房屋署職員入屋檢查維修的做

法，對樓下住戶非常不公平，並指房屋署應及早進行有關維修工

程。公署亦認為，房屋署面對不合作的租戶時，應積極採取果斷

行動，包括終止租約，以收阻嚇之用。事實上，房屋署在過去的

一段頗長的期間內，一直只發出信件而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終

止其租約，實在有不足之處。但是，最終仍有積極採取主動，圓

滿解決有關問題。經此事件後，房屋署管理層已訓示屋管理職

員，今後必須以更務實、積極和果斷的態度，按個別實際情況處

理屋管理事宜，以免租戶再受到不必要的滋擾。  

 

(二 ) 現行的公屋租約已清楚訂明，住戶須在合理時間內容許房屋署職

員及所有獲授權人士進入單位視察及維修。房屋署有權對不合作

的住戶採取終止租約行動。  

 

(三 ) 房屋署在 2003 年 8 月 1 日開始實施屋清潔扣分制，如住戶拒

絕房屋署職員或房屋署指派的工作人員進入單位，進行房屋署負

責的維修工作，會被扣 7 分。如住戶被扣滿 16 分，便會被終止

租約。  

 
 
癌症個案  

Cancer Cases 
 

17.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癌症個案，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 2000 年至今，每年被診斷為癌症的新症個案數目，請按癌症

的種類及患者所屬年齡組別（以 5 歲為一組）列出分項數字；  

 

(二 ) 哪些種類的癌症的發病率近年有上升趨勢；及  

 

(三 ) 各類癌症的治癒率及死亡率近年的趨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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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癌症個案的統計資料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香港

癌病資料統計中心編製。該中心定期向公立及私家醫院和生署

收集有關癌症的資料。由於該中心須核對超過 14 萬宗由不同來

源呈報的個案，以免重複計算及核實資料的準確性，因此編製資

料需時。該中心只能提供截至 2001 年為止有關各種癌症個案的

經核實報告。 2000 年及 2001 年經診斷的癌症新症數目分別是

21  349 宗和 21  404 宗。詳細的分項數字見附件。  

 

(二 ) 為了把人口增長及人口老化的影響計算在內，國際慣例法是使用

年齡標準化發病率（而非新症的實際數目）量度癌症的發病趨

勢。在 2001 年最常見的 10 種癌症中，年齡標準化發病率有所上

升的癌症是前列腺癌、女性乳癌和結腸及直腸癌。  

 

(三 ) 各類癌症的整體年齡標準化死亡率一直下降。年齡標準化死亡率

下降的常見癌症包括肺癌、肝癌及鼻咽癌等。乳癌的年齡標準化

死亡率相對維持穩定；而結腸及直腸癌和前列腺癌的年齡標準化

死亡率則有所上升。  

 

 在醫學範疇中，癌症的“治癒率”並無一致公認的定義，因為對

於一個以前曾經接受過癌症治療，或沒有接受過癌症治療的人來

說，要確定他確實沒有癌症並不可能。  

 

 不過，國際慣例是利用“ 5 年相對存活率”（“存活率”）比較

癌症的治療結果。存活率是指兩個比例的比率，亦即一癌症病

人中實際生存人士的比例，以及另一組可供比較（亦從未患癌症）

的人中預計生存人士的比例。醫管局現正把 1996 年至 2001 年期

間的個別癌症病人個案與死亡登記處的資料核對，藉以編製個別

選定癌症的 5 年存活率。有關統計數據將於稍後階段備妥。  

 

 



 

 

 

2000 年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各類癌病新症數目  

 

 

癌症種類 0-4 5-9 10-14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69 70-74 75-79 80-84 85+
年齡

不明

所有

年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肺 0 0 0 0 0 0 0 0 0 1 2 4 9 6 19 21 64 41 100 47 149 53 193 59 314 113 479 147 519 209 412 218 259 182 168 163 0 0 3 951

結腸及 

直腸  
0 0 0 0 0 0 3 2 1 3 6 5 11 10 19 21 48 51 73 67 113 94 98 71 237 146 277 201 321 248 281 221 158 188 95 140 1 0 3 210

乳房 0 0 0 0 0 0 0 0 0 4 0 20 2 65 0 177 0 320 2 311 1 227 2 148 0 135 2 134 1 118 2 111 1 80 1 66 0 2 1 932

肝 0 0 0 0 1 1 3 1 1 3 13 1 12 5 53 6 88 12 119 19 147 27 126 20 170 39 184 47 132 66 103 47 37 34 32 35 0 0 1 584

鼻咽 0 0 0 0 0 0 1 2 6 5 15 7 41 21 97 56 149 50 130 53 96 35 66 22 67 22 53 24 41 15 16 11 13 3 4 3 2 0 1 126

胃 0 0 0 0 0 0 1 0 0 1 3 1 2 6 6 16 33 24 25 23 43 20 40 18 87 35 112 27 130 59 86 62 78 48 42 49 1 0 1 078

膀胱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4 4 6 2 10 2 23 2 22 7 26 3 63 11 79 16 100 17 94 28 65 30 29 38 1 0 683

前列腺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1 - 2 - 16 - 54 - 114 - 173 - 152 - 113 - 57 - 1 - 683

非霍奇金

氏淋巴癌 
2 0 2 2 3 1 3 3 6 2 6 9 5 8 12 11 24 21 23 23 22 16 30 10 43 23 46 33 50 30 35 36 18 24 13 21 0 0 616

子宮頸 - 0 - 0 - 0 - 0 - 2 - 5 - 27 - 35 - 53 - 55 - 58 - 25 - 30 - 50 - 38 - 33 - 20 - 12 - 1 444

其他 40 26 19 13 16 18 20 39 35 36 45 69 46 95 81 160 129 194 196 230 237 238 251 193 308 221 417 299 451 342 350 320 227 273 136 265 1 6 6 042

總數 42 26 21 15 20 20 31 47 49 57 90 122 132 247 293 505 545 768 692 830 832 775 848 569 1 343 775 1 763 978 1 918 1 142 1 531 1 087 969 882 577 792 7 9 21 349

 



 

 

 

 

2001 年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各類癌病新症數目  

 

 

癌症種類 0-4 5-9 10-14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69 70-74 75-79 80-84 85+ 
年齡

不明

所有

年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肺 0 0 0 0 0 1 0 0 0 1 1 3 5 8 18 19 44 44 109 52 150 62 194 58 300 101 449 152 547 226 403 212 237 143 131 152 0 0 3 822

結腸及 

直腸  
0 0 0 0 0 0 0 0 7 3 4 5 12 16 32 38 59 48 76 75 120 84 119 76 225 110 305 196 343 235 275 215 176 162 80 188 0 0 3 284

乳房 0 0 0 0 0 0 0 0 0 1 0 12 0 65 2 179 0 343 0 366 0 214 2 149 1 154 4 139 2 120 4 109 1 86 3 59 0 1 2 016

肝 2 1 0 0 2 0 0 0 2 0 5 1 11 4 25 11 87 10 133 15 155 17 139 21 163 33 217 48 181 55 103 48 57 29 31 31 0 0 1 637

鼻咽 0 0 0 0 0 1 1 0 5 1 19 6 39 11 69 45 150 48 115 39 128 35 69 18 63 13 60 24 41 9 17 10 13 4 2 4 0 0 1 059

胃 0 0 0 0 0 0 0 0 0 0 2 3 5 1 11 9 29 16 30 17 52 26 48 20 61 33 95 35 130 38 108 45 73 46 42 62 0 0 1 037

前列腺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4 - 12 - 20 - 59 - 149 - 193 - 178 - 111 - 60 - 0 - 786

膀胱 0 0 0 0 1 0 0 0 0 0 2 0 3 2 2 2 10 3 11 4 24 2 20 6 41 7 56 16 106 30 89 34 64 26 42 21 0 0 624

非霍奇金

氏淋巴癌 
4 0 3 0 1 1 11 0 4 3 5 5 6 9 9 13 15 15 27 20 30 15 30 7 38 25 47 27 44 26 37 24 20 24 14 27 0 0 586

子宮頸 - 0 - 0 - 0 - 0 - 0 - 5 - 21 - 55 - 50 - 49 - 58 - 23 - 37 - 36 - 32 - 38 - 18 - 16 - 0 438

其他 27 24 22 15 29 12 20 21 46 48 44 62 54 84 83 133 122 243 210 247 234 286 240 178 318 195 423 313 442 347 362 318 215 251 148 293 2 4 6 115

總數 33 25 25 15 33 15 32 21 64 57 82 102 135 221 251 504 516 820 715 884 905 799 881 556 1 269 708 1 805 986 2 029 1 118 1 576 1 053 967 789 553 853 2 5 21 404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香港癌病資料統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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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填補中途出缺的行政長官職位者的任期  

Term of Office of Chief Executive Elected to Fill a Casual Vacancy 
 

18. M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Article 46 of the Basic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hall be five year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they have assessed if it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Basic Law to specify in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Ordinance (Cap. 569) that where a vacancy arises in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efore the expiry of a full five-year term,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ed to 
fill such a vacancy will only serve out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 preceding Chief 
Executive; if the assessment result is in the affirmative, whether they will amend 
the Ordinance to that effect; if they will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if the 
assessment result is in the negative, of the justificati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Article 46 of the Basic Law provides that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hall be five years.  
Article 53 provides that in the event that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ecomes vacant, a new Chief Executive shall be selected within six month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Ordinance, and in particular sections 3 and 6, gives effect to the above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in respect of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election to return a candidate for appointment to fill a vacancy in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s prescribed in the Basic Law, 
is five years.  This provision applies to any Chief Executive.  There is no 
excep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above, any amendment to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Ordinance which would provide for a term of office other than that of five years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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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法案。本會現在恢復《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03 年 4 月 3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30 April 2003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何俊仁議員，現就委員會對該條例草

案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本人以《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

委員會”）主席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建議成立存款保障委員會

（“存保委員會”）以設立存款保障計劃（“存保計劃”），以及管理存款

保障計劃基金（“存保基金”）。除非獲存保委員會給予豁免，否則，每間

持牌銀行均屬存保計劃的成員。存保基金將主要透過向成員銀行收集供款而

成立。當法院已發出清盤令或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經諮詢財政司司長

後決定作出賠償時，存保基金便須向存戶作出賠款。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有權覆核金管局觸發賠款的決定。每間成員銀行的賠款上限，為每名存戶 10

萬港元。  

 

 有關存保委員會的組合方面，由於存保委員會的職能包括保障小存戶，

法案委員會認為應委任具備保障消費者經驗的人為存保委員會的委員。當局

雖同意此項原則，但表示若規定政府必須這樣做便會削弱政府的酌情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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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當局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行政長官在委任存保委員

會委員時會考慮的因素，包括在消費者事務方面的經驗。  

 

 就存保計劃的成員資格，法案委員會察悉成員資格會與有關機構的銀行

牌照掛，但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卻未被納入保障範圍。委員關

注到，後者的業務可能會因此而受到損害。當局解釋，在現行的三級發牌制

度下，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均不可接受少於 10 萬元的存款。鑒

於擬議存保計劃的承保上限設於 10 萬元的水平，即使不把這些機構納入保

障範圍內，亦不會對他們的業務構成重大影響。此外，當局已於 2002 年 5

月放寬銀行牌照的發牌準則，這些機構如欲參與存保計劃，可申請升格為持

牌銀行。  

 

 法案委員會亦察悉，若存於境外註冊銀行香港分行的存款已受到該銀行

註冊地的存款保障計劃保障，而保障的範圍及程度不遜於香港存保計劃所提

供的保障，則該等境外銀行香港分行將可申請豁免參與香港存保計劃。委員

原則上同意擬議做法，但認為獲豁免銀行須通知其存戶或可能成為其存戶的

人，該銀行並非存保計劃的成員。  

 

 有關存保基金的供款，以每間銀行每名存戶 10 萬元承保上限計算，預

期目標基金水平約為 16 億元，或受保存款總額的 0.3%，便足以應付存保計

劃所蒙受的大部分虧損。成員銀行的供款額會以金管局對個別銀行所釐定的

監管評級作為基礎。成員銀行在基金建立期內須支付的供款比率須佔有關存

款的 5 個基點至 14 個基點不等。在存保基金建立期之後，比率則由 0.75 個

基點至 2 個基點不等。為使基金維持於原定範圍，當局會實施一個退還及附

加保費的機制。在該機制下，如存保基金餘額降至低於目標水平的 70%，便

會向成員銀行收取附加保費。另一方面，如存保基金餘額超過目標水平的

115%，存保委員會便會向成員銀行退款。  

 

 法案委員會亦曾質疑把構成存保計劃基礎的“受保障存款”的定義，與

其他豁免項目載於條例草案的一個附表內的理據。鑒於該定義非常重要，委

員認為當局有必要把有關定義載於主體條例內，而在附表內列舉豁免項目。

當局同意此做法，並會就此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就存保計劃的承保上限，委員普遍認為擬議 10 萬元的上限相對偏低；

並詢問如將該上限提升至 15 萬元及 20 萬元所造成的影響。政府解釋，擬議

上限與《公司條例》（第 32 章）第 265 條的優先索償上限一致。此舉是要

確保存保計劃可就每名獲該計劃支付補償的存戶，向有關無力償付的成員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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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收回同等數額的優先索償。任何提高承保上限的建議，均須相應地調整優

先索償的上限，否則存保計劃會承擔極高的虧損風險。此外，提高優先索償

上限會影響其他無抵押債權人的利益。況且，把承保上限提高至 15 萬元或

20 萬元，會大幅增加存保計劃的成本，卻不能顯著增加被納入保障範圍的存

戶的數目。此外，承保上限越高，道德風險越高。委員接納當局的解釋，並

同意把承保上限維持於 10 萬元。  

 

 有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有權撤銷金管局觸發賠款的決定方面，委員

非常擔心這會造成過度混亂，尤其是當有關撤銷的決定是在金管局已發出賠

款後才作出。雖然當局解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只會在非常特別的情況

下，才會撤銷金管局觸發賠款的決定，但委員指出條例草案中並未有就有關

情況制訂指引。就此，當局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說明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在決定撤銷金管局的觸發賠款的決定時應考慮的因素。  

 

 法案委員會亦關注到條例草案規定有關人士須協助將其在履行條例下

的職能時所獲得的資料保密。鑒於條例草案並沒有具體條文說明有關人士須

協助將資料保密的程度，委員關注到相關人士可如何避免觸犯有關規定。就

此，當局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刪除有關協助保密的責任，但

有關人士不得容許或准許任何人取用其在履行條例下的職能時所獲得的資

料。雖然擬修訂的適用範圍會比原有條文較闊，但委員認為有關建議比較清

晰可取。  

 

 主席女士，鑒於當局已接受法案委員會大部分建議，本人謹此建議恢復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主席女士，本人會於稍後再向你申請以個人身份發言，本人以法案委員

會主席身份的發言到此為止。  

 

 

主席：你是否想繼續發言？  

 
 
何俊仁議員：或許我待稍後才發言。  

 
 
主席：好的。李國寶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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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deposit protec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most 
advanced economies.  It helps to enhance confidence in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ystems. 
 
 With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and 1998, we saw how vulnerable 
all economies are to sudden and unforeseen events.  Although Hong Kong 
banks weathere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exceptionally well, prudence teaches 
us that we may not always be so lucky. 
 
 The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Bill is a piece of important legislation.  It 
ensures that we have the tools to deal with events which may otherwise 
destabilize our financial syste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shown great concern to get this 
legislation right.  Based upon a consultant's report issued in July 2000, the 
Government embarked upon an extensive consultation exercise with both 
industry and public stakeholders. 
 
 When the Government embarked on this exercise, there was little 
consensus among banks on the way forward.  Many supported the proposal.  
Many were very much opposed. 
 
 Some expressed concern that the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would create 
a situation of moral hazard.  They argued that some institutions may behave 
carelessly, knowing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to bear the full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s. 
 
 At times, a compromise appeared to be impossible.  In the end, we have 
this piece of legislation which strengthens our banking sector in ways which we 
did not fully appreciate at the outset of this exercise.  This optimum result is due 
to the diligence and imagination shown by those se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most 
responsible for this legislation —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an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As indicated, the Scheme will protect the savings of small depositors.  
The Bill provides a clear and accepted procedure whereby, if the need arises, 
small depositors may be compensated with minimum delay.  It will provide 
depositors with peace of mind, ensuring that their deposits remain safe and 
accessible no matter what may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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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ere must point out that such peace of mind comes with a cost — banks 
must pay a levy on deposits in order to fund the Scheme.  That is why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mechanism for administering the Scheme remains as simple 
and efficient as possible, with recurrent expenditure kept to a minimum.  The 
more efficient the Scheme remains, the less pressure on banks to pass on the cost 
to customers. 
 
 In its final form, the Bill also lays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growth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s risk-based pricing has been adopted under the Scheme, this legislation 
will assist Hong Kong bank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isk-based Basel II 
supervisory regime.  This will help Hong Kong banks to become both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competitive, at home and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Such reform comes at an opportune time for Hong Kong banks, as the  
Mainland/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or CEPA, 
opens the mainland market to most Hong Kong banks for the first time.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iterate our industry's understanding of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that the HKMA will work with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 
the course of implementing the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Furthermore, may I state for record purpose that our industry understand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fully consider whether the prevailing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a smooth run out when framing the launch 
timetable. 
 
 I would like to close with one note of caution.  In drafting this legislation,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exclude the deposit taking companies (DTCs) from 
the provisions of this Bill. 
 
 The DTCs themselves are divided on whether they should be covered by 
the Scheme.  There are those who would prefer to join; there are others who 
would prefer to remain outside.  In the end,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hat DTCs 
w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join. 
 
 This has given rise to concern on the part of some DTCs which argue that 
they may find themselves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when attracting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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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refore urge the Government to monitor the effects of the Scheme most 
carefully. 
 
 After all, the aim is to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our banking sector.  Any 
loss of business by the DTCs would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事實上，有關存款保障計劃的議題，曾於 1992 年 5

月 20 日在這個議事堂內辯論過。當時的議案由陳坤耀議員動議。我翻查過

當時的紀錄，發現似乎有頗大的分歧。我留意到李國寶議員當時是反對這項

計劃的。當時另一位同屬銀行界的鄭海泉議員，也反對該計劃。至於政黨方

面  ─  當時還未有自由黨  ─  當時啟聯的夏佳理議員表示有保留地支

持，而李鵬飛議員則棄權，李家祥議員也是棄權的，所以，可見這項議題是

甚具爭議性。  

 

 可是，如今已經過了 8 年，一段這麼長的時間。今早，我與鄭海泉先生

通過電話，我問他是否還記得當時這事頗具爭議性，以及他們業界現在有何

意見？雖然自由黨沒有人加入有關委員會，但我們還是要採取認真的態度，

即使我們沒有直接參加，在現在這個階段，我們也想知道我們應否支持這件

事。我剛才很留心地聽李國寶議員的發言。我今早亦聽到鄭海泉先生對我

說，現在事情已經過了 8 年，當時是因為發生了國際商業信貸銀行事件，大

家好像很情緒化的想到是否由政府拿出公帑，不要讓存款人受到損害等，當

時有很多這類事情。  

 

 如今已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而剛才聽過何俊仁議員就法案委員會的審

議工作發言後，我認為大家似乎已達致大體共識，我亦注意到沒有任何特別

具爭議性的事項須由議員就某一事項提出修正和反對。在此情況下，雖然

自由黨並沒有直接參與有關審議工作，但我們在看過整個審議過程和有關文

件後，我們支持通過這項條例草案，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主席，剛才楊孝華議員談到有關存保制度的一些歷史。在某段

時期，社會上確實對此事產生了一番爭論。特別是一些大銀行會經常說，一

旦設立了這個制度，便很可能會由好的、大的銀行保障小銀行所承擔的風

險，或是由一些大存戶保障一些小存戶。當然，不同的意見總是會有的，這

亦印證了剛才楊孝華議員所提及的數位銀行家的不同聲音，因為他們都來自

大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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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今天香港的經濟環境算是比較好，而本港銀行體系的監管制度

也算比較完善，但風險是永遠存在的，如果我們利用一套保障制度把這些風

險降低，或使風險得以彌償，對小存戶來說，可能會更為有利。  

 

 因此，民建聯基本上是支持這個制度的，我們認為這可以說得上是進步

的做法。當然，我也十分同意李國寶議員剛才所說，即存保委員會必須是一

個很小的委員會，一個透明度很高的委員會，以及一個靈活的委員會，以期

進一步降低該委員會的行政費用和成本。我們也可以說，雖然保費是由銀行

支付，但大家也知道，這些保費一定會轉嫁給小存戶或存款人士。因此，降

低存保委員會的成本或運作費用，甚至精簡組織架構，也是有利存保制度的

推行的。  

 

 此外，雖然在設立這個存保制度後，存戶表面上似乎有所保障，但大家

也知道，現在可以得到保障的，也只限於 10 萬元以下的存戶。其實，我們

仍然要有一個健全的銀行監管體系，以及一個供銀行業務健康發展的社會。

因此，我很希望在完成有關立法工作後，以及將來存保委員會成立，存保制

度正式運作後，我們仍會不斷使監管機制及制度更為完善，確保整個銀行體

系完善，令大家每晚也可以安睡。由於整個制度很完善，屆時官員同樣也可

以安睡，存款人士也可以很放心。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現在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的身份，以這項條例草

案發言人的身份發言。  

 

 民主黨一向全力倡議和支持成立存款保障制度，這制度最主要的目的，

除了是保障小存戶的利益外，更重要的是要鞏固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健性。  

 

 事實上，香港作為亞太區金融中心，絕對應該避免出現銀行倒閉事件。

自從 1992 年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倒閉後，公眾一直非常擔憂個別銀行的穩健

性。當時，早有意見提出建立存款保障制度，但正如剛才有同事提過，一方

面是由於業界  ─  尤其是大銀行的反對  ─  認為此舉會補貼某些冒險

爭取高利潤的銀行，另一方面，是由於政府不願意作出其他方面的承擔，包

括財務或經費方面的承擔；此外，很多時候銀行亦不願意披露本身的儲備，

這亦可能構成一些障礙，因而導致當時的討論被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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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問題並沒有因時間而消失。相反，一旦有任何風吹草動，公眾的

神經便會有再次被觸動的感覺。尤其是在 1997 年金融風暴期間，某間發鈔

銀行甚至出現了小型的擠提，當時流言四起，我身邊亦有不少親友在聽到消

息後趕快提款，由此可見，當時人心虛怯。  

 

 有鑒於此，民主黨便更積極地爭取，要求政府應該盡早成立存款保障制

度，利用這個安全網減低銀行所受到的沖擊，並使小存戶的利益受到合理的

保障。  

 

 在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同時，我亦想提出以下數個觀點：  

 

 第一，我同意我們議員同事  ─  包括李國寶議員  ─  對存保委員會

行政費用偏高的看法，這點是我們要關注的。根據政府的資料顯示，存保委

員會僅有 4 名兼職員工及 1 名全職員工，在正常情況下，其行政費高達 650

萬至 720 萬元，而一旦有 1 間中型銀行倒閉，行政費更會飆升至 4,000 萬至

5,000 萬元，較正常情況高達七倍。民主黨認為該行政費的水平，不論是在

正常或緊急時均屬偏高。我們希望這是政府預算時作出的保守估計，待日後

投入運作或制度上了軌道後，便可證明行政費可以降低，業界無須承受過高

的負擔。  

 

 其次，有關存款保障計劃的比較顯示，本港存保制度所提供的保障，為

本地人均生產總值的零點五倍，較加拿大、英、美等國介乎一點六至二點八

倍的保障為低，而本港受保障的存戶約有 84%，美、加則達至 80%至 99%。我

們仍然希望在條例草案實施一段時間後，大家可以再進行討論，檢討能否提

高上限，加強本地及國際存戶的信心。  

 

 雖然我們認為這制度提供的保障偏低，但我們仍然願意接受政府的建

議，先讓這項計劃“上馬”，讓計劃產生正面作用，經過一段時間後  ─  可

能是數年後  ─  我們再作全面檢討。  

 

 最後，民主黨憂慮銀行日後會將保費轉嫁至小存戶身上，我特別強調是

小存戶。雖然政府認為銀行在競爭激烈下，不會隨便將保費轉嫁，但我仍然

覺得這種看法可能過分樂觀。民主黨建議在條例實施後，金管局與消費者委

員會應合作監察有關情況，盡量鼓吹銀行不應將保費轉嫁給小存戶。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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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請你發言答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多謝各位議員剛才的發言。早

在 1991 年發生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倒閉事件，以及因而接連發生的銀行擠提

事件後，政府在 1992 年曾探討推行存款保障計劃的可能性。當時，設立存

款保障計劃的建議遭否決，主要是因為成本及道德風險方面的顧慮。及至亞

洲金融風暴在 1997 年發生時，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委任顧問公司全

面檢討香港的銀行體系及其發展。有關的顧問研究報告在 1998 年發表，其

中一項建議是再度研究在香港成立一套存款保障制度，以鞏固銀行體系的穩

定性，提高存戶的信心。成立存款保障計劃已經是一項國際趨勢。加拿大和

英國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設立存款保障計劃，而美國的存款保險公司更早

於 1934 年成立。此外，亞洲區內很多經濟體系亦設有存款保障計劃，例如

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等，而新加坡亦已展開有關的研究工作。  

 

 亞洲金融風暴凸顯了外來沖擊和市場傳言對個別銀行，以至整個銀行體

系可能造成的動盪，再加上銀行業競爭日趨激烈，以及國際發展的趨勢，存

戶保障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因此，金管局在 2000 年正式委任顧問公司，

就加強香港存款保障進行研究，並在 2000 年 10 月和 2002 年 3 月，就研究

結果和建議方案分別進行了兩次廣泛的公眾諮詢。諮詢結果顯示，在本港推

行存款保障計劃的建議得到公眾普遍支持。立法會亦在 2000 年 12 月通過議

案，支持政府成立存款保障計劃。  

 

 參考過研究報告的結果、公眾人士和專業團體的意見，以及外國實行存

款保障計劃的經驗，政府在去年 4 月向立法會提交《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建議在香港成立存款保障計劃（“存保計劃”），以加

強香港的存款保障和促進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設立一個有效的存保計劃，當銀行體系受到一些沖

擊，引致市民對銀行失去信心時，市民能夠清楚知道，他們在銀行的存款受

到一定的保障，遇到有銀行倒閉時，他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補償，因

而無須恐慌，亦無須到銀行擠提，這對鞏固香港銀行體系的穩定性有莫大的

幫助。現時，香港市民沒有這方面的存款保障。根據《公司條例》，在銀行

的清盤過程中，雖然合資格存戶有權優先收取最高 10 萬元的存款額，但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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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資產價值在清盤後未必足夠償付所有合資格存戶的 10 萬元優先債權。

再者，清盤過程繁複，在沒有任何特別安排可確保迅速償付的情況下，存戶

完全不清楚何時能取回其存款，因此，現時的安排並不理想。除了對存戶的

存款提供一定的保障，以及確保賠償迅速外，我們亦考慮到建議的方案應能

夠盡量減低成本及可能會引起的道德風險，這是立法會也同意的。  

 

 自去年 9 月開始，法案委員會全面投入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總共召開

了 14 次會議，審議工作至本年 3 月初完成。我在此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

席何俊仁議員和所有委員，就條例草案的內容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令條

例草案可更清楚反映政府政策的原意，以及令條文可以更有效地運作。我稍

後將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條例草案一些條文提出修正案，以體現條例

草案經過法案委員會的詳細討論後，我們所達成的共識，以及進一步改善條

文的草擬方式。  

 

 正如我剛才所說，建議的存保計劃必須為存戶提供一定的保障，而在設

計和運作上，亦有需要盡量降低道德風險和成本。基於這項政策考慮，我們

建議把存保計劃的賠償上限定於每間銀行的每位存戶港幣 10 萬元。我們估

計這個限額可全面保障全港約 84%的合資格存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

出的指引，結構完善的存保計劃的目的，應該是保障小存戶，因為這類存戶

往往收入低、不太熟悉銀行運作方式，並且缺乏時間、資訊及工具來評估銀

行的狀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指出，保障上限應能包括大部分的存戶，例

如 80%至 90%的存戶，但只須涵蓋存款總額中一個較少的百分比，例如所有

存款的 20%。就這方面而言，我們的建議符合有關指引的標準。如果我們將

保障額上限提高，便會大幅增加銀行的成本，但卻不會顯著增加受保障存戶

的數目，而道德風險亦會相應增加。因此，法案委員會亦同意我們的建議，

把保障限額設於 10 萬元。待存保計劃的運作上了軌道後，我們會在有需要

時再進行檢討。  

 

 此外，法案委員會亦同意我們的建議，存款保障計劃委員會（“存保委

員會”）的架構應盡量精簡，以保持低成本，以及避免與監管機構的職能重

疊。存保委員會只會擔當“賠款箱”的角色，在存保計劃實施後，其職能將

限於收集供款、管理存保計劃的資金、評估對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存保基

金”）提出的索償及向存戶作出賠償等。我們建議存保委員會無須聘用大量

長期僱員，而是透過金管局執行其職能，由金管局代表存保委員會處理存保

計劃的日常管理工作，這樣可以節省存保委員會的運作成本。在發生銀行倒

閉事件時，存保委員會可要求服務供應商，例如會計師事務所等，協助處理

存戶的賠款。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71

 保障存款所需的資金，將會透過事前籌集的方式預先設立存保基金。存

保基金的水平將定於受保障存款總額的 0.3%，即大約 16 億港元，估計基金

水平足以負擔存保計劃的大部分支出。在這個水平，存保基金符合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提出的標準，即可應付兩間中型銀行同時倒閉時所引致的支出。不

過，這水平未必足以應付所有可以預計的資金需求，否則存保基金的規模及

存保計劃的成本便會變得過高，令業界難以承擔。當存保計劃須向存戶賠款

時，可向外匯基金或市場借款，作為一項流動資金設施。政府當局相信將基

金目標水平定為受保障存款總額的 0.3%是適當的。我們亦建議就存保基金設

立基金水平調節機制。如果基金實際水平跌低過目標水平的 70%，存保委員

會會向銀行徵收附加供款；如果基金的實際水平超過目標水平的 115%，銀行

便可獲得退款。  

 

 法案委員會就啟動賠償機制的條件和程序亦有深入的討論。根據條例草

案，如果法庭已就有關銀行發出清盤令、或金融管理專員已根據《銀行業條

例》下委任經理人或臨時清盤人，經諮詢財政司司長後，向存保委員會發出

通知，存保計劃的賠款機制便被啟動。為了對金融管理專員啟動賠款的權力

作出制衡，以及讓有關銀行就啟動賠款的決定有上訴的機會，條例草案規定

金融管理專員在作出決定前，必須諮詢財政司司長，而在啟動賠款後，金融

管理專員須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報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就

金融管理專員的決定作出確認或撤銷。在討論過程中，法案委員會關注這個

制衡機制會否不必要地拖慢賠款的過程，或令整個賠款過程變得複雜。我們

認為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有能力可以確認或撤銷金融管理專員的決定

是恰當而且有需要的。因為這樣可以有效制衡金融管理專員的權力，給予有

關銀行表達其意見的機會，而這項安排亦可以考慮到一些未可預見的新發

展，例如突然有所謂“白武士”的出現，願意收購有關銀行等情況。建議的

機制與《銀行業條例》處理有問題的認可機構的程序緊密配合。我們同意法

案委員會的意見，在條例草案中指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作出有關的決

定時須考慮的因素，這包括存戶的利益和銀行體系整體的穩定和運作，並須

盡快作出有關決定。這些修訂有助反映我們的政策原意，我稍後會提出有關

的修正案。  

 

 存保計劃的目的，是要保障存戶，尤其是小存戶。因此，我們十分同意

如存保計劃要發揮其穩定銀行體系的效用，市民大眾必須對存保計劃有相當

的認識，尤其是瞭解他們在計劃下所受到的保障，以及擁有的權益。市民有

需要知道，他們的存款是否受到保障，受保障的範圍，以及在銀行倒閉時他

們獲賠償的權利，在甚麼時候可以獲得賠償，或在不滿存保委員會的決定時

可以上訴的渠道等。就這方面而言，存保委員會在成立後，將會聯同銀行界，

舉行一連串的宣傳活動，加強公眾的教育，增加市民對存保計劃的認識。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72 

 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我們會盡快制定有關的附屬法例，使新法例早

日生效和實施。我們在草擬附屬法例時，必定會繼續諮詢公眾，吸納市場的

意見，以期使有關規定切實可行和方便業界遵守。我們預計這項計劃最早可

在 2006 年開始提供存款保障。  

 

 至於李國寶議員提到有關接受存款公司的意見，存保計劃旨在保障 10

萬元以下的小存戶，而接受存款公司可以接受的存款必須超過 10 萬元，因

此並不符合小存戶的定義。況且為了確保存保計劃的可行性，我們認為有必

要強制所有銀行參與這項計劃。強制銀行參與計劃而容許接受存款公司自願

參與的安排並不恰當，亦不公平。因此，我們認為不適宜讓個別接受存款公

司選擇性地參與存保計劃。我們留意到有些接受存款公司對引入存保計劃存

有憂慮，在存保計劃推行後，我們會密切監察市場的轉變，並會不時作出檢

討。此外，亦有議員擔心，銀行會否將存保計劃的供款轉嫁給存戶，我們認

為這是銀行的商業決定，政府不宜干預。不過，我們相信，市場競爭應該可

以限制銀行將供款轉嫁給存戶的能力。我們也應注意到，存保計劃本身，亦

會加劇市場上對小額存款的競爭，從而加強小存戶的議價能力。  

 

 我們亦瞭解有議員對現行利率處於低水平，是否適宜推行存保計劃表示

關注。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存保計劃預計要到 2006 年才可以推行。我

們預計屆時利率應可回升至一個比較正常的水平。無論如何，政府在決定何

時推出存保計劃時，必定會聽取業界及公眾的意見。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多謝所有曾經就條例草案內容提供意見的人士，包

括銀行公會、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消費者委員會，

以及其他專業團體、學者及公眾人士等。條例草案的草擬工作實在有賴金管

局、律政司和本局同事的努力。此外，我也想在此衷心感謝立法會秘書處就

條例草案提供的寶貴意見和協助。  

 

 主席女士，及早通過條例草案，可讓存保計劃盡早在香港設立，加強對

存戶的保障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

草案，以及我將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各項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予以

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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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存款保障計

劃條例草案》。  

 

 

秘書：第 1、3、6、8、9、10、17、18、19、23、26、28、32、33、37、41、

42、 45、 47、 48 及 5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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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第 2、 4、 5、 7、 11 至 16、 20、 21、 22、 24、 25、 27、 29、 30、 31、

34、 35、 36、 38、 39、 40、 43、 44、 46 及 49 至 52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剛讀出的條文，修正案的內

容已載列於發送各委員的文件內。我現在扼要陳述當中的主要修正。  

 

 以下的修正案主要涉及存保計劃和存保委員會的成立：  

 

 條例草案第 2 條是有關釋義的條文。修正案澄清“銀行”的定義是包括

持有有效銀行牌照的公司；或所持銀行牌照已被暫時吊銷的公司，以確保銀

行牌照被暫時吊銷的公司仍然屬於存保計劃的成員，而有關的存戶仍然受到

保障。此外，我們接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將受保障存款的定義由附表 1 移

至主體法例，而豁免條款則保留於附表 1 內。  

 

 條例草案第 4 條訂明有關存保委員會的組合。我們接納法案委員會的建

議，在原有條文中加入行政長官在作出委任時須考慮的因素，包括有關人選

是否具備財務、會計、銀行業、法律、行政、資訊科技或消費者事務方面的

經驗和專業知識。修正案亦指明，現任銀行董事或僱員不可被委任為存保委

員會委員，以避免出現利益衝突。  

 

 根據條例草案第 12 條，境外註冊銀行在香港的分行所接受的存款若獲

得該銀行註冊地的存款保障，而該計劃提供的保障範圍及水平並不低於香港

的存保計劃，該銀行可申請豁免參與存保計劃。修正案指明存保委員會在考

慮批准豁免申請時，須確定銀行註冊地的存保計劃對存款的保障範圍及水

平，在所有要項上，均不比香港存保計劃的保障狹窄和較低。修正案亦指明

獲豁免銀行須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以書面通知其存款人有關的豁免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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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第 44 條是有關保密的條款，規定根據《存款保障計劃條例》

執行任何職能的人，須就執行本條例下的任何職能期間所獲得的資料保密。

法案委員會就這項保密條款進行了詳細的討論，認為要求有關人士需要“保

密和協助保密”的條文，並未能清晰界定有關人士須履行保密要求的程度和

責任。我們同意法案委員會的關注，因此建議修正有關條文，使其更清楚界

定有關人士的保密責任。  

 

 以下的修正案涉及有關賠款的細則和安排：  

 

 根據條例草案第 21 條，如果法庭對銀行發出清盤令；或金融管理專員

已根據《銀行業條例》下委任經理人或臨時清盤人，經諮詢財政司司長後，

向存保委員會發出啟動存保計劃的通知，存保計劃的賠款機制將被啟動。修

正案訂明如果有關的經理人或臨時清盤人的委任其後被推翻，並不會影響金

融管理專員啟動賠款的決定。  

 

 我們接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加入第 22A 條，指明若銀行的清盤令被法

院作廢；或金融管理專員啟動賠款的決定被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或法院撤

銷，則因該事故而啟動的存保計劃賠款機制將會當作從未發生，但已經發放

的賠款仍然合法。我稍後會動議新增的第 22A 條。  

 

 條例草案第 25 條訂明賠償的一般準則，包括有關有權獲賠償的人士和

賠償金額。修正案澄清存款人的客戶才有權就客戶帳戶獲賠償，而存款人的

債務抵銷權在銀行清盤時已存在。  

 

 就第 27 條，律政司同意大律師公會的意見，認為代理人持有的存款可

分為以其本身權益、以被動受託人或受託人的身份持有該存款。因此，並沒

有必要在條例中指明有關代理人關係的補償權利。我們同意有關意見，在修

正案刪除有關代理人獲補償的條款。  

 

 以下這一組修正案是有關存款保障上訴審裁處的成立、職能和權力：  

 

 條例草案第 38 條訂明上訴審裁處的成立，建議由行政長官按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的建議，委任一名法官擔任審裁處的主席。行政長官亦會委任一小

組非公職人員的人，以協助審裁處主席。主席從小組中委出不少於兩名人士

作為審裁處成員。我們接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修正原有條文，清楚指明審

裁處的職能，是覆核有關存保委員會和金融管理專員根據本條例所作的決定

或評估。此外，在有需要時，行政長官可以考慮成立一個以上的審裁處，以

便能更有效率地同時處理多項上訴。此外，我們亦建議審裁處成員的委任，

改由財政司司長按審裁處主席的推薦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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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第 39 條訂明審裁處覆核的範圍和覆核機制的運作。為使審裁

處能更有效地處理受影響人士的上訴，我們建議有關人士的上訴可直接呈交

審裁處，而無須通過存保委員會或金融管理專員的轉介。  

 

 根據條例草案第 43 條，若上訴人不滿審裁處的裁定，可以就法律論點

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修正案清楚指明上訴法庭除可確認或更改上訴所針對

的裁定，還可以將該裁定作廢或連同任何指示發還審裁處處理。  

 

 多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I）  

 

第 4 條（見附件 I）  

 

第 5 條（見附件 I）  

 

第 7 條（見附件 I）  

 

第 11 條（見附件 I）  

 

第 12 條（見附件 I）  

 

第 13 條（見附件 I）  

 

第 14 條（見附件 I）  

 

第 15 條（見附件 I）  

 

第 16 條（見附件 I）  

 

第 20 條（見附件 I）  

 

第 21 條（見附件 I）  

 

第 22 條（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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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見附件 I）  

 

第 25 條（見附件 I）  

 

第 27 條（見附件 I）  

 

第 29 條（見附件 I）  

 

第 30 條（見附件 I）  

 

第 31 條（見附件 I）  

 

第 34 條（見附件 I）  

 

第 35 條（見附件 I）  

 

第 36 條（見附件 I）  

 

第 38 條（見附件 I）  

 

第 39 條（見附件 I）  

 

第 40 條（見附件 I）  

 

第 43 條（見附件 I）  

 

第 44 條（見附件 I）  

 

第 46 條（見附件 I）  

 

第 49 條（見附件 I）  

 

第 50 條（見附件 I）  

 

第 51 條（見附件 I）  

 

第 52 條（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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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2、 4、 5、 7、 11 至 16、 20、 21、 22、 24、 25、 27、 29、

30、 31、 34、 35、 36、 38、 39、 40、 43、 44、 46 及 49 至 5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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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新訂的第 7A 條  存保委員會可發出指引  

 

新訂的第 22A 條  在某些情況下指明事件  

須當作從未發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7A 和

22A 條。新增的條文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我剛才已就新增的第 22A 條作過簡述。  

 

 新增的第 7A 條，目的是讓存保委員會可以就其執行本條例的職能發出

指引，令銀行和公眾人士可以對存保委員會的職能和權力有更充分的瞭解。

新增條文指明有關指引並非附屬法例，而任何人違反指引並不會招致任何法

律責任。  

 

 多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7A 及 22A 條，予

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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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新訂的第 7A 及 22A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附表 1......對不起。  

 

 

全委會主席：不要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哪一處？主席，對不起。  

 

 

全委會主席：不要緊。局長，你是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7A 及 22A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7A 及 22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7A 條（見附件 I）  

 

新訂的第 22A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7A

及 22A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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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附表 1 至 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附表 1 至 5，修正案內容已

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我現在向各位委員介紹主要的修正內容。  

 

 附表 2 是有關存保委員會委員的委任、任期、委任條款和免任條件，以

及存保委員會的會議程序等事宜。我們建議修正第 2 條，加入條文指明在存

保委員會主席不能執行其職能時，可由行政長官從委任委員中委任臨時主

席，以暫時代理存保委員會主席的職能。我們亦接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修

正第 6 條，把通過書面決議所要求的委員批准人數由“過半數”增加至當時

“在香港”的全部委員，而該等委員的人數須超過全部委員的一半。  

 

 附表 5 載列就《存款保障計劃條例》對《公司條例》、《銀行業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及《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申索）規則》的相應修

訂。修正案大部分屬相應或技術性修正。我們建議新增第 3A 和 3B 條，指明

存保委員會是受《防止賄賂條例》監管的公共機構，而審裁處則與一般的法

院和上訴機關一樣，獲豁免遵守《電子交易條例》第 5、6、7 及 8 條。此外，

我們亦接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修正原有條文第 6 條，指明證監會在存保委

員會執行指定職能時才須向存保委員會披露資料。  

 

 多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1（見附件 I）  

 

附表 2（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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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見附件 I）  

 

附表 4（見附件 I）  

 

附表 5（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至 5。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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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BILL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予以三

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84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BROADCASTING (AMENDMENT) BILL 2003 
 
恢復辯論經於 2003 年 5 月 1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4 May 2003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單仲偕議員，現就委員會對該條例草

案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我謹以《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  

 

 法案委員會一共舉行了 9 次會議，以審議《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也考慮了 13 個團體所提交的意見。法案委員會的

商議工作已在書面報告內詳細交代，我不再複述。  

 

 法案委員會認同當局必須採取措施，以有效地打擊盜看收費電視節目的

情況。委員大致上支持當局的建議，就管有或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作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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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訂立民事補救方法及刑事制裁。委員亦曾與當局討論當中的若干法律

及政策問題，例如擬議刑責所涵蓋的範圍、相關的推定、免責辯護條文等，

並參考了香港大律師公會就上述事項所提出的意見。  

 

 條例草案所涉及的其中一項具爭議性的課題，是應否在現階段就私人盜

看收費電視節目施加刑事責任，而非像條例草案建議般，只訂立民事補救方

法。法案委員會察悉，多間電視廣播機構，尤其是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有線電視”），均強烈要求當局將私人管有或使用未經批准的解碼器，

以盜看收費電視節目的做法列為刑事罪行，藉以加強阻嚇作用，保障經營者

的合法利益，以及鞏固香港作為區內廣播樞紐的地位。  

 

 法案委員會聽取了當局及有線電視各自就數碼化能否有效控制盜看問

題而提出的論據。有線電視引述一些海外報告，認為數碼化不能有效控制盜

看問題，因為不法商人仍會不斷提升其科技，以破解有線電視不時更新的數

字鎖碼。政府當局則強調，如果有線電視在本年年底完成數碼化後，盜看問

題仍然猖獗，當局會考慮將私人盜看收費電視節目的行為列為刑事罪行。  

 

 政府當局引述了一些海外的例子，指出在現階段而言，條例草案中針對

為商業用途而管有及使用未經批准解碼器的做法，屬恰當安排。當局亦指

出，將私人盜看收費電視節目刑事化，在執法上會有一定程度的困難，例如

執法人員須進入私人住宅搜集證據，因此可能會對個人私隱構成影響等。政

府當局亦表示，在 2001 年進行公眾諮詢的結果顯示，將私人盜看收費電視

節目刑事化，並未獲得大多數人支持。委員亦察悉，消費者委員會和一些專

業團體均支持現時當局建議的循序漸進方式，即先引入民事補救措施。  

 

 法案委員會亦理解到，政府當局及業界就現階段應否將私人盜看收費電

視節目刑事化一事，意見分歧。委員察悉雙方各持的理據。雖然當局指出，

在有線電視推行數碼化後，盜看問題已有所改善，但鑒於使用未經批准解碼

器盜看收費電視節目的情況仍然存在，法案委員會曾積極與政府當局探討各

種制裁方案，以遏止這項問題，當中包括在售賣點即時充公未經批准解碼

器，以及實施定額罰款的可行性。  

 

 法案委員會尤其關注到一般人均能在本港某些地點及在境外購得未經

批准的解碼器，這顯示政府當局目前的執法行動的效果並不理想，故此必須

大力加強。法案委員會更要求政府當局對法庭就解碼器相關罪行所判處的刑

罰，例如罰款額等作出檢討及研究，並採取適當行動跟進，以加強對干犯者

的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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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委員會認為私人盜看收費電視節目是不當行為，必須予以打擊。法

案委員會亦察悉馬逢國議員將會以個人名義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該等修正案旨在將私人盜看收費電視節目列為刑事罪行。經考慮所有相

關因素後，多位委員對於在現階段將私人盜看行為刑事化，表示有所保留。

然而，委員均促請政府當局，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在實施約 1 年後應作出全

面的檢討。  

 

 政府當局答允跟進委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及建議，並承諾在新法例實施

12 個月後，會就數碼化打擊盜看活動的成效、新法定條文的執行，以及執法

及相關事項作出檢討，並向議員匯報。當局並向法案委員會表示，工商及科

技局局長會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就當局的跟進行動作出承諾。  

 

 政府當局會對條例草案動議若干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法案委員

會對該等修正案並無反對。  

 

 主席女士，以上是我代表法案委員會作出的報告。接，我想代表民主

黨講述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首先，民主黨是支持政府的意見的，即支持把商業盜看的行為刑事化，

以及對私人盜看行為施加民事制裁。不過，對於把私人盜看行為刑事化，在

現時來說，民主黨是不會支持的。  

 

 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們在日後不會支持這一類修訂。如果政府當局打擊

盜看活動的執法措施未能奏效，我們便會考慮相關的建議。其實，民主黨亦

曾經很深入地聽取了相關機構，包括有線電視的意見，並與民主黨的黨團很

詳細地進行了兩次討論，也很詳細地聽取了政府的建議。  

 

 不過，我們覺得政府是有必要在數方面採取行動的。第一，是在打擊售

賣黑點上，政府須更落力地做。其實，這些黑點是眾所周知的。政府應該加

強執法，將來亦應該多些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匯報執法的成效。  

 

 第二，是關於法庭裁決的問題。過往，法庭對售賣非法解碼器或未經批

准解碼器所施加的刑罰其實是很輕的。政府也沒有在這方面作出跟進，研究

是否應要求法庭檢討罰則。在販賣盜版 CD 方面，政府已採取了相關的行動，

結果現在售賣盜版 CD 的刑罰是較以往加重了。因此，政府其實是曾經採取

相似的做法的。在售賣非法解碼器或未經批准的解碼器方面，政府其實也應

該考慮採取類似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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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數碼化後，是否真的能夠有效地打擊非法解碼器，其實便並非

真的像政府所想像那麼容易的。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在數碼化後，那些 codes、 keys，即密碼鎖，有時

候是更容易被跟蹤的。在相關機構作出改變時，有些人也可以在技術上很快

地隨之而作出更改，因此，就這項問題而言，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售賣

點，是否須考慮採取進入私人住宅和將盜看刑事化的措施呢？我們仍然不希

望這樣做，仍然很希望政府打擊售賣和經營的人，這是最佳的做法。這即是

說，如果能夠在香港打擊售賣非法解碼器的經營者，便是最理想的做法。  

 

 我也希望當局能夠在這方面投入更多資源，因為從另一個觀點來看，經

營電視是一種很昂貴的事業。現在有六七十萬有線電視收費用戶，這些收費

用戶是有繳交費用的。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好像是在津貼那些所謂盜

看的人，這對那些有繳交費用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政府必須做一些工作。再以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行業本身也應該受到保

護，令這個行業的環境得以建立起來、得以蓬勃起來。我們要保護這些所謂

內容創作者，這也是必須的。  

 

 可是，在這個階段，我們難以支持把家居盜看行為刑事化的建議，可是，

我希望政府能夠在未來的日子從這幾方面入手，做得好一點，希望能夠有效

地打擊販賣和經營方面的非法行為，這是我們的希望。  

 

 我謹此陳辭，支持政府的修正案和條例草案。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馬逢國議員：主席女士，今次政府提出修訂《廣播條例》的目的，主要是為

了有效遏止嚴重的盜看收費電視行為，可惜，政府在整個過程中的表現是半

心半意地做立法工作，因此，所提出的修正案只是把商業上使用非法解碼器

或在業務過程中盜看收費電視的行為刑事化，而不願意把更猖獗的家居盜看

收費電視行為刑事化。這種做法根本不能對症下藥，也不能有力地打擊盜看

問題。更甚的是，這可能會向公眾發出姑息盜看收費電視的信息，違反了保

護知識產權的理念，這樣實在令人失望。  

 

 目前，在香港社會，非法盜看收費電視的行為十分猖獗。根據非官方的

估計，市面上約有 10 萬部非法解碼器，而根據本人委託新世紀論壇進行的

調查所得的結果，有三成市民承認他們的親友有盜看行為。如果按這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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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實際數字可能是超過 10 萬部的，而其中絕大部分是在家居盜看。如

果我們只針對商業盜看行為及將之刑事化，但對於在居所盜看的行為，政府

卻只提供民事補救，而違法者所須付出的賠償額又非常有限，經營者在搜集

證據方面也存在極為嚴重的困難，很明顯可以看到，民事補救將難以發揮效

用。  

 

 主席女士，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無論是為了甚麼原因，偷竊也是絕對

不能容許的行為。盜看收費電視雖然並非盜取實物，但在性質上與盜竊並沒

有分別。為甚麼在同一項法例下，為商業目的而偷竊會受到嚴厲懲處，但更

為猖獗的為私人目的而偷竊的行為，卻得到寬容？這種情況其實是極其荒謬

的。究竟我們的立法原則是甚麼呢？  

 

 政府認為，只要收費電視推行數碼化，盜看收費電視在技術上便會更困

難，這便可以遏止盜看行為。然而，我們可以看到現時在市面上，在有線電

視推行數碼化的過程中，非法市場已有非法的解碼器出售，而這些解碼器是

足以破解收費電視的數碼鎖碼技術的。本人也有一些親身的經驗，發現在非

法市場上，甚至有一些更先進的解碼器，是可以自動追蹤收費電視的信號，

從而作出變更的。歐美的一些先進國家也發現數碼化技術是不足以阻遏盜看

收費電視的，政府拖延立法的理由是否充分呢？這實在令人懷疑。事實上，

政府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也表明，在數碼化後，如果盜看的情況仍然猖

獗，是不排除會將盜看刑事化的。本人不明白為何政府既然已看到現實情

況，卻又不願意面對。政府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立法工作，過去十多年來，

往往也是落後於科技發展的，今次又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近數年來，政府十分重視發展創意工業，希望相關行業能夠發展成為香

港的第五支柱產業。香港更力塑造正版之都的形象，保護知識產權的工作

對香港經濟發展越來越重要。可是，政府這次的修訂向公眾發出了錯誤信

息，以為侵犯了別人的知識產權，是無須負上刑責的，這種做法是否與我們

的政策相違背呢？  

 

 政府強調會從進口、製造和出售等的供應層面，堵截非法解碼器的源

頭。然而，至今為止，根據我們現有的法例，只有十多宗被成功檢控的案例，

刑罰也十分輕，難以收到阻嚇作用，被檢獲的非法解碼器也只有二千多部。

況且，非法解碼器的主要來源是內地，對於攜帶這些解碼器進口，並沒有有

效的管制，此外，只有為商業目的而進口非法解碼器，才算犯法，這更成為

漏洞，令不少人把解碼器公然地從內地攜帶或運入香港，導致今天猖獗的盜

看行為。由此可見，如果僅從供應層面和商業行為上進行打擊，效果必然不

彰。故此，本人稍後將提出修正案，希望能夠矯正立法上的偏差，也會更詳

細地說明本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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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本人的修正案未能獲得通過，本人將會對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投棄權

票。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今天，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向本會提交《 2003 年廣播

（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目的是要把盜看已領牌的收費電視

作商業用途的行為刑事化，並同時訂定民事補救辦法。對此，自由黨認為，

基於商業社會的運作及尊重知識和私有產權的原則，條例草案內的建議是值

得支持的。  

 

 我們認為條例草案對營商環境，尤其是對有線電視在提供節目方面的營

商環境及製作節目的演藝界和文藝界的營商環境，也可提供一定的保護，對

於保護他們的知識產權，是有正面作用的。  

 

 不過，我想就馬逢國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表達一些意見。我們認為馬逢國

議員提出修正案的用意是良好的，對自由黨而言，我們也極力反對任何助長

或不阻嚇盜看和侵犯知識產權的做法。我們同意應該打擊和阻止這些行為。

可是，目前，有幾項問題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在現階段，我們對修正案有

所保留。  

 

 首先，修正案提出把刑事化的範圍擴大至一般家居及私人盜看。自由黨

認為，現時的條例草案的範圍已伸延至商業場所，例如酒吧或餐廳等，我們

認為就這些場所而言，執法會比較容易，因為在這些公眾地方，執法人員可

隨時走進裏面，可即時知道是否有人在收看節目，跟便可看看是否在利用

解碼器盜看。可是，如果把法例的範疇擴闊至包括家庭及個人，在執行上便

可能有困難了，因為我估計打開大門、公然盜看有線電視，可能只有那些家

裏沒有冷氣或住在公屋等地方的人，才會這樣做。對於那個階層的人，或許

真的可以找人巡視，也可以馬上看到他們有否盜看有線電視，可是，一般人

通常會閉門在家中收看電視，如果不拍門入內，是很難找到證據或理據作出

檢控的。  

 

 我們覺得針對一些在私人地方內發生的事情的刑事條例，一旦實施，在

執法和舉證方面也必定會有很多困難，這點政府也是不會否定的，我相信馬

議員也不會否定。執法人員須在合理懷疑有人正在或已經在某個地方內觸犯

法例，才可以持手令入屋。再者，當局以往曾一度想將個人購買盜版光碟的

行為刑事化，最初大家也認為問題不大，以為如果捉到有人賣盜版光碟，便

可以當他是明知故犯的，對他作出檢控。可是，後來當我們深入研究這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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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時，才發覺當中涉及很多執法上和技術上的困難，因此根本難以實行，至

於上次在討論購買光碟刑事化時，最初大家也十分熱衷。我希望大家引以為

鑒，不可輕言刑事化。  

 

 此外，凡涉及授權進入私人地方搜查的法例，我們認為也是一項很敏感

的問題，這關係到巿民的人身自由及私隱權，這些是非常敏感的。因此，自

由黨認為不可太過急促或倉卒地作出決定，否則便有可能會引起社會極大的

反應，甚至引發公眾的猜疑及恐慌，影響深遠。況且，執法人員如能成功取

得法庭的搜查令，進入某個住所搜查，在實行時也可能會對公眾或私人住宅

造成很大的滋擾。在討論中，我們曾經問過政府可否不進入住宅，也能夠找

到證據。舉例而言，我們留意到例如在英國，看電視也要領取牌照，如果沒

有領取牌照，即使看電視也是盜看。當局只須在街上駕駛巡邏車，便可以進

行偵測，無須進入屋內，也能夠知道屋內有沒有開電視機。我們也曾經問過，

在技術上香港是否可以這樣做？我們是指就有線電視的解碼器而言，當局是

否可不進入住宅內，也可偵測到在住宅內有沒有人在盜看，然後才入內呢？

政府給我們的答覆是，即使是在現行的科技下，也必然會對用戶構成滋擾，

因為最少也得到人家的住宅，拔掉電視線，再插一個儀器進去，才可以測試

到。我覺得這樣做，可能會令人想到既然可以這樣做，也可以做其他事情。 

 

 因此，我們明白到馬議員提出修正案的用意是良好的，而業界也曾向我

提出過此事。我還收到業界和很多電視台的來信。通常廣播業界是會關注有

關法例的審議及經常游說議員支持某些事情，並列舉各樣的情況。業界這次

曾聯署一封信，表示支持馬議員的修正案。不過，另一方面，我收到另一位

業界人士單獨寫給我們的一封信，其中說到：“Concern may arise as to the 

justification for imposing criminal sanctions on the possession and/or the use of 
unauthorized decoders.”他指出現在有很多爭議是指這項修正案是將個人盜

看行為刑事化，可能會引致許多敏感的問題。他有一個反建議，說如果使用

某項有線電視服務的用戶終止使用服務，便請有線電視把線拔掉。如果這樣

做，人家便不可以在外面買一個非法的解碼器接駁上去，照樣收看。以我所

知，有些有線電視公司真的是會這樣做的。有些住戶如果一直使用某個電視

台的服務，或並非因為不喜歡電視台的服務而終止服務，而是因為要搬家，

在搬家後，他在新住所可以繼續使用服務，但在舊居所的電視線卻不會拆

掉，還留下電視線，只是把解碼器收回。就這樣的情況，業內的人建議，把

電視線拆掉，可否解決大部分問題呢？我們覺得這個方法也是可以考慮的。 

 

 因此，在現階段，自由黨不贊成將刑事化的範圍立即伸展到一般家庭和

個人。不過，作為一項折衷辦法，我們認為當局應留待例如在 1 年後  ―  當

局常常說在數碼化後便不會有問題，但馬議員說在數碼化後，鎖碼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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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破的  ―  才針對數碼化的成效，拿出實質證據來，就這項新修訂的法律

條文及其他措施進行檢討。如果屆時真的證明非把個人盜看行為刑事化不

可，我們才再作考慮也不遲。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不支持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  

 

 

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的收費電視服務，以往主要是由有線電視有限

公司（“有線電視”）提供的。近期，數家新的收費電視營辦商相繼投入服

務，可見收費電視在香港正迅速發展，而在數年後，在引入地面數碼電視服

務後，市場勢必會更百花齊放。可是，猖獗的盜看問題一天不解決，將成為

營辦商的投資隱憂。今次的條例草案正好為香港收費電視市場未來的發展，

營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認為，政府加強規管

使用及管有非法解碼器的做法是恰當的，在掃蕩非法解碼器的供應和販賣的

工作上，更是不能手軟。  

 
 條例草案建議對在商業上使用及管有非法解碼器施加民事補救及刑事

責任，但有關團體表示擔心條文寫得過寬。事實上，現行的法例已經禁止為

商業目的而供應非法解碼器，進一步擴大規管範圍至在商業上使用及管有，

應不會增加營商者誤墮法網的風險，反而可以更清楚地帶出盜看收費電視是

非法行為的信息，讓營商者更瞭解盜看的後果是要負上刑事責任。民建聯支

持政府加強執法，打擊商業上的盜看行為，以顯示香港保障知識產權的決

心，使營商者可以放心在香港投資。  

 
 刑事制裁是一種嚴重的懲罰，因此，是必須引入免責辯護條文的。我們

特別關注為僱員確立的免責辯護條文。根據條例草案的建議，僱員除了要證

明是按僱主的指示行事外，也同時須證明是不知情地使用非法解碼器，才可

引用免責辯護條文。條文的苛刻要求，令我們擔心免責辯護是否不切實際

的，因為現在的時勢是“搵食艱難”，若僱員以自保為理由，要求僱主證明

解碼器不是非法的，才願意按指示工作，恐怕他們已“飯碗”難保，不用再

擔心是否觸犯盜看罪行了。我們促請政府當局確保免責辯護的條文實際可

行，避免讓僱員無辜受到懲處。  

 

 跟，我會就大家的關注點談論一下，就家居盜看是否應該施加刑事制

裁的問題，發表意見。就盜看收費電視的懲處，民建聯的立場是：就商業盜

看行為同時引入刑事制裁及民事補救方法，民建聯表示支持，而在家居盜看

方面，對非法解碼器的購買者判處罰款的做法是可以考慮的，而加重罰款金

額，以收阻嚇作用的做法，我們也認為是問題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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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堅持一個原則，便是我們認同應加強打擊盜看收費電視的行為，不

論是商業性質的或在家居的盜看，也不應鼓勵，可是，汲取了去年修訂《版

權條例》的經驗，凡是涉及留案底或監禁等嚴重的罰則，便必須慎重考慮。

在未取得各方面的共識前，實在不宜倉卒對家居盜看引入會留案底或刑事化

的規定。授權執法人員入屋搜查，更是擾民之舉，並潛伏了日後權力可能被

濫用的隱憂。  

 

 俗語說“擒賊先擒王”，將資源集中在打擊非法解碼器的供應販賣上，

肯定較針對最終使用者的措施成效更顯著。只要杜絕了非法解碼器的供應，

盜看收費電視的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因此，我們認為在現階段未能接受馬

逢國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但正如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到，我們會密切注視

有線電視全面數碼化後的盜看問題，並同意在一年後，在政府提出檢討報告

時，再跟進事態的發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請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發言答辯。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首先，我想藉這個機會多謝單仲偕議員和《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

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各位委員在審議本條例草案時，提出了許多

寶貴的意見，並對條例草案的建議予以支持。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廣播條例》（第 562 章），將未經許可而接收

本港已領牌收費電視服務作商業用途的行為列為刑事罪行。如果循公訴程序

定罪，可處最高罰款 100 萬元及監禁 5 年。條例草案同時訂定民事補救方法，

讓持牌廣播機構可向盜看電視作商業用途或家居盜看的人提出民事訴訟。  

 

 政府是不會縱容盜看收費電視的行為的。政府須制定適當法例，以保障

已領牌收費電視公司的利益。現行法例只針對出入口、製造、出售或出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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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看用途的非法解碼器的行為。如果條例草案獲通過，將有助我們加強管制

盜看的行為。  

 

 同時，我們認為收費電視公司亦有責任採取有效的措施，例如全面數碼

化或採用有效的鎖碼技術，以防止盜看行為。  

 

 法案委員會曾經詳細討論應否對家居及個人盜看行為施以刑事制裁。政

府在制定條例草案時，考慮了盜看行為的嚴重性、公眾諮詢的結果、收費電

視公司將傳送全面數碼化及採用有效的防盜看技術，以遏止盜看的成效、執

法的可行性和外國相類似的法例及執行情況等。我們認為將家居或個人盜看

行為列為刑事罪行，在執行上會既困難又擾民。我們可以等到本港收費電視

全面數碼化後，如果盜看的行為仍然猖獗，才考慮將家居和個人盜看行為列

為刑事罪行。我們認為這種循序漸進的做法是合理、適當及最易為公眾所接

受的。  

 

 法案委員會要求有關部門加強執法，以打擊售賣非法解碼器的活動。在

這方面，電訊管理局現在每星期也會巡查售賣黑點。他們將會加強執法，聯

同警方採取行動，以打擊售賣非法解碼器的情況。  

 

 條例草案如獲得通過，我們會在條例實施 12 個月後，向立法會資訊科

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匯報以數碼化打擊盜看活動的成效和執法情況。  

 

 另一方面，法案委員會關注法庭對涉及違法售賣非法解碼器案件的判刑

是否能夠收到阻嚇作用。我們承諾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會研究法庭就解碼器

相關罪行所判處的刑罰，並在不妨礙司法獨立的原則下，評估是否適合就個

別個案的判刑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除了以上所述外，法案委員會亦提出一些技術上和條文上的修訂建議，

目的是令條例草案更完善及清晰。我稍後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這些

已得到法案委員會支持的修訂建議。  

 

 主席女士，我希望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以及我將會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的修正案。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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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BROADCASTING (AMENDMENT) BILL 2003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3 年廣播

（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及 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95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3、 4 及 5 條。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第 3、 4 及 5 條，修正案的內容

已載列於發送各委員的文件內。  

 

 我現在就各項修正案作簡單的介紹。  

 

 有關第 3 及 4 條的修正案，主要有 3 項：  

 

 第一，在建議的第 6(1A)條中，加入“沒有合法授權或合理辯解的情況

下”這個語句，使一些管有未經批准的解碼器而並非用作盜看的人，例如廢

鐵回收商等，能提出辯解。  

 

 第二，在建議的第 6(3)(b)及 7A 條條文中的“ trade”這個字之前加入
“ any”這個字，令中英文法例的意思一致。  

 

 第三，在建議的第 6(5)及 7(3C)條中，將“持牌人”改為“特許持有

人”，以明確地說明所指的是獲業主授權使用有關處所的人，而不會與條例

內其他地方所提及的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混淆。  

 

 有關第 5 條的修正案，是對建議的第 7A 條作出兩項修正：  

 

 第一，訂明公職人員依法逮捕任何人後，該公職人員須在沒有延誤下，

將該人帶往警署依法處置或將該人交付警務人員羈押。  

 

 第二，訂明裁判官可因信納有合理理由懷疑在任何住宅內，有任何根據

所述法例可予檢取的物件，而發出手令。這比單指懷疑住宅內有任何未經批

准的解碼器，更能反映立法的原意。這條文會有助公職人員執法。  

 

 其餘的修正則為相應的修正。  

 

 以上所有修正案已得到法案委員會的支持，希望各位委員支持及通過這

些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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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見附件 II）  

 

第 4 條（見附件 II）  

 

第 5 條（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3、 4 及 5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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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新訂的第 3A 條  加入條文。  

 

 

馬逢國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3A 條。今天，我就《 2003 年

廣播（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向立法會提出議員修正案，將管

有或使用非法解碼器盜看收費電視列為刑事罪行。我之所以提出修正案，是

有感於作為一個立法者，必須秉承原則，凡遇見不合理的情況，便應及時反

映，以矯正偏差。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曾多次提出，要遏制盜看侵

權行為，便必須對此行為採取刑事制裁，可惜政府未能果斷地作出決定，而

議員同事亦有所保留，最後法案委員會並沒有接受我的意見。  

 

 首先，我希望討論社會的行為標準。我們已經知悉現今社會上有超過 10

萬個家庭經年累月地進行侵權，我很懷疑在這類家庭之中，長輩如何教育下

一代“小時偷針，大時偷金”的基本做人道理，如何培育他們守法奉公，尊

重別人的私人財產，不應心存僥倖，更不可期待不勞而獲呢？須知盜看行為

的性質與盜竊行為無異，而且是持續進行的，可謂“日日偷、月月偷、年年

偷”，比諸一般盜竊行為有過之而無不及，影響至為深遠。猶記得 1995、96

年間，香港盜版侵權猖獗，一些大學教授們公然在報章上行文支持盜印書

籍，並說出他們年青時也是靠讀盜版書，才取得其學術地位，顯得正氣凜然，

而電台的所謂“名嘴”也公然在大氣電波宣揚購買盜版光碟有理兼且

“平、靚、正”的歪論。難得的是，政府當時和近年努力進行立法和執法的

工作，使盜版問題得以遏抑，而知識產權也逐步得到重視。這充分說明一個

有為的政府必須具備道德勇氣，才能推動社會進步，否則只會姑息助長歪風

歪理，長遠來說，社會便要付出代價。  

 

 

（代理全委會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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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接想討論關於法治的問題。政府提出，最大經營者有線

電視也有責任提升技術，以保護其本身權益。我覺得社會評論家或可作出這

樣的評論，但政府如果持有這種論調，便顯得有點不負責任了。就如夜歸獨

身婦女被侵犯，零售超市遭遇高買，或銀行金鋪經常遭搶掠，社會或可評論

受害者應具備自我保護的意識，加強保安措施，以減少罪案，但警察絕對不

應該，也不能夠有任何理由拒絕緝拿罪犯。在法治社會中，政府其中一項最

重要的責任，就是要保障市民的合法財產不被侵害，而企業投資受到保護，

並可依法經營。我們必須就這種問題劃出一條清楚的原則界線，分清黑白，

政府是不應迴避責任的。至於技術上能否有效地防止盜看，亦值得探討。政

府強調有線電視進行數碼化便可杜絕盜看，我家中的有線電視已經數碼化，

為瞭解真實情況， 1 個月前我在鴨寮街採購了能破解有線電視鎖碼的非法插

卡解碼器，售價為 1,100 元，其接收效果清晰，能破解接收所有頻道，兼具

各種自訂選台功能，而且這些非法解碼器還包含售後服務，如果有線電視改

變鎖碼，買家可將插卡交回，以換取新卡，然後繼續觀看，正所謂“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  

 

 代理主席，不少先進國家也不會姑息盜看收費電視的行為。在 12 個先

進國家之中，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及新西蘭等，盜看收費電視已被列為

刑事罪行。在這些國家內使用非法解碼器盜看收費電視，有機會被判罰款甚

至監禁，反映出盜看刑事化根本就是國際間所認同的刑罰，同時亦顯示出在

知識型經濟的年代中，立法保護知識產權，是國際共同努力的方向。香港作

為一個國際城市，一向重視緊貼國際習慣，為何在此議題上偏要特立獨行

呢？  

 

 有些人以為市民對於盜看收費電視刑事化十分抗拒，而政府亦經常引用

公眾諮詢，指出公眾意見對於盜看刑事化仍然分歧，作為拖延刑事立法的理

由，但同時卻表示將來會作出檢討，不排除會有立法的需要云云。事實上，

根據近月我委託新論壇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刑事化措施獲得市民的認同，在

1  100 名受訪市民中，有高達八成的受訪者認同應針對使用非法解碼器的人
採取刑事制裁，其中一成多的受訪者更認為應該判罰監禁，反映出盜看行為

不為大多數市民所認同。  

 

 事實上，我在修正案中所提出的罰則十分輕微及溫和，違法者經定罪

後，只會被判處二級罰款，最高罰款為 5,000 元，而根據輕微罪行適用的《罪

犯自新條例》，刑事紀錄將會於 3 年後予以隱藏。事實上，民意調查顯示有

超過六成受訪者贊成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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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會說，在《版權條例》中，對各種侵權行為均沒有引入最終使用者

責任，因此，管有或使用非法解碼器也不應刑事化，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合理。

嚴格來說，兩者也同屬盜竊他人知識產權的罪行，前者之所以未能刑事化，

主要的原因是消費者在使用、採購光碟時，有可能因難以分辨正版與盜版光

碟而誤墮法網。因此，在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前提下，不宜立法。但是，非

法解碼器用途單一，就是作為盜竊工具，使用者是蓄意進行違法行為的，企

圖盜看收費電視的動機最明顯不過，根本無從抵賴。而我在修正案中亦已提

出免責辯護，市民可以不知道所使用的是非法解碼器進行抗辯，避免無辜入

罪的情況。  

 

 代理主席，政府反覆強調，要實行家居盜看刑事化，執法人員便要入屋

搜集證據，過程既困難又擾民，因此不傾向刑事化。這種說法在原則上已經

錯誤，如果因為執法困難、檢舉困難而放棄立法，那麼很多刑事罪行條例都

不必制定了。在這方面，有關知識產權的立法卻比比皆是。我認為政府誇大

了所謂擾民的情況。首先，我們可以在市民購買或攜帶進口非法解碼器方面

加強執法，便可避免入屋搜查；其次，在我的修正案中，要求執法人員在入

屋搜查之前，必須搜集了盜看的表面證據，才可向法庭申請搜查令，而裁判

官要接納有合理懷疑才能簽發搜查令。這樣提升了執法準則，便可避免擾

民。  

 

 事實上，香港其他法例，例如《電訊條例》、《盜竊罪條例》及有關毒

品的條例等，以及相當多的刑事條例，都賦予執法人員入屋搜查的權力，而

沒有太多的限制，難道這樣做又是擾民之舉嗎？英國及加拿大針對非法盜看

收費電視的法例，也賦予執法人員入屋搜查的權力，反映出這是國際社會所

接受的執法形式，並無抵觸人權或私隱。  

 

 此外，市民對於入屋搜查是否很抗拒呢？在調查中，有過半數的市民表

示接受執法人員在有合理懷疑及具法庭手令的情況下入屋搜查。況且，我相

信絕大多數市民均會守法，法例一旦通過後，大多數人將不會以身試法。況

且，要針對盜看行為，只要作出極少數的檢控，便已帶來強大的阻嚇作用，

真正要入屋搜查執法的情況相信不多。  

 

 代理主席，由於盜看情況猖獗，經營者已經遭受巨額損失，同時，也要

額外投入資金提升技術，因此其投資意欲必然會受到影響。最近，香港 6 間

主要的電視傳播機構聯合要求政府將盜看刑事化。政府坐視不理的態度，對

這些經營者又是否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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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政府近年多次強調，要將創意工業發展成為第五支柱產業，

其中的電影、電視製作及音樂行業，已越來越倚重收費電視作為投資回收的

渠道。如果盜看侵權泛濫，這些行業的收入便必然會減少，長遠來說，實在

不利於他們的發展。政府希望香港能夠吸引更多的媒體投資者，將香港發展

成為區域廣播中心，但猖獗的盜看行為已經向這些投資者敲響了警鐘。亞洲

有線及星廣播協會曾經表示，有外地節目供應商擔心會受到盜看行為影

響，因而直接影響他們在香港發展的意欲。  

 

 此外，政府不願意將盜看刑事化，無疑是向公眾、向業界、向國際社會

發出一個混淆的信息，就是香港姑息家居盜看行為。對於維護社會道德水

平，保護知識產權，發展創意工業，建立國際良好形象，例如出版之都等，

實在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在有關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已

經大概瞭解到各政黨和同事的取態，他們一般均認同我提出的理念，但卻有

很多顧慮，際此選舉年頭，更可能凸顯選票考量。因此，要獲得各位議員投

票支持殊非容易，我可說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我提出這項修正案，並不

求功於一役，因為我堅信，依靠技術是不能解決這個版權問題的。縱使今次

這項修正案不獲通過，我相信立法的需要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會再被提出，而

最終也必然會被接受。在此，我希望在座的同事再一次思考我所提出的論

點，也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所提出的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3A 條，予以

二讀。  

 

 

代理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全委會主席：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代理主席，馬逢國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對家居或

個人盜看行為施以刑事制裁。我重申，政府絕不會縱容盜看收費電視的行

為，但政府所建議的循序漸進方法，是較為合理和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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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慮將某種行為列為刑事罪行時，我們必須很謹慎地處理。我們應該

考慮種種問題，例如，該項行為對整體社會的影響是否非常嚴重，以致要刑

事化呢？執行上是否有困難呢？是否有其他同樣或較易收效的措施可以考

慮呢？  

 

 將家居或個人盜看行為列為刑事罪行的立法建議，在執行上既困難又擾

民，因為執法人員要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有人正在或已經在某住所內觸犯法

例，才可以申領手令進入住所執法。在民居進行這些執法行動，更一定會造

成滋擾。  

 

 剛才馬逢國議員介紹了他最近就盜看行為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部分

受訪者支持將家居或個人盜看行為刑事化。馬逢國議員已將一份調查結果交

給我作為參考，我非常欣賞馬議員處事認真的態度，但我想指出，那項調查

所提出的問題其實相當具引導性，而且完全沒有提及數碼化後盜看情況已經

受到控制，收費電視公司本身應負上甚麼責任，以及政府所提出的循序漸進

方法是否更為可取。政府在 2001 年進行了公眾諮詢，提出了打擊盜看的立

法方案及考慮因素。諮詢結果顯示，大眾對向家居或個人盜看行為施以刑責

的意見相當分歧。在收到的意見書中，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差不多各佔一半。

即使是原則上支持對家居或個人盜看行為施以刑責的意見，都明確地表示政

府要小心處理，以免新的法例擾民。大眾則認為對商業盜看行為施加刑責較

易接受。一些業界組織包括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亦支持政府的建議。

消費者委員會也不贊成最終使用者要承擔刑事責任，認為倒不如服務提供者

透過數碼傳送或加入先進加密技術以克服問題。  

 

 

（全委會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馬議員剛才提及他擁有非法解碼器，我希望他不會在家裏使用那個解碼

器。但是，在有線電視公司更改編碼及提升鎖碼技術後，那個解碼器便會無

效。這會大大減低市民  ─  包括馬議員  ─  購買非法解碼器的意欲。我

們的建議與很多國家的做法一致，例如，歐洲聯盟（“歐盟”）議會於 1991

年明確地建議，電視服務供應商有責任應用現時最有效的鎖碼技術以防止盜

看。歐盟於 1998 年發出的有關指令亦只是要求會員國訂定措施，制裁未經

許可而接收收費電視節目的商業活動，而非針對接收者。歐盟在 2003 年出

版關於該指令在會員國實施的報告中，再次重申以上觀點。此外，澳洲於 2000

年通過的有關修訂條例亦是針對非法解碼器的供應者，而非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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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一些把家居和個人盜看行為列為刑事罪行的國家，例如英國、美國

及加拿大等，他們的執法行動亦只是針對供應者，而非使用者。加拿大國會

下議院的加拿大傳統常設委員會曾討論針對最終使用者的執法工作所遇到

的困難。作為執法機構的加拿大皇家騎警，在一個聽證會中，清楚表示他們

的執法行動並不會針對家居和個人。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制訂適當的法律架構以打擊盜看的情況，但業界也須

承擔主要的責任，並採取適當的防禦措施，以防止盜看。數碼化當然不是解

決盜看問題的萬全之策，但電視數碼化後，以前的非法模擬解碼器已經全部

失效。況且，即使現時已有非法數碼解碼器在黑市出售，收費電視公司亦可

定期轉換編碼，使這些解碼器失效，令盜看更為困難，而成本也會相應提高。

有線電視數碼化後，盜看問題已明顯地受到控制。馬逢國議員宣稱全港仍有

10 萬個非法解碼器的用戶，這未免有所誇大了。  

 

 我想強調，《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並非完

全沒有對家居或個人盜看行為加強管制。條例草案通過後，收費電視公司可

向家居和個人盜看者，提出民事訴訟追討賠償。據我所知，美國的收費電視

公司一般也會透過民事訴訟打擊家居和個人盜看行為，而執法機構的行動則

針對製造和售賣非法解碼器方面。  

 

 再者，我們沒有排除把家庭觀眾和個人盜看收費電視的行為列為刑事罪

行的可能性。但是，我們認為，在實行其他較不擾民、更為治本、較易為社

會所接受的措施後，只有在盜看行為仍然猖獗的情況下，政府才應作出最後

選擇，立法將家居和個人盜看行為列為刑事罪行。目前，盜看行為已因有線

電視逐步數碼化而受到控制，將來新法例亦會給予收費電視公司合理的法律

途徑追討損失，在此情況下，我們認為馬逢國議員建議訂立的嚴法並不可取。 

 

 我們反對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在現階段對家居和個人盜看行為施以刑

責。  

 

 謝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馬逢國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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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議員：主席女士，我只想簡單地回應局長剛才提到，我擁有一個非法

解碼器，他似乎是在說我準備使用它。其實，我想指出我家中已有兩個合法

的解碼器。在 1 個月前，我採購了這個解碼器，目的只是要瞭解政府所說的

那種情況，即數碼化是否能夠真正杜絕盜看行為，我是要再瞭解的。事實上，

我得到的經驗並不是這樣的。解碼器內附有一張卡，把卡取出後拿到鴨寮

街，如果有線電視更改了鎖的編碼，只要把卡換掉便可以繼續盜看。事實上，

這個解碼器今天對我已沒有用處。如果局長要瞭解情況的話，我可以把它轉

送給局長。  

 

 此外，我提到執法的情況。局長提到加拿大的皇家騎警清楚說明他們不

準備執法。不準備執法不等於沒有這項法例。在此，我剛才發言時，已提出

了兩點，一是“藏有”，另一是“使用”。政府可以考慮先行處理一些涉及

藏有非法解碼器的違法行為。在這方面，可以針對入口邊境檢查及售賣場

所。在這兩個地方執行這項法例，是完全不會擾民的措施。加拿大的皇家騎

警不入屋搜查，不等於該法例已經被取消。這是其中一方面。  

 

 另一方面，數碼化是否真的能夠控制盜看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剛才已

經說過。過去多年來，政府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往往落後於技術的發展。

事實上，過去數年來，對於有線電視的解碼器，或其他國家的收費電視的解

碼器，有關生產商往往聲稱他們的解碼器不易被攻破，但結果往往一而再，

再而三地被攻破，而每次被攻破的時間則越來越短。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我可以大膽地說，在未來的日子，縱使有線電視進行數碼化，也不能解決市

場上出現的新的盜版解碼器，即非法解碼器。其實，現時有一傳聞，可能很

快便可以證實，就是市場上已出現了一種  ─  我剛才也說過  ─  新的非

法解碼器，它可以追蹤營運商的信號而作出調校，在很短的時間內已可跟

進。我相信這個問題不必多作爭論，不久便可以看到事實是否如此了。  

 

 在此，我想說的是，其實最重要的和我最關心的，可能是我在開始時所

提及我們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準。有這麼多家庭使用非法解碼器，即剛才局長

挑戰我的所謂 10 萬個解碼器，我相信沒有人能對這個數字有真確的估算。

但是，無論是超過 10 萬個，或是不足 10 萬個，這並非重要的問題。重要的

是有很多家庭不斷進行這種侵權行為，而很多時候是全家一起有意識或無意

識地進行這種行為。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如何培育我們的下一代呢？這才

是重要的問題。同時，這種侵權行為是持續性的，正如我剛才所說，他們“日

日偷，月月偷，年年偷”，以致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了，這便是我們要面對

的問題。我為何要說現時執行的不是嚴法，而是溫和、輕微的處罰？因為最

高的刑罰只是 5,000 元。一個有線電視的用戶，一年最少也要繳付 2,000 至

3,000 元的費用，即這項刑罰充其量也只是其兩年的費用。況且，法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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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處理，甚至可以只判罰 500 元便了事。同時，這項刑事罪行的紀錄，也

會在 3 年後按輕微罪行適用的《罪犯自新條例》獲得隱藏，即所謂俗稱的

“洗底”。因此，這項修正案只是希望起阻嚇作用，而不是要很嚴厲地懲處

這些人；只是希望在社會上劃出一條線，訂立一個社會行為的標準來分清黑

白是非而已。  

 

 所以，我再次希望我的同事能認真考慮改變他們原來的立場，支持這項

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新訂的第 3A 條，予以二讀。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

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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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BROADCASTING (AMENDMENT) BILL 2003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馬逢國議員舉手）  

 

 

馬逢國議員：我剛才曾說過，我會放棄表決，希望可以就此有所記錄。  

 

 

主席：馬議員，其實如果你有這樣的意願，你應要求我們進行記名表決。這

樣，大家便可顯示立場，而你想放棄表決的意願，便可以透過這個方法留案。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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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員發言

時限所作的建議。由於大家對此已非常清楚，我不再重複了。  

 

 第一項議案：要求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補充報告。馮檢基議員。 

 

 

要求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補充報告  

REQUES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TO SUBMIT A 
SUPPLEMENTARY REPORT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馮檢基議員：主席，對於今天這項辯題，有些議員可能認為已是過時或是明

日黃花，人家人大常委會已經作了決定，但如果大家看清楚，今天的討論是

基於兩個情況而進行的，所以我仍然認為是應該繼續進行的。  

 

 第一個情況是，當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提出報告呈交人大時，其實我已

在第一時間向秘書處提出今天的議題，今天是本會自 3 月休會以後的最快一

次能夠提交議題的日子，只不過董先生提交報告，加上人大常委會作出這項

決定的速度，較我們議事程序的日子為快，而我們無法在目前的程序下及早

提出一項議案而已。這可以說是制度令我慢了下來。  

 

 第二個情況是，我的議案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們作為立法會是否

接受行政長官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而第二部分當然是希望能夠提

交一份補充報告，來反映香港人對 2007 及 08 年普選的期望。第一部分是有

關態度及立場，我認為我們作為議會是可以商討的；至於第二部分，縱使人

大常委會已經通過了，我認為在人大常委會即將有決定的情況下，作為特區

政府，是否應該提出客觀而實際能反映市民對 2007 及 08 年普選的看法、科

學性的研究或調查的報告，我認為這點是值得大家討論的。  

 

 主席，就今次的議題，我認為是有好幾部分的，因為這個題目其實牽涉

到幾宗事件。第一宗事件是人大常委會在 3 月 26 日提出 4 月 6 日的釋法工

作。第二宗是我們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就釋法工作提出《基本法》以外的

兩個新機制，其中一個包括如果要檢討香港的政制，要由行政長官董建華先

生提交報告，其二是要人大常委會就該報告，決定是否可以開啟政制檢討，

所以這是跟第二部分有關的。至於第三個部分，那是有關人大常委會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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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跟我們董建華先生的報告一些有關係或無關係的，尤其是有關係的一些

看法。當然，第四部分跟這項題目有關的是，人大常委會依據行政長官董建

華先生的報告所作的決定，可能對香港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當然，我認為這 4 項題目是在範圍之內，是可以商討的，但我無法把這

4 項題目詳細地討論，所以我會特地把最有關係的，放在我的演辭中，一些

可能是較“皮毛”、較遠或不太直接的，我都不會在這裏談論。  

 

 主席，就釋法的問題而言，由於那不是今次最主要的題目，我在剛才贅

述時已經說過了，所以我也不重複。至於第二部分，就這個報告而言，我記

得在 4 月 22 日的一次休會待續的辯論中，其實我已對這報告中第 (vi)至第 (ix)

項提出過一些評論和看法。我今天也不會重複，大家可以參考我當天所說的

話。當然，當天有很多同事亦就第 (i)至 (v)項提出了他們的看法，雖然我在這

題目上是可以就這些討論一下，但我也不擬在今天重複說一遍。我反而認為

值得一提的，是當報告公布後，我們特區政府如何處理這份報告，我認為這

方面值得在此一提。  

 

 這份報告由公布至提交予北京，整個過程不足 48 小時。雖然我們的司

長和局長  ─  即負責這個政制檢討的曾司長、梁司長、林局長，都表示報

告其實是根據一些以前的諮詢及得出的結果寫成的，但我認為有些內容是在

諮詢時並非那麼仔細的，最少當專責小組提出一些問題要我們解答時便發

覺，例如：“循序漸進”是否應加上“按部就班”、“不能過急”等？又例

如說到“人才不足”，在諮詢時可有問我們對香港的人才是否足夠的看法？

或民主制度和經濟制度究竟有甚麼關係呢？對於這些題目，在諮詢過程中，

我並沒有被這些問題所帶動來進行討論。因此，在這份報告公布後才提出這

些問題，我認為要是能再進行一個諮詢過程，便會更好，最少我看到人大常

委會也這樣做了。人大常委會在收到行政長官這份報告後，已訂定在 4 月 25

日及 26 日開人大會議以便作出決定，他們還在 21 日及 22 日諮詢香港全國

人大、政協、團體領袖等。  

 

 為何別人在這般緊迫的時間內仍可以安排得到？其實，向人大常委會提

交報告的日期，理論上應該由特區政府來控制的；特區政府既可以在 48 小

時內提交，也可以在兩個星期後才提交，如果特區政府在兩個星期後才提

交，那麼便有足夠時間進行諮詢，但要在 48 小時內提交，當然是沒有時間

進行諮詢了。這是否導致諮詢工作不足的原因呢？當我們在（ 4 月）22 日到

深圳跟李飛先生，即人大法工委副秘書長討論時，按他所說，原來我們立法

會是不被納入人大常委會的諮詢機制之內，因為向我們進行的諮詢是靠特區

政府的機制兼任的，因而可見我們的立法會似乎變成完全給篩出了這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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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之外。這使我感到，按目前如此的建制，我們一向以為人大常委會是不

會進行諮詢的，說做便要做，說決定便要決定，但他們今次似乎卻比我們特

區政府，尤其是我們的三人小組，做得還要好。  

 

 第三點我想一提，而我認為是頗重要的，就是人大常委會在 4 月 26 日

所作的決定跟我們行政長官的報告的關係。大家可見，由釋法至人大常委會

作決定，且讓我給主席把時間列出來：  

 

3 月 26 日  我們從報章上獲得消息，知道人大常委會要釋法。  

4 月 6 日  進行釋法。  

4 月 8 日  我們的報告公布，並在翌日提“上京”，即在（ 4 月）8 日上京。

4 月 21 日及

22 日  
人大常委會在深圳進行諮詢。  

4 月 26 日  人大常委會作決定。  

 

 這個時間表對我們來說，是很快，快得要在頭尾 30 天之內把所有工作

完成。每一個定下的日子，是因為到達了某一個步驟而定出下一個步驟，還

是最初在第一個步驟已經定出了所有的步驟呢？兩種做法是有所不同的。因

為如果一開始定下某一個步驟，到達第二個步驟後才定下第三個步驟的話，

即是說，行政長官何時向北京提交報告，其實是可以有彈性的。但是，如果

一開始便定下要在 30 天之內完成的話，那便沒有彈性了。如果在 48 小時內

不提交而改在兩個星期後才提交，人大怎能在 4 月 26 日作決定呢？因此，

這點其實是相當重要的。我希望稍後曾司長在答辯時，他可以說說究竟曾否

跟人大常委會商討這些時間、日期呢？如果沒有的話，為何不商討？如果有

的話，為何不向他們反映一下，譬如把日子拖長兩至 3 個月來做呢？  

 

 更奇妙的是，我們港區人大常委會的委員曾憲梓先生曾向傳媒公開表

示，我們行政長官的那份報告其實事先已獲人大常委會討論和商談，所以今

次召開人大常委會，大多數是會通過的。當然，這只是我的複述，並非每個

字眼也是曾憲梓先生所說的，但意思正是這樣。  

 

 經傳媒作出此報道後，我作為香港人、作為立法會的一名議員，覺得如

果曾憲梓先生所說的真正屬實的話，我便會認為那 30 天內的情況，只是整

個香港，包括我們立法會議員，跟人大一起表演了一場戲而已；劇本早已完

成，日期已訂好，任何事情亦已經定下了。但是，如果曾憲梓先生所說的並

不屬實，只不過是他喜歡在當晚公開這樣說而已，則我認為特區政府亦漏做

了一點，尤其是曾憲梓先生做漏了一點，便是他們應該站出來澄清，說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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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憲梓先生所說的話，情況不是這樣的、是不符合事實的，又或你們不是已

經談妥才公布的。否則，這還是否事實呢？我認為是少了一份這樣的交代。 

 

 主席，我還要謝謝你在 4 月 22 日容許我進行 1 次休會待續議案的辯論，

以不表態的形式討論該報告。主席，也許你還記得，當天曾司長在答辯時，

他曾說過一番很重要的話。他告訴我們 9 項原則只是規則，是沒有制約性的

規則。不過，他告訴我們如果將來的方案符合這 9 項的話，獲得通過的機會

會很高，如果不符合這 9 項，很大機會是即使不給這人反對也會給另一

人反對，屆時通過的機會便小了。  

 

 第二，他更強調這份報告是完全容許 2007 及 08 年可以有普選，普選的

門是沒有關上的。我不知道曾司長可還記得說過這番話。如果曾司長在這議

堂上說得出這番說話來（現在這樣說可能是事後孔明），我只能說我欣賞曾

司長的天真，但我不喜歡這種天真；欣賞的意思是指你不知為何當時說出一

些自己相信、但與實際結果不符的事，而你卻有膽量說出來。這是欣賞的原

因。  

 

 為何不欣賞呢？我們作為政治人，而曾司長又已到達司長的級數，是否

真的要這般天真呢？其實，最後的結果是，人大常委會根本不聽取曾司長所

說的話，完全不接受他的看法，而且是很斬釘截鐵的表示： 2007 及 08 年沒

有普選。再加上曾憲梓先生說的話，使我看到很多問題。如果曾憲梓先生所

說的是事實，究竟特區政府跟中央政府是否一早已經“打同通”，以致曾司

長在（ 4 月）22 日說的一番話，只不過是劇本要他這樣說、只不過那場戲要

有黑臉、白臉  ─  是由曾司長扮白臉的，而人大常委會則扮黑臉而已，因

為司長仍要面對我們這 60 位的立法會議員。  

 

 如果人大常委曾憲梓先生的言論並非反映事實的話，那麼我會認為曾司

長作為一個小組的領導人也是失職。為甚麼呢？因為行政長官董先生在施政

報告中提到，請曾司長領導這個小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瞭解中央在政制上

的關注。司長在（ 4 月） 22 日所說出的結論，原來跟 26 日的決定有這般大

的矛盾，是否關注不來呢？是否中央不信任司長呢？是否司長找錯了人，以

致無法找得出中央的立場和態度呢？為何在頭尾 4 天之內，結果可以是如此

的呢？如果司長不是失職的話，便是職權不夠大，即是說，他的這個位置應

由行政長官董先生來出任。  

 

 第四個部分，主席，我曾提過人大常委  ─  還有，我漏了一點，在第

三部分，我還要補充，就是這份報告內，其中一個要點是反映了喬曉陽先生

會來港。他在會展中心所說的一番話與司長的看法產生了很大的矛盾。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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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認識不足，但在我們的第二號

報告中的第三章，尤其是第 3.18 節，曾司長說香港人很妥當：“一國兩制”

落實了、大家有歸屬感、對國家的認同日漸提高，在《基本法》的保障下，

香港人會為帶來的利益而喜歡參加各類事務。然而，一棒便打下來。不！對

不起。香港人是不懂一國的！為何會這樣呢？因此，我認為這份報告不單止

是我們接受不來，原來我們的人大常委會也沒有接受呢，曾司長！  

 

 主席，我暫且說到這裏。謝謝。  

 

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不接受行政長官提交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報告，並

對當中就政制改革提出的 9 項因素表示不滿，認為此舉等同於為本港

推行全面普選設下更多關卡，窒礙民主發展；同時，本會促請行政長

官立即諮詢港人，提交一份全面反映民意的補充報告，以實現港人要

求分別在 2007 年及 2008 年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期

望。”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在討論本議案時，首先便決不能離開法理基礎。人

大常委會就 2007 年行政長官與 2008 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所作出的決定，其

憲制法律依據首先是來自《基本法》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規定，以及人大常

委會的相應憲制權責。其次是來自人大常委會不久前就《基本法》兩個附件

有關條文所作出解釋。有人質疑，根據釋法內容，人大常委會只能決定行政

長官與立法會 ...... 

 

 

主席：李華明議員，是規程問題嗎？吳亮星議員，請你先坐下。  

 

 

李華明議員：請問今天大會的議程是否應由政務司司長先發言呢？我看

過 ...... 

 

 

主席：甚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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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我看了講稿中文版第 14 頁，在主席說了“馮檢基議員動議的

議案，予以通過”後，應由政務司司長發言。究竟是印錯了還是甚麼原因呢？  

 

 
主席：李議員，對不起，我們有一份新的講稿，應該已派了給你，只是你還

沒有看到而已，請你先看一下。  

 

 吳亮星議員，在你繼續發言前，我想提醒大家，我們今天的議題是馮檢

基議員要求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補充報告，而並非在今天討論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我想各位議員也知道，何俊仁議員已提出另一項有關人大常委

會決定的議案，而我正在考慮。  

 

 吳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吳亮星議員：主席，我是重新發言，還是接下去呢？  

 

 

主席：隨便你。你共有 7 分鐘發言。  

 

 

吳亮星議員：也許我接之前的發言。由於今次有人質疑釋法內容，認為人

大常委會只能決定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否有需要修改，而不能指

明如何修改。雖然今次主席提醒我們，要注意今次議題是關於報告的內容，

但由於報告內容引起了是否有需要釋法的問題，所以我想在這裏約略作出解

釋。  

 

 基於在《基本法》兩個附件中，對選舉辦法的修改分別規定批准和備案

均須以《基本法》作為根據，運用此權力便自然會最終決定選舉辦法是否修

改及如何修改，這是人大常委會擁有的法律權力。我們亦相信，人大常委會

決定作出這項方向性的決定，會有助特別行政區（“特區”）無須經過冗長

的紛爭及擾攘便能作出更好的安排。  

 

 至於普選方面  ─  由於報告提及普選的條件問題  ─  有人認為普

選有助行政長官的認受性，以解決目前政制中的運作問題。正如喬曉陽副秘

書長其後所說，他認為認受性最終來自憲法、憲制法律的認可，這是法治的

基礎或法治的根本。所以，如果要離開憲制和法律，挑戰有關報告所造成的

政制安排問題，包括行政長官的認受性等，我覺得必須注意的，是法律基礎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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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人大常委會今次會參考報告有關內容才作出決定，而由於報告能夠

引導人大常委會作出更好決定，有助及早明確顯示政制在特區如何發展的道

路，最少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各種利益，甚至出於各種動機、來自本地或國

際的政治紛爭，讓香港社會能集中精力處理經濟民生事務，是符合香港長遠

利益的發展。  

 

 事實上，香港在回歸以後所擁有的“高度自治”、自由及民主成果，相

比殖民地時期不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大大增加。我們看到一些本地政治人物

為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坐享國家收回主權所帶來的行政、立法與司法等多

方面的高度自治的利益，另一方面卻只談“兩制”，而排斥“一國”，抗拒

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憲制框架下所擁有的地位、權力與職責。如果我們

真的是為香港市民想，有意讓這份報告帶出更好的前景，那麼，他們的所

作所為究竟是令香港的政治經濟發展更順利，還是導致更多互不信任的紛

爭，令政局更複雜和困難？相信理智的市民會作出清楚的比較。  

 

 不少市民均同意，特區的民主發展必須恪守《基本法》，根據實際的情

況循序漸進，而不是一步到位。報告已列出多點來解釋有關的實際情況，自

然便看到 2007 及 08 年因為條件未成熟而存在暫時不能進行普選的空間。為

了香港的長遠和整體利益，我們要考慮的實際情況必須包括兩方面。首先，

在“兩制”下“一國”原則的體現，與內地良好合作關係的維繫。但是，在

現實中，特區去年連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也不能在本會通過，國家利益與安

全這樣最基本的概念或觀念，在特區似乎尚未得到充分成熟的認知及接受。

其次，必須考慮的實際情況，還包括我們用甚麼來保證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

制度不變？例如香港的成功有賴於低稅制，如何能應付因普選或報告所提及

的未來政制發展而極可能帶來的福利主義？我們又用甚麼來保證對經濟發

展貢獻極大的工商界  ─  香港的工商界  ─  在政制中的發言權呢？工

商界與中產專業人士決非好像一些旨在分化社會的論調所言，要享受政治免

費午餐，相反，他們負擔了香港絕大部分的稅收，為社會公共開支作出了巨

大貢獻，他們的努力更為社會提供就業，促進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如果

說這是政治午餐，這肯定是高消費的午餐了。  

 

 在此，我仍然要談這份報告。這份由三人小組提交的報告，可以促使今

後人大常委會為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作出更能關顧香港長遠及整體利益的

決定，而我亦相信，為香港長遠利益想的市民都會認同，這次人大常委會

為特區所作出的決定亦是正確的。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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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馮檢基議員的議案。  

 

 民主黨不接受行政長官提出有關政改的報告，主要理由有 3 個：第一，

報告呈交中央政府前，並沒有廣泛諮詢香港巿民的意見，因而給我們一種黑

箱作業的印象。第二，報告並沒有充分反映香港的主流民意，因為曾司長的

報告提及基本上大部分巿民的主流意見也是支持 2007 年普選行政長官及

2008 年普選立法會。第三，這份報告亦為 2007 及 08 年的普選加設障礙。基

於上述 3 點理由，民主黨支持馮檢基議員提出的議案，不接受行政長官這份

報告。  

 

 主席女士，其實行政長官這份報告，不但犯了上述 3 點錯誤，而且我們

覺得行政長官是把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拱手相讓，違反了《基

本法》讓香港人實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由行政長官和我

們的三人小組親手拱手相讓“高度自治”，令我感到非常遺憾。其後，中央

也很快確認了這份報告。有關人大所決定的內容，我會留待下次辯論何俊仁

議員動議的議案時才詳細說明，但我也可以總體地說，中央今次是親手破壞

了香港的“一國兩制”。  

 

 今次溫家寶總理建議經濟宏觀調控，但我想不到中央政府竟然同樣會對

政治進行宏觀調控，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剝奪了巿民 2007 年普選行政

長官及 2008 年普選立法會的權利。現在曾司長快要提出第三號報告，要求

香港巿民提出政改方案之際，香港人也只能在有限的框框內進行修改。  

 

 主席女士，回想八十年代，我和一朋友首次站出來支持中國收回香港

的主權，因為我們認為在不平等條約下的殖民地歷史，時間到了，香港便應

該回歸我們的祖國。當然，當時我們所指的中國並非指某個特定政權。想到

現在，回歸 7 年後，我的心情仍是起伏不已。當時我們支持中國收回主權時，

也提出了民主回歸的信號、提出了民主治港的理念。其後，《基本法》在鄧

小平先生領導下，亦提出了一些口號及落實《基本法》，充分體現了“一國

兩制”，“高度自治”。因此，大家可以看到，當時《基本法》與《中英聯

合聲明》受到海外的支持，也正因為這樣，我和一香港民主同盟及香港民

主黨的朋友，一直支持“一國兩制”，並盡力爭取落實“高度自治”，以體

現《基本法》給予我們的承諾。但是，主席女士，到了今時今刻，我可以說

香港有些基本的價值已受到空前的破壞。  

 

 第一，政府不尊重香港巿民的民意。曾司長的報告亦提到大多數巿民支

持 2007 年普選行政長官及 2008 年普選立法會，但主席女士，你看看行政長

官的報告，有沒有反映這意見？香港巿民很重視一個開放的政府，很重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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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合理的程序，吳靄儀議員常常說的“ due process”，試問今次，無論是我

們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有沒有尊重香港巿民，以開放、合理的程序來

處理有關政改的問題？大家是否覺得有一種鋪天蓋地、強權勝於真理、“大

石壓死蟹”的作風？這種作風是否把我們香港人基本的價值也徹底破壞

了？一次已經很足夠了，曾司長。  

 

 第二，主席女士，我特別想談行政長官的報告第 (vii)點，就是說社會各

階層能通過不同途徑參政，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是凸顯了功能團體的重要性。

我其實也想談一談喬曉陽副秘書長和李飛法工委副主任的說法，不過，這點

我留待在何俊仁議員動議的議案辯論時才再說。無論如何，在我們特區政府

行政長官的報告中的第 (vii)點是突出了工商界在香港的一種特權，一種特

權：“有錢人話晒事”。這種作風，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實在是很嚴重的

打擊，曾司長。因為我們香港人重視“本事”，我們不重視“門第”，亦不

重 視 社 會 階 級 ， 誰 有 “ 本 事 ” 便 能 冒 出 頭 來 ， 因 為 大 家 相 信 的 是

“meritocracy”。但是，現在行政長官  ―  我遲些有機會再談人大的說法  

―  基本上是突出工商界的特權，他們享盡了香港的政治免費午餐，他們不

參政，也不準備參政，並阻礙香港普選的出現，這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的。 

 

 第三，我覺得政府沒有堅持“一國兩制”，而把整個政改交由中央一手

主導。主席女士，其實中央這次確認了這份報告後，我覺得造成了數項影響，

導致香港人將來對中央的反感越來越大。最近，香港大學的一項民意調查，

明顯地顯示了巿民對中央的不滿提升了，這其實是很可惜的。此外，我相信

這次也令中國喪失了以“一國兩制”作為手段實踐和平統一台灣的機會。主

席女士，最重要的，也是令我最感遺憾的是，政府的管治危機始終會延續下

去。曾司長的報告提及行政長官在立法會未能得到議員的配合；行政立法關

係的不配合、不調和，其實至今仍未得到解決，意思是，政府的管治危機會

延續下去。不過，最後，我只希望香港人能夠自求多福，堅持以和平的方式

繼續爭取民主自由。  

 

 多謝主席女士。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馮檢基議員的議案，不接受行政長官提交給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  

 

 當然，馮檢基議員的議案裏，提出不接受的原因，便是因為那 9 項因素

設下關卡，窒礙民主發展，這一點我是同意的，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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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提出另一點，就是行政長官這份報告，其實是不對題，是超

出人大常委會在 4 月 6 日的解釋《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下的範圍，亦是

不合邏輯的。人大常委會在 4 月 6 日的解釋，是針對“如需修改” 4 個字，

就此，行政長官的報告，只須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的辦法，是否有需要修改呢？如果要作任何附加的解釋，便應該分析有需

要修改的實際原因，即是說，在現行制度下的問題，為何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的產生辦法，會令現行的制度出現問題，從而有需要修改呢？這是行政長官

的報告裏唯一應該提出來討論的問題，這亦是行政長官的報告裏完全沒有提

出的問題。  

 

 據稱行政長官的報告，是基於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二號報告，但第二號

報告亦沒有提及上述內容，反而處處為現在的制度辯護，說現在種種是如何

的好，而過去產生的問題，也是因為其他的，例如經濟轉型、很多結構上的

問題、金融風暴、 SARS 等，卻沒有提及現在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

法出現了甚麼問題，以致有需要修改。  

 

 當然，不可以這樣的，因為第二號報告裏所討論的內容，是來自甚麼諮

詢呢？有關諮詢不是問香港人究竟現在的制度是否有需要修改，而是邀請香

港的市民，就《基本法》有關的原則和程序提出意見，當然無怪乎人家是不

會說有需要修改還是沒有需要修改，即使有人說，也不會被當作一項主要的

論題來討論。其實，第二號報告所提的、《基本法》的種種原則、架構、程

序等，並非是否有需要修改的理據，這些根本是一直，是永遠也會存在，是

50 年不變的，除非《基本法》改變，否則這些原則也是會存在的，這些是經

常，恆常的，不是你說有需要還是沒有需要修改。因此，唯一稱得上是對題

的，就是專責小組報告裏的第 3.21 段，主席，讓我引述第 3.21 段，它是這

樣說的，“在此背景之下，社會上有不少市民期望能夠在政治體制中尋求更

大空間，使他們可以積極表達意見及參與社會事務，甚至可以直接參與決定

行政長官人選。社會上有不少政團把這些訴求轉化為要求‘兩個普選’，認

為普選可以解決現有管治問題。最近民意調查顯示，在受訪者當中發表意見

支持由二零零七年開始普選行政長官的超過五成，而支持由二零零八年開始

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的有六成左右。與此同時，社會上有不少意見對此有保

留，認為若過早實行普選，將無助解決管治問題，亦不能改善現有經濟、民

生等實質問題。但要政制向前發展和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似乎是

社會的共識。”意思其實就是說民意有分歧，最終的主流仍是民主化，而結

論仍然是有需要修改。  

 

 其實，那份報告其他部分洋洋灑灑，就是關於如何限制民意要求修改的

問題。主席，我反對和我不接受行政長官這份報告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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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匆匆提出，是完全缺乏透明度和問責性的，亦沒有諮詢市民這一點，大

家都說過了。行政長官是依靠第二號報告的，而第二號報告，我剛才說過，

也並非為“如需修改”這 4 個字而提出、而作出的諮詢，在提出來之後，是

張冠李戴，李代桃僵，但提出來後，有關的報告亦沒有機會讓市民評論，指

出報告是對還是錯，便已作實。這份報告不單止是反映人家提出來的意見，

而是提出很多自己的意見，自己的分析，結果，這些分析是錯誤的，而結論

亦是不公正的。  

 

 主席，提到補充報告，據 4 月 6 日的人大的解釋，並無限制只能提交 1

次的報告，沒規定不可提交第二次的報告，但我認為，所提出的不會是一份

補充的報告，而是一份更正的報告，今次應是按照應當的程序，真正反映民

意的報告。但是，主席，先決的條件就是，今次事件已經破壞信任，第一項

要做的工作，就是撫平傷口，重建信任。我希望能看到行政長官提出一系列

補救的措施，包括增強香港市民與中央之間的直接溝通，我們然後才可以談

下一步。多謝主席。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自由黨認為馮檢基議員今天在人大常委會確定了行

政長官政改報告後提出議案，要求行政長官重新就他的政制發展報告作出諮

詢，然後再提交補充報告，無疑等於將既定的安排推倒重來，是沒有甚麼意

義兼費時失事的，辯論下去，也難免令人有點明日黃花的感覺。  

 

 話雖如此，自由黨仍然想就原議案內容的一些觀點，提出一些不同的看

法。首先，行政長官在報告中，已經清楚地肯定了本港市民就兩種選舉辦法，

即希望在 2007 年及 2008 年作出改變的訴求，並同意就此作出修改，使“香

港的政制得以向前發展”。行政長官此舉充分體現了特區政府對民意的關注

和重視，並且適當地行使了人大釋法賦予他的啟動權，我們是沒有理由不接

受的。  

 

 至於報告中提出的 9 項原則，即任何方案均必須合乎《基本法》、不能

影響中央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權、維持行政主導、邁向普選的目標均要根

據循序漸進和按照實際情況的原則進行等，也不過是一些希望大家能加以考

慮的原則，我們不能將這 9 項原則說成是毫無意義的。  

 

 況且，我們也看不出以上任何一項原則，好像原議案所指，是刻意為普

選設下更多關卡，或是否定任何方案的可能性的。因此，自由黨認為沒有理

由對 9 項原則表示不滿。如果說這些是關卡，我相信這些原則早已經存在，

不是只存在報告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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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不同意原議案要求翻案，要行政長官再次諮詢港人，然後再

就政制發展提交補充報告，以達致所謂“實現”市民要求雙普選的期望。如

果各位稍有留意的話，也會知道較早時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在提交第二號報告

前，已經廣泛地就有關政改的一些重要原則和法律程序等問題，徵詢了本港

各界的意見，包括立法會內各黨派的意見。據我記憶所及，曾司長在諮詢其

他的黨派並與他們會面的時間方面，有些比會見自由黨更早。行政長官報告

的內容基本上是根據這份報告所收集到的意見而寫成的，可謂切實地反映了

民意。既然如此，我們看不到有任何必要和理由要求行政長官重新再提交一

份補充報告。  

 

 民主派常常強調雙普選是香港人的普遍訴求，但我想指出，贊成普選或

立即普選的市民雖然為數不少，但反對的或不同意一步到位的，或對此表示

憂慮的人，的確是有的，難道他們的意見便無須考慮嗎？我希望民主派不要

因為不滿意報告沒明言支持立即一步到位的普選，認為不合其口味，所以便

一口否定行政長官的報告。  

 

 最後，我想提一下關於早前李柱銘議員原本打算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案，

但不獲批准一事。自由黨一方面同意主席女士不批准修正案的決定；但另一

方面，我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再一次向立法會內所有同事  ─  各黨各

派的同事作出呼籲，既然人大常委會已經根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所賦予

的權力，對 2007 年及 2008 年的選舉安排予以確定，並正式啟動了政改的立

法程序，我們便不應再浪費時間，而要好好地、務實地、理性地開展和把握

這次的機會，踴躍發表意見，為 2007 年及 2008 年的選舉安排盡力達成共識，

這樣才是積極和務實的做法。  

 

 自由黨已經說過，我們必定會在黨內、黨外展開務實的、理性的討論，

希望最後爭取共識，不單止是香港內部的共識，也是與中央的共識。  

 

 我想重申，即使 2007 年及 2008 年沒有雙普選，也不代表未來政制發展

的一切便會原地踏步，除非將來有人提出一些向前發展的方案被立法會否

決，否則，我們沒有理由會原地踏步，一成不變的。正如曾司長所言：無休

止的敵對、抗爭，最終可能一事無成。希望我們各黨派能夠積極向前看，為

政改付出創意及努力。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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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主席女士，我們今天的議案論及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

報告，其實本會在較早前已談過一次，不過，既然現時又有這樣的辯論，我

們便要再重申我們對有關問題的看法。行政長官的報告建基於特區政府政制

發展專責小組的諮詢結果。  

 

（會議廳內傳出音樂聲）  

 

 主席女士，我聽到一些很美妙的音樂，你是否打算處理呢？  

 

 

主席：譚議員，音樂已停了，你繼續發言吧。  

 

 

譚耀宗議員：音樂停了，謝謝。  

 

 報告指出現時香港的政制有需要修改，這個觀點是社會意見的客觀反

映，而在這份報告草擬之前，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用了 3 個月的時間，多方面

的工作，廣泛諮詢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分別就法律程序及原則問題編訂兩

份報告，看來整個過程也是公開和具有高透明度的。  

 

 《基本法》規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及政

制的發展要根據特區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這些憲制性的原則是每個人都必

須遵守的，而香港未來政制的改動同樣要嚴格按照《基本法》所訂下的這些

原則。行政長官報告內提出在考慮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

法如何確定時，須顧及 9 項因素。這 9 項因素都是歸納和重申《基本法》的

原則，亦是整體社會不同意見的充分反映，而並非如有些人所說，是為政制

設限。  

 

 在今次政制發展的討論過程中，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對《基本法》有更

多的瞭解，對“一國兩制”的概念有更深的認識。我記得早前大家也討論過

很多關於“一國兩制”的問題，亦明白到“一國兩制”是在“一國”前提下

的“兩制”，我們不能只強調“兩制”；而“港人治港”則須以“愛國者”

為主體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則是中央政府授權下的“高度自

治”。因此，在採取任何主張或行動時，我們均須考慮中央政府的意見及憂

慮，而且我們不應事事採取對抗的態度。  

 

 我們從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所收集到的意見中可見，香港社會內對政改的

步伐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一方面有不少的意見認為要盡快落實普選，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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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有不少的聲音表示對立即進行全面普選有所擔憂。作為負責任的從政

者，對於這些社會上的分歧絕不應坐視不理，更不應製造相互的對抗。我們

必須實事求是，相互尊重，和諧共商，否則受害的始終是我們香港自己。  

 

 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多謝主席女士。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馮檢基議員的原議案。我支持的理由其實在

吳靄儀議員發言時已經說了，我不再重複。剛才楊孝華議員發言時表示，感

到今天辯論這項議案有點明日黃花的感覺。  

 

 主席，這點我並不同意，因為如果大家接受了行政長官在報告裏提出的

9 項因素，我恐怕問題不是 2007 及 2008 年是否進行普選這麼簡單，而是究

竟香港會否有普選。這是一個更為嚴重和深遠的問題。  

 

 這涉及很多因素，如果接納的話，我們看不到香港何時能夠進行普選。

例如第 (vii)項因素：“社會各階層在政治體制內都有代表聲音，並能通過不

同途徑參政。”這明顯意味功能界別會永遠予以保存。對於既得利益者來

說，當然反對取消功能界別。從人大常委會於 4 月 26 日作出的決定，我們

可以看到如果要進行修改的話，不只會增加直選議席的數目，同時亦會增加

功能界別議席的數目，從而製造更多既得利益者。這是民主倒退，不是循序

漸進的表現。所以我擔心那 9 項因素不單止影響 2007 及 2008 兩年，而是會

造成更深遠的影響。  

 

 吳亮星議員在發言時指出，凡事也要看法理依據。主席，對於他提出的

這項原則，我十分同意。可惜，他接說，這個法理依據便是來自人大常委

會解釋《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於 4 月 26 日提出的法理基礎。主席，我不

能同意這一點。不過，我在上一次休會辯論時，已經解釋了我所持的原因，

今次所說的亦會超出議案範圍，所以，我不在此重複，只重申我不能接納吳

議員的說法。吳議員又質疑，為何有人說行政長官沒有認受性，他認為行政

長官既然根據《基本法》選出來，他自然應有認受性。吳議員有“抄襲”喬

曉陽副秘書長的說法之嫌，因為副秘書長訪港時，曾經這樣說：“行政長官

為何沒有認受性？他既然根據《基本法》選出，便應有認受性。否則，你便

是說《基本法》設計得不好。”  

 

 主席，我們要進行修改，便是因為設計得不好。否則，我們為何要討論

進行修改？行政長官既然是根據《基本法》的原則或遊戲規則，或所有的條

文選出來，我們當然要接納他有合法性；也即是說，他是合法的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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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並不表示他有認受性。如果他由 800 人選出來，那 800 人當然支持

他。況且，行政長官最近一次連任是由 714 人選出來，這 714 人當然也是支

持他的。可是，這不表示全香港六百多萬名市民認為他有認受性，這明顯是

兩碼子的事。所以，我不明白為何吳議員把法理的問題和認受性的問題混為

一談。  

 

 現在我們正因為行政長官的民意基礎薄弱，所以才考慮要進行修改和如

何修改這些產生辦法。  

 

 主席，很多議員於今天發言時說，我們不應無休止的敵對，我們應該向

前看，應該實事求是。主席，我十分同意這些說法，但問題不是由於政見不

同，我們便要無休止的敵對。我們也並非刻意與某些人作對，而正因為我們

要實事求是向前看。  

 

 曾司長在報告內第 3.27 段，說出了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那就是行政

長官以這個方式產生，他的理念和以不同的選舉方式選出的立法會議員的理

念不同，所以不能互相配合，而且行政長官在立法會並沒有固定的票源支持。 

 

 所以，現在的問題便是怎樣作出修改。如果不採用普選的方式，我們如

何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才可以達致行政主導、立法行政

關係良好、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效果。  

 

 主席，如果說普選這辦法不中聽，我卻聽不到除了普選以外，還有甚麼

修改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實際問題。所以，我很希望務實的朋友快點提出對

症下藥的方案，解決香港目前的問題。  

 

 主席，我因此感到行政長官的報告就像吳靄儀議員所說，並不是補充報

告，而是修改報告。我們要看看有甚麼實際解決方法，可以針對香港目前的

情況。如果接受行政長官報告內提出的 9 項因素，我恐怕不但 2007 及 2008

年，而是有很長的時間，也不能解決香港的政制膠的情況。  

 

 謝謝主席。  

 

 

劉千石議員：主席，今天的議案辯論是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政改報告

之後最早的一個辯論。但是，當我們翻看議案內容，再比對今天的情況，便

有恍如隔世的感覺。如果這便是曾司長經常強調的政治現實，我們完全感受

到現實是既荒誕又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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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在報告內提到政改的 9 項原則中，其中一項提及“必須有利於

社會各階層在政治體制內都有代表聲音，並能通過不同途徑參政”。這項原

則可以說是為保留功能團體選舉而度身訂造。  

 

 我記得有親中人士曾經說過，行政長官在任內要忙於清拆英國人留下的

地雷。如果英國在撤出香港前真的埋下了地雷，功能團體選舉肯定是其中一

個地雷。  

 

 這種選舉制度的唯一目的，便是“反民主”，透過保障少數既得利益者

的特權，使代表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政黨或團體，永遠不能取得議會的控制

權。在近代歷史中，只有兩個地方曾經使用這種選舉方式。第一個在意大利

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統治的年代，但當民主恢復後，這方式已被廢除。另

一個是第二次大戰前上海國際租界的市議會。歐洲人用類似功能團體選舉的

制度，確保他們得以操縱議會。國際租界的市議會，亦成為帝國主義欺壓中

國的標誌。  

 

 主席，我們經常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可是，功能團體選舉的安排，

把議員與界別利益緊緊扣住，局限了可以妥協的空間，減低建立共識的機

會。功能團體選舉的本質，就是要按不同的界別利益將市民分隔，而不是聯

合人民為集體的福祉而努力。  

 

 據聞田北俊議員有意參加下屆立法會的分區直選。我相信田議員若透過

直接與市民溝通，可令市民更明白和接受工商界的政治理念。如果田議員能

夠順利勝出，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更好地發揮他政治領袖的角色。田議員的嘗

試，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如果不肯下水、不肯拋開救生圈，便永遠學不懂

游泳。工商界的朋友，你們根本無須擔心直選一定會輸。  

 

 主席，無論是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抑或是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喬曉陽，都認同普選是一個普世目標。為何中央政府不相信港人，可以選

出自己的政府，能夠與中央互相尊重和共存，一起落實“一國兩制”呢？  

 

 共產黨一直視自己為人類靈魂工程師，是不是香港人的靈魂未被徹底改

造，所以不可以自由選出自己的領袖呢？香港人要有普選，是不是先要把腦

袋換掉？如果香港人沒有自由意志和獨立思想，這裏還是不是香港？  

 

 主席，我生於廣州，成長於香港。香港的寶貴之處，在於不同政治理念、

不同階級和不同種族的人，不論貧富，都可以以香港為家，不會因為理念和

生活方式不同，而遭受排斥。所以，對於羅康瑞先生說如果市民不滿意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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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以香港為家的一番話，我感到十分驚訝和痛心。香港是一個共融的社

會，不是大商家的私人豪宅。即使有不同理念，也不用說成像要一拍兩散般。 

 

 主席，中央政府以“快打慢”的手段，否決香港人的民主訴求，表面上

體現了“一國”的權威，實際上只會傷害了香港人的中國心。  

 

 我們這一代人植根於祖國，對家國鄉土仍然有一份濃厚的感情。但是，

今天的年青人，他們大部分是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已

經缺乏這份鄉土情懷。如果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認為中央政府是高壓政府，

只會使他們在感情上更疏離祖國。  

 

 我們這一代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對中國仍然有一份感情上的聯繫。但

是，人終歸會老，我們終有一天要退下去，我擔憂日後香港的民主運動本土

化的色彩會越來越濃，結果中國與香港，只會越走越遠。  

 

 主席，人大常委會否決普選，並不代表民主的末日。民主從來都要倚靠

人民鍥而不舍地進行爭取。我希望市民繼續為香港的民主前途，貢獻一分心

力。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主席，自人大常委會釋法以來，事態發展比直通車還要快。這

項議案辯論本來針對人大釋法和報告，但今時今日，人大和特區政府對民主

政改的態度已十分清晰。事情的發展進度，確實較我們議會的程序還要快。

難怪楊孝華議員認為今天的字眼有“明日黃花”的感覺和有點文不對題。主

席，雖然時間錯過了，但我想指出，我們更要加把勁追回，盡快更正。正因

為事情已越來越遠離香港人的意願，我們更有必要盡快面對和糾正問題。  

 

 自 3 月 26 日宣布釋法以來，在過去的 1 個月之間，已擬定了政改的方

向。在 4 月 6 日釋法內容宣布後，行政長官在 4 月 15 日短短 10 天之間，提

交了政改報告，其中提出進行政改時要考慮的 9 項因素。他確實真的一反常

態  ─  我們從 1998 年開始，一直要求行政長官進行民主政制進程的檢討。

在這 6 年間，行政長官一直聽不到我們的聲音。在這份報告內，沒有反映出

這些聲音，很多民調要求普選的聲音，在這份報告內也沒有予以反映。  

 

 行政長官在 4 月 6 日後卻告訴我們，他聽到很多要求他快些完成報告的

聲音。結果，他真的在 10 天內完成了報告。我希望司長稍後告訴我們究竟

行政長官在這 10 天內聽到甚麼人的聲音？那是京官的聲音，還是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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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如果是香港人，是否有特權的香港人的聲音呢？我覺得香港市民有

權知道答案。六年多以來，政制發展一片空白，在這短短 1 個月之間，卻被

黑色完全填滿，我們現在對政改感到十分絕望。但是，我希望指出，我們依

然繼續要求特區官員向香港市民負責，我們仍然不能放棄，要爭取 2007 及

08 年進行普選。  

 

 在今次釋法的過程中，首先受害的是《基本法》。這是因為《基本法》

可以隨時按新形勢再作解釋，文字條文的意義可以隨時失去，而根據行政長

官 9 項因素再予以解釋，“循序漸進”差不多等於“似進實退”。主席，為

何我這樣說？因為當提到功能界別時，報告說要保障社會各界可循不同的途

徑參與政治。不同的途徑當然較直選一途多，而及後便演變成人大的結論，

便是直選和功能界別的比例不變，不過，可以增加議席的數目。  

 

 香港市民很快便看得出這方向，只會製造更多政治“突厥”。如果我們

強化小圈子選舉，只會進一步限制直選的民主成分，於是循序漸進便變為

“似進實退”。基本問題是，如果我們不能提出時間表，只有 9 項因素的話，

我們不單止在 2007 及 08 年沒有直選，到了 2047 也可能沒有直選。這是因

為只要這 9 項因素繼續存在，而我們仍未能提出客觀標準和客觀時間表，其

實直選是遙遙無期。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和中央，不要告訴我們最終目標

是直選。我們希望知道達到目標前的過程、時序、程序，我覺得這些都應切

實與香港一同討論。  

 

 很不幸，這份報告不但不能在內容中反映民意，而程序也不能聲稱為反

映民意。這是因為報告完成後並沒有讓市民確認，大家連看看是否有錯字的

機會也沒有，便遞交中央。所以，我認為有必要擬備一份補充或更正報告。 

 

 主席，民主派議員與行政長官見面時，我也有提出提交補充報告的要

求。司長和行政長官即時告訴我們無須這樣做，因為諮詢工作已經完成，不

能再翻來覆去。但是，這是不負責的說法。因為諮詢於 1 月 7 日展開，司長，

我可以提出很多數字  ─  司長只接見了 86 個團體，收了六百多份報告書，

遠遠不能稱得上是全面。所以，現在應設法補救未完成的工作。  

 

 司長說他流香港人的血，飲香港人的水。我不知道香港人是否相信他，

可是，我們會繼續在議會內與官員討論，請官員作出承諾。這不是我們“扮

天真”，而是因為如果官員不斷言而無信、歪曲語意、失信於港人，只會激

勵市民更有決心爭取民主。  

 

 主席，我支持馮檢基議員的議案。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124 

胡經昌議員：主席女士，我支持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

報告”的具體意見，並且同意報告內提出的 9 項因素是符合《基本法》和切

合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則而制訂的。  

 

 正如政務司司長較早前清楚表明， 9 項因素是源於專責小組第二號報告

的總結，糅合了港人和中央的意見，目的在於協助社會各界提出具體方案，

提高方案取得共識的機會。這些因素並不是先決條件，也不是甚麼關卡。  

 

 因此，我希望社會各界可以摒棄歧見，減少爭拗，求同存異，以冷靜理

智的態度，同心協力，尋求共識，在符合《基本法》及報告提出的 9 項因素

的前提下，最終達至《基本法》的普選目標。  

 

 主席女士，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要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尤其是

目前經濟正在復甦的階段，經不起任何的震盪，絕對不適宜推行激烈的政制

改革。我認同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提出，在目前階段是須休養生息，固本

培元。所以，我認為應該待社會恢復元氣以後，才逐步按照《基本法》的規

定循序漸進地邁向普選的理想。  

 

 由於金融服務業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動力和重要支柱之一，為確保香港可

以在長遠可行的政制發展，以及經濟和社會持續繁榮穩定兩者之間取得適當

平衡，我較早前曾經向金融服務界發出“政制發展諮詢問卷”，結果已經在

3 月底提交予政制發展專責小組作為參考。  

 

 調查結果顯示，金融服務界對香港政制發展的回應，九成或以上認為有

需要在社會和經濟有穩健的基礎，配合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而非“政

治城市”，“循序漸進”，不應“一步到位”，並要“兼顧社會各階層利

益”，這亦包括維持立法會的工商及專業界別組合的條件下推行。  

 

 事實上，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已經廣泛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並把有關意

見綜合而制訂了兩份詳盡的報告，而第三號報告亦快將提交。因此，我認為

行政長官提交予人大常委會的報告已能全面反映真實的情況，沒有需要再作

補充報告。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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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是支持馮檢基議員的議案。  

 

 這項議案明確地寫出，以政務司司長為首的三人小組，或許名為專責小

組，提出的一些建議窒礙了民主發展。我相信這點是沒有人會反對的。提到

那些因素，譚耀宗議員剛才說，是歸納了《基本法》內的原則。我又不知道

《基本法》哪處表明香港沒有足夠政治人才？  

 

 主席，我也懶得逐項駁斥了，因為在很多場合我也曾說過，提出這些因

素的人是對民主有偏見，多年以來，策動一個政治制度，維護一小撮富有的

人，現時更將這些事項寫下來，然後讓北京利用以扼殺民主制度的發展，這

些又是否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所應該做的事情呢？為甚麼昨天

和今天，會有那麼多議員在立法會說：特區政府的做法是失信於民？如果失

去了信任，我們還有甚麼基礎可以合作呢？  

 

 大家也滿以為有一個時間表，可以拿出來讓大家商議一些事項。時間表

則沒有商量了，然後，“聲”便全部發表了  ─  說到 2007 年及 2008

年的任何事項也沒有商量餘地。然後，又有人表示，不要無休止地爭論了。

當然，他們是這樣說，因為他們甚麼也取得了，當然不要爭論吧。  

 

 主席，我們並不是鼓吹無休止的爭論，不過，有些原則上的事情，是我

們支持和多年以來爭取的，我們亦不會因為別人說一句不要無休止地爭論，

便停止說話的。我們會在這個議會裏，在香港，甚至在國際社會繼續爭取我

們認為是對香港最好的發展。所以，主席，如果有些人以為現時所做得到的

事，或以最近數星期以來的發展，便可以令大家靜下來，令香港繼續做一個

經濟城市、繼續賺錢，大家有飯吃，吃飽了便甚麼也不顧，我相信這些人可

能是正在造夢。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這份報告可以幫助香港多少？  

 

 主席，報告亦提到香港所面對的問題，但卻沒有提供答案。答案可能是：

你們這一人不要再嘈，便行了。然而，即使能使我們立法會內的人不再嘈，

外面有數百萬人，怎樣能使他們不嘈呢？很多人已等待了很多年，他們並不

是等待“政治免費午餐”，而是等待均衡的參與，即真正一人一票的意思，

這並不是說有些富有的人可以擁有數十票或數百票，因為有多少間公司便擁

有多少票了，這些公司有很多董事，很多議員也喜歡擔任董事，於是便有很

多董事維護那些公司的利益了。然而，這便是香港均衡參與的發展方向嗎？

我們怎樣向數百萬人交代呢？  

 

 所以，主席，這個所謂無休止的爭論，真的是沒有辦法了，一定是無休

止的，除非我們可以說服全部數百萬人，令他們認同應如此繼續只為數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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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或一小撮的大有錢佬）服務，我們的政治權利、以至任何東西均應全

部奉獻給他們，否則，我相信這些爭論是沒法平息的，是一定會繼續的。  

 

 不過，我們當然亦希望我們的爭取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但對於任

何的發展，我們也知道，如果把人趕得那麼絕，發展自然會激烈化，屆時大

家會覺得很奇怪嗎？請看看全世界的發展，回顧歷史上的發展，以及人的某

些表現，很多時候都是被迫出來的，所以我希望司長真的能尋找出一些方

法，回應社會上大部分市民的訴求，把政制開放，讓香港的人才積極參與。 

 

 最後，主席，我想說的是，譚耀宗議員就“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說出了他自己的演繹；至於我們之中很多人的演繹又如何呢？在 1997 年，

大家以為“高度自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便能維持法治，維

持我們的自由生活方式不變。但是，政制是一直有所改進的，現時卻指政制

與我們無關，是中央擁有的，儘管附件二如何說明，也是沒有商量的，連備

案也須由中央的批准。現時，“大班”不敢出聲了，他說政治壓力令他窒息。

如果一位那麼有影響力的人也說政治壓力令他窒息，又何況其他從政的人、

何況有些政客、更何況有些傳媒和學者呢？  

 

 主席，至今將快 7 年了，我們真的極不願看到， 7 年過去了，“一國兩

制”便是這個樣子，而“高度自治”又不知往哪裏去了。我希望兩位司長，

以及局長真的會以香港人利益為重，真的做一齣“好戲”給我們看便好了！  

 

 

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行政長官在 4 月 15 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和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當中就 2007 年普選行

政長官和 2008 年普選立法會，列出了 9 項因素。  

 

 政府從來沒有就政改進行全民諮詢，我想問行政長官如何歸納出這 9 項

因素？是否根據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的報告歸納出來的？我在這個議會已說

過，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的諮詢工作根本不足以掌握民意，例如小組設立網站

讓市民發表意見，這根本不全面，因為對於一些不懂上網的市民來說，他們

的意見便無法反映，再加上有些懂得上網的市民亦可能不習慣在網上發表意

見。雖然小組接見了不同的人以聽取社會各界意見，但誰能確保小組所接見

的人均有全面的代表性呢？我促請政府提出證據，證明列出這 9 項因素的來

源。如果這是大部分市民的意見，我便心甘命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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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對於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只提到

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但行政長官卻“自斷雙

臂”，自製“董九項”，不單止為政改設下重重的關卡，簡直就是把 9 個枷

鎖套在普選上，普選大門從此重門深鎖。  

 

 第一道枷鎖便是特區在研究政制發展的方向及步伐時，必須聽取中央的

意見，即開啟普選的鑰匙在中央手中，港人完全無權過問。  

 

 第二道枷鎖是政改要符合《基本法》規定，並且不能輕言修改《基本

法》。何謂《基本法》規定？實情《基本法》並沒有關上 2007 年和 2008 年

的普選大門，但人大常委會已就政改釋法，行政長官迅即為政改設下九重關

卡，大家配合得天衣無縫，為普選拉下大閘。  

 

 第三、四道枷鎖是方案不能影響中央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權，亦要鞏

固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體制，即行政長官要由中央欽點，港人只能靠

邊站。  

 

 第五道枷鎖是政改要按部就班，步伐不能過急，意思是 2007 年及 2008

年普選不能操之過急，港人不要痴心妄想在這兩年進行普選。至於何時普

選，便要按部就班，完全是“港人急，政府唔急，慢慢拖住先”。  

 

 第六道是無形的枷鎖，行政長官說政改要衡量實際情況，表示要考慮市

民訴求，要檢視其他因素例如經濟發展、社會情況、公民政治意識等。這些

因素的確好像合情合理，但報告隻字不提市民對普選的訴求，更沒有反映香

港現實的情況是適合普選。  

 

 第七、八道枷鎖是為立法會普選對幹，即無可能全面直選立法會。  

 

 第九道枷鎖是布下天羅地網，“無限上綱”，把政改與經濟、金融、財

政制度扯上關係，務求令大家不能超越雷池半步。  

 

 雖然我不明白行政長官有何理據提出這 9 項因素，但市民對普選的訴求

卻是有根有據的，例如去年七一超過 50 萬人上街、區議會選舉 106 萬人投

票、今年元旦 10 萬人上街，到今年 4 月 11 日再一次有 2 萬市民上街，抗議

釋法和爭取民主。市民一次又一次以理性行動  ─  我們是理性的，不像有

些人所說的燒車呔  ─  表達要求政府還政於民和普選的訴求，但政府卻再

三漠視市民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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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香港自 1982 年起，至今經歷多次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去

年 11 月 23 日的區議會選舉投票率更大幅攀升，投票人數超過 106 萬人。此

外，香港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經濟發展穩定、資訊流通、市民普遍擁有良

好的教育程度、社會和諧、香港亦擁有有能力治港的候選人，這一切均證明

香港完全符合普選的條件。  

 

 可惜的是，行政長官沒有面對現實，並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繞過

立法會和全港市民，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不盡不實的報告，實在令人遺

憾。我再次強烈要求行政長官立即就政制改革進行全民普查，無論結果如

何，大家均會心甘命抵  ─  我重申，是心甘命抵。行政長官應該根據全民

普查的結果向中央政府提交補充報告，如實反映港人對普選的訴求。  

 

 我謹此陳辭。  

 

 

劉漢銓議員：主席，本會在辯論馮檢基議員議案的時候，人大常委會已於 4

月 26 日就行政長官提交予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作出決定。人大常委會不僅接

受了行政長官報告中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應予修

改”的建議，而且接受了報告中“應予修改”所“必須顧及”的 9 項因素。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指明 2007 年及 2008 年並不適合進行雙普選，亦提及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功能團體與直選產生議席比例不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實際上隱含了對 4 月 6 日的釋法文本的詮釋。人大常委會 4 月 6 日的釋法已

成為《基本法》的組成部分，本會應尊重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和決定，這是香

港回歸後的憲制地位所要求的。  

 

 港進聯認為，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和決定，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據。在整個

過程之中，人大常委會是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事先徵詢了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的意見，也廣泛聽取了香港社會各界的聲音，完全符合情、理、法。 

 

 主席， 1999 年 2 月 26 日，由 5 位大法官組成的終審法院作出一致性的

澄清判決，宣告：“我等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的判詞中並沒有質疑人

大常委會根據第一百五十八條所具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及如果人大常委

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時，特區法院必須要以此為依歸。我等接受這種解

釋權是不能質疑的。我等在判詞中，也沒有質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據

《基本法》的條文和《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權力，我等亦接受這

種權力是不能質疑”。請注意，該判詞不但指“釋法”，而且指全國人大及

其常委會根據《基本法》條文和程序“行使任何權力”。這自然包括全國人

大常委會 4 月 26 日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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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檢基議員指行政長官報告提出的 9 項因素是設下“關卡”，窒礙民主

發展，這並不是事實，因為 9 項因素的精神早已存在於《基本法》的相關條

文中，是一貫的，不是行政長官報告所發明的。該 9 項因素，在本港社會已

討論多時，社會各界對這 9 項因素已有一定的理解。 9 項因素為討論和選擇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提供了一個理性的框架，否則，

日後的政制發展討論只會變得無邊無際，毫無方向，具體方案更無從談起。 

 

 主席，行政長官提出的報告是奠基在廣泛諮詢民意的基礎上。政制發展

專責小組第二號報告指出，截至 4 月 3 日為止，專責小組約見了 86 組團體

和人士，聽取了他們對有關原則及法律程序問題的意見；共收到約 660 份市

民的信件、傳真和電郵。專責小組與各團體和人士會面後，把他們就有關原

則和法律程序的 12 條問題所表達的意見，整理為會談撮要初稿，交回他們

核實內容，並徵求他們同意公開有關紀錄。既然行政長官提出的報告已經廣

泛作出諮詢，何必重複呢？這只會拖慢政制發展步伐。因此，港進聯認為，

要求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補充報告，是沒有必要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耀忠議員：主席，今年董先生發表施政報告時說，要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

組。我當時就施政報告提出意見時已經指出，如果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一定要留意一個問題，便是在 2007 年及 2008 年雙普選這問題上，會面對社

會上很多不同的壓力，在不同的壓力下，究竟這個小組會選取哪些立場、利

益及意見呢？怎樣平衡社會上多種不同看法呢？這是最大的問題，也是我最

關心的問題。但是，很可惜，曾司長這個小組所謂平衡、所謂搜集意見的最

後結果，原來是在搜集一些利益集團的意見和民意後，最終都是以利益集團

的意願為主，為依歸，把大多數市民要求的民主普選完全置之高閣，完全不

理。因此，今天很多市民不斷指責曾司長所領導的小組出賣港人，背棄“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則。市民這樣的批評，我覺得是絕對有理由的，

因為事實上我們的確看不見曾司長能夠真正反映香港大多數市民的訴求和

心聲。  

 

 主席，很多人批評我們破壞“一國兩制”，說我們不瞭解“一國兩制”

中的何謂“一國”，亦不明白何謂“高度自治”，尤其是曾司長曾說，“高

度自治”絕對不等於“絕對自治”。對於曾司長這種說法，我確實不知道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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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長如何理解“高度自治”及  “絕對自治”。從來沒有人要求香港獨立，

亦沒有人要求在《基本法》內載明的外交及國防等事宜，須由香港人自行處

理。我們沒有這樣說過，我們只是說“高度自治”。我們說的是《基本法》

所說的；是《中英聯合聲明》所說的，在香港範圍以內的事由自己來管治，

我們沒有說其他的事。因此，我不明白曾司長為何不斷說“絕對自治”，他

是甚麼意思呢？我們沒有這樣的要求。我希望曾司長有機會時可以解釋一

下，為何不斷說我們所理解的，我們所說的“高度自治”等於“絕對自

治”。  

 

 此外，在昨天的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曾司長亦對我們民主派議員不

斷作出批評。他說政治是一門藝術，是理性溝通之下的共識，不能夠事事只

說自己的意見，而不理會別人的意見。我很奇怪曾司長為何特別對我們民主

派議員說這番話呢？如果他真的要說這番話，而他又有膽量的話，他為何不

跟喬曉陽先生說呢？他為何不跟喬曉陽先生說須溝通，須理解別人所說的話

呢？事實上，中國政府在政改的整個過程中，完全只有他們說而沒有聽我們

的意見；只有他們提出自己的立場和態度，沒有尊重我們所表達的立場和態

度。如果說藝術，他們絕對沒有藝術可言。況且，我們現在並不是說藝術問

題，而是討論實實在在的問題，便是香港怎樣實踐《基本法》所載的“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不過，這些全被一筆勾消，甚麼也不用談了。  

 

 此外，我覺得很奇怪的是，究竟曾司長所扮演的角色是甚麼。他只是不

斷向我們說話，而不是將我們的說話向中央政府反映。我覺得很奇怪，他不

斷要求我們採取共識，聽別人的意見，不要只是說自己的意見，但他為何不

向中央說這番話呢？這令我感到莫名其妙。因此，我不禁質疑曾司長和他所

領導的這個小組的用心，不知是否要不斷遏抑香港市民的意見，不斷打擊香

港市民的意見？  

 

 曾司長還叫我們放下歧見，說在人大常委會設定的空間內，仍然可以討

論未來的政制發展，可以提出意見。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欺負我們、欺騙我們、

哄我們。大家都看到，當我們討論政制發展時，我們不斷問他很多問題，他

也叫我們盡量說，不斷說，他們沒有設下框框。結果卻是，怎會沒有設下框

框？所有框框都出來了，便是我們甚麼也不可以討論， 2007 及 08 年普選不

成，不用再說，談其他事情吧！這樣還可以叫我們相信他甚麼呢？市民怎可

以相信曾司長所說的話，說我們可以繼續討論？難怪一位學者說，曾司長所

謂的諮詢，其實只不過是一場戲；不單止是一場戲，還要我們扮演政治“傻

瓜”。如果我們相信他說的話，便真的是政治“傻瓜”了。  

 

 曾司長又說如果現在搞政治，但我們的政治並不成熟，很多人處理這些

問題時都不能從一個整體角度來作出考慮。問題在於，曾司長又如何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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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政治很成熟呢？就整個運作來說，他何曾從香港人的整體利益角度來考

慮問題呢？我根本看不見。因此，主席，我覺得香港的“高度自治”、“一

國兩制”真的完全被特區政府出賣了。  

 

 我們不能夠再信任特區政府在政制發展上幫助我們達到民主政制的改

善。我想在現階段，我只能呼籲全港市民不要氣餒，對於特區政府，我們只

能夠以民眾力量來表達我們的聲音和意見，不斷抗爭下去。事實上，民主不

會一朝達成，一定要靠民眾力量才可以達成。在目前的政治低氣壓下，可能

會有人選擇當出賣靈魂的浮士德，但我相信有更多人會不畏強權，好像哈維

爾、曼德拉及昂山素姬。董先生今天的 9 點報告斷送了“高度自治”、“一

國兩制”，為人大常委會否定了雙普選提供基礎，但我相信社會的理性發展

一定會存在，我相信歷史一定會還香港民主一個公道。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看那個原本的發言次序時，以為政府是非常負責，

因為講稿第 14 頁說明主席女士會先叫馮檢基議員發言，接會由政務司司

長發言，然後再由律政司司長發言。當然，文內有一個框框，是以中文寫，

說官員的發言次序有待確定。我以為這是說兩位司長可能會調一調發言次

序，接便是其他議員發言，然後最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發言。  

 

 後來，來了 1 份講稿的代替張頁，在這張頁上可見發言次序更改了。便

是在其他議員發言後，是律政司司長發言，接是政制事務局局長發言，然

後最後才由政務司司長發言，即是把他們的發言放在最後。 3 個人發言，但

3 個人都排到最後面，就是讓所有議員也發言了，他們 3 人才發言。  

 

 馮檢基議員只剩下 1 分鐘的發言時間。這情況提醒了我，猶如我從前讀

書時，有 3 名學生做錯了事，知道校長要召見他們。他們 3 人便絞腦汁想辦

法，想出了在校長要回家前 5 分鐘，才敲門進入校長室的情況一樣。  

 

 我們中文裏有一句話是“醜婦終要見家翁”，那個“終”字是很值得研

究的。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也有說“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

標，是放在最後的。見校長是等到最後，在立法會發表言論，也是留到最後，

我們的民主最終可能亦真的是要等到最後。  

 

 有人說，這是“明日黃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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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葉國謙議員，是否規程問題？李柱銘議員，你先坐下。  

 

 

葉國謙議員：主席，我想你澄清，以現時進行的程序而言，安排官員在最後

發言，是正常的安排還是特別的處理方式？  

 

 

主席：葉國謙議員，讓我回答你這個問題。安排官員在最後發言，是我們慣

常的做法，除非官員要求在動議議案的議員發言完畢後便安排他發言，而我

亦會准許這樣做。不過，據我所知，在今次會議中，官員並沒有提出這樣的

要求，只是說有關發言的次序，他們想稍後才通知我們。所以，在李柱銘議

員剛才發言時，我已立刻要秘書處的職員找出那兩頁被代替了的講稿。  

 

 李柱銘議員，我相信這裏是有一個誤會。據我所知，官員從來沒有提出

在這項辯論中要先發言。即使在找出了講稿後發現有錯誤，也是我們秘書處

的錯，而我作為主席亦要負責。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這可能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其實，他們是應該這樣

做的，老實說，他們 3 個人，有這樣多話要說，為何要留待議員發言後，他

們 3 人才以一、二、三的次序發言呢？  

 

 所以，我的批評仍然是有效。其實，我說了很久，我一直要求政府，如

果有超過 1 位官員發言，應該先有 1 人發言，然後由其他的“包抄”，英國

是這樣做，很多國家的議會也是這樣做的，只是我們香港的官員不敢面對議

員，要留到最後才發言，我覺得他們這樣做，其實是很值得我們譴責的。  

 

 有議員說，馮檢基議員今天進行這項辯論是“明日黃花”，其實不是

的，我同意余若薇議員所說，該 9 個事項，其實是 9 朵很大的黑色膠花，年

年也可以用的，每一屆想要進行有關事宜時，便拿來看看，所謂因素，其實

就是關卡。  

 

 第一項因素，就是“特區在研究政制發展的方向及步伐時，必須聽取中

央的意見。”即是說，儘管只是想一想，便要聽取中央的意見。  

 

 第二項因素，“政制發展的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規定”，這項因素

很簡單，根本是如果符合所有規定，最早便可以在 2007 年及 08 年進行雙普

選，但跟卻加上一句“不能‘輕言’修改《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的設計

和原則”，甚麼是輕言呢？如果 2007 及 08 年已經是可以進行的（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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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也說可以的），我就不明白怎樣叫做“輕言”？這些字眼也不是我們香港

慣見的。主席女士，我真的覺得這些是內地用的詞句，“輕言”，何時輕言

呢？如果說要提早在今年（ 2004 年）便要進行全部普選，也可以說是輕言，

但現在的情況並非如此，我們是在說要在 2007 及 08 年進行。  

 

 所以，其實，我覺得行政長官這份報告，是接納了這個專責小組的報告

而擬出的，我真的懷疑這是人大常委會自己給自己的報告，不過，是經過香

港來作出的。因此，便先找這 3 位人士“捱捱義氣”，先做“黑手”，提交

這份報告予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又“捱捱義氣”，出任第二隻“黑手”，將

這份報告提交人大，而其實報告中的意思全是從他們而來的，我看不出我們

的三人小組可以聰明得想出這樣有共產黨意味的句法和文字，他們沒有理由

會想得出的。這真是莫名其妙。問題就是這樣了。  

 

 我要問一問我們 3 位尊貴的官員：兩位司長，一個局長，你們何時才會

站在普羅大眾的一方、大多數市民的一方呢？還是你們將來仍會不停、不停

地出任中央政府的工具呢？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也很同意，今天這項議案辯論並沒有過時。雖然我們

今天的議題並沒有針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最

近的決定，但我們覺得今天正正是一個好機會，讓行政長官及政制發展專責

小組（“三人小組”）作出答辯。  

 

 就甚麼答辯呢？便是發展至今天，的確有不少人覺得行政長官及三人小

組在政制發展的問題上出賣了香港人的利益，把“高度自治”拱手相讓，以

及把香港人當作愚民。我現在希望稍後發言的官員具體回答我數個問題。別

以為我這些問題是一些花巧言詞，旨在刁難他們。不是的，我是要得到具體

的答覆。  

 

 我今天預先通知他們，如果他們不回答，我日後會在立法會正式提出口

頭質詢。第一，究竟他們何時知道人大常委會會釋法及有關釋法的內容呢？

他們何時察覺中央對政制改革擁有審視權，慢慢地從審視權變為決定權，然

後決定權又可衍生一個“啟動機制”，接更變為最後的“事先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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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他們在早期諮詢時，完全沒有集中諮詢港人，好像是“如有需要修

改”等字眼，可能會有那麼多的意思呢？  

 

 第二，行政長官及三人小組拒絕就他們所提交的報告事先諮詢港人。我

們知悉到，人大常委曾憲梓先生曾說過，他們在草擬報告時曾與中央溝通。

我們很有理由擔心或相信，這些文件可能是中央指示他們如何定稿，根本沒

有修改的空間。這是否他們不作諮詢的理由呢？  

 

 第三，他們在何時知道，人大常委會不單止把 2007 年及 08 年的普選完

全否決了，更會決定在民主發展上，香港要原地踏步，而所謂循序漸進、邁

向普選目標的原則，現時已完全被拋諸腦後呢？  

 

 第四，在過程中，行政長官及三人小組曾盡過多少力，或盡過甚麼力，

爭取我們香港人  ─  尤其是我們的民意代表  ─  可有發言權、有與中央

官員對話的機會，以及盡量維護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原則，堅持我們會

邁向普選的目標呢？  

 

 主席，我期待在官員稍後回應時，能盡快作出具體答覆。三人小組的報

告所提出的 9 項因素，我們很多同事已作出了很清晰的批評。無疑，這些全

部也為普選製造了多種障礙。其實，看了這份報告，結果是呼之欲出的，因

為很多保守的觀念，自然會引導到一些差不多是必然的結論。時間所限，我

只想提出兩點，那兩點是我必須得到強烈回應的。  

 

 第一，三人小組的報告強調香港缺乏政治人才，亦指出我們很多從政的

人均沒有充分經驗。這可能是指管理政府部門的經驗或公共行政的經驗，他

們當然不敢質疑我們議政的經驗。可是，道理很明顯，如果香港的普選受到

如此限制，那麼，香港的政制發展空間自然是在一個框框之內，政黨無法執

政，或無法對政府的政策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這很明顯會造成很多人無法

決定拋棄本身的職業，全身從政。更甚的是，在行政長官數年前上任後，取

消了兩個市政局，令我們失去了一個培育人才的很好平台。此外，中央政府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民主派人士的種種施壓及邊緣化的措施，亦造成很

多人對爭取民主卻步。其實，我們到今天有這個成績  ─  民主派有這樣的

成績，已可算是相當不錯的了。  

 

 剛才亦有一種說法，指工商界人士須有特別保障，因為他們對香港有很

大貢獻，他們繳交很多稅款。其實，這正正證明了他們賺取了很多錢，財富

過分集中，他們受到過分保護。其實，這種邏輯是否等於在一個封建社會裏，

貴族、地主說他們全部繳足稅，那些奴隸有何貢獻？為何要解放他們？為何

要尊重他們的人權呢？這些邏輯，如何能提出來討論呢？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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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就今天議題涉及的法律問題發言。  

 

 在 4 月 6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就《基

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及附件二第三條釋法的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二○○七年以後”含 2007 年；  

 

 第二，2007 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

程序“如需”修改，是指可以進行修改，也可以不進行修改；  

 

 第三，行政長官應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人大常委會依照《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四條規定，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確

定是否需要進行修改。修改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

只有經過有關附件所述的全部程序，修改方能生效；及  

 

 第四，如果兩個附件不作修改，附件一關於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規定，

以及附件二關於第三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及表決程序的規定仍然適用。  

 

 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權來自憲法第六十七 (四 )條，並在《基本法》第

一百五十八條一款特別重申。人大常委會對於《基本法》的解釋權，不因授

權特區法院在審判案件時可以行使，或特區法院在終局裁判前在某些情況下

須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而受到影響。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的解釋，

特區法院不能質疑，並要以此為依歸（見“劉港溶訴入境處處長” [1999] 

3  HKLRD 第 788 至 789 頁）。按中國法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權適用於有

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意，但必須忠於原意 ...... 

 

 

主席：吳靄儀議員，是否規程問題？律政司司長，請暫停發言。  

 

 

吳靄儀議員：我想提出規程問題。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136 

主席：吳靄儀議員，請大聲一點，我聽不清楚。請繼續說。  

 

 

吳靄儀議員：主席，律政司司長的陳辭說及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但這並非

今天的議題。主席，如果官方可以作出這方面的辯論，議員便應該有權提出

議員的意見。我理解到議員今天無權提出這方面的意見，如果律政司司長可

以單方面提出的話，這對我們似乎是不公道。主席，請勿誤會，我不是想對

律政司司長作任何冒犯。事實上，我們很有興趣聽律政司司長講述關於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人大”）釋法的法理依據等。不過，這做法似乎是單方面，

我不知道這是否今天辯論的議題的一部分？如果是，為何議員又不可以談及

這個問題呢？  

 

 

主席：吳靄儀議員，我以為律政司司長所說的是，由於有人大釋法，於是便

有行政長官提交人大常委會的報告，我認為她提及的一直是這個過程，這是

一個法律上的解釋，所以我接受了她的說法。我認為她的發言將會提到那方

面的。其實，在辯論中，在座議員亦試過講述一篇很長的發言，當時我會提

醒他們回到當天的議題。吳議員，你曾經也試過，其實有一次你的演辭，一

直發言至最後一句才與當天的議題有關，我也接受你的發言，讓你繼續。  

 

 

吳靄儀議員：主席，那麼，可否請律政司司長解釋她的用意何在，好讓我們

也知道。  

 

 

主席：我相信她是會解釋的。你其實是要求我裁決可否容許律政司司長繼續

發言，會否要求她返回議題，而我已作出了裁決。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也是規程問題。律政司司長發言後，我們還可以發言嗎？

我知道內務委員會已有默契，整個程序是議員發言完畢後由官員發言，之後

便只有原來提出議案的議員才可作結辯。可是，在官員發言後，引進了新的

內容，如果議員沒有機會回應，那是完全不公道的。即使現時辯論中，每位

議員只可發言一次，但也有其他議員尚未發言，他們也應該有機會發言。我

希望主席可以作出裁決  ─  一個公正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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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這是一個很困難的裁決，因為當我容許這樣的時候，即與內務委員會

向我提出的建議不同，但如果我不容許的話  ─  事實上有一些論點是在官

員的發言中提出的，而在座議員想作出回應  ─  如果我不容許你們作回

應，我覺得亦是沒有維護你們表達的機會。所以，今次我會特別容許一些未

發言的議員，可以就官員所講及、之前其他議員未曾提過的論點作出回應。

不過，為了避免讓今次辯論一直延長下去，希望各位議員盡量以直接、簡短

的方法作出回應。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多謝你的裁決，但我仍要提出規程問題。內務委員會所

作的一些建議並沒有規範性，只是供主席閣下作為參考，你可以採納或不採

納。有關內務委員會本身的決定，我當時亦不同意，我認為，根本應該 ...... 

 

 

主席：黃宏發議員，我要停止你的發言，因為你現在所說的，應該是在內務

委員會上提出，而並非在這裏提出。我已經作出裁決，決定今次破例一次，

請你坐下。  

 

 

黃宏發議員：主席 ...... 

 

 

主席：律政司司長，請你繼續發言。 

 

 

黃宏發議員：主席 ...... 

 

 

主席：請你不要再這樣了，請坐下。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想提出我的規程問題。我認為主席你有權作出這樣的

決定，而不應按內務委員會當時的建議行事，因為現在有新的情況發生了。

我認為不應就今次，而又可能根本上這個裁決應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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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黃宏發議員，你在浪費議會的時間。現在我是主席，所以如何做，應

由我作決定。如果你有意見，可於會後向我提出，我一定會考慮的。  

 

 律政司司長，請你繼續發言。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談到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權，是因為有些議員

提及這個法律基礎。可是，為了不阻礙議會的時間，而我也知道政府要再三

回到這個議會談及這件事，因此，我會盡量縮短我的發言。我會就數位議員

提到人大的決定，以及這份報告所提出的 9 項因素，破壞“一國兩制”、“高

度自治”等作簡短發言。  

 

 有關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權，我相信既然各位說不想再花時間，或認

為這會偏離了議程，而劉漢銓議員發言時已提過，因此我不再說了。  

 

 各位議員也提到了 4 月 26 日人大常委會所作出的那個決定。我想提一

提大家， 4 月 26 日所作出的是一個怎樣的決定。第一， 2007 年第三屆行政

長官的選舉不實行 ...... 

 

 

黃宏發議員：規程問題。  

 

 

主席：請你先坐下，律政司司長。  

 

 

黃宏發議員：為甚麼說到 4 月 26 日的決定呢？有關 4 月 26 日那個決定的修

正案，已完全被主席裁決為不符合規程的了。  

 

 

主席：律政司司長，請你不要講 4 月 26 日的那個決定，因為將來可能有機

會再講。  

 

 

律政司司長：多謝主席女士。數位議員提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為此理由，我無法不提及中央政府在香港政制發展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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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發展的關注是基於憲制的問題，有權有責。特區的

設立與制度是由人大決定，這是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三十一條及第六十二

(十三 )條規定的，而《基本法》的制定，目的是規定特區實行的制度  ─  

這是《基本法》第五條及第十一條，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

施。特區成立的目的，是維護國家的統一及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這是憲法（附錄 1）的序言。  

 

 政制發展對特區的制度有重大影響，中央政府必然有責。特區的法律地

位在《基本法》第一條、第二條及第十二條有闡明，即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高度自治”來自人大授權，並且依照《基本法》規定

實施，而特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無權自行決定或改變其政治體制，這是人大法

制工作委員會（“法工委”）李飛副主任在 4 月 2 日關於釋法的解釋  ─  

對不起，那是 4 月 2 日在提交釋法的草案時的發言。因此，中央政府在香港

政制發展有一個積極的角色。附件一及附件二給予人大常委會參與香港政制

發展的權力，跟“高度自治”是不相抵觸的。因此，人大常委會這次的決定，

是有法律依據的。議員說 ...... 

 

 

吳靄儀議員：對不起，主席，我真的無意冒犯律政司司長，但似乎這個仍然

是 ...... 

 

 

主席：是否規程問題？  

 

 

吳靄儀議員：是的。說回決定，主席剛才已說過，而且律政司司長也同意，

4 月 26 日的決定並不在今天的論題以內。主席，我們真的很願意聽到律政司

司長在這方面的立場及意見，但的確要在議員也有機會就這方面發言的情況

下才進行辯論。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要為此向你道歉，這是由於我是匆匆忙忙，以及

要更改講稿所導致的。其實，我想說的是，根據《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的政制發展，是有一個積極的角色，須參與政制的發展，

我是可以不提那個決定的。我向吳議員道歉，也向主席女士、各位議員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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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主席，是否應該收回呢？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同意收回。  

 

 

主席：律政司司長，你可以繼續發言。各位議員，我要告訴你們，站起來便

應說：“主席，規程問題”，而不是直接跟律政司司長說話的。你們應該說：

“主席，規程問題”，請大家遵守這個規矩，因為這是你們投票通過的，並

非我這個主席定出來的。  

 

 《議事規則》是經你們投票通過的，我再次提醒你們，我只是執行《議

事規則》而已。  

 

 

政務司司長：對不起，主席，有少許問題。各位議員剛才就這項議案進行辯

論時，均有直接、間接提及這個決定，例如梁耀忠議員剛才提出了多個意見，

說由於這個決定，他自己是怎樣沮喪，而李柱銘議員剛才也有同樣的問題。

那麼，在我們要回應時，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呢？是否我們完全不回答這些問

題呢？換言之，我們是否只是發表自己的意見，而完全不回答那些問題呢？  

 

 

主席：好的，多謝政務司司長給予我這個意見。我現在要暫停會議，因為我

要看錄影帶，看看議員是否真的有這樣說。我沒有可能記得在整個個多兩個

小時的辯論內你們的每一句說話，但既然大家要討論規程，那我便要先正式

看清楚錄影帶。  

 

 

晚上 8 時 10 分  

8.10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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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8 時 46 分  

8.46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我看了有關的錄影帶，我認為李柱銘議員和梁耀忠議員的發言，特別

是梁耀忠議員，雖然有提及一些事情是 4 月 26 日後發生的，但是他並非評

論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他只是引申他的論點。所以，我覺得他所說的話均可

以接受，因此我現在再次向大家說，在接的辯論，大家盡量就今天的議題

發言。這樣對所有參與這項辯論的人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多位議員剛才發言，認為行政長官的報告和專責小

組的報告，引致人大常委會作出否決 2007 及 08 年直選的決定，因而違反“一

國兩制”的原則，認為政制發展只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的事。大

家說的“一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特區不可分離的部分（即《基本法》

第一條）；“兩制”是不在香港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被保持下來的原

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即《基本法》第五條）。特區的制度和政策，

包括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均以《基本法》為依據（即《基本法》第十一

條）。我剛才說特區的政制發展，中央政府有權有責，因此，中央政府必須

參與香港政制發展，而參與的方式，在經解釋的《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內已清楚說明，這是我們制度的一部分，也是《基本法》所規定的。因此，

我們不能只選擇香港的“一制”，而拒絕接受中央政府按照《基本法》參與

政制發展的角色。  

 

 多位議員剛才亦認為，專責小組和行政長官的報告，引致人大常委會作

出否決雙普選的決定，是嚴重損害了“高度自治”。“高度自治”的權力源

自人大授權（即《基本法》第二條），並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既然

人大常委會參與政制發展的權責，在經解釋的《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中

有所規定，我們也不能只接受“高度自治”而拒絕接受人大常委會在政制發

展的參與。  

 

 最後，主席女士，我們今天在這裏辯論行政長官的報告是否引致人大常

委會否決 2007 及 08 年普選，因而違反“一國兩制”和損害“高度自治”，

是由於我們對《基本法》有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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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基本法》。它是一件嶄新的事物，

是人大按中國法律通過的全國性法律。經過六七年來積聚的經驗和案例，我

們漸漸能掌握它蘊含的意義，但對某些條文的解釋，社會上仍不時有歧見。

有人將之歸究於普通法和民法系統的差異。我認為普通法是活生生的法律系

統，不斷經過實踐而完善。在這過程中，我們要認真鑽研，並持開放的態度。

按普通法，如法庭有需要知道或使用外地法律時，便要該地的法律專家出庭

作供。瞭解《基本法》時，除了須從立法時的外在文件確定立法原意外，對

中國法律的理解也十分重要。這次政制發展的爭議，很大程度是由於兩地法

律制度和文化的衝突；與內地多進行交流和持開放的態度，可有助我們日後

對《基本法》的理解和民主政制發展的討論。專責小組願意跟各位一起努

力，使日後工作能順利進行。多謝主席女士。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繼律政司司長的發言，我接想回應馮檢基議

員在議案中提及的 9 項因素與《基本法》的關係。  

 

 我們專責小組並沒有憲制權力，也不會在《基本法》下添加任何條件。

我們在第二號報告中開列的 9 項因素，均是有根據的，亦是源自《基本法》

的規定、概念和立法原意。  

 

 第 (i)點是有關中央有權責審視及決定特區政治體制，我們提到必須聽取

中央的意見。這是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由人大決定成立特

區，以及由人大決定特區實行的制度，這是一個基礎。就此，也有其他《基

本法》的條款表明這方面的關係。《基本法》第一條表明，香港特區是國家

的一部分；第十二條表明，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條表明，我們在

香港所行使的行政、立法、終審、獨立司法權力，均是在授權下行使的。《基

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本身，以及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有關規定所作的解釋，也是支持專責小組報告內第 (i)點的因素。  

 

 至於第 (ii)點，我們說《基本法》的政治體制的設計及原則，不能輕言修

改，這是因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概念，是一個

整全的概念。這是在八十年代，中央為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所定的國策。這

套制度，包括經濟、政治、司法、社會、對外事務等各方面的制度，是為了

保障香港繁榮穩定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是不能輕言修改的。然而，我們

的立場並非一切也一成不變。特區政府建議了 2007 年及 2008 年的兩個選舉

辦法，是應要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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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第 (iii)點，中央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權是實質的，這也是明確地在《基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中有所規定。  

 

 第 (iv)點說到行政主導的體制，我們在第二號報告的第 5.11 段的註釋

中，詳細開列了超過 10 條《基本法》條文的規定，表明行政主導體制如何

在《基本法》中體現，例如：大部分法案、預算案也是由行政機關提出，由

立法機關審議、通過。這便是在行政主導的原則下，行政與立法機關互相配

合的機制。  

 

 我們在第 (v)點提及循序漸進、按部就班，步伐不能過急。這是專責小組

在聽取了多方面意見後，總結出來的一個因素。當然，循序漸進本身這項規

定，在《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六十八條中也有列明。  

 

 說到第 (vi)點的實際情況，我們表明除市民的訴求外，也必須考慮其他

因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議會，當我們考慮是否要

修改兩個選舉的辦法時，這些其他因素是重要的考慮，亦須包括香港參政團

體的成熟程度，以及我們在香港是否已有足夠參政人才、政治人才。  

 

 主席女士，我們在第 (vii)點談到方案必須有利於社會各階層在政治體制

內有代表聲音，並且能通過不同途徑參政。這是源於姬鵬飛主任 1990 年 3

月 28 日向人大提交《基本法》草案時所作的說明。這說明反映了《基本法》

的立法原意。  

 

 今天有不少議員根據第 (vii)點提到，今後我們香港的立法議會，功能界

別是否應當繼續存在？我想說清楚，我們專責小組在第二號報告提到的第

(vii)點，並不表示功能界別永遠會如現在般繼續存在。立法會最終的全部議

席是要由普選產生，這是《基本法》本身的規定，我們也會依從。可是，主

席女士，不論我們考慮任何修改方案，現實是直選產生的議員、支持直選的

黨派、功能界別選出來的議員，以及支持他們的團體，大家要就這個問題尋

求共識。目前，對於功能議席是否要繼續以現在的模式存在，還是未有共識。

我們今後在推動政制改革、政制發展的方案時，是要大家盡量謀求共識的。

專責小組在第二號報告寫出第 (vii)點，只不過是寫出了這個道理和現實。  

 

 最後，有關功能團體這方面，我也要表明，現有的功能團體，並非只是

代表工商界。在這議會內，也有教育界、醫護界、工會的代表，所以單說功

能界別是代表工商界，並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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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說完了功能團體的問題，我想提一提第 (viii)點和第 (ix)點。

這兩點其實也是建基於姬鵬飛主任 1990 年 3 月在人大的說明。所以，我們

提到，任何方案均須確保不同的界別可以參加我們的議會，可以在政治體制

內繼續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我們也提到方案不能對現行載於《基本法》

內的經濟、金融、財政及其他制度產生不良影響。所以，總括而言，主席女

士，我們第二號報告的 9 項因素，完全是建基於《基本法》本身的規定、概

念及立法原意。  

 

 馮檢基議員在議案辯論開始時，質疑第二號報告究竟是在香港撰寫還是

在北京撰寫。我可以很清楚向馮檢基議員表明，專責小組第二號報告以及報

告內的 9 項因素，是我們專責小組在會見了八十多個團體和個別人士後所作

出的總結，而第一號、第二號報告均是特區政府的同事在香港撰寫的。  

 

 主席女士，我們專責小組提交第一號和第二號報告，完全是建基於《基

本法》，是為了香港的政制發展打好基礎，揭新的一頁。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現在代表特區政府和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

小組”），就馮檢基議員的議案，以及多位議員剛才的發言，說出政府的立

場。  

 

 作為公職人員，我們隨時準備接受批評，因為我們是為公眾服務的。來

自各界的批評，有利於我們改善我們所負擔的服務。同時，有些議員因為 2007

及 08 年普選落空而感到失望並作出指責，他們的感受，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這不等於我們可以不正視某些欠缺道理及理性基礎的言論，使社會無

法平靜下來進行冷靜思考和對話，好好地尋求合適的政制發展方案，尋求共

識。  

 

 議案提到專責小組報告內的 9 項因素問題，林局長剛才已詳細回應了，

我作為專責小組的負責人，有必要再一正視聽。我必須指出，這 9 項因素完

全建基於《基本法》的規定及“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這 9 項因素不是憑

空而來的，全是有淵源的。此外，專責小組自今年 1 月以來，一切聽取意見

的工作也是高度公開、高度透明的，包括提出有關這些法律程序及原則的問

題，向社會、向立法會提交公開文件，以及設立網頁等。在訪問北京之前及

之後，專責小組均有向立法會和公眾交代情況。專責小組搜集到的意見亦全

部公開，全部提交給中央。專責小組對 9 項因素的結論，是經過三個多月來

客觀、認真地聽取了社會各界及中央有關部門的意見後才得出來的，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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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了這一切公開、透明的工作後才作出總結的。瞭解了整個過程，有議

員對專責小組反映港人意願的工作橫加指責，這似乎是扭曲了事實。  

 

 有些人不理解專責小組為何要提出這 9 項考慮因素。事實是，越說清楚

這些因素，便越能促進政制的討論，因為任何方案越能貼近這些因素，便越

易走向共識。大家也清楚知道，香港政制具體方案的確立，必須取得三方，

即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及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只要

缺少其中一方的支持，便會舉步困難，無法前行。不承認政制發展須有 3 方

面推進，一切最後也是徒勞無功的。  

 

 民主是大家也嚮往的。香港市民普遍認同以普選為政制發展的最終目

標，但對於邁向這個最終目標的速度及發展的模式，則存在相當大的分歧。

這分歧不但在社會存在，也在這個議事廳內存在。社會目前唯一清楚可見的

共識，便是大家也希望 2007 及 08 年的兩個選舉方法可有改善，讓更多人參

與，而且提高選舉制度的代表性。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認識清楚，市民並不期望不斷爭拗；他們希望

政府、議員和關心政制發展的團體及人士盡一切努力探索、討論及推動香港

的政制發展，但同時卻要維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及繁榮。  

 

 有些議員把 2007 年及 2008 年的兩個選舉無法實行普選，形容仿似為民

主的末路，這是流於誇大和悲觀。事實上，自回歸以來，香港的政制民主一

直在穩步向前發展，香港每一次的行政長官選舉及議會選舉，均在擴大民主

的進程上跨出一步。根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2007 年及 2008 年的兩個選舉，

一定也可以向前邁進，為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建立新的里程碑。例如，我們

可以考慮立法會的議席是否可以增加，讓更多有志人士參政；我們也可以考

慮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是否可以增加，以及選舉委員會的選民基礎是

否可以擴大等。這些也是值得思索及探討的問題。專責小組現正手草擬第

三號報告，會羅列出《基本法》中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有哪

些地方可以修改，以供社會各界在未來構思具體方案時作為參考。當然，我

們必定也會廣聽各界人士的意見。  

 

 換言之，現時我們已開始進入討論具體方案的階段，須有更多冷靜、理

性的對話及討論，須各位議員提供真知灼見，採取包容的態度努力爭取共

識，這才是真正積極的態度。  

 

 對於一些議員關於“一國兩制”實踐的貶抑，我認為是言不符實的。根

據這些言論，我們已不是生活在我們原來所熟悉的制度下，而是變為“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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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港”的“一國兩制”。其實，我們只要看一看眼前的香港，便會發現我們

的生活方式、經濟模式、法律制度、言論出版自由等，仍然是我們習慣的那

一套，這便是“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落實的最佳寫照。香港市民享受到的

自由，自回歸以來並沒有絲毫削減。  

 

 我們也可以看到，回歸 7 年以來，對於“一國兩制”，中央是慎而又慎

的。中央不但非常克制，充分尊重特區的“高度自治”，而且對香港的利益

也是多方照顧。  

 

 然而，就政制發展而言，事實上，這個問題並非可以完全由香港自行處

理。根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中央有權責審視特區的政制發展。中國是

單一制的國家，地方政府，包括特區政府的權力，也是中央授予的，作為一

個地方行政地域，香港無權自行決定或改變我們自己的政治體制，這是《基

本法》訂立時定下的憲制安排。可是，在討論政制發展的過程中，香港市民

仍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廣泛發表他們的意見。人大常委會在作出任何決

定前，亦會充分考慮專責小組所反映的市民意見，以及會主動約見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聽取意見。這顯示了中央是會重視及珍重香港現時在“一國兩制”

下所享有與內地不同的政治制度。我們絕不能把政制發展在憲制上的安排，

扭曲說為打擊香港的“高度自治”。事實上，香港繼續享有高度自治權，繼

續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我十分明白，由於香港與國家分離了一段長的日子，兩地的制度不同，

社會上可能有人對內地有不同的感受，但事實上，香港特區現在已是國家

的一部分，我們的經濟活動也與內地緊密相連，經濟命脈可謂唇齒相依。市

民支持民主，但同時也嚮往經濟繁榮及社會穩定。香港人非常明白，“一國

兩制”最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也最符合國家的長遠利益。香港的政制及民

主發展，一定要符合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實現，不能搖動我們多年來以

血汗建成的穩固基礎。市民也不想以此沖擊中央與特區關係，造成緊張的局

面，因為這對任何一方也是沒有好處的。  

 

 如果中央跟特區的關係不和諧，或社會處於心緒不寧的狀態，無論對於

建立社會內的互信，還是香港與中央的互信也是不利的。試想一想，如果只

顧搖旗吶喊，只求在《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之外行事，又怎能順利

推行民主發展呢 ?又怎能建立三方共識呢 ?我希望各位議員三思，要理性，不

要各走極端。  

 

 專責小組在 5 月份發表的第三號報告，必會廣邀市民及社會各界發表意

見，並會保持公開及開放的態度，讓社會各界及市民能參與討論，實際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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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以達成三方共識的各種方案。香港市民也希望香港政制有所改進，我們

也必須努力，使香港政制能繼續向前發展。此外，我要指出，能各抒己見、

有言論自由，是香港最大的優勢，也是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多元化社會所必

需的。過去數月，香港各界就政制發展發表了不同意見。我相信這亦鼓勵了

社會各界及傳媒，在未來日子繼續運用我們這個城市言論自由的優點，就政

制發展繼續發表意見。  

 

 就香港的政制發展，中央政府亦必會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及兼顧各階層

利益才作出決定。 2007 及 08 年兩個選舉的方法是可以更開放、更民主的。

最後，我期望各位議員把心情平伏下來，實事求是，冷靜地與各界商討，尋

求適合香港在 2007 及 08 年實行的選舉方法。  

 

 主席女士，總結以上各點，我懇請議員反對馮檢基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剛剛作出了裁決，那便是尚未發言的議員，可就 3 位官員演辭中

的新論點，我重複  ─  是新的論點，作出回應。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要回應的是律政司司長有關人大釋法的部分論點。我

覺得在今天的辯論中，這部分是新的說法。  

 

 人大釋法所沖擊的不單止是香港的民主制度，而是香港最珍貴的法治。

法治對香港是香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久之前，安子介先生曾說過一句話，

“港人治港”便是“港法治港”，胡錦濤主席最近也經常說要“依法治

港”，法律便是治港最根本而最重要的支柱。可是，今次人大釋法有三大危

險。第一，釋法便等於修法，只是就“如需修改” 4 個字，便可發展出兩個

關卡，可以發展出啟動權，然後在啟動權內增加行政長官報告及人大確認的

關卡，這兩個關卡是《基本法》附件中沒有的。內地官方出版了稱為《立法

法釋義》一書指出，法律的解釋如果偏離了立法的精神，對法的內容和意義

作出新的說明，便不是法律的解釋，而是屬於修改立法。啟動權便是新的說

明，行政長官報告，人大確認，便是新的說明所製造的新關卡。因此，釋法

便變成修法。  

 

 但是，釋法是更勝修法。修法要通過全國人大每年開會一次，而釋法只

須通過人大常委，人大常委每兩個月開會一次，而且在有需要時可以加開。

釋法易如反掌；修法難於登天。大家且看今次的釋法，兩星期便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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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文光議員，請你坐下。曾鈺成議員，是否規程問題？  

 

 

曾鈺成議員：主席，請你裁決張文光議員的發言是否符合《議事規則》第

41(1)條的內容。  

 

 

主席：張文光議員是在回應律政司司長關於人大釋法的一點。在這方面，他

現在是說出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讓他繼續說下去。不過，請張議員盡量簡

短。其實，我剛才作出裁決時已說過了，如果有新的論點，大家也要盡量簡

短。  

 

 張議員，請繼續發言。  

 

 

張文光議員：謝謝主席的裁決。  

 

 釋法易如反掌，在兩星期內“聲”便完成；修法難於登天。香港回

歸 7 年，立法會討論至今天，仍然不能搞清楚修法的程序是如何。但是，釋

法後，所得的便是法律，便與法律有同等的地位。我們如果翻看全國人大釋

法的歷史，自從 1979 年以來，據報道， 25 年來只有 9 次，單是香港， 8 年

內已進行了 3 次，佔了三分之一。釋法已被濫用。濫用的結果便是有法等於

無法，便是無法無天。法律因為經過釋法，法律因政治而變，因領導而變，

因護法而變，因記憶而變，因古人而變，甚至因死人而變。  

 

 

主席：張文光議員，請你盡量簡短，你差不多是在說另一個議題了。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會盡量簡短，謝謝你的提點。  

 

 這不單止是人治，而是以死人之治來管治香港的法律。這是中國和香港

法治的悲哀。  

 

 主席，我的結論是，中央藉釋法達致 3 個效果。一是“輸打贏要”；二

是“事後加料”；三是“最後勝利”。正如踢足球，某方完場前明明是輸一

比零，球證卻可以多送兩個十二碼，令賽果變成二比一。“最後勝利法”，

有點像魯迅的“阿 Q 精神”中的精神勝利法，以為是勝利，但其實是法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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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敗，是香港的慘敗，等於打了特區一個巴掌，也打了胡錦濤主席“依法治

港”一個巴掌。兩個巴掌的結局便是，第一個巴掌是“一國大晒，兩制收

工”，第二個巴掌是“人治大晒，法治收工”。  

 
 謝謝主席。  

 

 

朱幼麟議員：主席，我今天本來不準備發言，但當聽了其他同事的發言，以

及感受到今天晚上會議廳內充滿火藥味的氣氛後，令我有所啟發，便是現在

香港民主發展面對的所謂關卡，不單止由三人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提出的 9

個，還有第十個。主席，我相信這是一個新的觀點，對嗎？  

 

 第十個關卡比之前 9 個全部加起來還要大。第十個關卡便是特區和中央

政府之間缺乏互信，缺乏互信是香港日後民主發展所面對的最大關卡。現在

香港回歸已差不多 7 年，為何至今在特區和中央之間仍有互信不足的問題

呢？在這個會議廳內，我相信有 22 位議員最有條件回答這項問題。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主席：各位議員，如果你們有甚麼論點，而數位官員亦想回應的話，為公平

起見，我也要讓他們作出回應。所以，內務委員會是很有智慧的，但今次我

沒有聽從內務委員會的建議。  

 

 

主席：是否還有哪位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陳偉業議員，請簡短些，還要是新的論點  ─  是官員提出的新論點。 

 

 

陳偉業議員：主席，很多時候，新與舊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儘管你認為是

舊觀點的，但對我們來說，可能是全新的觀點。好吧，我盡能力說成是你認

為的新觀點吧。這是需要少許政治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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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關於人大釋法的問題，張文光議員剛才已提出了很多觀點，但我

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所謂釋法，是否按原有的法律來說出當時制定法例的

原則和精神，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們不曾參與制定，很多談判，特別是中英

談判，全部均在幕後進行。今天在座的政府官員當年可能有分參與其事，可

能他一早知道原來是會這樣的，但過去數年來，特別是人大釋法之前，他完

全沒有透露過自己所理解的釋法範圍，因而導致他說的話誤導了香港市民的

看法，導致最後在人大釋法後，便等同於修法和制定新法例，亦導致香港市

民產生強烈的憤怒及強烈的不滿。  

 

 

主席：陳偉業議員，我要告訴你，你剛才所說的，何俊仁議員先前已提過，

而且跟你提出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陳偉業議員：是的。主席，我已不是民主黨黨員，所以，何俊仁議員所說的，

並不代表我的意見。 
 

 

主席：不是這個意思，而是這並非一個新論點。由於並非新的論點，請你待

將來有適當機會時才說吧。  

 

 

陳偉業議員：何俊仁議員所說的憤怒，與我所說的憤怒程度不知道是否相

同，可能我的憤怒程度比他嚴重十倍。  

 

 主席，我想提出一點，不知道先前的議員是否有提過，如果有的話，你

再阻止我吧。  

 

 主席，是關於釋法後市民的反應和部分人士  ─  特別是官員  ─  的

態度，是這態度導致香港市民更憤怒的。  

 

 

主席：你現在說的已不是新的論點。陳偉業議員，不好意思，我要重複，我

剛才的裁決是：如果在官員的發言中有新的論點，而議員剛才在發言時又沒

有提及過，又覺得有必要就這些新論點發言的，我便會容許他們發言。我

不是想阻止你發言，而是我需要公正，不能對你有特別優待。請繼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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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可能我的理解力不及你的深入和清晰，我心中的官員發

言時，令我產生一種強烈的感受，而這種感受是基於他的發言刺激了我的思

維和我的感情，所以，我的發言是否有新論點，主席，請你老人家裁決，我

亦會尊重你的裁決，我會盡量根據剛才 3 位官員的發言所引起我的反應，盡

力就這範圍提出我的看法。  

 

 主席，我想簡單總結幾句，我不想再糾纏在論據之上。基本上，我對於

釋法後，官員對港人  ─  特別是民主派  ─  的言論所作的批評，覺得是

扭曲事實，以及歪曲民主派的意圖的說法。這些說法製造了更大的矛盾和衝

突。正如朱幼麟議員所表達的鴻溝問題，這鴻溝問題不單止是民主派的問

題，既是香港官員的問題，亦是中央的問題，如果就這 3 方的組合，把責任

永遠放在某一方，絕對是扭曲了現象。因為基本上，釋法的是中央，支持釋

法的是香港政府官員，而被迫接受釋法的是我們，特別是民主派。在某程度

上，我們是被強暴，我們在被強暴後想發出一些憤怒的聲音，但這些聲音卻

反而被指責是擾亂社會秩序，擾亂社會發展。這是一種甚麼的態度呢？現在

是這人掌握權術，掌握權力，而他們與其他人組合，令香港市民受屈，

令民主派受屈。  

 

 主席，李柱銘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那 9 個關卡是 9 棵黑色膠花，我認為

不是這樣，而是 9 棵毒草，是毒害香港市民的，不單止在現時毒害我們，還

毒害我們的下一代。因此，希望能夠拔除這些毒草（這是左派最喜歡說的），

最近有些中方官員亦以毒草來形容香港民主派的言論。正因為有這些毒草，

而這些毒草是香港政府和中央放置在香港，強迫香港人接受的，所以，剷除

這些毒草，正是解決問題的要點。  

 

 多謝主席容忍我的發言。  

 

 

主席：是否還有議員想發言？  

 

（黃宏發議員表示想發言）  

 

 

黃宏發議員：主席，真不好意思，我可能令大家感到很多麻煩，不過，我認

為議題之外的發言，特別是經過裁決之後的離題發言是可能有問題的，所以

一定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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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簡單說一句，我支持馮檢基議員的議案，因為我認為第二號報

告不可取，行政長官的報告亦不可取，而且我不贊成 9 項因素的內容。同時，

我亦想把此意見記錄在案。我很欣賞朱幼麟議員剛才所說的話，在如今的情

況下，撐下去是沒有甚麼大意義，一定要講求溝通，一定要講求互信，不要

再做政治 show 了。  

 

 正如昨天在政制事務委員會上，我指出衝突中呈現裂縫的時候，一定要

求諸己，不要總是說一切由對方弄致如此，自己亦可能有分造成，事情亦有

可能是由自己弄出來的。我希望自己有這種想法的同時，所謂對方也可以這

樣想。不論是哪一方也好，一定要透過溝通、互信來行事，而且一定要信任，

特別是作為上級的，一定要有作為上級的容忍量度，忍讓度一定要較下級為

大，因為下級的只是小市民，下面的也可能只是愚民，甚至只是不懂事的小

孩子。當爸爸、爺爺的更應該要忍讓、瞭解，我作為兒子時，當然應設法設

身處地去想如果我是爸爸的話，碰到兒子遇上這樣的情況，作為爸爸應該怎

樣做？所以，設身處地去想，是很重要的一環。  

 

 主席，我的心情相當沉重，因為我覺得自己作為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

可能做得不稱職，把情況越弄越糟也說不定。不過，我希望日後會後繼有人，

他可以做得比我好，同樣地，我亦希望擔當任何職位的各位議員、官員、京

官，亦有一樣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搞好香港。這是全中國、整個香港一同冀

求的事情。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還有哪位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給機會政府官員作出回應。律政司司長，你是否想回應？  

 

 

律政司司長：主席，剛才我就人大的法律解釋權發言，但還沒有完全說完，

因為吳靄儀議員提出了規程問題，而我也覺得不一定必須討論這點。不過，

既然張文光議員提出“釋法”是否“修法”這點，我希望就此作出回應。他

亦談及法治問題，我在此亦想就這點作出回應，請主席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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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提到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作出解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不能質疑的，並必須以此為依歸。根據中國法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權

適用於須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情況，但必須忠於原意，例如《基本法》附

件一和附件二並沒有清晰列明“如需修改”是由誰確定，因此便須釋法，以

作出明確規定。法律解釋與法律修訂並不相同，如果不能夠對原有條文加以

明確，便必須修改。此次釋法是按照人大常委會的議事規則及《基本法》第

一百五十八條四款，即須諮詢基本法委員會的規定而進行，這有助大眾正確

認識《基本法》。  

 

 回應張文光議員所說的“釋法”和“修法”的分別，這一次並非修法而

是“釋法”，因為“如需修改”已經在原有法律條文內列明，但並沒有清晰

說明及加以明確界定。因此，這是對法律作出解釋。  

 

 這次的法律解釋並沒有影響法治。法治的意思，簡單而言，是政府的權

力來自法律，政府行使的權力必須依照法律規定和正確的程序。既然人大常

委會的法律解釋權來自憲法和《基本法》，行使的過程也按照《基本法》和

人大常委會的議事規則，我們便必須接受由人大常委會釋法是合憲的，是符

合法治精神和不會影響法治的。  

 

 最後，張文光議員提到人大這次的法律解釋是濫用權力。我想指出，立

法會是應對人大及人大常委會的憲法地位加以承認，以及在行事上予以禮待

和尊重的。指摘人大常委會濫用權力，是貶低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公眾形

象，於禮於法也不容。於禮來說，對自身權力來源的機關極度不敬；於法來

說，立法會無權質疑人大或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和《基本法》所規定

的程序行使的權力，這也是“吳嘉玲訴入境事務處處長 1999 年”這件案件

的裁決。  

 

 這並不等於說議員的言論自由被遏抑。在這個議事廳外，議員與其他市

民一樣，也曾就有關行為作出評論，但在這個議事廳內，他們便不能這樣做。

主席，日前，你就李柱銘議員就這項議案提出的修正案已作出類似的裁決。

我的回應到此為止。謝謝主席。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你給機會我再次發言。我特別想繼律政司

司長發言後，進一步回應張文光議員及剛才提到的數個論點。  

 

 其實，在過去數年，不少民主派議員在不同場合中也曾質疑中央就香港

《基本法》所採取的行動，說會影響香港的法治制度，以及香港的法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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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破壞，繪影繪聲，表面上看似動聽，但實際上卻無法理依據，況且，

他們的論點是與香港和內地的法制背道而馳的。  

 

 如果我們要好好處理香港的政制問題和《基本法》的問題，第一點首先

要做到的，便是要自己尊重香港的憲制秩序和憲制安排。香港是一個很特別

的法區，我們不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地區，是一個地區政府、一個地區的組成。

可是，在回歸前，為了要保護香港的普通法制，為了要在香港實施中央為香

港訂定的《基本法》，是把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和對案件的終審權分開處

理的。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這是非常清楚地在憲法和《基

本法》內訂明的。不過，為了照顧香港的普通法法制，香港的終審法院對香

港的案件有絕對的終審權，案件是永遠不會帶到北京審議的。香港的終審法

院對香港的案件擁有終審權，正正便可以保護香港的普通法法制。香港普通

法的原則只會在香港繼續演變，繼續發展，香港的終審法院也對香港的立法

議會所訂定的法例有最終的解釋權。因此，《基本法》內的憲制安排是絕對

可保護和維護香港的法治制度的。  

 

 再說回人大常委會對香港作出的 3 次法律解釋，第一次是在 1996 年就

中國國籍法在香港實施所作的解釋。我記得當時在兩三年的時間內，香港社

會就這項問題進行了很詳盡的討論，最終人大常委會就中國國籍法在香港的

實施作出了解釋，容許香港人及已經移居海外的香港居民可以回來香港定

居，繼續擁有永久居留權，以及可繼續申請香港的特區護照。這種做法廣泛

受到香港市民歡迎，到今時今日也依然實施得非常好。  

 

 第二次釋法是在 1999 年，當時是就居留權的問題為香港今後處理在內

地的港人所生子女問題訂定清楚的規定。不過，當時對於這項如此重大的社

會問題，其實香港社會（包括這個議會）是贊成和支持這種做法的。時至今

天，問題已經解決了，也是時至今天，當時與在 1999 年 1 月底由終審法院

作出的裁決有關、數以千計的人依然留在香港。因此，我不能接受張文光議

員說中央釋法、人大常委會釋法是破壞法治的說法，絕對不是這樣的，反而

是保護了香港的法治精神，保護了個別人士的權益。  

 

 第三點是，今次人大釋法是為香港政制發展的未來釐清了在附件一和附

件二內不完全清晰的地方。我相信假以時日，大家必然可以看到人大常委會

在 4 月份就《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所作出的解釋不單止可以鞏固香港的

法治，也可為香港政制發展的未來定出一個明確的方向和程序。  

 

 因此，我想指出兩點。第一，從開始至今時今日，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制

發展這項問題是有決定權的，這是源自《基本法》和源自憲法本身的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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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希望在這個議會內外，不會再次聽到這些與法理背道而馳的言

論。危言聳聽的言論已經說了好幾年，但時至今天，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香

港的法治制度依然健在。每一天，香港的法庭也在按照《基本法》、香港的

普通法制度和各位議員所訂定的法例，審議在香港發生的案件，維護香港的

法治和司法制度。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馮檢基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1 分零 2 秒。  

 

 

馮檢基議員：主席，在九七之前，民主民生協進會（“民協”）曾經會晤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當時，我們提出了一項很重要的意見，便是

收回香港，並不等於收回 400 英里的地方，而是收回 650 萬人的民心。  

 

 在九七後，在臨時立法會的年代，民協亦曾經見過行政長官，向行政長

官提出，政府最重要的不單止是搞好基建，更要令民心朝向政府。如果基建

搞得好，但民心卻搞不好時，有錢人也會罵你；當基建搞得不好，但民心卻

朝向你時，即使是窮，大家也會願意一起“捱”。不過，有些官員向我們表

示，在遇到重大問題的時候，如果只聽民意的訴求，很多時候這並不是一個

負責任的政府的做法，我覺得這種說法正正觸及違背民心的問題。  

 

 我認為這份報告須根據香港人的民心所向來寫，但我覺得這份報告是違

反了大部分香港市民意願的，因此，即使是再重新來寫一份報告提交給人大

常委會，我覺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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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erick F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馮檢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朱幼麟議員，請你作出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麥國風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國強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

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胡

經昌議員、張宇人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及葉國謙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梁耀忠議員、黃宏發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

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偉業議員、黃成智議員、馮檢基議員及余若薇議

員贊成。  

 

 

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

議員、鄧兆棠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

馬逢國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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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 5 人贊成， 21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0 人出席， 17 人贊

成，12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

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1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30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2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第二項議案：遏止家庭暴力。  

 

 

遏止家庭暴力  

CURBING DOMESTIC VIOLENCE  
 

（很多議員離席）  

 

 

主席：何秀蘭議員，這不表示他們是“針對”你，他們應該是趕到某些地

方而已。（眾笑）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又一次發生家庭暴力了，今次所涉的是一母和一子一女，但我們怎可以

讓這些事件不斷重複又重複地發生呢？這些不是個別的情況，亦不是個別的

社工失職，而是背後有其結構性的問題，那麼我們怎可以每次都坐視不理

呢？  

 

 我們在立法會的社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中一再開會，那個模式是由現時很

多的關注團體，逐一前來發言 5 至 7 分鐘，然後，官員根本沒有時間回應，

議員亦不夠時間跟進。我並非怪責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其實事務委員會主席

和委員都很努力，很關注這些事件，但奈何我們受制於議會、受制於立法機

關的權力問題，我們不能夠馬上跟進有關的個案，只可以討論政策，而在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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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政策時，我們永不可以透過個案，整體地研究結構性的問題。於是大家討

論了兩三個星期後，在無法跟進的情況下，只好擱置， 3 個月之後，可能又

會再發生第二宗血案，整個模式便一再重複發生。  

 

 但是，主席，我們很相信立法會和社會今次也不能夠坐視不理，任由這

種情況繼續發生了，所以，今次這項議案辯論不會完結，我們經過今次辯論

之後，無論其投票結果如何，在立法會中，我們會再作跟進，社會的關注團

體亦會再跟進。今天，只是在事務委員會開會之後，我們所進行的另一次開

始，我很希望我們能夠很切實地檢視全盤結構，找出根源，對症下藥，我們

以後再不希望看到家庭暴力的血案。  

 

 我相信家庭暴力的嚴重性，最近幾年的增加，我們實在有太多數字可以

反映出來，所以，我只提出一個數字便已經足夠，那便是和諧之家的求助數

字，由 1986 至 87 年的 365 宗個案升至 2003 年 9  542 宗，近乎三十倍了，主
席。我很感謝各位議員今次亦很注重這項議案，因為修正案也有 4 項之多。

其實我自己在考慮這個字眼時，我也是採取一個最簡潔的方法，因為我恐怕

大家可能為了一個標點符號，或一個字而否決這項議案辯論，這並不是我希

望看到的。同時，在修訂上，其實我大體上仍然希望再以多方的角度，再加

入多些議題。例如教育青少年，使他們知道不要以暴力來解決問題；例如加

強統籌各個政府部門與各個志願機構之間的工作協調，徹底檢討目前的輔導

手法，諸如此類，全部都是好事。可是，在資源方面，大家確實會有一些不

同的意見，稍後我會繼續詳細說明，並且我相信在回應各位議員的修正案

時，我亦會利用那 5 分鐘來作討論。  

 

 主席，我在這裏先要提及政策。其實，政策是反映於法例的訂立、資源

運用，以及執行的程序中，我很希望政府能首先確立一個政策方向，以一個

基本方針來貫徹立法內容、公共財政開支，以及很多執行程序的守則。  

 

 政府過去在推行社會福利政策時，經常強調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希

望把一些社會問題集中在家庭中，例如照顧老人家、照顧傷殘人士、長期病

患者，甚至在現時的醫療政策檢討中，病人的復康，均希望能在家庭中處理。

其實，如果家庭的能力可以負擔得來，這是一件好事，因為任何社工也不能

代替親人的關懷，可是，當經濟環境差，居住環境也很惡劣，還要把這些社

會問題全集中到家庭來處理時，結果便是把政府的承擔轉移到婦女身上，由

婦女承擔。如果婦女沒有能力獨力面對這些問題時，她們反而很容易會成為

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所以，我請政府關注家庭關係和諧，和家庭成員須互相

支援時，亦同時留意婦女的自決權利，更重要的是婦女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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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次的事務委員會上，政府否認了以家庭為單位的政策，它聲言在處

理時並沒採用這個方向，那麼，很好，那麼便將此點記錄在案，但我們可否

更進取地請政府確立“零度容忍”家庭暴力的政策呢？有議員同事對零度

容忍感到很擔心，他們問，是否連一宗個案都不容許發生呢？其實，主席，

事情如何發生，其後果如何，都不可以由我們控制，但大家做了多少工夫來

預防，則我們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在政府準備作全盤檢視和未來就法例、

資源、員工培訓進行檢討時，我請政府以“零度容忍”作為一個目標，以便

進行所有工作。  

 

 主席，接下來，是有關法例方面。關注家庭暴力的團體有一個聯席，與

羅致光議員及我的辦事處一起做了一份建議書。稍後，我知道羅致光議員會

詳細討論，在此，倒不如我只討論“纏擾”，因為這亦是陳婉嫻議員修正案

的一部分。其實，在討論纏擾的法例時，我們以前是非常擔心的，因為法改

會所提出的報告，是全面禁制纏擾，這大有可能會干擾新聞工作者採訪的獨

立性和採訪的權利，影響市民的知情權，所以，當時我們建議，纏擾法可以

討論，但應該只局限於某種關係中予以禁制。例如欠債人和放債人在追數程

序中的那種纏擾，或家庭成員之間，尤其是婚姻破裂之後的那種纏擾，當我

們能劃定範圍後，才禁制纏擾行為。這是我們非常贊成的。  

 

 可是，政府的態度卻備受質疑。第一，縱使保安局回應欠債人和放債人

之間的追數行為的那種纏擾時，也認為這是很敏感的，所以請大家暫時擱

下，因為這要詳細討論；第二，局長或民政事務局對家庭暴力範圍內的纏擾，

直到現在，仍是隻字不提。對於這種過猶不及的態度，我們希望政府可以考

慮，稍作調整，我們亦希望政府在有關《家庭暴力條例》的範圍內稍事觀察，

考慮如何禁制配偶之間，或家庭成員之間的纏擾，好讓受纏擾的對象可以及

早取得法理依據，以便報警，也好讓警方得以在暴力發生之前處理這種纏擾

行為。  

 

 再下來，主席，便是資源方面。我在此只想說兩句，最重要的，我不是

單單指一個人手方面須增加的數目，陳婉嫻議員和鄧兆棠議員的修正案，正

是針對社區，尤其是高風險社區。據我理解，天水圍內的社工不知是否不足，

但主席，我提到的資源問題，是希望政府給予社工解決問題的方法，看看提

供給他們的“板斧”有多少。社工的人手不足，我們已經不再計較，但即使

其人手比例可以降低，即使他們對每宗個案都有足夠時間處理，但如果他們

在背後不能替有關個案的人申請綜援；不能替他們的子女轉校，以避免前配

偶的纏擾；不能找到足夠的庇護中心的宿位給予他們；或只能在聽完求助者

哭訴 4 小時後，結果也是說“你回家吧，小心一點，有事便打電話給我吧”，

便只會重演正是天水圍的個案發生之前的過程。所以，主席，我所指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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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體的資源，包括我們庇護中心的服務提供情況，以及房屋資源，即我們

是否有足夠的公屋單位提供予求助人，好讓她們離開一個危險的家庭環境。

稍後我在回應議員時，我會再詳細說明。  

 

 主席，接便是培訓方面。最近中文大學做了一項研究，我們察覺到前

線人員處理家庭暴力能力不足的問題，當中顯示有 29.7%的警員認為丈夫有

權懲戒妻子  ─  是“懲戒”。有 28.4%的警員則認為有些妻子討丈夫打，

自取其咎。如果我們前線負責保護市民的警員都懷有這種方法，當他們看到

有家庭受虐者前來報警求助時，仍採取這種態度，可見他們根本是沒有可能

處理此等事項的。主席，我不希望把這個問題變成一個具敏感度的問題，但

我覺得這是能力問題，如果警員未能理解其本身的價值取向不應凌駕其職責

時，這便是能力問題。  

 

 但是，原來除了警員之外，社工也可能出現問題，這是部分社工向我反

映的。有些團體有宗教取向，所以並不鼓勵人家離婚，正由於此緣故，在處

理個案時，這些團體都很希望求助人盡量以挽救婚姻為首要。此外，也有部

分社工因為資源不足，沒有足夠方法幫助他們的案主，於是便對危險評估的

敏感度降低了。資源問題所帶來的限制，令他們大為沮喪，每每令前線員工

不能具備足夠的危險評估能力，因此，很多家庭暴力案件便一次又一次地發

生。  

 

 主席，我希望大家在今次的血案中，能夠實透過這個案的檢討，從而

對整體結構進行一個全面的檢視，大家一起找出方法，使我們以後可以避免

這種血案。雖然現在時間已經很晚，但我仍希望各位議員在稍後的討論中能

夠踴躍發言。  

 

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力遏止家庭暴力，從速修訂《家庭暴力條例》，

增撥資源及加強訓練前線人員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能力。”  

 

 

主席：現在時間的確是很晚了，接近晚上 10 時。按照慣例，到了晚上 10 時，

我便會告訴大家是休會還是繼續會議。我現在決定今天應可在午夜前完成這

項議案辯論，所以我們繼續進行辯論。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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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婉嫻議員、劉健儀議員及鄧兆棠議員會分別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

案，而黃成智議員會就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他們的修正案已印

載於議程內。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先請陳婉嫻議員發言，然後依次請各位議員發言；但在這階段他

們不可動議任何修正案。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天水圍天恆的倫常慘劇，令社會各界均感到非常

關注，事件除了令人痛心之外，也反映出社會必須採取零度容忍的態度來處

理家庭暴力問題，此外，各界也須合作，才能共同面對家庭暴力問題。  

 

 我認為何秀蘭議員今天的議案所提出的方向跟我相同，不過，我也想在

她的原來內容中，加入我的意思，所以作出了一項修正案。  

 

 原因是最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和保安事務委員會舉行了一次聯席

會議，總共有 17 個團體就家庭暴力發表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議。因此，我便

將討論過程當中的一些內容置入我的修正案中，令我們今天探討的問題能包

含多一點其他的聲音。例如當中我納入了社聯提出的意見，就是政府必須以

零度容忍的政策打擊家庭暴力，並要求政府將其納入施政綱領或施政報告

中，以及訂下切實和一致的方向、預期目標和成效指標。  

 

 正如剛才何秀蘭議員所說，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在近數年來，可以說

是經常提出這些問題，例如在 2002 年 3 月 11 日， 2003 年 2 月 10 日以及最

近在 4 月 26 日，均曾因為社會上發生了家庭慘案而觸發我們的討論。我們

覺得如果我們不正視這些問題，家庭暴力問題便會好像流行病般，在相近的

季節便會番發、引致痛楚，而且會越來越嚴重。因此，我希望政府應將它作

為施政中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這是我們的期望。  

 

 很多時候，當我們經過一次又一次討論後，我們也看見社會上發出的聲

音很強，例如最近在我們的聯席會議中，17 個團體均在很少的時間內想發表

很多的意見，當中有很多內容並不是香港從來沒聽過，而是近數年來不斷聽

到的。我們以及社會各界不禁要問，究竟行政機構過去曾做過些甚麼呢？究

竟有沒有設立協調各個部門的機制呢？究竟有何辦法正視、解決及消除家庭

暴力呢？  

 

 主席女士，早在 2000 年，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的報告中曾

指出要對《家庭暴力條例》作修改的需要。例如現時來說，只是已婚人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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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的一男一女才可以藉禁制令獲得濟助，假如被虐者或受騷擾者從不曾

與施虐者或騷擾者同居，便不能申請。主席女士，類似這些問題，我們在最

近與 17 個團體會面時，差不多均提及到，他們都認為就這些問題上，定

義要清楚界定。不過，過去 4 年來，政府一直沒回應社會的要求，可以說是

充耳不聞；我們要看到一宗又一宗的慘案出現後，政府才說研究、研究、再

研究。  

 

 主席女士，《家庭暴力條例》從訂立至今已經 18 年，社會已急速改變，

所以條例是有修改的需要。其實，我們看見民間團體已經提出了不少具體的

修訂建議，例如剛才我說過，17 個團體已建議了數個方面的修訂。例如認為

要擴大家庭成員的定義，將前配偶、前同居者及同住直系姻親家屬成員列入

範圍內；又例如認為要擴大暴力的定義，把精神虐待、遺棄及疏於照顧，也

列入範圍內；又例如容許第三者代為申請禁制令，以及要求施虐者接受輔導

等。這些都是他們近數年不斷提出的意見。問題是，現時社會福利署（“社

署”）究竟有否作出研究呢？這項研究還要做多久呢？我們不希望要再一次

發生悲劇，才做任何跟進工作。  

 

 此外，主席女士，根據 2003 年 2 月 10 日的立法會文件，社署表明會重

整機制，設立跨部門的統籌機制，以及訂出處理虐兒虐妻的指引。不過，所

謂的協調機制，沒有我們的想像中有效。就以警方為例，警方是有參與部門

的統籌機制，並備有家庭暴力指引的。不過，就以天水圍事件為例，我們很

明顯看見受害人曾經報案，表示與丈夫爭執並受傷，但警方沒有落案處理，

更沒有立即通知社署，這反映出前線警員處理家庭暴力事件方面的警覺性非

常不足。曾經有不少被虐者指出，警方經常問他們“你是否控告你丈

夫？”，又或“你是否控告你妻子？”，我相信這樣問任何一個與涉案人士

有這樣關係的人，也很難說要控告或不要控告的。  

 

 主席女士，當年，很多香港人返回國內而出現了“包二奶”的情況時，

我曾到過廣州，聽到地方法院反映，很多時候，問及妻子是否要控告丈夫時，

她們之中很多人到了最後便會退縮。即是說，如果政府仍然採用這些手法，

不容許第三者代為申請禁制令的話，這些問題始終是一個死結，不能解決，

於是，一次又一次，重複又重複的會有家庭暴力的情況出現。  

 

 主席女士，我們也看見，正如剛才何秀蘭議員所說，我們的警務工作者

以至社工，很多時候在處理家庭暴力時所採取的態度頗為落後，甚至有些警

務人員認為打妻子、打丈夫的事件，有何大不了，是家事而已；又或在家中，

兒子打父親或父親打兒子，也好像沒所謂，他們沒有考慮到這些也是暴力事

件，可能直至要看見有人流血，他們才會覺察到這是暴力。可是，在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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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任何人打人都是不對的，每個人都有其處身的位置。我們很明顯看見，

現時一些處理家庭暴力的前線人員，觀念都很傳統，又或沒有重新看看人的

存在價值。  

 

 主席女士，我希望藉這些事件，政府真的能夠汲取教訓，包括警方在

指引上能訂得清晰一點，提供清楚的培訓，才能夠令他們培養更好的觸覺和

體會，以處理這些問題，屆時便不會像今次事件的處理手法般，當受害者到

警署報案時，他們還可以不落案的。  

 

 至於專業的社署又怎麼樣呢？社署在 2000 年重整資源，成立保護家庭

及兒童科，負責處理虐兒及虐待配偶的個案。保護家庭及兒童科每年花費數

千萬元，有 105 位專業社工，去年處理個案約 6 900 宗，但成效往往受到質

疑。究竟是資源不足還是欠缺工作評估呢？抑或是社署沒有足夠的監察呢？

社署沒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又例如警方每年轉介千多宗個案予社署保護家

庭及兒童科，重案組又如何處理呢？我們也看不見有很好的回應。  

 

 主席女士，除了警方和社署外，我還想說一說我很熟悉的房屋署（“房

署”），由於我們立法會議員有不少屬前線的工作者，所以我相信很多議員

亦已接到這方面的投訴。我們看見有不少資料顯示，很多家庭暴力的個案、

受虐個案都是在公共屋發生。我在 2000 年，已曾針對公屋家庭中受虐婦

女申請有條件租約的限制，在立法會提出了質詢，當然，房署面對我們的

質詢，便已在較早前表示放寬了有條件租約的限制予一些受虐的婦女，特別

是單親家庭，並表示會透過體恤安置加快編配單位給離婚人士。不過，我不

知道跨部門商議家庭暴力問題時，房署有否知道現時家庭暴力事件中，涉及

的不單止是受虐的配偶，還包括兒童、兄長、兄弟、媳婦、父親等。這些個

案不斷增加，當我們接到要求社署解決問題時，很多時候社署都會問案中的

人有否曾報案？有否流血？然後才考慮作重新安排。很老實說，如果政府沒

有一個統籌機制，來統籌一些涉及各不同政府部門的問題時，我相信這類慘

案是會繼續發生，不過，這是我們不願看見的。  

 

 主席女士，法例的實際條文會規管市民的行為，所以我們要小心處理；

處理不善便會限制市民的自由。當香港法改會在 2000 年討論纏繞問題，並

提出研究報告書，新聞界的朋友都很擔心有了纏繞法，便會影響採訪自由，

而相反，我們也看見婦女團體希望落實纏繞法，在某個範圍內禁止施虐者向

被虐者進行騷擾。主席女士，面對社會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政府應採取一

個很小心的做法，應該求取一個平衡，但這不等於不幹。當時，有關這方面，

法改會曾提出很多建議，我們可以在這些建議的基礎上求取平衡，拿出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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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看看如何能做到既保障新聞界以免他們擔心，又可保障婦女團體免受纏

繞，甚至看看能否提出就某點上作出保障。  

 

 主席女士，我的修正案中也提及要向青少年灌輸不應以暴力解決家庭問

題的觀念。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對於天水圍上月發生的一宗家庭倫常慘劇，令金氏

三母女慘死，相信我們在感到震驚、憤怒和惋惜之餘，均有一個同樣的目標，

就是認為家庭暴力事件一宗也嫌太多，必須及時加以制止。  

 

 所以，自由黨對於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原則上是十分認同的，

只是在具體的處理手法上，我們認為可以說得清楚些，所以我們提出了一些

修正建議。  

 

 首先，我想指出，今次的倫常慘劇，反映出我們目前處理家庭暴力的機

制，可能存有很多問題及漏洞，尤其是在輔導方法上，均有待我們從速全盤

作出檢討，才能亡羊補牢，才能避免慘劇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不少的社會團體，甚至負責家庭輔導及治療的專業人員均質疑我們現時

的輔導方法，過於側重“家庭完整”的概念，很多時候，會要求受害人與施

虐者一起接受輔導及治療。但是，偏偏施虐者和受虐者所面對的問題性質未

必一樣，一起輔導，不單止未必可以保護受害人，反而很多時候會令受虐者

怯於施虐者的作風，又或礙於“維繫家庭幸福”的美名這種無形壓力下，使

問題未能徹底解決，卻被迫與施虐者繼續一起生活，甚至不敢再尋求協助。

所以，我想現在正是時候檢討一下有關安排是否適當。  

 

 除了輔導方法外，我想輔導人員的能力、手法和態度，同樣也應加以檢

討，而這亦是今天議案和修正案的共識所在。正因為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

員會的成員，幾乎一致要求社會福利署（“社署”）重新檢討就調查該宗慘

劇而成立的三人小組的職權範圍，以便能夠擴闊層面，從而取得足夠的經驗

和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但是，我想強調，規章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我們不要求前線人

員加強警覺性，相信即使再加強訓練，即使再訂下更仔細的指引和守則，類

似金氏三母女的慘劇也是未必可以避免的。所以，自由黨很想突出這點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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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希望前線社工、警員、區議員或教育工作者等每一個有機會接觸求助

者的人員，均應時刻保持高度的警覺性，不要抱“公事公辦”，隨便走過

場的心態辦事。  

 

 主席女士，所以我提出了另一項修正，就是要求政府當局加強統籌各政

府部門和志願機構之間的工作協調，並以跨部門跨界別的合作，處理家庭暴

力個案。以金氏這宗家庭慘案為例，雖然社署曾經將這宗個案交予該署的

“重案組”負責，警方的代表也有參加會議，但金氏在事發當天曾前往警署

求助，不單止未獲當值警員的協助，連“簿”也沒有落，為何警方會沒有適

當重視金氏的求助呢？  

 

 同樣地，金氏早前便已向社工表示過她的丈夫，買了刀放在床下，想傷

害她和她的女兒，但輔導社工為何未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為何仍讓該對女兒

跟她們的父親同住，以致她們最終枉死，這實在令人痛心。社署又為何可以

將該問題個案，隨便外判給一個志願團體跟進，之後又是否有任何監察呢？  

 

 所以，我想如果各政府部門在同類事件中，能加強溝通、統籌和跟進，

必定可以大大減低這類慘案發生的可能性。其中一個有效的做法，是仿效處

理虐兒問題的做法，將有虐待配偶或家庭成員的人，編製一份名單，供各有

關部門查核跟進。至於當中所涉及的私隱問題，當然我們須小心研究，不過，

我們很希望可以在不損私隱的情況下，同時方便各部門就個案作出跟進。  

 

 以上我所說的，是一些我們即時可以開始做的事，不過，盡快修改現

行的《家庭暴力條例》，讓每一名受虐的家庭成員，均能得到比較妥貼的保

護，依然是最穩妥的做法，但由於修例需時，恐怕未必可以在短期內做到。 

 

 自由黨同意，現行的《家庭暴力條例》有很多不合時宜，須加以改進的

地方。例如對家庭成員的定義應擴大至前配偶、同居男女或姻親家庭成員，

而不單止局限於有婚姻關係者、兒童等，令所有受虐的家庭成員，均可以受

到適當的保障。此外，現時法庭所發出禁制令的有效期是不能超過 3 個月的，

但當然可以申請延續。不過，延續亦由始至終總共不能超過 6 個月，這方面

可能有需要檢討。有研究顯示曾經受虐的婦女如果和配偶分居，即剛分開

時，她會再被虐待的機會，在這一刻、這一段時間再被虐待的機會比一般普

通的已婚婦女高出二十五倍，比曾經受虐但仍然與配偶同住一起的婦女亦高

出十四倍。我們是否能在法例裏為這些高危的婦女提供更好的保障呢？這點

亦應該在研究修改法例時，加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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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想指出，政府當局應檢討現時各區的資源調配的情況，要在一

些問題較多、較高危的地區，如虐待配偶和子女問題相當嚴重的元朗和屯門

區，加強人手配置和調撥更多社區資源，使能更有效率和更妥善地處理求助

個案。我們認為在目前財赤高企的情況下，在運用資源時更要小心，而不是

一有問題，便隨便“一刀切”地要求增撥資源，也不要認為增撥資源便可以

解決一切的問題。有團體指出，元朗及天水圍區是全港虐待配偶及家庭暴力

最嚴重的地區，該區一個社工平均要跟進 90 宗個案，比其他區域平均的 60

宗高出五成。  

 

 我們不希望有些區域的工作十分清閒，但另一些區域的工作卻緊張至無

法應付，我們希望在要求增撥資源前要先做好內部資源調配，確保資源會被

善用。黃成智議員提出修正我的修正案，黃議員建議將“增撥資源”和“善

用資源”以 1 個“及”字連在一起，以替代我先前用的“在增撥資源前先善

用現有資源”。不過，黃議員的修正建議與我的修正並沒有很大的矛盾，因

為我的重點是“善用資源”，如果發覺現有資源已經非常足夠，只是在調配

上出現問題，我想如果調配後仍是非常足夠的話，黃議員也未必一定要堅持

在這樣的環境下仍要增撥資源的。但是，如果資源真的不足夠，自由黨當然

不會反對增撥資源。在這基礎上，自由黨會支持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當然，

加強教育和宣傳，從整體社會風氣入手，均能徹底幫助減低這類暴戾和施虐

案件的發生，然而，畢竟這是有需要用長時間做潛移默化的工作，不可一蹴

即就的。稍後，身為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自由黨成員梁劉柔芬議員，也會

發表她對事件的關注和看法。  

 

 最後，自由黨更希望透過社會宣傳、教育及社會發動的方法，引發社會

整體關注及齊心協力參與遏止家庭暴力，只有這樣才能更全面地達致平和幸

福家庭的成果。周梁淑怡議員稍後會就“反對家庭暴力約章”及社會發動的

構思發言。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設法遏止家庭暴行。多謝主席女士。  

 

 

鄧兆棠議員：主席，今年 4 月份天水圍發生了一宗倫常慘案，令人十分難過。

香港人的生活節奏急速、工作壓力大，家庭本來被視為最安全的地方，是壓

力的避難所，但近年家庭暴力個案卻連年上升，去年較 1998 年的虐待配偶

和虐兒個案的增幅更分別高達 226%和 17.6%，而暴力的嚴重程度也越見加

劇。接受社會福利署（“社署”）委託、就本港虐兒和虐待配偶問題和家庭

暴力進行研究的香港大學學者較早前指出，從過往一些小社區進行的調查估

計，全港有一成至一成四的家庭發生過暴力問題，但有關數字還未真正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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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況，顯示本港隱藏很多家庭暴力事件，教人感到不安。當前，我們必須

立刻從各個方面全力遏止家庭暴力。  

 

 天水圍慘案的受害人，曾經多次向警方求助及接受社署的輔導和服務，

事件卻以滅門慘劇告終，教人質疑社署和警方處理家庭暴力的態度和手法是

否恰當。當局應增撥資源及加強前線人員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能力，而事發

當天受害人前往警署報案而未有備案及未獲適當處理，更凸顯警方的落案程

序以至前線警員的訓練，有嚴重缺陷，急須立刻檢討和改善。另一方面，事

件亦顯示現行《家庭暴力條例》對於家庭暴力的界定過於偏狹。主席，只在

當事人遭受身體傷害的時候才可把施虐者拘捕，是沒有正視可能引致身體傷

害危機的各種恐嚇行為。  

 

 本人支持原議案及有關修正案，但認為各項建議還有不足之處，所以提

出修正案。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本人促請政府即時對症下藥，擴充立法管

制的涵蓋領域，並加強與非政府團體及組織的合作，以便及早發現、及早輔

導和採取相應措施，遏止暴力和避免悲劇的發生。同時，應從治本方面入手，

通過教育和宣傳，提倡家庭和諧、正確人際關係和鄰里守望相助精神，以強

化社區對家庭的支援。況且，教育及宣傳的對象不應局限於青少年，而應遍

及整個社區的各階層、各年齡組別的市民。事實上，現時本港家庭暴力個案

的施虐者大多並非青少年，而中年人及長者也應得到充分的輔導和教育。此

外，本人認為提供社會服務應該因應個別社區特點和需要而施行，政府有需

要改善地區規劃方面，避免營造家庭暴力滋生和成長的環境。  

 

 現行《家庭暴力條例》對於家庭暴力的界定、家庭成員的所涵蓋的範

圍，以及各方面處理施虐者等方面的漏洞，數位同事都已提到。本人認為條

例在這些方面應作出修訂。顯然，暴力可以不同的形式對受害人構成傷害，

除身體虐待外，性暴力、精神虐待及恐嚇性行為，甚至可以對受害人的身心

造成更大和更深遠的遺害；同時，家庭成員的範圍亦應由夫妻或有長久穩定

關係的男女及其未滿 18 歲的子女，擴大至包括同屋共住的成年子女、兄弟

姊妹、父母及祖父母等。此外，在跟進措施和罰則方面，對於缺乏自我照顧

能力或遭離棄的家庭成員，當局應提出對策，對施虐者在強制令執行期間，

確保其家庭成員獲得適當的照顧。對於強制令的時限，本人認為可視乎個案

需要，延長有效期。此外，容許第三者在受害人知情及同意的情況下可代為

申請強制令，以及加入“強制施虐者接受輔導”的措施，對紓緩家庭暴力治

標方面，亦有幫助。  

 

 無疑，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前線警員和社工如何掌握求助人的處境及採

取恰當措施，都是非常關鍵。警方表示，他們早已向前線警員派發列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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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程序的提示卡，兩年來又曾向 11  000 名警員提供“家庭暴力基本訓
練”，但天水圍慘劇仍然出現當值警員未有將求助人報案內容落案，以致乏

人跟進的情況。本人認為警方應仔細檢討有關指引，以當事人的人身安全為

重，採取防範性備案，盡量將資料記錄下來，以便有需要時作出跟進，甚至

主動介入有先兆或有可靠環境證供的案件，以制止暴力事件。  

 

 除了堵塞有關條例和指引的漏洞，我們也有需要重新檢討既有觀念，這

是對家庭暴力的認知問題，比處理技巧和方法的訓練更為重要。中國人傳統

上有“清官難審家庭事”或“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的牢固觀念，往往

會把家庭暴力理解為夫妻間的感情問題或兩代間的代溝問題；處理家庭糾紛

也往往從良好願望出發，採取調停或息事寧人的態度，盡力維持家庭完整，

但最終可能是“好心做壞事”。其實，暴力行為就是對別人的侵犯，不應因

為暴力發生在家人之間，其罪行便變得比發生在陌生人身上較為輕微。家庭

完整的概念雖然重要，但未必適用於所有的家庭暴力個案，而受害人的安全

應獲得優先考慮。  

 

 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兩周前公布的一項調查指出，與其他前線社會服務人

員相比，較多警員對男女平等及虐妻個案存有誤解。當然，本人無意以此揣

測或推論天水圍慘劇警方處理手法的原因。事實上，有關調查的結果揭示社

會大眾在觀念上同樣存在不少誤解。本人在修正案中提出，提倡家庭和諧、

正確的人際關係及鄰里守望精神，就是要從積極方面防範家庭暴力的滋生和

發展。要達致家庭和諧、夫妻相愛、父慈子孝，首先是家庭成員間彼此尊重，

才可達致平等的人際關係，這實在是觀念上的問題。傳統上的“男尊女

卑”、“男性是一家之主”、“妻子及子女是男性的附屬品”等觀念，其實

是衍生虐妻和虐兒等家庭暴力問題的其中一個根源。因此，我們不單止要改

變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工作人員的觀念和態度，還要改變社會大眾的錯誤觀

念，而且要針對性地作出這方面的教育，因為目前社區上很少有這種觀念的

灌輸和討論。  

 

 事實上，慘劇現場天水圍所在的元朗區，由於單親家庭數目眾多，少數

族裔（尤其是南亞裔）人口眾多，內地來港未足 7 年人士的數目亦不少，加

上地處本港西北邊陲，所以加強鄰里街坊等社區網絡的互助是十分重要。其

實在過往的日子裏，元朗區議會及區議員已多次要求當局提供更多社會服務

給天水圍。在天水圍慘劇發生後，元朗民政事務處、社署和元朗區議會決定

在 5 月至 6 月份舉辦“共建和諧家庭愛心大行動”，推動社區關懷和建立更

緊密社區網絡。本人支持這類活動，但一兩個月的活動解決不了長期的家庭

問題。我們有需要長期投入資源在地區推行有關的教育、宣傳和關懷工作。

我期望政府能因應個別社區的特點和需要做好資源配置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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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區和毗鄰的屯門區是家庭暴力個案的重災區，社署的數字顯示，去

年屯門和元朗在虐偶和虐兒個案中，分別以 598 和 347 宗，以及 59 和 70 宗

居全港各區之首次席，虐偶個案佔全港的三成，數字連續 4 年上升，情況可

謂十分嚴峻，而元朗和天水圍區更被形容為弱勢社的聚集地，當地居民家

庭入息中位數低於全港平均逾一成，綜援戶個案居全港前三位，其中天水圍

申領失業綜援人士佔全港失業綜援個案的六成，發生今次慘案的天恆更有

三分之一家庭為新移民家庭。香港大學研究虐兒和虐待配偶問題的學者指

出，家庭暴力危機大多數發生在低收入、夫婦年齡相差大及長期分隔兩地的

家庭。同時，有工作能力卻長期領取失業綜援的男士，在長期失業下也可能

迷失自我而引致家庭暴力。可是，這些地區得到的家庭服務卻較全港平均為

低，而且警力亦不足夠，怎能應付目前的環境呢？  

 

 增加社工人手和警力固然重要，但當局應更佳發揮區議員辦事處的功

用。事實上，居民致電區議員辦事處求助的個案也很多。所以，社署應加強

與區議員辦事處的合作和互通資訊，同時提供資源協助培訓辦事處的人員，

協助他們處理求助個案的能力。  

 

 最後，我想指出，新界西北區往返港九市中心所須耗費的交通時間和費

用都不少。政府雖然提出大力發展旅遊業和本土經濟，但未將新界西部放在

重點發展區，以增加該區居民的就業機會。同時，當局也應該檢討公共房屋

的地區分布政策，盡量保持每個社區內各種階層的均衡分布的情況。天水圍

屬於元朗行政區，本人作為元朗區議會主席，我誠懇呼籲政府重視本區人口

急劇增長及新社區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增撥資源、官民合作共建和諧的社

區。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黃成智議員：主席女士，家庭暴力問題其實一直存在，而且問題非常嚴重。

天水圍事件只不過是問題的冰山一角，在在顯示出如果未能及早處理家庭暴

力問題，只會令問題繼續惡化，最終達致不可收拾的地步。  

 

 過去數年來，家庭暴力個案不斷上升。社會福利署（“社署”）在 2003

年，先後共處理虐待配偶的個案 3  298 宗，較 1998 年增加了 226%。去年處

理的虐待兒童個案有 481 宗，雖然較 2002 年稍為下降，但仍較 1998 年多出

17.6%。不過，數字歸數字。民主黨早前所作的電話調查顯示，在五百多位

被訪者中，超過一成被訪者曾經歷過家庭暴力或見過家庭暴力事件， 13.1%

被訪者表示，他們所認識的親友或鄰居曾有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對待。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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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家庭暴力問題確實非常嚴重，遠遠超出政府及有關機構所處理的個案的

數目。  

 

 家庭暴力問題嚴重，社會必須提供資源，在發生慘劇前，為這些家庭提

供支援，希望能及時遏止家庭暴力事件。近年，政府投放在家庭服務的資源

有所增加，但仍然是“十個煲，九個蓋”，怎樣也不夠蓋，情況更是捉襟見

肘。由於家庭關係日見複雜，所需要的服務也應相應調整。因此，民主黨認

為，除要善用現有資源外，還要繼續增加資源，希望能有效遏止家庭暴力。

正因如此，本人才修訂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因為我們認為即使盡用現有資

源，亦不等於服務已經足夠。善用資源的意思可以是指繼續現有的服務。其

實，持續提供這些服務是有需要的，亦更要不斷改善，而且改善工作是永遠

也做不完的。因此，我們不能待善用現有資源後，才增撥資源，因為只有在

改善資源調配中，這些服務才得以繼續提供。可是，從我們所見的，以及何

秀蘭議員剛才所說的，很多部門現時就協助解決家庭暴力問題，提供的服務

根本並不足夠，所以有需要在其他方向上增加資源。善用資源，以及把資源

用於預防工作上，總比在發生問題後才增撥資源來得有效，亦無須因而耗用

更多資源。  

 

 對於處理家庭暴力問題，民主黨認為政府責無旁貸。除了檢討法例外，

政府也必須重新檢討處理家庭問題的策略及人手編配。在新市鎮中，特別是

我們看到現時有很多家庭問題發生的地區，如北區、屯門、天水圍、元朗等

重災區，政府應研究應否針對該等地區，在服務配套上提供更多支援。  

 

 其次，民主黨希望政府能夠再三考慮是否有需要設立全面的個案檢討機

制。在這次發生天水圍事件後，社署迅速成立三人小組，負責調查是次事件。

不過，三人小組的職能只隸屬社署，他們只有權調查社署範圍內的事務，而

天水圍事件正好暴露社會各方前線人員均須對家庭暴力問題具有敏感度，才

能有效遏止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因此，政府應重新考慮議員的意見，設立

一個跨部門的小組，跟進有關的家庭暴力問題。  

 

 處理家庭暴力問題，不能單單依靠政府一個部門，不少前線人員，特別

是警方、醫護人員也有責任。在英國，除向警務人員發出指引，供他們參考

如何處理家庭暴力個案外，不少警區也設有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組別，或特

別委任一些警務人員專責處理家庭暴力問題，可以向被虐者提供較專業的意

見；澳洲也有類似的安排。此外，美國 50 個州已立法，規定所有醫務人員

一旦發現有懷疑虐待兒童的個案，必須作出舉報。再者，美國四十多個州也

要求醫務人員必須舉報虐待配偶及虐老的個案。由此可見，不少國家已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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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理家庭暴力問題不能單靠政府其中一個部門，必須以跨部門的方式處

理，才能有效解決這問題。  

 

 除政府外，我們亦認為社會上不同的人也可以出一分力，協助處理家庭

暴力問題。例如商界可以向員工提供多一點支援，提供家庭輔導服務是一個

可取的方法。其實，民主黨早前曾訪問了超過 1  000 名在職人士，其中八百
多人是專業人士或擁有專上學歷的在職人士；結果顯示，在這八百多名被訪

者中， 76%表示工作壓力非常大，影響了他們的家庭關係。因此，如果一些

商業機構或營運機構能向員工提供支援的話，其實是可以減輕他們的家庭壓

力，或可減輕他們的工作壓力的，這樣對家庭問題亦會有幫助。  

 

 主席女士，天水圍慘劇令社會廣泛注意家庭暴力問題。民主黨希望社會

大眾在情緒冷卻後，繼續關注家庭暴力問題，不要待下次再有慘劇發生時，

大家才醒覺我們原來還有一些工作未完成，否則便會太遲了。事實上，我們

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很多，所以一定要增撥資源。多謝主席女士。  

 

 

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家庭暴力問題是一項相當複雜的社會問題。民建聯

於上月進行了一項有關家庭暴力問題的問卷調查，訪問了超過 1  000 名婦
女，我們深深感到家庭暴力的成因主要來自：失業、經濟負擔、壓力沉重、

部分人對施行暴力可以解決問題的錯誤認識、居住環境、夫妻感情問題、新

來港婦女不適應生活環境等種種問題。  

 

 我們認為要徹底解決家庭暴力問題，單單為受虐者或被施暴者提供支援

及輔導服務是不足夠的。要妥善地處理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必定要從預防工

作手，透過瞭解家庭暴力行為的成因，以及施虐者背後的動機，才能對症

下藥。根據民建聯去年所做的另一項研究，有關男性精神壓力及家庭暴力問

題的研究，我們發現有四成男士表示面對非常大的工作壓力，更有近一成七

男士曾因無法承受壓力而有傷害配偶及子女的企圖，而當中只有不足 1 個百

分點的受訪者表示會尋求社工輔導。由此可見，男性的精神壓力往往是造成

家庭暴力的主要源頭。  

 

 因此，我們認為應從多方面作出考慮，就預防及解決家庭暴力問題進

行全面和整體的工作。就此，我們提出下列數項建議：  

 

 第一項是成立多專業研究及處理小組。政府可考慮成立一個包括精神科

醫生、心理學家、社工及有研究經驗的學者的小組。該小組一方面能宏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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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港現時的家庭暴力問題作出研究，並提供整體性建議，包括社會資源

的運用及修訂法例的可行性。  

 

 第二項是關於社工在職專業培訓方面。據我們瞭解，曾有家庭暴力個案

受害者埋怨，即使有社工介入輔導，暴力事件依然沒有停止。因此，我們認

為如果要求社工能為家庭暴力的施虐者或潛在施虐者提供有效的輔導服

務，則必須為他們提供針對家庭暴力問題的在職專業培訓，好讓這些處理家

庭暴力個案的社工能更佳地裝備自己，為當事人提供更確切和有效的輔導服

務。  

 

 第三項是有關警方與社會福利署（“社署”）的轉介機制。基於大部分

家庭暴力個案的受害人均抱有一種“家醜不出外傳”的心態，很多個案均未

能得以成功轉介或成功進行輔導。我們認為在現有機制下，在警方與社署之

間，成立一個由兩個部門的成員組成的小組，為家庭暴力事件的當事人提供

一些接受輔導前的準備工作，由社工向當事人詳細解釋輔導的作用、內容及

時間等資料，以息當事人的疑慮。另一方面，警方亦可令施虐者理解到不接

受輔導所須承擔的後果，增加當事人對接受輔導服務的接受程度，並能大大

提升社署輔導工作的成效。  

 

 第四項是有關社署接觸及跟進個案方面，我們認為社署以往接觸這類個

案的方式較為被動。為有效地防止家庭暴力事件發生，我們認為社署在接觸

個案方面，應扮演更主動的角色，加強與資助福利機構及其他地區團體之間

的聯繫；希望能憑藉地方人士及單位之間的聯繫網絡，及早接觸到一些有發

生家庭暴力事件危機的個人或家庭，及時提供支援服務。  

 

 第五項是為失業人士提供情緒輔導的工作。一直以來，男性均認為自己

在家庭是擔任主要的經濟支柱的角色，因而容易認為自己擁有家庭的控制

權。一旦當男性失去工作，而家庭的經濟由女方或其他來源支持時，男性的

自尊感便會受到重創，感到失去“一家之主”的地位。為了自我確認其擁有

家庭控制權的地位，男性很多時候便會轉以暴力來作出反應。現時，當局為

失業者提供的輔導服務，主要為職業培訓和職位轉介，很少照顧到失業者的

心理和情緒問題。我們認為應在這一方面多做一些工夫。  

 

 主席女士，每當發生家庭慘劇，經傳媒廣泛報道後，大家對有關問題的

關注可能會稍為提高。可是，經過一段時間後，大家便會掉以輕心，我們認

為社會上仍未能形成一種“全民抗暴”的精神，以致家庭暴力個案每天也在

我們身邊發生。我們認為要有效地預防及解決家庭暴力問題，最重要的是我

們要確立一種精神，每個人均須付出最大的努力，不論男女也要共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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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家庭暴力發生。同時，大家要提高警覺，守望相助，如果這種精神能深

入民心，我相信政府有關部門便可更容易解決這些問題了。  

 

 謝謝主席女士。  

 

 

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天水圍發生了家庭倫常慘劇，再次引起社會關注家

庭暴力問題。警方現正進行內部調查，研究工作是否有失誤。政府成立了小

組，全面檢討天水圍的家庭服務，民間團體亦提出了不少建議，這顯示了社

會對家庭暴力問題的關注和重視。可是，要真正避免家庭暴力事件發生，不

讓家庭倫常慘劇再度發生，並不是單靠在家庭政策上修修補補便可以改善。

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一天不改變其向商界大幅傾斜的施政

目標，一天不正視社會的貧富分化，則悲劇便會不斷重演。  

 

 屯門、天水圍、元朗這些遠離中心城市的邊遠地區，近年一直是家庭問

題爆發的熱點，這並非偶然。在經濟上，在這 3 個區居住的大多數是基層市

民。根據 2001 年的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屯門、元朗和天水圍的家庭住戶月

入全都低於全港新市鎮家庭住戶月入的中位數。在地理上，這些基層社區已

成為香港的陸上孤島，由於遠離市中心，交通費非常昂貴，居民缺乏親朋戚

友的支援，在區內又不容易找到工作，被迫坐困社區，在失去經濟來源下，

承受沉重的生活壓力。根據政府的資料顯示，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失業綜援、虐待配偶等家庭問題的數據上，屯門、元朗、天

水圍均排於全港的前列位置。以虐待配偶為例，2003 年，全港 18 區共有 3  265
宗，單是在屯門已經有 598 宗，元朗是 347 宗。這些數字反映的，並不單止

是被虐者的不幸遭遇，還反映了這些社區的闋闋哀歌。  

 

 政府近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提到，現時天水圍只有兩間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和一間家庭服務中心，有 28 名社工在區內提供服務，至今年年底便會

改為 3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人手會增至 41 人。雖然資源將會增加，

但只要大家看看元朗這一帶新落成不久，一列列密密麻麻的屋苑，密度之

高，幾乎連針也插不入。政府的規劃已經提到，當天水圍完全發展後，這個

區便有三十多萬人口。我擔心即使增加了一些資源，會否只是杯水車薪呢？

能否解決這些社區所面對的問題呢？我認為天水圍家庭服務檢討小組必須

具前瞻性，因應天水圍社區的特點，重新考慮未來的發展和配套是否足夠。 

 

 事實上，香港家庭暴力事件是社會貧富分化的一個縮影。天水圍、元朗

這些陸上孤島如是，一些老區也同樣如是。深水的虐兒個案，在 2003 年

便較 2002 年上升了達三分之一。現時，社會有意見認為，家庭悲劇歸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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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社會福利，亦認為只要新移民不再來港作家庭團聚，便不會有打妻虐

兒的問題。按照這種思維邏輯，我相信深水很多小朋友都應返回內地居

住，這樣，是否便會解決區內的問題呢？  

 

 這件事情，我覺得大家應該深究。政府在去年 3 月提交有關人口政策對

社會福利的影響的文件中指出：“香港的人口增長很倚靠外來移民，當中大

部分是根據單程證計劃來港定居的人士”。如果我們一方面承認新移民有助

紓緩本港出生率偏低和人口老化的壓力，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願意承擔為

新移民融入社會所須付出的資源，政策上便是自相矛盾，受害的最終可能不

單止是新移民家庭，亦會是整個社會。  

 

 主席女士，我們追求的是“零度容忍”的家庭暴力政策，而絕不是要排

斥現時存在問題的家庭。今天的議案和修正案，已就解決家庭暴力問題提出

了很多建議，如修訂《家庭暴力條例》、增撥資源給一些高風險的社區、檢

討目前輔導工作，以至警方處理個案的人手，這些都值得有關部門考慮的。

可是，防患於未然便是最好的解決方法。我們看看，香港社會基本上以核心

家庭組成，家庭一旦出現問題，往往缺乏緩衝，相信外國一些強化社區意識，

利用社區人際資源保障家庭安全的計劃，同樣可供我們借鏡。  

 

 多謝主席女士。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女士，天水圍的家庭倫常慘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家庭暴

力的情況，對於協調機制、資源分配、前線人員培訓等已有不少討論，實質

的建議方面，今天便由自由黨其他的成員詳細闡釋。我特別關注到社會的觀

念，以及從家庭角度作一些分析。  

 

 家庭暴力的性質，其實與一般暴力案件無異，即是對他人身體作出傷

害，不同之處便是受害者是施暴者的家庭成員，而大多數是男性向女性伴侶

施暴，不單止被虐者受害，全家的成員都一起受苦。特別是無辜的小孩子或

年老的長者，他們目睹親人互相動武，弱小的心靈尤其會受到極大的創傷，

以致惶惶不可終日，每天活在恐懼之中，與其他人的相處亦蒙上陰影，精神

不能集中，影響學習情緒；成長後容易有暴力的傾向，造成更暴戾的社會風

氣。一些外國調查已經顯示，兒童在充滿暴力的家庭成長，成年後會大幅增

加其性侵犯、濫用藥物及自殺的傾向；而家庭暴力亦被認為是街頭流浪漢的

主要成因之一。家庭暴力衍生出不少社會問題，影響社會上每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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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想盡辦法來杜絕一般的暴力傷人案的同時，我認為我們亦須反

思，為甚麼對這些蓄意、甚至長期傷害自己家庭成員的人，往往寬容地對他

們網開一面呢？當配偶其中一方遭受經濟、工作、情緒等壓力時，為甚麼便

好像有藉口來傷害所愛的人，以暴力發泄在伴侶的身上呢？當一方離開令人

身心痛苦的暴力家庭後，社會為甚麼總是戴上有色眼鏡去看單親家庭呢？  

 

 以上這些觀念，其實是助長了施暴者的行為。同樣地，受害者也抱這

樣的心態，啞忍之餘再啞忍，但卻無能為力；社會方面又缺乏體諒及適當的

支持，亦促使暴力家庭持續下去，揭示了我們須糾正一些已經過時的社會觀

念。  

 

 一方面，我們不應再自欺欺人，盲目地繼續以“床頭打交床尾和”作為

藉口，並應摒棄“清官難審家庭事”這類冷漠的對待。同時，我想強調，不

要以為將施暴者收監，便可一了百了地解決問題，因為這只是治標而不治

本。其實，鄰里之間須培養互相支援的社會文化，以及鞏固兩性平等的社會

價值觀，讓市民接受婦女在家庭中有獨立自主的角色，即使女性沒有獨立經

濟能力也受基本的人權保護，當身體受到傷害時並不須亦不應該逆來順受。 

 

 另一方面，透過公眾教育，我們須推廣互相扶持的家庭作為社會發展核

心的重要性。不論男性或女性，成員都應該互相尊重、彼此扶持。配偶雙方

婚前都要清楚明白婚姻的責任，仔細考慮有沒有足夠的條件及能力作出各方

面的承擔，共同成長、共同開發家庭，讓全家人得享安穩的生活。否則，即

使有更完善的法例制度及配套的支持，也難以維持融洽的家庭關係。我所謂

的家庭成長，尤其是指在心靈上願意支持的態度，對下一代更有不可推諉的

責任，為他們提供一個充滿愛心及融洽的成長環境。家庭應該是成員覺得最

安穩及最安全的地方，為他們提供溫暖和保護，一個互相扶持的家庭才可發

揮其應有的功能。  

 

 同時，我亦希望大家能夠考慮增強處理壓力的能力。不少調查均指出，

施暴者通常是在受到極大壓力不能消弭的情況下，向家人發泄自己在其他渠

道所承受的壓力，帶有一種恃強凌弱的心態。究竟社會是否應該縱容這種行

為呢？我在前部分已經說過，我們完全不可以縱容。但是，在經濟轉型下，

有形無形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多。我們應該明白處理壓力屬於個人的責任，正

面的態度是要強化自處的能力，如果將自己的壓力無限量擴散到他人身上，

即使最親密的人也未必能夠承受，對他們亦未必公平。我希望家庭在面對壓

力困境時，能保持積極樂觀，放遠目光冷靜解決，互相扶持，也要適當地尋

求協助。我們的周圍當然亦要適切地提供這些協助，對處理困境才會有幫

助。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176 

 作為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我認為政府應加強措施之間的連貫性，將配

套一環緊扣一環，因為家庭暴力的成因是非常複雜，兼涉及多方面因素；家

庭暴力亦並非只會發生在某一社會階層，很難以單一措施解決。  

 

 故此，婦女事務委員會已作出一系列的建議，包括檢討《家庭暴力條

例》，尤其是家庭暴力的定義、禁制令的期限，施虐者要接受強制性治療或

輔導，並且為纏擾行為訂立法例、積極執行支持逮捕政策，以及強化對前線

人員和服務提供者的培訓。委員會亦已經在上月與有關部門開會，探討透過

政府與各界團體合作，提高社會對家庭暴力的認識，從而落實零度容忍的目

標。  

 

 我堅信，如果大家都多走一步，多一分關懷和愛心，家庭暴力的問題才

會得到紓緩。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張文光議員：主席，暴力行為無處不在。月前，校園暴力事件鬧得滿城風雨。

最近，天水圍一家四口的倫常慘案，正反映零度容忍和長期冷漠之間的矛

盾。過去幾年，家庭暴力和倫常慘劇有如計時炸彈，每隔一段時間又爆發一

宗令人難過而且驚心動魄的暴力慘劇，例如年前一度成為新聞人物的陳健康

事件，以及慈雲山一位兇殘的父親用菜刀和鐵鎚殺死和斬傷 3 名子女。社會

輿論同悲，但悲情和譴責過後，社會又回復往常的冷漠。  

 

 主席，中國人社會十分重視家庭觀念，俗語有云：寧教人打仔，莫教人

分妻。遇上夫婦不和、家庭糾紛，便用清官難審家庭事的心態，愛理不理或

愛莫能助。即使專業人員，或多或少都抱同樣的戒懼，希望夫妻重修舊好，

破鏡重圓，好像電視觀眾一樣，總希望有大團圓結局。天水圍的倫常命案，

亦反映這一種根深蒂固的心態。  

 

 家庭暴力是不易察覺的，但亦往往有跡可尋。以天水圍慘案為例，女死

者其實已經先後向街坊、區議員、警方、社工和宿友求助和傾訴，表示被丈

夫虐待及女兒被侵犯，精神上飽受威脅。儘管警鐘已經一一響起，危機早已

四伏，但女死者仍然要活在恐懼及菜刀的威脅之中，惶惶不可終日，最終失

去了家庭，甚至生命。  

 

 事實上，被虐者所受的精神虐待，可能比拳打腳踢更嚴重，更難受，更

應受到關注。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家庭暴力背後，可能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故

事。解決家庭暴力和校園暴力的問題一樣，沒有獨門秘方，但在處理的過程

中，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確保每一個人的人身安全是至為重要的。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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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包括被虐待的配偶和小孩子，必然是處於最勢孤力弱、

最彷徨無助的境地，否則，他們已經作出反抗或尋求協助。因此，不論是親

友、鄰居、教師、社工和醫護人員，這些第三者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與其

為慘劇而痛哭或內咎，社會倒不如要正視暴力，挺身而出，令專業人士及早

介入，協助有潛在危機的家庭走向新生，這才是更積極和更有意義。  

 

 上星期，我在立法會就天水圍倫常慘劇舉行的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

聽到與會團體的不少寶貴意見，包括修訂現行法例下對家庭的定義，以及除

被虐者可向法庭申請強制令外，在被虐者知悉的情況下，建議容許第三者代

表申請強制令。這亦是由第三者作為預防暴力的啟動者的一個方法。儘管夫

妻可能最終仍然是覆水難收，但如果強制令可使雙方有隔離和冷靜的空間，

這對防止暴力進一步惡化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主席，暴力有如毒瘤，會不斷擴散和惡化，會禍延下一代。長期的冷漠

只會助長暴力不斷升級，被虐者亦不敢求助，旁觀者愛莫能助，這就是暴力

不斷循環上演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原議案促請政府修訂《家庭暴力條例》，

以及增撥資源和培訓。我希望政府的零度容忍政策並非有名無實，亦不是政

策的辭令。我亦希望知悉暴力的第三者，能發揮互愛互助、守望相助的精神；

並加強對專業社工及警員對家庭暴力的認識和培訓，以推動全民抗暴，以貫

徹零度容忍。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主席，今天是立法會暴力的一天。前一項議程涉及政治暴力，

中央及香港政府以本身的政治暴力，粗暴地對待港人。這項議案卻涉及家庭

暴力，是我們的弱勢婦孺被欺凌。  

 

 主席，談到家庭暴力，使我想起自己攻讀社工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轉

瞬間已是 24 年前的事了。我當時在加拿大的一個小城鎮從事保護兒童的工

作，目睹了不少家庭暴力事件。這些暴力事件，往往涉及家庭破碎問題、失

業問題、情緒問題。在二十多年前回港後，我也曾從事多種社會工作。當時

是八十年代，我深切感受到香港在家庭服務方面，不單止在法律上落後，在

處理問題的手法方面，也是遠遠落後於世界潮流。家庭暴力基本上涉及數個

層次的問題，包括文化問題、法律問題，以及服務的問題。  

 

 在文化問題方面，香港是中國人社會，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中國文化基

本上接受體罰，亦接受大男人主義，男人打女人似乎是天公地道的；而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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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男人或丈夫欺凌虐待時，是要容忍的。政府在某程度上亦縱容這些行為，

並在處理上鼓勵這些行為的存在和繼續存在。正正由於法律方面的不足，使

受虐待人士基於法律上缺乏保障，而繼續不斷地被欺凌、不斷地受傷害。因

此，這個文化問題要透過教育和修訂法例解決，以禁止任何欺凌和虐待的情

況出現。這些欺凌和虐待的受害人不單止是婦女，家庭暴力亦涉及虐兒。其

實，虐兒是家庭暴力一個最常見、最廣泛和最影響深遠的問題。多年以來，

政府都忽視這方面的問題。  

 

 另一個文化問題，亦從警方處理家庭暴力方面採取的漠視態度表露無

遺。很多研究調查均反映，在處理家庭暴力方面，警方很多時把事件當作一

些零瑣的家庭糾紛，不加理會。一般的做法是勸諭有關投訴人或報案人自行

處理，不要落案，大家解決便了事。在處理方面，很多時候亦採用一些半恐

嚇性的詞句警告有關的婦女，便是如果真的落案，投訴人也可能會被控，以

致很多這類事件沒有獲得法律的公正處理。  

 

 家庭暴力繼續擴散及出現，反映社會福利服務方面的失誤與無效。主席，

我本人在天水圍社區確實已工作了差不多 4 年時間。我在天水圍設有 3 個議

員辦事處。我在立法會的整體資源，超過一半投放在天水圍。過去數年，在

天水圍目睹的問題，可謂多不勝數。我從事議會的工作近 20 年，曾在很多

地區從事各類工作，但我從未見過有任何社區，其問題的嚴重性、廣泛性能

及得上天水圍般嚴重的。  

 

 天水圍有很多先天不足的問題。首先，交通方面普遍存在問題。基本上，

這是一個很孤立的社區，是由於地理環境問題所造成。此外，在人口組合方

面，基於眾多新屋差不多同期落成，在短短一兩年間，可以有超過 10 萬

人搬入天水圍，而且一般都是新家庭。由於天水圍的新屋一般是多房及大

公屋單位，因此，很多均是多兒童或多成員的家庭單位。天水圍還有一個特

別問題，便是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數字特別多。年前，我

從社會福利署（“社署”）取得的數字已顯示，在多個屋中，申領綜援的

家庭佔有關屋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失業問題又嚴重。據社署的資料顯

示，天水圍的家庭暴力情況亦嚴重。  

 

 天水圍的另一項特徵，便是很多新移民家庭，存在文化適應及言語等

問題，以及缺乏支援系統的問題。怎樣缺乏支援系統呢？因為這些新移民家

庭的婦女，本身可能沒有任何親人在港，在發生問題時，便叫天不應、叫地

無援，使問題很容易惡化，導致問題激化而產生悲劇。所以，在處理這些問

題時，除作出法律及文化上的改變外，支援服務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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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在八十年代，屯門山景當時出現了一宗家庭悲劇，政府十分關

注。其後，在山景發展了一個創新性的社區家庭服務試驗計劃。轉瞬間已

經十多年了。但是，政府在支援服務及社會福利服務方面，仍然採用分割式

態度處理。雖然家庭服務已有一部分作出重組，基本上仍是換湯不換藥。  

 

 如果要處理及改善家庭暴力問題，政府必須在文化、法例及社會福利服

務方面作出全面重組及改善，才有機會減低家庭暴力的出現。我並沒有奢求

政府完全達致“零”家庭暴力的情況，可是，在減低及避免悲劇出現方面，

政府是責無旁貸的；繼續袖手旁觀的話，政府只會成為家庭暴力的幫兇。  

 

 

譚耀宗議員：主席，陳偉業議員經常使用語言暴力，有些時候他自己也承認

控制不了，但他今晚的表現已屬較溫和了。今天，我們的辯論看來也要繼續

直至明天了，我希望我們的同事不會因此而引起家庭暴力。  

 

 較早前，天水圍天恆發生 4 人死亡的倫常慘案，再次引發社會對家庭

暴力問題的關注。慘劇發生後，我及民建聯的同事先後在多個場合強烈要求

政府當局加強天水圍、東涌等新社區的社工服務，以及增設社區康樂設施，

並增加前線工作人員的培訓，包括檢討及改善警方處理家庭糾紛個案的方法

等，以加強保護被虐者。  

 

 除了這些措施之外，不少的志願團體更向我們反映，要求加強各政府部

門與志願機構之間的工作協調。防範家庭暴力，有賴於一個完善的社區網絡

支援系統。現時在家庭服務方面，除了各個社會服務機構外，在地區內尚有

不少的組織，例如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地區協調委員會、新來港定居人士服

務統籌委員會、長者支援服務隊和其他義工團體，他們在防止家庭暴力問

題、幫助新來港人士家庭適應社區及協助家居長者方面，均可以起積極的作

用。然而，在實際運作中，這些機構或團體的工作卻遇到不少困難。首先，

是政府部門的架構複雜，各種不同的執行部門的轄區各不相同，部門與部門

之間的溝通亦缺乏效率，因此，服務機構往往要浪費大量時間在各項轉介工

作上。此外，各轄區的負責官員輪轉頻密，以致部門與服務機構之間未能建

立穩定的聯絡機制，拖慢了個案的處理。因此，各政府執行部門的轄區應該

早日統一，以建立穩定的對口機制。  

 

 討論防範家庭暴力，不可不提虐老問題。長者作為家庭中的一員，往往

是一些家庭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因此，要全面防止家庭暴力，便必須注重

防止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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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基督教靈實協會及香港明愛的統計，過去 3 年共證實有 216 宗虐老

個案。除了六成涉及精神虐待之外，有兩成二是被身體虐待的。實際的虐老

個案可能遠遠超過統計的數字。我曾經拜訪過一些長者，他們有些時候聲淚

俱下的向我們講述自己如何被子女指罵和虐打；有些長者的兒子甚至因為吸

毒而搶去他們的綜援金等情況，但他們卻一再要求不要向政府舉報。  

 

 防止虐老問題的惡化，避免進一步演變成家庭暴力，政府必須在多方面

採取積極措施，包括加強跨部門合作。政府應該加強前線部門的合作，包括

警務處、醫院管理局、法律援助署、社會福利署及社會服務機構之間的相互

協作，對有懷疑的個案能夠提供及時的轉介及援助，防止悲劇的發生。  

 

 虐老事件的惡化，其中一個原因是長者缺乏社區支援，他們彷徨無助，

因此只好繼續忍受不公平的對待。協助有需要的長者度過難關，必須加強各

類外展服務，包括家居助理方面的提供膳食、打理家務和起居照顧等，以及

心理方面的支持及輔導等。政府應該建立完善的社區網絡，鼓勵更多市民擔

任義工，並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訓練，使他們掌握有關的技巧，參與協助有需

要的長者。  

 

 要減少長者被虐待，必須及早防範。但是，現時最常與長者接觸的前線

專業人員，包括社工、醫生、護士、安老院員工，甚至警務人員等，他們卻

缺乏有關的訓練。政府應該提供更多前線培訓課程，使他們能夠識別長者出

現的一些跡象，例如身體損傷、長期進食失調、精神抑鬱等，從而減少長者

所受的傷害或受虐的時間。  

 

 政府應該舉辦更多家庭生活教育活動，廣泛發放防止家庭暴力及虐老的

資訊，並設立熱線電話服務等，協助市民建立不應以暴力解決家庭問題的正

確觀念。  

 

 主席，家庭和諧，是我們所共同追求的目標。如果任由家庭暴力的風氣

彌漫，我們的社會必定會失去人與人之間相互扶持的精神，缺乏互助互愛；

屆時的社會再繁榮、再富庶，仍然是空洞的。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所有修正案。  

 

 

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家庭本來應該是每個人的安樂窩，但有些家庭竟然

成為了驚心動魄的殺戮戰場。上月在天水圍發生的一宗倫常慘劇，一家四口

無一生還。不過，這可能也只是香港家庭暴力的冰山一角。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181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顯示，新舉報的虐待兒童個案由 1997 年的 381

宗上升至 2003 年的 481 宗；而新舉報的虐待配偶個案則由 1998 年的 1  009
宗上升至 2003 年的 3  298 宗。如果政府及社會不正視家庭糾紛的嚴重性，及
時遏止家庭暴力的發生，只會令類似天水圍的悲劇重演。  

 

 天水圍慘劇暴露了香港在處理家庭暴力問題的整個系統中存有漏洞，政

府要全面檢視現存家庭危機處理的不足。在天水圍慘劇的事件中，我們看到

警方對家庭暴力的認知嚴重不足。案發前女死者曾先後 3 次報警，第一次在

2 月，第二次在案發的兩天前，第三次在案發當天中午前往警署報警，可惜

當值警員認為她沒有即時危險，並沒有替她記錄在案。正正因為警方的疏

忽，無法及時阻止這場悲劇的發生。  

 

 香港中文大學最近一項調查顯示，其中三成警員認為“丈夫有權打妻

子”；四成警員認為“如被虐妻子仍與丈夫一起，她便是有問題”；只有

19.7%警員認為虐妻對社會有嚴重影響。這項調查正好反映了有些警員對虐

妻存有謬誤的觀念。警方要加強對警員在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訓練，灌輸正

確觀念，萬勿抱“床頭打架床尾和”、“清官難審家庭事”的抱殘守缺的

個人價值觀來處理家庭糾紛個案，這樣才能提高警方在這方面的判斷力。  

 

 現代社會變化急劇，因此亦產生了許多家庭問題。和諧之家的統計數字

顯示，婦女熱線求助數字由 1997-98 年度的約 4  836 宗大幅攀升至 2002-03

年度的 9  542 宗。男士求助熱線數字、入住庇護中心的婦女及兒童數字均逐
年上升。政府有必要增撥資源，提供足夠的熱線服務、婦女庇護中心宿舍服

務、臨床心理輔導，以及加強培訓前線社工等，以應付日漸上升的家庭問題。 

 

 處理家庭暴力的政策應該是軟硬兼施，除了要對受害者提供適切的援

助，亦要對施暴者作出懲戒。我同意有需要修改法例，例如擴大“暴力”的

定義、延長強制令的最長有效期等。除此之外，和諧之家的一項建議，我認

為非常值得參考，所以我想在此引述他們的建議。  

 

 和諧之家建議政府針對較輕微而初犯的家庭暴力案件，應參考外國實施

“ pro-arrest policy”，即支持逮捕政策，意指當警務人員面對懷疑發生家庭

暴力的案件時，便要根據一定的程序，收集環境及當事人言語及身體上的證

據，只要有任何證供及證據顯示曾有家庭暴力事件發生，執法者便可逮捕施

虐者，引用有關證據向施虐者作出起訴，參考警司警誡令或簽簿守行為的做

法，建議施虐者接受輔導。若施虐者拒絕接受輔導，則繼續按程序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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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病向淺中醫”，支持逮捕政策可以在施虐者泥足深陷之前，讓他

有機會接受輔導，有助減低嚴重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我希望政府積極考慮

有關建議。  

 

 主席女士，無論是法律或是其他輔助措施，均屬於事後的補救工夫，歸

根究柢，現代人家庭觀念薄弱，政府應加強學校和社區教育，把孝敬父母、

愛護子女、夫婦要相敬如賓等價值觀種在市民的心裏，才是治標又治本的做

法。  

 

 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主席，天水圍家庭慘案發生至今已差不多 1 個月。在過去這 1

個月，很多婦女團體和社區團體紛紛要求政府全面檢討現行政策，以避免同

類事件再次發生。不過，很可惜，政府的回應只是零零碎碎，除了不大全面

外，政府更強調，天水圍慘案只是個別事件。那代表甚麼呢？便是政府的現

行政策沒有甚麼問題，又或這些事件與政府的資源或服務不足完全扯不上關

係。不過，問題是否真的這樣呢？我們一定要問，這些慘案是否真的如政府

所說，是個別例子呢？  

 

 過去數年，每隔數個月，我們便可從傳媒看到或聽到一些類似的家庭慘

案，內容可能不同，例如有些家庭會因經濟問題而全家燒炭自殺；又或有些

婦女因不滿丈夫有外遇而與子女擁抱共赴黃泉。這一幕幕的事件實在驚心，

令人感到嘔心。這些問題，過去一直引起社會關注。不過，關注歸關注，政

府的態度始終如一，認為這些皆為個別事件，便個別處理。  

 

 不過，主席，我剛才所說的事例真的不是個別事件。很多同事剛才提出

了一些數字，而根據政府提供的數字，虐待配偶個案由 2002 年的 3 034 宗增

至 2003 年的 3 298 宗，上升幅度大約是 8.7%左右。我們可以看到，家庭暴

力的上升趨勢是很明顯的，同時亦反映出家庭暴力或類似慘案的發生，已經

不再是個別例子，而是社會存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所引致的社會趨勢。因

此，我們必須針對問題的根源來加以解決，而不是只針對個別人士的問題，

提供一些協助便了事。  

 

 如果要解決問題，我認為第一步是要從態度上作出改變。從天水圍這次

慘案，我們可以看到，問題在於政府往往採取卸責態度。在今次事件中，警

方的態度最明顯不過。警方在未弄清楚事態前，便已否認事主曾經報案。大

家都知道，實情並不是這樣，結果是剛好相反。最明顯的是，警方存在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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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不單止這麼簡單，再深入看看，這種做法令人有一種感覺或印象，便

是警方人員在處理這些家庭事件時，即使有疏忽或處理得不大理想，也是不

要緊的，因為上司會包庇他們。這樣令一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懷疑，如果真的

出現了問題，找警方是否有幫助呢？以他們感覺，當然是沒有了。在這情況

下，往往便會造成一個後果，便是不敢或不想找警方幫忙，於是很多時候可

能會令一些慘案發生。  

 

 主席，政府一再強調這些案件是個別例子的另一個原因，是如果他們這

樣說，便是指這些是家庭本身的問題，與政府的政策無關，於是政府便可以

把自己的責任無限推卸。事實上，政府過去一直把這些問題個人化，又或把

問題推到家庭身上。政府推卸責任，後果是怎樣呢？便是令一些想求助的人

感到求助無門，這樣便很容易發生慘劇。正如我剛才所說，有關數字顯示家

庭暴力是一種社會趨勢，足以讓我們看到社會制度或整體環境實在存在一些

問題，才會令問題普遍化。因此，要解決這問題，我覺得第一步依然是正如

我剛才所說，一定要正視這問題，接看看社會整體政策有甚麼問題。如果

有問題的話，便從那裏入手。  

 

 主席，今天，不同政見的同事均提出了多項不同的修正案，這反映社會

上不同階層人士對家庭暴力均十分關注，只不過是大家所採取的態度不同，

便有不同的處理方法而已。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現時這問題真的很嚴重，我

們不能夠不加以正視。剛才很多同事已提出了很多方案，今天我只想提出一

些簡單的方法，希望政府加以考慮。  

 

 政府向立法會提供的數字顯示，無論是虐待配偶或子女的個案，元朗和

屯門區均佔了數一數二的位置。相對於人口相若的東區或沙田，元朗和屯門

區的個案數目多出一至兩倍。這足以讓我們看到這問題在地區上有傾斜，即

某些地區的問題較為嚴重。有人或會建議適當調撥社工資源來解決問題，但

我認為問題不在於資源調撥這麼簡單，而是在於怎樣建立一個健康的社區環

境，這才是更重要的。剛才陳偉業議員提出了很多意見，都是關於這個社區

問題多多。問題多多的原因，與政府原先規劃這個社區有關，例如把新移民

放在一起；把窮困人士放在一起等，於是造成了一個特殊的社區。大家都是

處於一個這樣的環境，如果自己有甚麼問題，想找人幫忙，也不能看到一些

正面的事情。同時，這個社區與外界的接觸又不方便，例如剛才很多同事說

交通有問題等，令他們想尋求其他人的援助也不容易。因此，我覺得如果要

更深刻解決這問題，便要把這個社區改變過來，否則，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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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其實感到很痛心，因為今天又要辯論一個關於家庭暴

力的問題。我覺得每次的情況均像今次般，當有慘案發生時，大家便趕快前

往看看。其實，我很不希望出現的情況，就是每每要當有涉及人命的事件出

現了，我們才想一想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而很多時候政府是不會很徹底地解

決問題，只求應付了那個環境，應付了那個形勢便算了。我很希望政府就今

次的事件不會再重蹈以前的覆轍，即應付了那個形勢，接讓那件事過去

了，然後又要等另一個慘劇再來提醒我們。雖然我說希望不會這樣，但看下

去，似乎又很會像這樣的，稍後我會多說一些為何我認為看下去是會的。  

 

 首先，我想說一說的是，整件事件其實是關乎保安局局長（今天保安局

局長不在席，但他也應該出席今天的辯論）所負責的政策範圍，因為警察的

事務也屬於這範圍。警方在處理天水圍這宗慘劇的態度，是令人感到非常不

滿的。一開始時，警方的反應像“與我無關”般，大家從一直的報道中可看

到，在 4 月 14 日，警方仍要歸咎於求助人態度飄忽，令警方處理有困難。

我真的很不明白警方為何這樣說，警方亦從來沒有再交代為何他們說求助人

態度飄忽。老實說，求助人的態度當然飄忽了，在那種壓力之下，怎會不飄

忽呢？但警方反而怪責求助人態度飄忽，然後便矢口否認警方當天曾接到任

何求助人有報警。那天是 4 月 14 日。  

 

 但是，接在 4 月 18 日，警方便證實當天是有人報警的，但警方證實

當天有人報警的時候，他們是這樣說的  ─  說話的是新界北總區指揮官陳

德立（這是報章的報道，我不知道實際情況如何） ─  他說：那天有人到

警署問警察，“你可以幫我嗎？”，有關警務人員亦回答：“可以。”然而，

該警務人員從對話中認為該人沒有即時危險，亦判斷此事無須記錄。接，

指揮官便說，沒有紀錄是一個不幸，但不屬於嚴重的疏忽職守。  

 

 其實，此事件裏是涉及很多判斷的問題，這裏也是沒有交代的。我們覺

得警務人員將來應該有責任作交代。他說，“從對話中認為沒有即時危

險”，從甚麼對話中認為沒有即時危險呢？是否他可能沒聽到呢？有時候，

我們與一些街坊接觸，或有一些受虐的婦女向我們投訴時，會發覺警方根本

不聽他們說話，只覺得這些事情是家庭事務，叫她們回家好了。這變成了沒

有採取一種認真處理的態度。在今次的事件中也一樣，警方說沒有即時危

險，然而，接，大家明顯地看到發生了一宗慘劇。雖然警方現在說會進行

內部調查，但由警方進行內部調查本身便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又是由自己

人查自己人的問題。誰會信服呢？屆時又只會是不了了之吧了。所以，我很

擔心政府最後把所有事情應付了形勢後，接便不會再做甚麼了。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185

 第二個大問題，就是說到社會福利署應付形勢的方法，該署便是用了最

簡單快捷的方法，成立一個小組來處理。成立了小組，於是委任了一位主席，

就是尹志強先生，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後再委任兩位人士  ─  曾潔雯博

士和周永新教授，來協助這位主席。不過，當主席其後出來說話時，卻表示

這些問題很多時候都是新移民來港所衍生的問題。  

 

 如果是持這樣的看法，便把整宗慘案從一個社會福利署的資源調配問題

（又或再擴闊一些，不單止是社會福利署的資源調配問題，而是整個政府本

身各個部門沒有配合來塑造一個“零”家庭暴力的社會的問題），一個這麼

大的政策問題，甚麼也不說，只說成是一個新移民問題。如果真的是這樣的

看法，正如我們那天在福利事務委員會已經討論了很多  ─  說這樣的話怎

會有人信服呢？怎會有人信服這位主席是會客觀地解決問題、看政策、看資

源的問題呢？所以，其實我也可以預測，到了最後只會發出兩份報告，一份

是警方的報告，另一份是社會福利署的報告，經過包裝後，接便放過該事

件了。但是，問題仍會繼續，最後是完全沒有解決的。我希望不要被我不幸

言中，只希望局長今天可以作出多些的承諾，不要只看過兩份報告便了事。 

 

 當然，要做的事其實很多。第一件我覺得是要很緊地去做的事就是解

決大男人主義的問題。原來對警方本身進行調查時，發現三成的警員認為丈

夫有權打妻子的，有四成的警員認為如果被虐妻子仍繼續跟丈夫在一起，那

個被虐的妻子是有問題的。其實，這些警員是很不理解、很不明白別人那種

痛苦的；一名婦女跟一個男人之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是一種很大

的痛苦。如果警方是用這種態度來處理家庭的暴力問題，難怪警方根本是聽

到發生了家庭暴力事件也認為沒有即時危險，最後還叫人回家的。所以如果

不先解決這個問題，最後也是不能解決甚麼的。  

 

 至於社會福利署那方面，又或生福利及食物局方面，現時拼命削資

源，最後在沒有這麼多資源的情況下，又怎樣解決這些暴力問題呢？況且，

說到資源，亦不單止影響及生福利及食物局，是會涉及房屋及庇護中心

的。如果庇護中心可以有多些空間容納那些婦女，如果房屋問題是可以解決

的話，很多問題也可以解決了。但是，我們看不到解決的辦法。所以，我很

希望政府可以拿出一些決心來。讓我們看看政府今次是否真的可以塑造一個

“零”家庭暴力的社會，而不是只應付一下形勢便算了。謝謝主席。  

 

 

羅致光議員：主席，就今天的議案，我主要集中討論修訂法例的部分。剛才

有數位議員也提到部分內容，不過，為了留有紀錄起見，我也要清楚地說明

在不同法例範圍內要予以修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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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為社會福利界的代表，曾與業界內的組織，一些關注婦女的組織，

包括其他法律界的人士，以及何秀蘭議員的辦事處，聯席草擬了一份建議

書，並交給了政府及立法會議員。現在我想解釋一些重要的部分。第一是關

於家庭成員的定義。剛才也有議員提到，在《家庭暴力條例》中，“家庭成

員”現在的定義包括未滿 18 歲的兒童，配偶及同居的男女，但其他直系親

屬，同住的家人亦不包括在內。我們覺得這個定義過於狹窄，是應該擴闊至

包括現時同居的男女，配偶，子女，以及配偶及前配偶，同居者或前同居者，

同住的直系及姻親家庭的成員。剛才譚耀宗議員也提到虐老的問題，如果把

這項定義擴闊的話，自然應可包括受虐待的同住長者及父母，他們也應可受

到這項條例的保障。  

 

 此外，就是《家庭暴力條例》就暴力所下的定義，就此定義而言，範圍

也是非常狹窄的，主要是針對受害人遭受到的身體損害。我們覺得這定義應

該擴闊到包括精神上的損害，以及包括遺棄或疏於照顧未有能力自我照顧者

等行為。所謂未有能力自我照顧者，主要包括一些年幼的兒童，缺乏自我照

顧能力的長者，或其他患有殘疾而不能自我照顧的家庭成員。政府已考慮

在《家庭暴力條例》中，參考《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的做法，授予社會福

利署署長一些權力，即當未有自我照顧能力的人被遺棄或被疏於照顧時，他

們可以由社會福利署代為照料。  

 

 另一個問題是數位議員也提到的，就是關於延長強制令的效力。現時的

《家庭暴力條例》規定申請強制令有效 3 個月，可予延長最多不超過 6 個

月。我們覺得這時間是太短了，因為很多時候，要解決一個家庭的暴力問題，

往往需要時間。如果要申請離婚的話，很多時候也需時約 9 個月；如果涉及

爭奪子女的撫養權，所需的時間會更長，可以超過 1 年。所以聯席建議把強

制令的效期延長至 6 個月，最長可以延期至 18 個月。當然，這是由法庭決

定會否延長期限的。  

 

 另一項建議，我想剛才議員也有提到的。這是關於《家庭暴力條例》第

3 條，其中受騷擾的婚姻一方可以向區域法院申請發出禁制令來保護自己。

我們覺得，這項申請很多時候會令遭受暴力對待的人擔心自己在申請的過程

中，繼續受到（甚至受到更多的）暴力對待。因此，我們覺得應容許第三者

在當事人知悉而無反對的情況下，代為申請強制令。大家要明白，這代為申

請的做法並非指由街上的任何一個人，即所謂“路人甲”或“鄰居乙”也可

以代為申請，因為這涉及的是一個法律程序，要法庭信納申請內的資料是可

信的，以及衡量申請人與被禁制人的自由，所以一定要由一個知道詳情的人

充任第三者。因此，這些所謂第三者，通常可能是指社會服務機構或警方的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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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引起廣泛討論的是關於施虐者的輔導問題。很多時候，施虐者

本身也是一個須接受幫助的人，甚至不少施虐者在童年時也可能是被虐者，

又或在年幼時目睹一些由上一代所造成的家庭暴力的行為而學會的。所以，

除了把這些施虐者判入獄之外，我們也應該讓法庭有多一個判刑的選擇，即

可要求施虐者接受輔導，當然是須經過評估後，才由有關機構提供適切的輔

導服務。舉例來說，可以判施虐者接受感化，在感化期間必須接受輔導；也

可以判施虐者接受監禁，但卻准予緩刑，而在緩刑期間須接受輔導。這些也

是判刑時一些可能作出的選擇。  

 

 除法例以外，我也想談一談零度容忍的問題。我相信這方面的爭議是不

大的，大家也會覺得，這個社會對於暴力是不應該容忍的。但是，為甚麼有

時候，我們會說政府要對暴力訂出一個政策，包括對家庭暴力作零度容忍的

政府呢？這是一個信息的問題。是要在貫徹及執行不同的政策時，就整個政

府及整個社會對於暴力的看法，傳達一個很清晰的信息，這也是作為在整體

社會裏建立一個零度容忍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開端。  

 

 此外，我想補充一點，就是在發生像天水圍事件的這些事情後，政府其

實應該研究成立一個檢討“嚴重及死亡家庭暴力個案”的機制。這些情況一

旦出現時，事實上我們也會看到現時是有一些制度可讓這些個案接受其服務

的，不過，儘管如此，這些制度仍然不能有效地幫助這類人。我們就每一次

事件也應該深入探討及全面地檢視究竟出現了甚麼問題，有甚麼地方可以學

習。很多國家也有相關的機制，會就嚴重及死亡家庭暴力的個案作出檢

討，因為進行探討時，有關的程序也須有法律的配套，才能有效地進行檢討

和調查的工作的。  

 

 多謝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各位議員就今天辯論的問題已提出了很多意見，我十

分同意，亦不想重複。  

 

 我相信在今次慘劇發生後，大家對這方面已高度關注。我只想指出，要

有效遏止家庭暴力，不能光靠三分鐘熱度的關注，而是要大家攜手，策

力來解決問題。但是，很可惜，中國人傳統上始終有一些牢不可破的保守觀

念，大家也提出很多例子，如“清官難審家庭事”，“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一些人不幸遇上家庭暴力問題時，難免會羞於啟齒，再加上受虐者如果經濟

上不能獨立，便更形無助，以致往往不懂或不敢求助。社會人士基於以為家

庭暴力只是配偶之間的問題這偏狹觀念，也不知從何入手提供援助，甚至影

響對受虐者的輔導手法，以致問題往往越演越烈，不能得到及時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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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自由黨認為其中一個最有效的辦法，便是從加強公民教育及宣傳

方面手，改變一般人對家庭關係的不當觀念，建立一套正確處理家庭問題

的價值觀。  

 

 基於這個信念，我們支持一些關注受虐婦女團體的倡議，樂意帶頭推行

“反家庭暴力約章”，並呼籲社會各界共同關注家庭暴力問題的人士及團體

一同簽署約章，以宣傳及教育反對家庭暴力，推動和諧及尊重互愛的家庭關

係與觀念，透過積極及正面的手法，營造社會重視家庭和諧的大氣候。  

 

 其實，現時社會上也有不少類似的約章，例如《青年約章》、《病人約

章》、《罪行受害者約章》、《職業安全約章》，以至去年社會人士因應 SARS

爆發而推行的《生約章》等。雖然這些約章對簽署者並沒有法律約束力，

但在推廣與教育上的確取得不俗的成效。更重要的是，其背後所象徵的意

義，反映了社會人士及當局對有關問題及社的關心，讓當事人知道他們其

實並不孤獨，而前線人員和團體透過簽署約章，亦可以有助提高他們對問題

的警覺性。  

 

 就“反家庭暴力約章”的內容，我建議可以分為 3 部分。第一是要清楚

呈現並使公眾認識到家庭暴力的真正而可怕面目，認識到它如何破壞家庭成

員的關係及子女成長；如何令社會付出沉重代價。第二部分是引發市民大眾

對反對家庭暴力能有所承擔，不單止不幸受影響的人能認清自己的權利及如

何尋求援助，為自己家庭成員的幸福作出理想的抉擇，而社會大眾更基於正

確的認識而能施以關懷援助。第三部分是整體社會將反家庭暴力的信念付諸

實行，策動社區和個人在不同的生活圈子和工作崗位積極發起和參與所需的

行動。  

 

 為了配合“反家庭暴力約章”的宣傳和推廣、深化教育的效果，以及更

進一步喚起社會關注的做法，我們大可以鼓勵社會上不同的團體、界別和階

層的人士，不論男女老幼，不論職業是哪個專業界別，例如警察、社工等，

或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甚至明星、偶像等，均可以邀請他們簽署約章，如

果他們有意願的話，亦邀請他們擔任反家庭暴力大使，讓他們向社會示範和

倡議正確的家庭觀念，以及徹底反對使用暴力解決家庭問題的信息。  

 

 自由黨希望透過推廣“反家庭暴力約章”，結合社會人士的力量，促使

我們摒棄一些舊有的錯誤觀念，組成守望互助的社會網絡，對有施暴傾向的

人徹底排斥，保護不幸的受虐者，讓他們可以重新安心過有尊嚴的正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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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瞭解到，處理虐待配偶及家庭暴力與處理虐待兒童現時暫時

仍有分別。在虐兒方面，透過有關的機構和關注人士的努力，現時不同部門

已經設有一個通風報信系統，亦有一份名單，如果有些人真的對小朋友施

暴，不同部門在接獲個案後便會互相通報。不過，在虐待配偶方面，據我瞭

解，暫時還未有這種機制或系統。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這問題，把已

經有效運用於處理虐兒個案的系統，運用來處理虐待配偶及家庭暴力的個

案。  

 

 多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在 2002 年，社會福利署處理虐待配偶的個案共有

3  034 宗，其中屯門區便有 365 宗，是 18 區之中發生這類案件最多的地區；

元朗共有 364 宗，僅次於屯門區。在 2003 年，在 3  298 宗虐待配偶的個案中，
屯門區便有 598 宗，繼續是 18 區之中最多的一區；元朗同樣僅居其次，共

有 347 宗。至於虐待兒童的個案數目，屯門及元朗區均較其他地區為多。由

此可見，屯門與元朗區的家庭暴力問題特別嚴重。  

 

 一直以來，屯門、元朗區，包括天水圍所面對的社會問題均較為嚴重。

除了家庭暴力外，這些地區還要面對青少年濫用藥物、自殺率偏高等其他社

會問題。居民面對這困境，並非事出無因，與政府一直在規劃上欠缺長遠策

略，欠缺足夠支援服務不無關係。  

 

 政府的規劃政策一直是不斷開拓新巿鎮，先在新巿鎮興建大量房屋，包

括公營房屋，把不少巿民遷往新巿鎮內，隨後才逐漸加強社會服務設施。礙

於地區偏遠，居民要往返自住地區與巿區探望親人，所需的交通時間特別

長，交通費亦較昂貴，即是說，動輒要花數小時或數十元，對家庭收入普遍

偏低的當地居民而言，這實在是一項沉重的負擔。在這情況下，結果不少居

民被困家中，即使遇到極沮喪的情況，也只能面對“困獸鬥”的處境。既缺

乏足夠的感情支援，也難取得較好或較多的服務及工作機會，居民面對這些

壓力，有些時候實在無法應付，特別是區內的婦女面對的壓力更大，因為很

多時候她們的配偶出外工作，而工作時間特別長，即使家裏有甚麼事，也難

以期望家人或配偶可立即回家協助解決，造成不少時候要獨自處理難題。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屯門區家庭住戶每月平均入息低於 15,000 元

的住戶數目，佔全個屯門家庭住戶數目約 43%；而元朗區家庭住戶每月平均

入息低於 15,000 元的數目，也佔全個元朗家庭住戶數目總數的 45%。相對全

港整體情況，屯門及元朗區居民的經濟收入水平無疑偏低。除此以外，在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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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及元朗區，綜援戶、新移民及少數族裔人士的數目也較其他社區為多。這

些家庭由於經濟困乏，往往也是活在社會邊緣。累積種種因素，實在不難想

像居民所需的支援較其他地區為多。  

 

 政府一直的政策是按人口比例為依據，規劃各種社會服務及社區設施。

但是，基於我剛才所說，屯門、元朗這些新巿鎮面對的特殊情況，它們所需

的支援並不能單單以人口比例作計算。政府應按照每區的特殊情況、環境及

需要，作出適當的資源分配，尤其是絕對不應因財政壓力而動輒削減對這些

地區的資源。政府必須重新檢討新巿鎮的服務配套與支援，讓更多居民得到

應有的協助及援助，而不致使他們在遇到困境時感到孤立無援。  

 

 當然，提供足夠的家庭服務或其他方面的支援，包括警方的協助，並不

足以保證家庭暴力絕對不會發生。家庭慘劇仍有可能會重演，因為很多時

候，無論有多少資源，慘劇也是難以完全避免，但我們最少可給予受害者多

一些求助以及從而脫險的機會。警方亦須全面檢討對家庭暴力投訴案件的處

理政策、態度及文化，絕對不應以傳統觀念，覺得夫妻“床頭打架床尾和”

是家庭常事，以為警方介入，便會破壞家庭。一個最大的錯誤觀念，是他們

不認識如果沒有一個安全和非暴力的家庭環境，是難以期望有一個真正幸福

的家庭。因此，我們很同意同事的說法，我們要全面檢討法例，各個部門要

加強配合，我們期望能看到對家庭暴力零度容忍的政策及態度。  

 

 多謝主席女士。  

 

 

陳國強議員：主席，工作不愉快，情緒不穩定，是夫婦間產生摩擦的主因，

生活本來就是充滿壓力的。所以，失業問題可能是家庭暴力的遠因，社會環

境變差，影響了個人和家庭，這是大家應該正視的。  

 

 然而，今天的辯論是針對法例和政策，不少會內同事也提出修正案，如

陳婉嫻議員提出修訂《家庭暴力條例》，引進監管纏擾行為的條文，並透過

教育向青少年灌輸不應以暴力解決家庭問題的觀念。本人非常贊同陳婉嫻議

員的意見。無論是丈夫或妻子，也有可能會使用不恰當的方法來解決家庭問

題，當然，在不少的個案中，是丈夫做出極為纏擾的行為，令妻子不知如何

保護兒女。我們要立法賦權警方阻止一些纏擾行為，方能解決隱藏的計時炸

彈。  

 

 也有人指出，精神虐待須納入條例的範圍。這一點是有需要研究的，因

為“精神虐待”一詞可以很廣泛，出言侮辱也可視為一種精神虐待，並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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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虐者和施虐者兩者的心理狀況而定。但是，我們要留意這種潛伏危機，家

庭暴力便很可能是源於精神虐待行為的。如果丈夫經常出言恐嚇妻子，這固

然是精神虐待，亦是刑事恐嚇，已有法例監管。然而，也有可能是一方在言

語上傷害了另外一方，導致暴力事件發生。如果法例要規管這種情況，則似

乎已干涉了別人的夫妻關係。  

 

 上月發生了一宗丈夫因妻子訂下嚴厲的家規而自殘左臂的事件。事緣妻

子訂下四大家規，不許丈夫邀請朋友探訪，丈夫不從，便發生爭執。這宗案

例提醒我們，原來男士也可以是受害者，但這些家庭問題所需要的，是社工

輔導多於法例保障。因此，政府應該提供更多的家庭輔導服務，並教育市民

盡快向社會福利署社工求助。如果社工能協助這名丈夫與妻子和平地討論家

事，他也不必做出自殘身體這種傻事。社會人士須擴闊對家庭暴力的理解，

我們固然要致力保護婦孺，但也要輔導和支援男士的壓力和困境，這才是治

本的方法。與其任由丈夫因不能處理個人情緒而釀成血案，何不及早處理問

題，以防止暴力事件發生呢？如果這位丈夫不是自殘，而是傷及妻兒，相信

又會發生另一宗家庭慘劇了。  

 

 事實上，部分男士仍然誤以為使用暴力可以解決問題，也有調查指出，

三成警察指“打老婆”屬正常。鑒於這種觀念是出於謬誤，政府應多推行宣

傳活動，向男士灌輸正確的觀念，才是減少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方法，甚至可

規定曾毆打妻子的男士接受輔導，情況就正如司機接受駕駛態度訓練一樣。

如果這些措施均未能改變施虐者的態度，則最終依然會發生無可挽救的慘

況。  

 

 此外，警方應改善前線人員的工作方式，不應視受虐者的投訴為家庭問

題，而應汲取天水圍慘案的教訓，加緊留意個別家庭會否發生暴力事件。畢

竟警方是防止慘劇發生的最後一關，如果能及時制止施虐者橫行，相信便不

會再出現倫常命案了。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現在可就各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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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主席，今天確實有很多修正案，但我希望集中說說資源方面。 

 

 陳婉嫻議員和鄧兆棠議員兩位的修正案均是針對社區的。我剛才也留意

到我們 6 位新界西的直選議員均全部發言。新界西的家庭暴力個案數字確實

是最高的，但我希望大家不要誤會這是一項地區議題。縱使該區有很多經濟

有困難的家庭，很多新來港團聚的移民還未適應環境，也許這些也是家庭暴

力發生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全港各區均存在資源問題。我們說的不是機

構服務或社工人數和個案需求的比例。我剛才在第一次發言時已說過，其實

這是社工手上有否方法可以幫助求助人的問題。我們所說的資源包括房屋、

教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以至社會志願團體、庇護中心等多

種項目。  

 

 我首先說說綜援。最近，人口政策把申請綜援的資格，由來港定居 1 年

延長至 7 年。這真的是針對新來港與家庭團聚的婦女而設的。但是，這批婦

女正正在香港完全沒有其他人的支援，萬一她們面對家庭暴力威脅時，因為

經濟不獨立，便不敢離開她們的丈夫，不敢離開施虐者，於是大家便真的是

“困獸鬥”，最後她們便很容易成為血案的受害者。  

 

 在房屋方面，這也是要說說的。其實，很多時候，社工在幫助受害人時，

最重要的是在可能有危險發生前，把他們分隔開。最有效的方法是即時提供

公共房屋，讓受虐者與其小孩子搬離家庭居住。但是，社會福利署（“社署”）

全年收到 3  000 宗個案，其中只有 116 宗個案能成功申請分戶，只是僅僅多

於 0.3%。這真的不能有助於預防家庭暴力發生，令施虐者和被虐者及早分

開，避免暴力進一步升級。  

 

 此外，主席，還有庇護中心的問題。在庇護中心服務方面，我真的希望

政府進行全面的檢討。首先，在小孩子方面，男孩子年滿 13 歲便不能入住

庇護中心，而女孩子卻沒有年齡限制。如果受虐婦女家中有 13 歲以上的男

孩子，她要離家尋求庇護時，便只有兩個選擇，第一，不要帶走兒子；第二，

如果她要帶走兒子，便要讓社署把他帶到其他地方暫住寄養。對媽媽來說，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選擇。所以，在這方面，其實我們還有檢討的空間。同時，

庇護中心所提供的服務也是不足的，例如在食物提供方面。從個案中看到，

即使社工只是向婦女供應一個杯，也要向她收款，還要求第二天便要付

款。可是，很多時候，這些婦女也是隻身離家，身無分文，甚麼也沒有的。

如果我們沒有緊急援助的話，是不能鼓勵受虐婦女放膽離家求助的。  

 

 最後，主席，我想說的是社區有需要發展自助組織。社署的公務員要負

責任，不要浪費資源。他們身兼守龍門的角色，這與他們理解、同情求助人

的角色是有些衝突的。我相信由政府支持發展自助中心，便能夠更有效地幫

助受虐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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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Madam President, I 
am grateful to the Honourable Cyd HO for moving this motion, which enables us 
to revisit this very important subject.  I am also grateful to Honourable 
Members for their views on family violence.  
 
 Our "Mission" is to build a caring and healthy society, a community which 
values family solidarity and comprises a network of mutual care, trust, support 
and reciprocity which embraces all individuals, nurtures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enables them to participate in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with 
dignity and self-reliance.  Family solidarity comes first on our list.  An 
integral part of family solidarity is violence-free families.  
 
 We invest substantively in the measures to promote family solidarity. In 
the social welfare arena, $1.7 billion is provided for family and children services 
in the financial year 2004-05.  This amoun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provided for youth and elders, and across other policy 
areas like health, education, security, and community building which also seek to 
achieve similar effects of enhancing family solidarity and combating family 
violence.  That said, we are still some way from having a completely 
violence-free family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tics, the total 
number of newly reported battered spouse cases show an increase of 8.7% when 
compared with 2002.  There were also 481 newly reported child abuse cases in 
the year 2003, although this was a drop of 7.5% from the preceding year.  
 
 To tackle family violence, we need to revisit the nature of family violence 
and the relevant risks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dentified in research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enables us to draw up effective 
strategic responses and develop targeted measures thereon. 
 
 There are many possible ways to define family violence, as Members have 
said.  Regardless of how it is defined, family violence is particularly appalling 
because it occurs within ongoing relationships which are expected to be 
protective, supportive and nurturing.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victims often feel 
a sense of loyalty to their abusers, and are often also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them.  The associated factors and dynamics involved are therefore extremely 
complex and paradoxes abound.  Researches have identified some common risk 
factors amongst those who applied violence.  These include low self-esteem, 
depression, sense of incompetence, lack of empathy, poor self-control, alco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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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drug addiction, marital problems, and a history of abuse and neglect as a child, 
social isolation, and lack of suppor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also some 
common protective factors which may provide a buffer against family violence.  
These include educatio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coping skills, the 
ability to manage stress, no substance dependencies, no past history of violence 
in one's family, high levels of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community 
support and a strong social network.   
 
 Such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do not work on their own.  It is when 
such factors interact with precipitating factors, for example, family problems or 
stress, that results either in creating a coping cycle which would uplift an 
individual's coping skills, or a cycle of violence.  For example, a sec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members will buffer effects of stress 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ping strategies.  A caring and supportive social network 
can also provide additional strength from outside the family.  With such support, 
constructive resolution of conflict would strengthen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ty network.  This in turn increases the resilience of individuals. 
 
 The wide ranging nature of these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rom the 
individual to societal level, and the many permutations from which their 
interactions can create demonstrate that family violence carries many 
complicated features, with no simple and straight forward preventive or remedial 
panacea.  It is a multi-faceted problem which requires a multi-pronged response 
to be implemented by the concerted efforts from all relevant parties and from 
society.  While we may not be able to control many of the precipitating factors 
which occur in a family, the continuum of preventive, supportive and specialized 
services which are in place seek to enhance the protective factors and minimize 
the occurrence of the risk factors which I have just mentioned.  I would like to 
outline some of these measures. 
 
 We attach a lot of importance to building up the protective factors at an 
early stage of life and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public attitudes, particularly 
among young people, towards family violence.  At the parental level, the 
Parenting Programme provi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seeks to equip 
parents of all children attending our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entre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bring up healthy and well-adjusted children.  Parenting 
skills and other support services are also provided through the services in the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s and family service centres.  Fam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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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programmes seek to educate on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life and how 
it can be sustained. 
 
 Education is the key.  Mu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cluding building their character, good conduct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nurturing them to become caring and responsible 
citizens.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referred to instilling "into young 
people, through education, the concept of refraining from using violence to solve 
family problems."  We are indeed adopting such an approach.  The present 
school curriculum places much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including family values, in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addition, various training courses, seminars and workshops are conducted to 
enhance teachers' competency in cultivating among students such concepts and 
values.  In the social welfare arena, cultivating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life is 
a theme which runs through many of the services and programmes rendered by 
youth service units, including integrated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centres, 
outreaching social work teams and school social workers.  Through these 
services and programmes, young people acquire problem-solving and stress 
management skills, thereby building up their capacity to cope with adversities 
and stress. 
 
 In terms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the Adolescent Health 
Programme enables adolesc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adolescents' physical,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changes and 
needs.  The aim is to facilitate adolescents to develop proper self image and self 
esteem which again boost their coping skills. 
 
 Community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resilience-building factor.  We seek 
to build community support through publicity and public education, community- 
building initiatives and investments in programmes to enhance social inclusion.  
Apart from the publicity campaigns and preventive education programmes 
supported by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WD), community-building 
activities are also provided through the District Council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to promote family and social harmony.  In addition,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ivic Education has designated "upholding 
family values and enhancing family cohesiveness" as one of its sub-themes of its 
core activities in the past two years.  On a more proactive front, the 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 has been providing funding to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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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initiated and neighbourhood-based projects which seek to build the 
capacities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for self help, mutual help and support, and 
to mobilize cross-sectoral collaboration for shared solutions to local problems. 
 
 The above measures seek to build up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capacities 
and develop coping skills, to identify at an early stage the risk factors, to 
strengthen the resilient factors, and to tackle the risk factors.  Nonetheless, the 
Government can only effectively act as the facilitator and enabler.  It is well 
recognized that the effective solutions to social problems are often found in the 
community itself.  Individuals should be proactive and capitalize on what the 
community network can offer in terms of support and problem solving.  This i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The stronger the community fabric, the higher the trust 
and support which in turn reinforces the supportive network. 
 
 The services and the programmes which I talked about do not shelter 
individuals from all vulnerabilities which we would likely face in one form or 
another at some stages in our lives.  In some instances, individual coping skills 
need to be supplemented by external assistance so that individual and family 
problems are suitably addressed and individuals are kept away from the adversity 
cycle.  A comprehensive range of mainstream counselling and support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the SWD and by our NGO partners to ensure that people have 
sources of advice to turn to.   
 
 The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s which comprise Family Resource, 
Family Support and Family Counselling Units provide a continuum of services 
with extended working hours to meet changing family needs.  In seeking to 
integrate family services, efforts are being made to redistribute the resources, 
based on factors like complexity of social problems and district population needs.  
Where more immediate and intense interventions are called for, they are handled 
by the Family and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Units.  These Units are staffed by 
experienced social workers and adopt a co-ordinated approach in protecting and 
assisting victims of abuse and their families.  There are now five such units and 
the SWD is planning to further strengthen manpower by expanding to six teams.  
These units have also strengthened networking with the NGOs.  The four refuge 
centres operated by the SWD and the NGOs cater for the needs of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with round-the-clock admission, while the 24-hour Family Crisis 
Support Centre provides temporary accommodation for women, m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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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during crisis situation.  We will certainly look into the issues raised by 
the Honourable Cyd HO. 
 
 In addition, other forms of social support, like housing assistance, are also 
available to victims of family violence cases.  All these seek to provide support 
to victims to rebuild their lives and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As I have indicated earlier, family violence is a multi-faceted problem.  
On this fro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ork closely together, and we also 
collaborate with our NGO partners.  In terms of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two dedicated multi-disciplinary committees have been set up in 
the SWD to combat child abuse and spouse battering and sexual violence 
respectively.  At the district level, the cross-secto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Distric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 on Family and Child Welfare are in place to 
co-ordinate service provision relating to family violence, in addition to other 
family and child welfare issues. 
 
 On the issue of counselling methods, different counselling methods are 
adopted in the interven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nee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ctims and batterers.  The SWD reviews counselling services from time to time,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ny approaches it adopts.  
The clinical psychologists of the SWD work closely with social workers to 
provide them with consultation and professional support, apart from taking up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cases of domestic violence themselves.  The 
assessment tools and treatment measures are continuously reviewed to match 
with the clients' treatment needs and changes in the clinical formulations of the 
cases. 
 
 Memb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over how family violence cases are 
handled by front-line staff, and have referred to the practice adopted by the 
police.  The police have clear and detailed guidelines on the handling of 
domestic violence.  The guidelines stipulate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olice officers attending scenes of domestic violence.  The guidelines also cover 
details about interviews, arrest actions, serving of the Domestic Incident Notice 
and Family Support Card, the need for briefing the victim on the proces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court proceeding as well as the availability of welfare 
services.  Front-line officers are reminded to protect the victim and his/her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198 

children from attack and ensure that they are not subject to further violence.  
Firm and proactive action will be taken to investigate any offence which may 
have been committed.  The guidelines also set out the procedures of referring 
the subjects to appropriat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r NGOs for assistance.  In 
fact, since the year 2003, there has been an enhanced referral mechanism in that 
the police can refer certain cases to the SWD for follow-up support services, 
eve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victim or alleged offender. 
 
 Domestic violence forms part of the basic training of police officers.  In 
the past two years, over 11 000 front-line police officers have received a new 
training package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further training will be organized. 
 
 Since the Tin Shui Wai case, the police have reminded all officers of the 
need of handling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with care.  The police will examine 
the existing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in consultation with 
other related agencies with a view to identifying any area which requires 
improvement, in particular on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on domestic violence. 
 
 The SWD has continuously conducted different training programmes for 
social workers as well as other professionals to enhance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on handling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past year, 1 000 professionals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have attended training programmes conducted by local and 
overseas experts.  In the coming year, such training programmes will be 
stepped up.  Training materials will also be developed as references for related 
professionals who are unable to attend these training programmes. 
 
 As part of our efforts to seek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last year, we 
commissioned a study on child abuse and spouse battering to enrich and upd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of child abuse and spouse 
battering, the profiles of the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the essential elements 
contributing to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adopting mandatory treatment in Hong Kong.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ill 
facilitate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es and services to combat family 
violence.  In addition to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local assessment tools for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child abuse and battered spouse cases will be developed to 
facilitate timely intervention.  Part one of the study on the prevalence rate and 
elements contributing to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will soon be 
completed, and we will implement the appropriate recommended measures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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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of priority.  We will certainly als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some of the 
suggestions made by Members here today which would help to improve our 
services. 
 
 We are aware of the concerns on the provisions in the Domestic Violence 
Ordinance.  That is why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which I have just 
mentioned is to identify the essential elements contributing to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including whether the provision of legislative 
measures can facilitat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and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and implications of adopting mandatory treatment of perpetrators in Hong Kong 
with reference to overseas experience.  While waiting for the outcome of the 
study, we are simultaneously examining the legislative provisions and will 
consider whether, and if so how,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needs to be 
improved to the benefit of the victims.  Members' views expressed today would 
again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is context. 
 
 Members have expressed views on the Review Panel set up to review the 
provision and service delivery process of family services in Tin Shui Wai.  The 
Panel will look into how the case was handled, including any cross-sectoral 
co-ordination issues.  From a wider perspective, the Panel would also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co-ordin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service provision and to raise other issues such as resources.  Let me 
reiterate, the two cross-sectoral committees are already operating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WD to combat child abuse, spouse battering and sexual violence.  
These committees would of course continue to seek improvements in their work.  
At the Bureau level, while proceeding with the legislative review, we would also 
be keeping a close watch over the recommendations to be made by the Review 
Panel and would seek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to enhance our system. 
 
 Madam President, harm and injury inflicted upon family members is 
something which no society should tolerate.  The protective, risk and 
precipitating factors evolve all the time, and as I said, there is no simple solution.  
As with many other social problems, government efforts, be it alone or together 
with NGOs, would not be adequate in the fight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and work harder to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or recurring.  
Every member of the public can and needs to contribute to curbing the problem 
by taking an active interest in the events in our community and strengthening our 
community supportive network, building up our own protective and resi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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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seeking early assistance if in need, and bringing suspected cases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s.  It is only with concerted efforts that we 
can stand the chance of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effectively. 
 
 Thank you. 
 

 

主席：我現在請陳婉嫻議員就議案動議她的修正案。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謹此動議通過議程內由我提出的修正案，並希望

同事支持。多謝。  

 

陳婉嫻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本會促請政府當局”之後刪除“全力”，並以“就”代替；在

“遏止家庭暴力”之後加上“制訂全面政策”；在“從速修訂  《家

庭暴力條例》，”之後加上“研究引入禁制與家庭暴力有關的纏擾行

為的法例，以及透過教育向青少年灌輸不應以暴力解決家庭問題的觀

念；並”；在“增撥資源”之後加上“至高風險社區”；在“及加強

訓練”之後加上“社工及警方等”；及在“前線人員處理家庭暴力個

案的能力”之後加上“，以避免家庭暴力繼續發生”。”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婉嫻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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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Cyd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何秀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然後進行表決。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及葉國謙議員贊成。  

 

 

勞永樂議員反對。  

 

 

丁午壽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楊

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羅致光議員、張宇人議員及麥國風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陳婉嫻議員、曾鈺成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及劉漢銓

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偉業議員、黃

成智議員及馮檢基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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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6 人出席，5 人贊成，1 人反對，

10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6

人贊成，13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6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one 
against it and 10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0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3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遏止家庭暴力”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

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遏止家庭暴力”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

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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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劉健儀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從速”之後加上“及徹底檢討目前的輔導手法，”；在“修訂

《家庭暴力條例》，”之後加上“加強統籌各政府部門和志願機構之

間的工作協調，在”；在“增撥資源”之後加上“前先善用現有資

源，以”；在“及加強訓練前線人員”之後加上“以提高他們”；及

在“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能力”之後加上“和警覺性”。”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請黃成智議員就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他的修正案。  

 

 

黃成智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

載於議程內。  

 

黃成智議員就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增撥資源”之前刪除“在”，及在之後刪除“前先”，並以

“及”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成智議員就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

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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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經黃成智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鄧兆棠議員，由於劉健儀議員經黃成智議員修正的修正案已獲得通

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一如 5 月 4 日發送各位議員的

文件內所載。我並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

有最多 3 分鐘時間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請你不可重複你先前的

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何秀蘭議員經劉健儀議員及黃成智議員修正

的議案，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

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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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出修正案的目的，是想加強原議案的內容，從防止家庭暴力的治本

方面手，透過教育及宣傳，提倡正確的人際關係及家庭和諧的觀念，同時

發揮鄰里守望精神，強化社區對家庭的支援。社區鄰里的支持屬於“分分鐘

陪伴你”的行動，更能貼身跟進及協助受影響的人，較任何其他支援更為有

效及更為親切，實在值得支持及推廣。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  

 

鄧兆棠議員對經劉健儀議員及黃成智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

如下：  

 

“在“能力和警覺性”之後加上“；同時，政府當局亦應與非政府團體

及組織攜手合作，提倡家庭和諧、正確人際關係及鄰里守望的精神，

以強化社區對家庭的支援，協力制止家庭暴力”。”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鄧兆棠議員就何秀蘭議員經劉健儀

議員及黃成智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何秀蘭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2 分零 2 秒。  

 

 

何秀蘭議員：主席，經過這麼多項修正之後，我希望各位同事仍然記得今天

我們通過了甚麼議案，也希望各位同事都記得，剛才所有發言均同意我們不

應只有 5 分鐘熱度，而應徹底地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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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謝局長剛才的發言，我聽到首段發言，便是集中說提升個人技能方

面，包括與家人相處的技巧、家長教育等。這些提升個人能力問題並沒有壞

處，但局長確實迴避了具體修訂法例的時間表，也迴避了有關房屋緊急援助

的資源不足問題。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事都可以記得剛才的發言，能夠一起

徹底地跟進，例如在下一屆立法會中，提出一項修訂《家庭暴力條例》的私

人法案，而如果社會福利署和警方的兩份調查報告的結果均不能令人滿意，

我請下一屆的立法會議員成立專責調查委員會，透過調查這宗個案，找出在

結構上、整個體制上各方面的不足之處，然後一起盡力防止家庭暴力血案再

次發生。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何秀蘭議員動議，經劉健儀議員、

黃成智議員及鄧兆棠議員修正後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今天下午 3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凌晨 12 時 38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two minutes to O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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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申請人”的定義而代以  ─  
  

 ““申請人”（ applicant）指根據第 39(1)、

(2)或 (3)條向審裁處申請覆核

以下決定或評估的人  ─  

  

 (a) 存 保 委 員 會 作 出 的

決定或評估；或  

  

 (b)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作 出

的決定；”；  

  

 (ii) 在“銀行”的定義中，刪去在“指”之後的所有字

句而代以  ─  
  

 “  ─  

  

 (a) 持 有 有 效 銀 行 牌 照 的 公

司；或  

  

 (b) 所持銀行牌照在當其時根

據《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第 24 或 25 條被暫時

吊銷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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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ii) 在“被動受託人”的定義中  ─  

  

 (A) 刪去“受保障存款”而代以“任何存款或其

部分”；  

  

 (B) 刪去所有“該存款”而代以“該筆存款或該

部分”；  

  

 (iv) 在“董事”的定義中，刪去“就任何計劃成員或銀

行而言，”；  

  

 (v) 刪去“可行”的定義；  

  

 (vi) 刪去“受保障存款”的定義而代以  ─  

  

 ““受保障存款”（ protected deposit）指存放

於計劃成員的以任何貨幣為單

位的存款，但不包括附表 1 第 1

條指明的該等存款；”；  

  

 (vii) 在“臨時清盤人”的定義中，刪去“人。”而代以

“人；”；  

  

 (viii) 加入  ─  

  

 ““有關存款”（ relevant deposit）指存放於計

劃成員的以任何貨幣為單位的

存款，但不包括附表 1 第 1A 條

指明的該等存款；  

  

 “附屬公司”（ subsidiary）指《公司條例》

（第 32 章）第 2 條所指的附屬

公司；  

  

 “客戶帳戶”（ client account）就存款人而

言，指該存款人為持有他為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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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戶持有的款項的目的而在銀行

維持的帳戶，不論可否以該帳戶

持有其他款項；  

  

 “控股公司”（ holding company）指《公司

條例》（第 32 章）第 2 條所指

的控股公司；   

  

 “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具有《電

子交易條例》（第 553 章）第

2(1)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認可機構”（ authorized institution）具有《銀

行業條例》（第 155 章）第 2(1)

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職能”（ function）包括權力及職責。”。

  

 (b) 加入  ─  

  

 “ (1A) 在本條例中，凡提述執行職能，

即包括行使權力及履行職責。  

  

 (1B) 如任何存款或其部分是由存款

人以客戶帳戶為客戶持有的，而該存款人亦同時根

據某項信託或被動信託以受託人或被動受託人的

身分持有該筆存款或該部分，則為施行本條例，該

筆存款或該部分須視為由該存款人為該客戶持

有，而非由該存款人以上述受託人或被動受託人的

身分持有。”。  

  

 (c) 在第 (2)款中，刪去“語族”而代以“根”。  

  

  

4 (a) 刪去第 (1)(c)款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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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 (c) 行政長官從具備財務、會計、銀行業、法

律、行政、資訊科技或消費者事務方面的

經驗或具備專業或職業方面的經驗因而

行政長官覺得適合獲委任的人士中委任

的其他委員，該等委員的人數不得少於 4

人，亦不得多於 7 人。”。  

  

 (b) 在第 (2)款中  ─  

  

 (i) 刪去“公職人員”而代以“以下人士”；  

  

 (ii) 刪去在“第”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 (1)(c)款獲委任的資格  ─  

  

 (a) 公職人員；  

  

 (b) 以下機構或公司的董事或

僱員  ─  

  

 (i) 認可機構；  

  

 (ii) 認 可 機 構 的 控 股 公

司；  

  

 (iii) 上 述 控 股 公 司 的 附

屬公司；或  

  

 (iv) 認 可 機 構 的 附 屬 公

司。”。  

  

 (c) 在第 (3)款中，刪去“非執行”而代以“委任”。  

  

  

5(g) 刪去“無力償付成員”而代以“計劃成員或從計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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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7(d) 刪去在“就”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  ─  

  

 (i) 存保委員會針對無力償付成員的資產作出的

申索，與該無力償付成員的清盤人或臨時清

盤人或與任何其他人，達成任何妥協、協議

或安排；或  

  

 (ii) （如根據第 22A 條指明事件須當作從未就某

計劃成員發生）存保委員會針對該計劃成員

作出的申索，與任何人達成任何妥協、協議

或安排；”。  

  

  

新條文  加入  ─  

  

 “ 7A. 存保委員會可發出指引  

  

 (1) 為使銀行或存款人能有所遵循，存保委

員會可發出不抵觸本條例的指引，表明它擬以何種方

式根據本條例執行其職能。  

  

 (2) 存保委員會須在憲報刊登根據本條發

出的指引。  

  

 (3) 存保委員會可修訂或撤銷根據本條發

出的指引。第 (2)款適用於指引的修訂或撤銷，一如該

款適用於指引的發出。  

  

 (4) 任何人並不僅因該人違反根據本條發

出的指引而招致民事或刑事法律責任。如法院在任何

法律程序中信納該指引對裁定在該法律程序中受爭議

的事宜屬相干的，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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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該指引可在該法律程序中接納

為證據；及  

  

 (b) 關於該人違反或沒有違反該指

引的證明，可被該法律程序中的

任何一方賴以作為可確立或否

定該事宜的證明。  

  

 (5) 根據本條發出的指引不是附屬法例。  

  

 (6) 在本條中，“法院”（ court）包括裁判

官及審裁處。”。  

  

  

11(1) 刪去在“均是存保計劃的成員”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並維持是存保計劃的成員，直至  ─  

  

 (a) 憑藉《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第

18(3)條有關公司不再是銀行為止；或

  

 (b) 其 銀 行 牌 照 根 據 該 條 例 被 撤 銷 為

止。”。  

  

  

12 (a) 在第 (4)(c)款中，刪去在逗號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與

假若該銀行不獲豁免的話本會在存保計劃下對該等存款

所提供的保障的涵蓋範圍及保障的程度相比，在所有要

項上均不較為狹窄和較低。”。  

  

 (b) 在第 (6)款中，刪去“可行”而代以“切實可行的”。  

  

 (c) 在第 (10)款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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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刪去“以書面告知其存款人或任何”而代以“在

有關時間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以書面告知

其存款人或任何尚”；  

  

 (ii) 在 (c)(iii)段中，刪去“在該計劃下受”而代以“該

計劃所”。  

  

 (d) 加入  ─  

  

 “ (12) 在第 (10)款中，“有關時間”

（ relevant time）─  

  

 (a) 就銀行的存款人而言，指

該銀行收到根據第 (6)款

給予的存保委員會有關決

定的通知的時間；  

  

 (b) 就任何尚未成為銀行的存

款人但已告知該銀行他擬

於該銀行存款的人而言，

指該人如此告知該銀行的

時間。”。  

  

  

13(2)(b) 刪去“無力償付成員”而代以“計劃成員或從計劃成員”。  

  

  

14 (a) 刪去第 (1)款。  

  

 (b) 在第 (3)款中，刪去“可行”而代以“切實可行的”。  

  

 (c) 加入  ─  

  

 “ (3A) 計劃成員須以訂明方式及在訂

明限期內，向存保委員會繳付存保委員會所評估的

供款的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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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刪去第 (4)款。  

  

 (e) 在第 (5)款中  ─  

  

 (i) 刪去“ (1)”而代以“ (3A)”；  

  

 (ii) 在 (b)段中  ─  

  

 (A) 在“內”之後加入“，向存保委員會”；  

  

 (B) 在“須”之後加入“以訂明方式及”。  

  

 (f) 加入  ─  

  

 “ (5A) 存保委員會從任何計劃成員收

取任何供款或逾期繳付費後，須將之撥付入存保基

金。”。  

  

  

15(g) 在“支”之後加入“，或就審裁處而招致的開支”。  

  

  

16 加入  ─  

  

 “ (1A) 存保委員會須在本條生效後，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將存保基金首個財政年度的收支預算呈

交財政司司長批准。”。  

  

  

20 (a)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20(1)條。  

  

 (b) 在第 (1)(d)款中  ─  

  

 (i) 在 “ 匯 率 ” 之 前 加 入 “ 在 符 合 第 (2)款 的 規 定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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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刪去“及”而代以“或”；  

  

 (iii) 刪去“為作對沖而必需的”。  

  

 (c) 加入  ─  

  

 “ (2) 除為對沖目的外，存保委員會不

得將存保基金的款項存放於或投資於匯率合約或

利率合約。”。  

  

  

21 (a) 在第 (1)(a)款中  ─  

  

 (i) 在“如”之前加入“除第 22A 條另有規定外，”；

  

 (ii) 在第 (ii)節中，刪去“（除第 22(5)條另有規定

外）”。  

  

 (b) 在第 (2)(a)款中，刪去“ a Scheme member in respect of which”

而代以“ in respect of a Scheme member”。  

  

 (c) 加入  ─  

  

 “ (6) 如有指明事件憑藉第 (1)(a)(ii)款

而屬就某計劃成員發生，則  ─  

  

 (a) 在第 (2)(a)(i)款就該事件的

發生適用的情況下，經理

人的委任被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根據《銀行業條

例》（第 155 章）第 53(1)(i)

條推翻或被法院作廢此事

實；或  

  

 (b) 在 第 (2)(a)(ii)款 就 該 事 件

的發生適用的情況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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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臨時清盤人的命令被解

除此事實，  

  

 並不影響第 (1)(a)(ii)款就該計劃成員的施行。”。

  

  

22 (a) 在第 (1)款中，刪去“可行”而代以“切實可行的”。  

  

 (b) 在第 (4)款中，刪去“時，可藉給予金融管理專員的”而

代以“後，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藉向金融管理專

員給予”。  

  

 (c) 加入  ─  

  

 “ (4A)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決定

是否根據第 (4)款確認或撤銷金融管理專員的決定

時，須顧及  ─  

  

 (a) 有關計劃成員的存款人的

利益；  

  

 (b) 香港的銀行業體系的整體

穩定與有效運作；及  

  

 (c)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

為就維護公眾利益而言屬

適當的其他因素。”。  

  

 (d) 刪去第 (5)款。  

  

  

新條文  加入  ─  

  

 “ 22A. 在某些情況下指明事件須當作從未發生  

  

 (1)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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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指明事件憑藉第 21(1)(a)(i)條

而屬就某計劃成員發生；及  

  

 (b) 就該計劃成員作出的清盤令被

法院作廢，  

  

 則在該項作廢生效日期當日及之後，該指明事件須當

作從未發生。  

  

 (2)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如  ─  

  

 (a) 有指明事件憑藉第 21(1)(a)(ii)條

而屬就某計劃成員發生；及  

  

 (b) 金融管理專員根據第 21(2)條作

出的應向該計劃成員的存款人

支付補償的決定  ─  

  

 (i) 被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根據第 22(4)條撤銷；或  

  

 (ii) 被法院作廢，  

  

 則在撤銷通知中指明為該項撤銷生效日期當日及之

後，或在該項作廢生效日期當日及之後，該指明事件

須當作從未發生，及金融管理專員須當作從未向存保

委員會送達關於該決定的通知。  

  

 (3) 第 (1)或 (2)款的施行，不得損害在該款

所提述的生效日期前依據有關指明事件而按照本條例

作出的任何事情的合法性及效力。”。  

  

  

24(b) (a) 在“在”之後加入“提述”。  

  

 (b) 在“指該筆”之前加入“憑藉 (a)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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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提述”之後加入“該”。  

  

  

25 (a) 在第 (1)款中  ─  

  

 (i) 在 (a)段中，刪去末處的“或”；  

  

 (ii) 在 (b)段中  ─  

  

 (A) 刪去“、或以代理人身分或以客戶帳戶”；

  

 (B) 刪去逗號而代以“；或”；  

  

 (iii) 加入  ─  

  

 “ (c) 由存款人以客戶帳戶為作為其客戶的
該人持有的一筆或多於一筆受保障存

款，”；  

  

 (iv) 刪去“有關”而代以“所涉”。  

  

 (b) 在第 (3)款中，刪去在“者”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  ─  

  

 (a) （ 如 指 明 事 件 的 日 期 是 第

21(1)(b)(i)條所指的日期）一項抵
銷權利在該無力償付成員的清

盤中，就該等債務而存在；  

  

 (b) （ 如 指 明 事 件 的 日 期 是 第

21(1)(b)(ii)條所指的日期）假若
已有清盤令在該日就該無力償

付成員作出，則一項抵銷權利本

已會在該無力償付成員的清盤

中，就該等債務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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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 在標題中，刪去“、代理人”。  

  

 (b) 刪去第 (3)及 (4)款。  

  

 (c) 在第 (5)款中，刪去“持有該筆存款，則有關”而代以

“為客戶持有該筆存款，則該”。  

  

 (d) 在第 (6)款中，刪去“、委託人”。  

  

  

29 (a) 在第 (1)款之前加入  ─  

  

 “ (1A) 如計劃成員的存款人或任何其

他人有權根據本分部就該存款人存放於該計劃成

員的受保障存款獲得補償，則任何該等補償均須按

照本條例支付予該存款人而非任何其他人。”。  

  

 (b) 在第 (2)款中，刪去“取得款項，則沒有人有權根據本分

部就該筆存款或其”而代以“獲支付補償款額，則沒有

人有權根據本分部就該筆存款或該”。  

  

  

30 (a) 在第 (1)(a)款中，刪去“可行”而代以“切實可行的”。

  

 (b) 在第 (1)(b)(i)款中  ─  

  

 (i) 在“可”之後加入“為執行其職能而”；  

  

 (ii) 刪去在“向存保委員會”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提供佐證該存款人或其他人有權根據第 2 分部

獲得補償的資料及文件；及”。  

  

 (c) 在第 (7)款中，在“可行”之前加入“切實”。  

  

  

31 (a) 在第 (1)款中，刪去“本條在”而代以“第 (2)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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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第 (2)款中  ─  

  

 (i) 刪去“如第 (1)款適用，”；  

  

 (ii) 刪去在“ 30(5)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  ─  

  

 (a) 行使其權力，猶如該安排

或其任何部分未曾訂立或

實行；或  

  

 (b) 以存保委員會認為適當的

其他方式行使其權力，以

消弭該安排的效力。”。

  

 (c) 在第 (3)款中，在“有關日期”的定義中  ─  

  

 (i) 在 (a)段中，刪去“已根據該條例第 52 條就該計劃

成員”而代以“根據該條例第 52 條就該計劃成員

而”；  

  

 (ii) 在 (b)段中  ─  

  

 (A) 刪去“ a petition”而代以“ the petition”；  

  

 (B) 刪去“ has been”而代以“ is”。  

  

  

34 (a) 在 (a)段中，在末處加入“或”。  

  

 (b) 在 (b)段中，刪去分號而代以逗號。  

  

 (c) 刪去 (c)段。  

  

  

35 

 

(a) 在第 (1)款中，刪去在“如”之後而在“在存保”之前的

所有字句而代以“從存保基金中支付予任何存款人的補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221

條次  建議修正案  

  

償款額（不論是否根據第 34 條作出的中期付款）稍後被

發現大於須按照本條例支付予該存款人的補償款額，則

該存款人須以存保委員會指明的方式及”。  

  

 (b) 在第 (2)(b)款中  ─  

  

 (i) 在“繳”之前加入“向存保委員會”；  

  

 (ii) 在“在”之前加入“以存保委員會指明的方式

及”。  

  

 (c) 刪去第 (4)款而代以  ─  

  

 “ (4) 存保委員會從任何存款人收取

任何上述多出的部分或逾期退還費後，須將之撥付

入存保基金。”。  

  

  

36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向任何”而代以“向某計劃成員的”；  

  

 (ii) 在 (a)段中  ─  

  

 (A) 刪去“全數及”而代以“淨額及”；  

  

 (B) 刪去“該筆付款按照第 (5)款計算的任何累

算利息的全數”而代以“就該筆付款的淨額

累算並按照第 (5)款計算的任何利息”；  

  

 (C) 刪去“有關無力償付”而代以“該計劃”；

  

 (iii) 在 (b)段中  ─  

  

 (A) 刪去“付還該筆付款”而代以“全數付還該

筆付款的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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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刪去“筆付款累算的利息的十足款額”而代

以“淨額累算的利息”；  

  

 (C) 刪去“無力償付成員的資產”而代以“該計

劃成員或從該計劃成員的資產中”。  

  

 (b) 在第 (4)款中，刪去“無力償付”而代以“計劃”。  

  

 (c) 在第 (5)款中  ─  

  

 (i) 在“按第 (6)款”之前加入“的淨額”；  

  

 (ii) 在 (a)段中  ─  

  

 (A) 刪去“無力償付”而代以“計劃”；  

  

 (B) 在“清盤令”之前加入“的”；  

  

 (iii) 在 (b)段中，刪去“有關無力償付成員清盤的開始之

日”而代以“原訟法庭作出的清盤令的日期”；  

  

 (iv) 在 (c)段中  ─  

  

 (A) 在“會就該筆付款”之後加入“的淨額”；

  

 (B) 刪去“筆付款累”而代以“淨額累”。  

  

 (d) 加入  ─  

  

 “ (7) 在本條中，“淨額”（ net amount）

就從存保基金中向某計劃成員的存款人作出的補

償付款而言，指該筆付款的款額減去可由存保委員

會根據第 35(3)條向該存款人追討的多出的部分的

款額（如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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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 加入  ─  

  

 “ (1A) 審裁處的職能是覆核屬根據第

39(1)、 (2)或 (3)條提出的申請的標的之決定或評

估。”。  

  

 (b) 在第 (2)款中  ─  

  

 (i) 在“審裁處由”之前加入“為覆核某項決定或評

估，”；  

  

 (ii) 在 (b)段中  ─  

  

 (A) 刪去“主席”而代以“財政司司長按主席的

建議而”；  

  

 (B) 刪去“存保委員會的決定或評估或金融管理

專員的決定的人士，而”而代以“該決定或

評估的人士，”。  

  

 (c) 加入  ─  

  

 “ (8A) 如行政長官認為適當，可為覆核

存保委員會的決定或評估或金融管理專員的決定

而增設審裁處，在此情況下，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

例的條文在作出必要的變通後適用於每個如此增

設的審裁處（包括每個如此增設的審裁處的主席及

其他成員的委任，以及與每個如此增設的審裁處有

關的一切事宜），一如該等條文適用於審裁處。”。

  

  

39 (a) 在第 (1)款中，刪去在“可”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向

審裁處申請覆核該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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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第 (2)款中  ─  

  

 (i) 刪去“要求存保委員會將該項評估提交審裁處覆

核”而代以“向審裁處申請覆核該評估”；  

  

 (ii) 刪去“要求覆核”而代以“申請覆核”。  

  

 (c) 在第 (3)款中，刪去在“可”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向

審裁處申請覆核該決定。”。  

  

 (d) 在第 (4)款中  ─  

  

 (i) 刪去“的要求”而代以“的申請”；  

  

 (ii) 在 (a)段中  ─  

  

 (A) 刪去“向存保委員會”；  

  

 (B) 在第 (i)、 (ii)、 (iii)及 (iv)節中，刪去所有“該要
求”而代以“該申請”；  

  

 (C) 刪去“存保委員會在任何個別個案的情況下

認為合適的較長時限”而代以“審裁處在任

何 特 定 個 案 的 情 況 下 認 為 合 適 的 較 長 時

間”。  

  

 (e) 在第 (5)款中  ─  

  

 (i) 刪去“提出的要求”而代以“提出的申請”；  

  

 (ii) 在 (a)段中  ─  

  

 (A) 刪去“向金融管理專員”；  

  

 (B) 刪去“該等要求須在某時限內提出，則該要

求”而代以“上述的申請須在某時限內提

出，則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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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加入  ─  

  

 “ (5A) 審裁處須  ─  

  

 (a) 將它接獲的根據第 (1)或

(2)款提出的任何申請的

一份副本，交付存保委員

會；及  

  

 (b) 將它接獲的根據第 (3)款

提出的任何申請的一份副

本 ， 交 付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g) 在第 (6)款中  ─  

  

 (i) 刪去“提出的要求”而代以“提出的申請”；  

  

 (ii) 刪去“該要求”而代以“該申請”。  

  

 (h) 在第 (7)款中  ─  

  

 (i) 刪去“ (1)、 (2)或 (3)款提出的要求後，存保委員

會或金融管理專員須在”而代以“ (5A)款交付的

申請的副本後，存保委員會或金融管理專員須在切

實”；  

  

 (ii) 刪去“覆核”。  

  

 (i) 在第 (8)款中  ─  

  

 (i) 在“出”之後加入“以下的裁定”；  

  

 (ii) 在 (a)段中，刪去“的裁定；或”而代以分號；  

  

 (iii) 在 (b)段中，刪去“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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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在第 (11)款中，在“可行”之前加入“切實”。  

  

 (k) 在第 (14)款中，刪去“即”而代以“則須為任何在法院

進行的法律程序的目的，”。  

  

  

40 (a) 在第 (1)(a)款中，刪去“庭”而代以“院”。  

  

 (b) 在第 (3)款中  ─  

  

 (i) 刪去 (b)段；  

  

 (ii) 在 (c)段中，刪去“ (1)”而代以“ (1)(c)”。  

  

  

43(2) 刪去第 43(2)條而代以  ─  

  

 “ (2) 就上訴所針對的裁定而言，上訴法庭可

作出以下事情  ─  

  

 (a) 確認或更改該裁定，或將該裁定

作廢；  

  

 (b) 將有關事項連同上訴法庭認為

適當的任何指示發還審裁處處

理。”。  

  

  

44 (a) 刪去第 (1)及 (2)款而代以  ─  

  

 “ (1) 除在執行本條例下的任何職能或施行

本條例的條文所需要的範圍內，指明人士  ─  

  

 (a) 不得容受或准許任何人取用該

指明人士在執行本條例下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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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職能時獲悉的關乎任何人的

事務的任何事宜；及  

  

 (b) 不得將任何上述事宜傳達予該

事 宜 所 關 乎 的 人 以 外 的 任 何

人。”。  

  

 (b) 在第 (3)款中  ─  

  

 (i) 在 (a)段中，在“ being”之前加入“ from”；  

  

 (ii) 在 (f)段中  ─  

  

 (A) 刪去“為使存保委員會或協助存保委員會根

據本條例執行其職能，而”；  

  

 (B) 在“資料”之後加入“，但先決條件是存保

委員會認為向接獲資料者披露資料會使他能

夠執行其職能或協助他執行其職能”。  

  

 (c) 加入  ─  

  

 “ (3A) 存保委員會可就依據第 (3)(b)、(c)、(d)、

(e)、 (f)或 (j)款披露資料一事附加以下條件，並須就

依據第 (3)(g)款披露資料一事附加以下條件  ─  

  

 (a) 屬該資料的披露對象的人；及  

  

 (b) 任何從 (a)段所提述的人處取得或

接獲（不論直接或間接）資料的

人，  

  

 均不得在無存保委員會的同意下，向任何其他人披

露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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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第 (4)款中，刪去“存保委員會外任何”而代以“任何

其他”。  

  

 (e) 在第 (5)款中，刪去“人”而代以“指明人士”。  

  

 (f) 加入  ─  

  

 “ (5A) 任何人在明知依據第 (3)款披露資料已

被附加第 (3A)款所提述的條件的情況下違反該條

件，即屬犯罪  ─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0 及監禁 2 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g) 加入  ─  

  

 “ (7) 在 本 條 中 ， “ 指 明 人 士 ” （ specified 

person）指  ─  

  

 (a) 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人士  ─  

  

 (i) 是或曾經是  ─  

  

 (A) 存保委員會委員；  

  

 (B) 存 保 委 員 會 的 有 關

連人士；或  

  

 (C) 獲 存 保 委 員 會 的 有

關 連 人 士 僱 用 或 協

助該等人士的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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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執行或曾經執行本條例下

的任何職能的人；或  

  

 (b) 金融管理專員或根據《外匯基金

條例》（第 66 章）第 5A(3)條獲

委 任 以 協 助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的

人。”。  

  

  

46 (a) 在第 (2)款中，刪去兩度出現的“受保障”而代以“有

關”。  

  

 (b) 在第 (5)款中  ─  

  

 (i) 在 (a)段中  ─  

  

 (A) 在“的存款”之後加入“或其部分”；  

  

 (B) 在末處加入“或”；  

  

 (ii) 刪去 (b)段；  

  

 (iii) 在 (c)段中，在“的存款”之後加入“或其部分”。

  

 (c) 在第 (7)款中，在“沒有按”之前加入“無合理辯解

而”。  

  

  

49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 (a)段而代以  ─  

  

 “ (a) 訂明計劃成員在維持存保委員會根據

第 30(2)(a)條在指明事件發生時會可

取用的資訊系統及其他紀錄方面須遵

循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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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 在 (b)段中，刪去“指明”而代以“訂明”；

  

 (B) 在 (e)段中，刪去“及指明”而代以“及訂

明”；  

  

 (iii) 刪去 (c)段而代以  ─  

  

 “ (c) 訂明  ─  

  

 (i) 計劃成員繳付供款或逾期繳付

費的方式；或  

  

 (ii) 向計劃成員支付供款的回扣或

退回的方式；”；  

  

 (iv) 刪去 (d)段。  

  

 (b) 在第 (3)款中  ─  

  

 (i) 在“統”之後加入“或其他紀錄”；  

  

 (ii) 在 (a)段中  ─  

  

 (A) 在“的存款”之後加入“或其部分”；  

  

 (B) 在末處加入“或”；  

  

 (iii) 刪去 (b)段；  

  

 (iv) 在 (c)段中，在“的存款”之後加入“或其部分”。

  

  

50(a) 刪去“要求”而代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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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a) 在第 (1)款中，刪去“受保障”而代以“有關”。  

  

 (b) 在第 (2)款中  ─  

  

 (i) 在 (a)段中，刪去“受保障”而代以“有關”；  

  

 (ii) 在 (g)段中，刪去在“能”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向審裁處申請覆核有關決定；”；  

  

 (iii) 在 (h)段中，刪去“該要求”而代以“上述申請”。

  

  

52(2) 在“可行”之前加入“切實”。  

  

  

附表 1 (a) 刪去標題而代以“為本條例第 2(1)條中“受保障存款”

及“有關存款”的定義的目的而指明的存款”。  

  

 (b) 刪去“條及附表 4]”而代以“條 ]”。  

  

  

附表 1 刪去第 1 條而代以  ─  

  

 “ 1. 以下的存款是為本條例第 2(1)條中“受保障存

款”的定義的目的而指明的存款  ─  

  

 (a) 存款人最近一次議定的現行存款期超

過 5 年的定期存款；  

  

 (b) 以該計劃成員的資產作為償還存款的

全部或局部的保證的存款；  

  

 (c) 不記名票據；  

  

 (d) 該計劃成員於其在香港以外的任何辦

事處接受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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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為外匯基金的帳戶持有的存款；  

  

 (f) 由豁除人士以本身權益持有的存款，或

（除在豁除人士和非豁除人士是以合

夥形式經營業務的情況下，如存款是由

豁除人士和非豁除人士以他們本身權

益持有）可歸於該豁除人士在該筆存

款中所佔份額的部分存款；  

  

 (g) 由存款人以被動受託人身分為豁除人

士持有的存款，或由存款人以客戶帳戶

為作為其客戶的豁除人士持有的存

款，或（除在豁除人士和非豁除人士是

以合夥形式經營業務的情況下，如存款

是為豁除人士和非豁除人士如此持有）

可歸於該豁除人士在該筆存款中所佔

份額的部分存款；  

  

 (h) 由存款人以受託人身分只為某豁除人

士而持有的存款。  

  

  1A. 以下的存款是為本條例第 2(1)條中“有關存款”

的定義的目的而指明的存款  ─  

  

 (a) 存款人最近一次議定的現行存款期超

過 5 年的定期存款；  

  

 (b) 以該計劃成員的資產作為償還存款的

全部或局部的保證的存款；  

  

 (c) 不記名票據；  

  

 (d) 該計劃成員於其在香港以外的任何辦

事處接受的存款；  

  

 (e) 為外匯基金的帳戶持有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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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由豁除人士以本身權益持有的存款，或

（除在豁除人士和非豁除人士是以合

夥形式經營業務的情況下，如存款是由

豁除人士和非豁除人士以他們本身權

益持有）可歸於該豁除人士在該筆存

款中所佔份額的部分存款。”。  

  

  

附表 1 

第 2 條  

(a) 刪去“附屬公司”、“控股公司”及“認可機構”的定

義。  

  

 (b) 在“豁除人士”的定義中，刪去 (e)段而代以  ─  

  

 “ (e) 就  ─  

  

 (i) 本條例第 2(1)條中“受保障存

款”的定義（為本條例第 5 部的

目的）而言，在以下日期當日的

該計劃成員或其關連公司的人

員  ─  

  

 (A) 在緊接《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第 2(1)條所指的

經理人根據該條例第 52 條

就該計劃成員而獲委任的

日期前的一日；或  

  

 (B) 要求將該計劃成員清盤的

呈請的作出日期，  

  

 以較早者為準；  

  

 (ii) 本條例第 2(1)條中“受保障存

款”的定義（為任何其他目的）

及該條中“有關存款”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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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該計劃成員或其關連公司

的人員；”。  

  

 (c) 在“非豁除人士”的定義中，刪去 (a)及 (b)段而代以  ─  

  

 “ (a) 就本條例第 2(1)條中“受保障存款”的定

義（為本條例第 5 部的目的）而言，並非“豁

除人士”的定義的 (a)、 (b)、 (c)、 (d)或 (e)(i)段

所指的豁除人士的人；  

  

 (b) 就本條例第 2(1)條中“受保障存款”的定義

（為任何其他目的）及該條中“有關存款”

的定義而言，並非“豁除人士”的定義的

(a)、 (b)、 (c)、 (d)或 (e)(ii)段所指的豁除人士的

人；”。  

  

 (d) 在“ related company”的定義中，在 (c)段中，刪去分號而代

以句號。  

  

  

附表 1 

第 3 條  

刪去“ 1(b)(i)及 (ii)(A)及 (c)(i)及 (ii)”而代以“ 1(f)及 (g)及 1A(f)”。

  

  

附表 2 

第 2 條  

(a) 在標題中，刪去“非執行”而代以“委任”。  

 (b) 在第 (1)及 (3)款中，刪去“非執行”而代以“委任”。

  

 (c) 在第 (2)款中，刪去“非執行”而代以“委任”。  

  

 (d) 加入  ─  

  

 “ (3A) 如存保委員會主席不在香港，或

因任何其他原因不能執行他所擔任的主席職位的

職能，則行政長官可委任存保委員會的另一委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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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臨時主席，以在存保委員會主席不在香港或無

履行職務能力期間代他行事。”。  

  

 (e) 在第 (4)款中  ─  

  

 (i) 刪去“任何非執行”而代以“委任”；  

  

 (ii) 刪去“包括主席”而代以“主席除外”；  

  

 (iii) 刪去“行使他作為委員或主席（視屬何情況而定）

所具有的權力或履行他作為委員”而代以“執行

他所擔任的委員職位”；  

  

 (iv) 刪去“或主席（視屬何情況而定）所具有的職

責，”而代以“的職能，則”；  

  

 (v) 刪去“或主席（視屬何情況而定），在他”而代以

“，以在該委員”。  

  

 (f) 加入  ─  

  

 “ (5) 如某人被委任為存保委員會的

臨時主席或臨時委員，該人可執行他獲委任替代的

主席或委員的所有職能。”。  

  

  

附表 2 

第 4 條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存保委員會某委任委員已成為  ─  

  

 (i) 公職人員；或  

  

 (ii) 以下機構或公司的董事或僱員  ─  

  

 (A) 認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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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認可機構的控股公司；  

  

 (C) 上述控股公司的附屬公司；或  

  

 (D) 認可機構的附屬公司，”。  

  

  

附表 2 

第 5 條  

(a) 在第 (1)款中，刪去“或署理主席職務的人”。  

 (b) 在第 (2)款中，刪去“ 5”而代以“ 4”。  

  

 (c) 刪去第 (4)款而代以  ─  

  

 “ (4) 在存保委員會會議上  ─  

  

 (a) 須 由 存 保 委 員 會 主 席 主 持 會

議；  

  

 (b) 每位出席會議的存保委員會委

員在投票時均有一票；及  

  

 (c) 每項有待決定的問題須取決於

出席會議的存保委員會委員所

投的過半數票；如票數相等，存

保 委 員 會 主 席 有 權 投 決 定

票。”。  

  

  

附表 2 

第 6 條  

 

刪去“，而任何由存保委員會過半數的委員批准的書面決議所

具效力及作用，均”而代以“。任何書面決議如已獲在香港的

全部存保委員會委員以書面批准，而該等委員的人數不少於構

成存保委員會的過半數委員數目，則該書面決議的效力及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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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第 7(b)條  

刪去“ two-third”而代以“ two-thirds”。  

  

  

附表 3 

第 2 條  

(a) 在第 (1)款中，在“年”之後加入“，或獲委任就指明的

覆核行事”。  

  

 (b) 在第 (2)款中，刪去在“獲委任”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附表 3 

第 4(1)條  

(a) 刪去“予審裁處主席”而代以“予財政司司長”。  

 (b) 刪去“在審裁處主席”而代以“在財政司司長”。  

  

  

附表 4 刪去“條及附表 1]”而代以“條 ]”。  

  

  

附表 4 

第 1 條  

(a) 在第 (1)款中，刪去“受保障存款結餘”的定義而代以

─  

  

 ““有關存款款額”（ amount of relevant deposits）就某

計劃成員而言，在符合第 (2)款的規定下  ─

  

 (a) 在  ─  

  

 (i) 某一人以本身權益持有並

由他作為存款人存放於該

計劃成員的一筆或多於一

筆 有 關 存 款 的 款 額 超 逾

$100,000；  

  

 (ii) 某存款人根據某一項被動

信託以被動受託人身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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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並存放於該計劃成員的

一筆或多於一筆有關存款

的款額超逾 $100,000；  

  

 (iii) 某存款人以某一個客戶帳

戶持有並存放於該計劃成

員的有關存款的款額超逾

$100,000；或  

  

 (iv) 某存款人根據某一項信託

以受託人身分持有並存放

於該計劃成員的一筆或多

於一筆有關存款的款額超

逾 $100,000，  

  

 的情況下，不包括超逾 $100,000

之數的款額；或  

  

 (b) 不包括有關存款累算的任何利

息款額；”。  

  

 (b)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 在“有關存款款額”的定義中

─  

  

 (a) 提述有關存款包括該筆存

款的部分；  

  

 (b) 就該定義的 (a)(i)段而言，如

存款人由 2 個或多於 2 個

的人組成  ─  

  

 (i) 除第 (ii)節另有規定

外，除非有證明成立

令 存 保 委 員 會 信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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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等 人 中 的 每 一 人

在 有 關 的 存 款 中 並

非佔有相等份額，否

則 該 等 人 中 的 每 一

人 均 當 作 在 該 筆 存

款 中 佔 有 相 等 份

額；  

  

 (ii) 在 該 等 人 以 合 夥 形

式 經 營 業 務 的 情 況

下，該等人是單一及

延續的團體，須與不

時 屬 該 合 夥 的 成 員

的人區別；及  

  

 (c) 就該定義的 (a)(ii)及 (iv)段而

言，如該存款人由 2 個或

多於 2 個的人組成，該等

人是單一及延續的團體，

須與不時屬被動受託人或

受託人的人區別。”。  

  

  

附表 4 

第 2(1)條  

刪去“受保障存款結餘”而代以“有關存款款額”。  

  

  

附表 4 

第 3 條  

(a) 在第 (5)款中，刪去“受保障存款結餘”而代以“有關存

款款額”。  

  

 (b) 在第 (6)款中，刪去“，經過以該超逾之數的款額對該總

款額的比率而按比例扣減之後所得之數”而代以“的一

個部分，而該部分按以下比率計算：該超逾之數的款額

佔總款額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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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第 4(3)條  

刪去“受保障存款結餘”而代以“有關存款款額”。  

  

  

附表 4 

第 5 條  

(a) 在第 (3)款中，刪去在“建立期徵費款額”之後的所有字

句而代以“的一個指明部分。”。  

  

 (b) 加入  ─  

  

 “ (5) 在 本 條 中 ， “ 指 明 部 分 ”

（ specified portion）就本應在某一年繳付的建立期徵

費款額而言，指該款額的一個部分，該部分按以下

比率計算︰（按照第 (4)款計算的）所有計劃成員

須 就 該 年 繳 付 的 附 加 費 的 總 款 額 佔 （ 按 照 第

(4)(a)(i)款計算的）所有計劃成員本應就該年繳付

的建立期徵費的總款額的比率。”。  

  

  

附表 4 

第 6(1)(a)及

(2)條  

刪去“受保障存款結餘”而代以“有關存款款額”。  

  

  

附表 4 

第 8 條  

 

(a) 在第 (2)款中，刪去在“回扣的總款額”之後的所有字句

而代以“的一個部分，而該部分按以下比率計算：該計

劃成員在有關期間內繳付的供款淨額佔每名計劃成員在

同一期間內繳付的供款淨額的總款額的比率。”。  

  

 (b) 刪去第 (4)款而代以  ─  

  

 “ (4) 在本條中  ─  

  

 “有關期間”（ relevant period）指緊接存保委員會

須給予回扣的某一年的前 10 年的期間或

自本附表生效後的期間（以較短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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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款淨額”（ amount of net contribution）在某期間

內就某計劃成員而言，指該計劃成員在該

期間內繳付的供款款額，減去該計劃成員

在同一期間內收取的回扣款額。”。  

  

  

附表 5 

第 1 條  

(a) 在 (a)段中  ─  

 (i) 刪去建議的第 265(1)(db)(iii)條；  

  

 (ii) 在建議的第 265(1)(db)(v)條中，刪去“個”而代以

“項”。  

  

 (b) 在 (c)段中  ─  

  

 (i) 在建議的第 265(5F)(c)條中，刪去“或代理人的身

分或以客戶帳戶為”而代以“的身分為豁除人士

持有的存款，或存款人以客戶帳戶為作為其客戶

的”；  

  

 (ii) 在建議的第 265(5H)(b)條中  ─  

  

 (A) 刪去“、委託人”；  

  

 (B) 刪去“、 (iii)”；  

  

 (iii) 加入  ─  

  

 “ (5HA) 如由存款人以客戶帳戶為

客戶持有的存款或存款中的部分，同時亦由

該存款人以受託人（不論是否被動受託人）

的身分根據某項信託（不論是否被動信託）

持有，則為施行本條，該筆存款或該部分的

存款須視為由該存款人為該客戶持有，而非

由該存款人以上述受託人的身分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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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在建議的第 265(5I)條中  ─  

  

 (A) 刪去 (a)(iii)段；  

  

 (B) 刪去兩度出現的“、 (iii)”。  

  

 (c) 在 (d)(iii)段中  ─  

  

 (i) 在“豁除人士”的定義中，在 (b)段中  ─  

  

 (A) 在“屬該”之後加入“正進行清盤的”；  

  

 (B) 在第 (i)節中，刪去“已根據該條例第 52 條就

正進行清盤的公司獲委任的日期的前”而代

以“根據該條例第 52 條就正進行清盤的公

司而獲委任的日期前的”；  

  

 (C) 在第 (ii)節中  ─  

  

 (I) 刪 去 “ a petition ” 而 代 以 “ the 

petition”；  

  

 (II) 刪去“ has been”而代以“ is”；  

  

 (ii) 在“指明日期”的定義中  ─  

  

 (A) 在 (a)段中，刪去“已根據該條例第 52 條就該

公司”而代以“根據該條例第 52 條就該公

司而”；  

  

 (B) 在 (b)段中  ─  

  

 (I) 刪 去 “ a petition ” 而 代 以 “ the 

petition”；  

  

 (II) 刪去“ has been”而代以“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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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加入  ─  

  

 ““客戶帳戶”（ client account）就存款人而

言，指該存款人為持有他為其客

戶持有的款項的目的而在銀行

維持的帳戶，不論可否以該帳戶

持有其他款項；”。  

  

  

附表 5 刪去第 2 條而代以  ─  

  

 “ 2. 公事保密  

  

 《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第 120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5)款中，在 (g)段之後加入  ─  

  

 “ (gaa) 由金融管理專員向《存款

保障計劃條例》（ 2004

年第     號）第 3 條所

設立的香港存款保障委

員會披露資料，以使該

委員會能夠根據該條例

行使其職能或協助該委

員 會 如 此 行 使 其 職

能；”；  

  

 (b) 在第 (5C)款中，在“ (fa)”之後加入

“、 (gaa)”。”。  

  

  

附表 5 在緊接第 3 條之後加入  ─  

  

 “《防止賄賂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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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公共機構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附表 1 現予修訂，

加入  ─  

  

 “ 101.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電子交易條例》  

  

  

 3B. 根據本條例第 13(1)條不在  

本條例第 5、 6、 7 及 8 條  

的適用範圍內的法律程序  

  

 《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 章）附表 2 現予修訂  ─

  

 (a) 在 (zm)段中，廢除逗號而代以分號；  

  

 (b) 加入  ─  

  

 “ (zn) 由《存款保障計劃條例》

（ 2004 年第     號）設

立的存款保障上訴審裁

處，”。”。  

  

  

附表 5 

第 6 條  

在建議的第 378(2)(ea)條中，在“執”之前加入“第 5(a)、 (d)

及 (e)條”。  

  

  

附表 5 

第 7(b)條  

在建議的第 4(1A)條中，刪去“獲得付款”而代以“向該合資

格客戶支付補償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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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BILL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a) In subclause (1) - 
  
 (i) by deleting the definition of "applicant" and

substituting - 
  
 ""applicant" (申請人 ) means a person who

applies to the Tribunal under section
39(1), (2) or (3) for a review of - 

  
 (a) a decision, or an

assessment, of the Board;
or 

  
 (b) a decision of the Monetary

Authority;"; 
  
 (ii) in the definition of "bank",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means a" and substituting - 
  
 "company - 
  
 (a) that holds a valid banking

licence; or 
  
 (b) the banking licence of

which is for the time being
suspended under sectio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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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or 25 of the Banking
Ordinance (Cap. 155);"; 

  
 (iii) in the definition of "bare trustee" - 
  
 (A) by deleting "protected deposit" and

substituting "deposit or portion thereof"; 
  
 (B) by adding "or that portion" after "the deposit"

wherever it appears; 
  
 (iv) in the definition of "director", by deleting ", in

relation to a Scheme member or a bank,"; 
  
 (v) by deleting the definition of "practicable"; 
  
 (vi) by deleting the definition of "protected deposit" and

substituting - 
  
 ""protected deposit"(受保障存款 ) means a

deposit denominated in any currency and
maintained with a Scheme member but
does not include those specified in
section 1 of Schedule 1;"; 

  
 (vii) in the definition of "臨時清盤人 ", by deleting "人。"

and substituting "人； "; 
  
 (viii) by adding - 
  
 ""authorized institution" (認可機構 ) has the

meaning assigned to it by section 2(1) of
the Banking Ordinance (Cap. 155); 

  
 "client account" (客戶帳戶 ), in relation to a

depositor, means an account main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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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depositor with a bank for the
purpose of holding money held by the
depositor for a client of the depositor,
whether or not other money may be held
in the account; 

  
 "function" (職能 ) includes a power and a

duty; 
  
 "holding company" (控 股 公 司 ) means a

holding company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2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32); 

  
 "information system" (資訊系統 ) has the

meaning assigned to it by section 2(1) of
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Ordinance
(Cap. 553); 

  
 "relevant deposit"(有關存款 ) means a deposit

denominated in any currency and
maintained with a Scheme member but
does not include those specified in
section 1A of Schedule 1; 

  
 "subsidiary" (附屬公司 ) means a subsidiary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2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32);". 

  
 (b) By adding - 
  
 "(1A) In this Ordinance, a reference to the

performance of a function includes the exercise of a
power and the discharge of a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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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If a deposit, or portion thereof, held

by a depositor in a client account for a client is also
held by the depositor as a trustee or bare trustee
under a trust or bare trust, the deposit or portion i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Ordinance, taken as being
held by the depositor for the client and not as such
trustee or bare trustee.". 

  
 (c) In subclause (2), by deleting "語族 " and substituting "根 ". 
  
  
4 (a) By deleting subclause (1)(c) and substituting - 
  
 "(c) not fewer than 4 and not more than 7 other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from among persons who, either because of
their experience in finance, accounting,
banking, law,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r consumer affairs, or because of
their professional or occupational experience,
appear to the Chief Executive to be suitable for
the appointment.". 

  
 (b) In subclause (2) - 
  
 (i) by deleting "A public officer is" and substituting

"The following are"; 
  
 (ii)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under" and substituting -
  
 "subsection (1)(c) - 
  
 (a) a public officer; 
  
 (b) a person who is a director, or an

employee,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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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n authorized institution; 
  
 (ii) a holding company of an

authorized institution; 
  
 (iii) a subsidiary of such a

holding company; or 
  
 (iv) a subsidiary of an

authorized institution.". 
  
 (c) In subclause (3), by deleting "non-executive" and

substituting "appointed". 
  
  
5(g) By deleting "the assets of the failed" and substituting ", or out of

the assets of, the". 
  
  
7(d)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agreement" and substituting - 
  
 "or arrangement - 
  
 (i) with the liquidator or provisional liquidator of

a failed Scheme member, or with any other
person, in respect of its claim against the assets
of the failed Scheme member; or 

  
 (ii) with any person in respect of its claim against a

Scheme member, in relation to which it is
deemed under section 22A that a specified
event never oc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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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New By adding - 
  
 "7A. Board may issue guidelines 
  
 (1) The Board may issue, for the guidance of

banks or depositors, guideline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is
Ordinance, indicating the manner in which it proposes to
perform its functions under this Ordinance. 

  
 (2) The Board shall publish a guideline issued

under this section in the Gazette. 
  
 (3) The Board may amend or revoke a

guideline issued under this section.  Subsection (2)
applies to the amendment or revocation of a guideline in
the same way as it applies to the issue of a guideline. 

  
 (4) A person does not incur a civil or criminal

liability only because the person has contravened a
guideline issued under this section.  If in any legal
proceedings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such a guideline is
relevant to determining a matter that is in issue in the
proceedings - 

  
 (a) the guideline is admissible in

evidence in the proceedings; and 
  
 (b) proof that the person contravened or

did not contravene the guideline may
be relied on by any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as tending to establish or
negate the matter. 

  
 (5) A guideline issued under this section is no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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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6) In this section, "court" (法院 ) includes a

magistrate and the Tribunal.". 
  
  
11(1) By deleting "during the validity of its banking licence." and

substituting - 
  
 "until - 
  
 (a) the company ceases to be a bank by

virtue of section 18(3) of the Banking
Ordinance (Cap. 155); or 

  
 (b) its banking licence is revoked under that

Ordinance.". 
  
  
12 (a) In subclause (4)(c) - 
  
 (i) by deleting "less" and substituting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narrower, and lower,"; 
  
 (ii) by deleting "those deposits were protected by the

Scheme" and substituting "the bank were not
exempted". 

  
 (b) In subclause (6), by deleting "可行 " and substituting "切實

可行的 ". 
  
 (c) In subclause (10) - 
  
 (i) by adding ",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the relevant

time," after "shall"; 
  
 (ii) in paragraph (c)(iii), by deleting "under" and

substituting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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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d) By adding - 
  
 "(12) In subsection (10), "relevant time"

(有關時間 ) - 
  
 (a) in relation to the bank's

depositors, means the time
when the bank receives the
notice of decision of the
Board given under subsection
(6); 

  
 (b) in relation to a person who is

not already a depositor of the
bank but has informed the
bank that he intends to make a
deposit with the bank, means
the time when the person so
informs the bank.". 

  
  
13(2)(b) By deleting "the assets of failed" and substituting ", or out of the

assets of,". 
  
  
14 (a) By deleting subclause (1). 
  
 (b) In subclause (3), by deleting "可行 " and substituting "切實

可行的 ". 
  
 (c) By adding - 
  
 "(3A) A Scheme member shall pay to the

Board, in the prescribed manner and within the
prescribed period, the amount of contribution
assessed by th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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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d) By deleting subclause (4). 
  
 (e) In subclause (5) - 
  
 (i) by deleting "(1)" and substituting "(3A)"; 
  
 (ii) in paragraph (b) - 
  
 (A) by adding "to the Board" after "pay"; 
  
 (B) by adding "in the prescribed manner and"

before "within". 
  
 (f) By adding - 
  
 "(5A) The Board shall, on collecting any

contribution or late payment fee from a Scheme
member, pay it into the Fund.". 

  
  
15(g) By adding "or in relation to" after "by". 
  
  
16 By adding - 
  
 "(1A)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section, the Board shall submit to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for his approval, estimates of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Fund for the first financial
year of the Fund.". 

  
  
20 (a) By renumbering the clause as clause 20(1). 
  
 (b) In subclause (1)(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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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 by adding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before

"exchange"; 
  
 (ii) by deleting "and" and substituting "contracts or"; 
  
 (iii) by deleting ",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hedging

purposes". 
  
 (c) By adding - 
  
 "(2) The Board shall not place, or invest,

money of the Fund in exchange rate contracts or
interest rate contracts except for hedging purposes.". 

  
  
21 (a) In subclause (1)(a) - 
  
 (i) by adding "subject to section 22A," before "a

specified"; 
  
 (ii) in subparagraph (ii), by deleting "subject to section

22(5),". 
  
 (b) In subclause (2)(a), by deleting "a Scheme member in

respect of which" and substituting "in respect of a Scheme
member". 

  
 (c) By adding - 
  
 "(6) If a specified event has occurred in

relation to a Scheme member by virtue of subsection
(1)(a)(ii), the fact that - 

  
 (a) in the case where subsection

(2)(a)(i) applies in relation to
the occurre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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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ointment of the Manager is
revers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under
section 53(1)(i) of the Banking
Ordinance (Cap. 155) or is set
aside by a court; or 

  
 (b) in the case where subsection

(2)(a)(ii) applies in relation to
the occurrence, the order
appointing the provisional
liquidator is discharged, 

  
 does not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subsection (1)(a)(ii)

in relation to the Scheme member.". 
  
  
22 (a) In subclause (1), by deleting "可行 " and substituting "切實

可行的 ". 
  
 (b) In subclause (4), by deleting "may, on" and substituting

"shall,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c) By adding - 
  
 "(4A)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confirm or

revoke under subsection (4) the Monetary
Authority's decision,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shall have regard to - 

  
 (a) the interests of the depositors

of the Scheme member; 
  
 (b) the general stability and

effective working of the
banking system in Hong Ko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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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such other factors as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d) By deleting subclause (5). 
  
  
New By adding - 
  
 "22A. Specified event deemed 
 never occurred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1) Subject to subsection (3), if - 
  
 (a) a specified event has occurred in

relation to a Scheme member by
virtue of section 21(1)(a)(i); and 

  
 (b) the winding-up order in respect of the

Scheme member is set aside by a
court, 

  
 it is deemed, with effect on and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setting aside takes effect, that the specified event never
occurred. 

  
 (2) Subject to subsection (3), if - 
  
 (a) a specified event has occurred in

relation to a Scheme member by
virtue of section 21(1)(a)(ii); and 

  
 (b) the Monetary Authority's decision

under section 21(2)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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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depositors of the Scheme member - 

  
 (i) is revok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under
section 22(4); or 

  
 (ii) is set aside by a court, 
  
 it is deemed, with effect on and after the date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of revocation as the date on which the
revocation takes effect, or the date on which the setting
aside takes effect, that the specified event never occurred
and that the Monetary Authority had never served on the
Board a notice of that decision. 

  
 (3) Subsection (1) or (2) does not operate to

prejudice the legality and effect of anything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Ordinance pursuant to the specified
event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referred to in that
subsection.". 

  
  
24(b) (a) By adding "a reference to" after "where". 
  
 (b) By adding "by virtue of paragraph (a)" after "the deposit". 
  
 (c) By deleting "of a" and substituting "of that". 
  
  
25 (a) In subclause (1) - 
  
 (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or"; 
  
 (ii) in paragraph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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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y deleting "or agent, or in a client account,"; 
  
 (B) by deleting the comma at the end and

substituting "; or"; 
  
 (iii) by adding - 
  
 "(c) a depositor holds in a client account for

the person as the depositor's client,"; 
  
 (iv) by deleting "有關 " and substituting "所涉 ". 
  
 (b) In subclause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failed

Scheme member" where it firs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 
  
 "in respect of which - 
  
 (a) in the case of the date of the specified

event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21(1)(b)(i), a right of set off exists in the
winding up of the failed Scheme
member; 

  
 (b) in the case of the date of the specified

event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21(1)(b)(ii), a right of set off would have
existed in the winding up of the failed
Scheme member had a winding-up order
been made in respect of it on that date, 

  
 plus or minus, as the case may be, the interest

accrued on the deposits, or the liabilities, calculated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quantification date.". 

  
  
27 (a)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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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y deleting subclauses (3) and (4). 
  
 (c) In subclause (5), by adding "for a client" after "account". 
  
 (d) In subclause (6), by deleting ", principal". 
  
  
29 (a) By adding before subclause (1) - 
  
 "(1A) If a depositor of a Scheme member or

any other person is entitled, in respect of the
depositor's protected deposit with the Scheme
member, to compensation under this Division, any
such compensation shall be paid to the depositor, but
not any other perso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Ordinance.". 

  
 (b) In subclause (2), by deleting "received payment that is

made" and substituting "been paid an amount of
compensation". 

  
  
30 (a) In subclause (1)(a), by deleting "可行 " and substituting "切

實可行的 ". 
  
 (b) In subclause (1)(b)(i) - 
  
 (i) by adding ", for the purpose of performing its

functions," after "may"; 
  
 (ii) by deleting "produce to the Board documents" and

substituting "supply the Board with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c) In subclause (7), by adding "切實 " before "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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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 In subclause (1), by deleting "This section" and substituting

"Subsection (2)". 
  
 (b) In subclause (2) - 
  

 (i) by deleting "If subsection (1) applies, the" and
substituting "The"; 

  
 (ii)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under" and substituting

- 
  
 "section 30(5) - 
  
 (a) as if the arrangement or any

part thereof had not been
entered into or carried out;
or 

  
 (b) in such other manner as the

Board considers appropriate
to counteract the effect of
the arrangement.". 

  
 (c) In subclause (3), i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date" - 
  
 (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has been" and

substituting "is"; 
  
 (ii) in paragraph (b) - 
  
 (A) by deleting "a petition" and substituting "the

petition"; 
  
 (B) by deleting "has been" and substitutin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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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 In paragraph (a), by adding "or" at the end. 
  
 (b)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the semicolon and substituting

a comma. 
  
 (c) By deleting paragraph (c). 
  
  
35 (a) In subclause (1), by deleting "within a period" and

substituting "in a manner, and within a period,". 
  
 (b) In subclause (2)(b) - 
  
 (i) by adding "to the Board" after "pay"; 
  
 (ii) by deleting "within a period" and substituting "in a

manner, and within a period,". 
  
 (c) By deleting subclause (4) and substituting - 
  
 "(4) The Board shall, on collecting any such

excess or late repayment fee from a depositor, pay it
into the Fund.". 

  
  
36 (a) In subclause (1) - 
  
 (i) by adding "of a Scheme member" after "a

depositor"; 
  
 (ii) in paragraph (a) - 
  
 (A) by deleting "full extent of that payment" and

substituting "extent of the net amount of that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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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y deleting "on that payment" and substituting

"on the net amount of that payment"; 
  
 (C) by deleting "failed"; 
  
 (iii) in paragraph (b) - 
  
 (A) by deleting "the full" and substituting "in full

the net"; 
  
 (B) by deleting "on that payment" and substituting

"on that net amount"; 
  
 (C) by deleting "out of the assets of the failed

Scheme member" and substituting "from, or
out of the assets of, the Scheme member". 

  
 (b) In subclause (4), by deleting "failed". 
  
 (c) In subclause (5) - 
  
 (i) by adding "the net amount of" before "a payment"; 
  
 (i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failed"; 
  
 (iii)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commencement of the

winding up of the failed Scheme member" and
substituting "winding-up order made by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v) in paragraph (c) - 
  
 (A) by adding "the net amount of" before "that

pay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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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y deleting "on that payment" and substituting

"on that net amount". 
  
 (d) By adding - 
  
 "(7) In this section, "net amount" (淨額 ),

in relation to a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made to a
depositor of a Scheme member from the Fund, means
the amount of the payment less the amount of excess,
if any, that is recoverable by the Board from the
depositor under section 35(3).". 

  
  
38 (a) By adding - 
  
 "(1A) The function of the Tribunal is to

review a decision or assessment the subject of an
application under section 39(1), (2) or (3).". 

  
 (b) In subclause (2) - 
  
 (i) by deleting "The" and substitut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viewing a decision or assessment, the"; 
  
 (ii) in paragraph (b) - 
  
 (A) by deleting "Chairman may" and substituting

"Financial Secretary may,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Chairman,"; 

  
 (B)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review" and

substituting "the decision or assessment.". 
  
 (c) By ad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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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 Where the Chief Executive considers

appropriate, additional Tribunals may be established
for the purposes of any reviews of decisions or
assessments of the Board or of decisions of the
Monetary Authority, whereupon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 any other Ordinance shall apply, subject to
necessary modifications, to each of such additional
Tribunals (including appointment of the chairman
and other members of, and all matters concerning,
each of such additional Tribunals) as they apply to
the Tribunal.". 

  
  
39 (a) In subclause (1),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may" and

substituting "apply to the Tribunal for a review of the
decision.". 

  
 (b) In subclause (2) - 
  
 (i) by deleting "request the Board to refer the assessment

to the Tribunal for review" and substituting "apply to
the Tribunal for a review of the assessment"; 

  
 (ii) by deleting "to request" and substituting "to apply

for". 
  
 (c) In subclause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may" and

substituting "apply to the Tribunal for a review of the
decision.". 

  
 (d) In subclause (4) - 
  
 (i) by deleting "A request" and substituting "A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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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in paragraph (a) - 
  
 (A) by deleting "to the Board"; 
  
 (B) in subparagraphs (i), (ii), (iii) and (iv), by

deleting "the request" and substituting "the
application"; 

  
 (C) by deleting "the Board may" and substituting

"the Tribunal may". 
  
 (e) In subclause (5) - 
  
 (i) by deleting "A request" and substituting "An

application"; 
  
 (ii) in paragraph (a) - 
  
 (A) by deleting "to the Monetary Authority"; 
  
 (B) by deleting "a request" and substituting "an

application". 
  
 (f) By adding - 
  
 "(5A) The Tribunal shall - 
  
 (a) deliver to the Board a copy of

any appl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1) or (2) that it has
received; and 

  
(b) deliver to the Monetary

Authority a copy of any
application under subsection
(3) that it has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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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n subclause (6) - 
 

(i) by deleting "A request" and substituting "An
application"; 

 
(ii) by deleting "the request" and substituting "the

application". 
 

(h) In subclause (7) - 
 
(i) by deleting "request under subsection (1), (2) or (3)"

and substituting "copy of an application delivered
under subsection (5A)"; 

 
(ii) by deleting "for review". 

 
(i) In subclause (8) - 

 
(i) by adding "do the following" after "determination

to"; 
 
(i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or" at the end; 
 
(iii)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的裁定 ". 
 

(j) In subclause (11), by adding "切實 " before "可行 ". 
 
(k) In subclause (14), by deleting "A document" and

substituting "For the purposes of any proceedings in a court
of law, a document". 

 
 

40 (a) In subclause (1)(a), by deleting "庭 " and substituting "院 ". 
  
 (b) In subclause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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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ii) in paragraph (c), by deleting "(1)" and substituting

"(1)(c)". 
  
  
43(2)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Appeal" and substituting - 
  
 "may, in relation to a determination appealed against, do

the following - 
  
 (a) confirm, vary or set aside the

determination; 
  
 (b) remit the matter to the Tribunal with any

direction that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44 (a) By deleting subclauses (1) and (2) and substituting - 
  
 "(1) Except so far a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ny function under this Ordinance or
for carrying into effec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a specified person - 

  
 (a) shall not suffer or permit any

person to have access to any
matter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any person that comes to the
specified person's knowledge
in the performance of any
function under this Ordinance;
and 

  
 (b) shall not communicate any

such matter to any person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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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e person to whom such
matter relates.". 

  
 (b) In subclause (3) - 
  
 (i) in paragraph (a), by adding "from" before "being"; 
  
 (ii) in paragraph (f), by deleting "for the purpose of

enabling or assisting the Board to perform its
functions under this Ordinance;" and substituting
"where the disclosure will, in the opinion of the
Board, enable or assist the recipient of the
information to perform his functions;". 

  
 (c) By adding - 
  
 "(3A) The Board may attach a condition to

any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made pursuant to
subsection (3)(b), (c), (d), (e), (f) or (j), and shall
attach a condition to any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made pursuant to subsection (3)(g), that neither - 

  
 (a) the person to whom the

information has been
disclosed; nor 

  
 (b) any person obtaining or

receiving the information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the pers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a), 

  
 shall disclose that information to any other perso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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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In subclause (4), by deleting "person other than the Board"

and substituting "other person". 
  
 (e) In subclause (5), by adding "specified" before "person". 
  
 (f) By adding - 
  
 "(5A) If a person, knowing that the

condi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3A) has been
attached to a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made pursuant
to subsection (3), contravenes that condition, the
person commits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 

  
 (a) on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to

a fine of $1,000,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2 years; or 

  
 (b) on summary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6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6 months.". 

  
 (g) By adding - 
  
 "(7) In this section, "specified person"

(指明人士 ) means - 
  
 (a) any person who - 
  
 (i) is or has been - 
  
 (A) a member of the

Board; 
  
 (B) a related person of

the Boar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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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 person

employed by or
assisting a related
person of the
Board; and 

  
 (ii) performs or has

performed any function
under this Ordinance; or 

  
 (b) the Monetary Authority, or a

person appointed under section
5A(3) of the Exchange Fund
Ordinance (Cap. 66) to assist
the Monetary Authority.". 

  
  
46 (a) In subclause (2), by deleting "protected" where it twice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relevant". 
  
 (b) In subclause (5) - 
  
 (i) in paragraph (a) - 
  
 (A) by adding ", or portion thereof," after

"deposit"; 
  
 (B) by adding "or" at the end; 
  
 (ii)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iii) in paragraph (c), by adding ", or portion thereof,"

after "deposit". 
  
 (c) In subclause (7), by adding ",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before "f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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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 In subclause (1) - 
  
 (i) by deleting paragraph (a) and substituting - 
  
 "(a) prescribing the requir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which Scheme
members shall maintain thos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other records to
which the Board would, on the
occurrence of a specified event, have
access under section 30(2)(a);"; 

  
 (ii) in paragraphs (b) and (e), by deleting "specifying"

and substituting "prescribing"; 
  
 (iii) by deleting paragraph (c) and substituting - 
  
 "(c) prescribing the manner in which - 
  
 (i) contributions or late payment fees

are to be paid by Scheme
members; or 

  
 (ii) rebates or refunds of contributions

are to be paid to Scheme
members;"; 

  
 (iv) by deleting paragraph (d). 
  
 (b) In subclause (3) - 
  
 (i) by deleting "that contains" and substituting "or other

records that contain"; 
  
 (ii) in paragraph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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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y adding ", or portion thereof," after

"deposit"; 
  
 (B) by adding "or" at the end; 
  
 (iii)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iv) in paragraph (c), by adding ", or portion thereof,"

after "deposit". 
  
  
50(a) By deleting "requests" and substituting "applications". 
  
  
51 (a) In subclause (1), by deleting "protected" and substituting

"relevant". 
  
 (b) In subclause (2) - 
  
 (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protected" and

substituting "relevant"; 
  
 (ii) in paragraph (g),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requirement" and substituting "to apply to the
Tribunal for a review of the decision;"; 

  
 (iii) in paragraph (h), by deleting "a request" and

substituting "an application". 
  
  
52(2) By adding "切實 " before "可行 ". 
  
  
Schedule 1 (a) By deleting the heading and substituting "DEPOSITS

SPECIFIED FOR PURPOSES OF DEFINITIONS OF
"PROTECTED DEPOSIT" AND "RELEVANT
DEPOSIT" IN SECTION 2(1) OF THIS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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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y deleting "& Sch. 4". 
  
  
Schedule 1 By deleting section 1 and substituting - 
  
 "1. For the purpose of the definition of "protected deposit"

in section 2(1) of this Ordinance, the following deposits
are specified - 

  
 (a) a term deposit where the current term

agreed to by the depositor at the most
recent time it was negotiated exceeds 5
years; 

  
 (b) a deposit the repayment of which is

secured ei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on the
assets of the Scheme member; 

  
 (c) a bearer instrument; 
  
 (d) a deposit taken by the Scheme member

at any of its offices outside Hong Kong; 
  
 (e) a deposit held for the account of the

Exchange Fund; 
  
 (f) a deposit held by an excluded person in

his own right, or, in the case of a deposit
held by an excluded person and a
non-excluded person in their own right
(except where those persons carry on
business in partnership), the portion of
the deposit attributable to the excluded
person's share in the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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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a deposit held by a depositor as a bare

trustee for an excluded person, or in a
client account for an excluded person as
the depositor's client, or, in the case of a
deposit so held for an excluded person
and a non-excluded person (except
where those persons carry on business in
partnership), the portion of the deposit
attributable to the excluded person's
share in the deposit; 

  
 (h) a deposit held by a depositor as a trustee

for an excluded person only. 
  
 1A. For the purpose of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deposit" in section 2(1) of this Ordinance, the following
deposits are specified - 

  
 (a) a term deposit where the current term

agreed to by the depositor at the most
recent time it was negotiated exceeds 5
years; 

  
 (b) a deposit the repayment of which is

secured ei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on the
assets of the Scheme member; 

  
 (c) a bearer instrument; 
  
 (d) a deposit taken by the Scheme member

at any of its offices outside Hong Kong; 
  
 (e) a deposit held for the account of the

Exchange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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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a deposit held by an excluded person in

his own right, or, in the case of a deposit
held by an excluded person and a
non-excluded person in their own right
(except where those persons carry on
business in partnership), the portion of
the deposit attributable to the excluded
person's share in the deposit.". 

  
  
Schedule 1,  
section 2 

(a) By deleting the definitions of "authorized institution",
"holding company" and "subsidiary". 

  
 (b) In the definition of "excluded person", by deleting

paragraph (e) and substituting - 
  
 "(e) in relation - 
  
 (i) to the definition of "protected deposit"

in section 2(1) of this Ordinance for the
purposes of Part 5 of this Ordinance, an
officer of the Scheme member or its
related company on - 

  
 (A) the date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date on which a Manager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2(1)
of the Banking Ordinance
(Cap. 155) is appointed in respect
of the Scheme member under
section 52 of that Ordinance; or 

  
 (B) the date on which the petition for

the winding up of the Scheme
member i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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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ever is the earlier; 
  
 (ii) to the definition of "protected deposit"

in section 2(1) of this Ordinance for any
other purpose and to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deposit" in that section, an
officer of the Scheme member or its
related company;". 

  
 (c) In the definition of "non-excluded person", by deleting

paragraphs (a) and (b) and substituting - 
  
 "(a) in relation to the definition of "protected

deposit" in section 2(1) of this Ordinance for
the purposes of Part 5 of this Ordinance, a
person who is not an excluded pers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agraph (a), (b), (c), (d) or
(e)(i) of the definition of "excluded person"; 

  
 (b) in relation to the definition of "protected

deposit" in section 2(1) of this Ordinance for
any other purpose and to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deposit" in that section, a person
who is not an excluded pers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agraph (a), (b), (c), (d) or (e)(ii)
of the definition of "excluded person";". 

  
 (d) In the definition of "related company", in paragraph (c), by

deleting the semicolon and substituting a full stop. 
  
  
Schedule 1,  
section 3 

By deleting "section 1(b)(i) and (ii)(A) and (c)(i) and (ii)"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s 1(f) and (g) and 1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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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2,  
section 2 

(a)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non-executive" and
substituting "appointed". 

  
 (b) In subsections (1) and (3), by deleting "A non-executive"

and substituting "An appointed". 
  
 (c)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a non-executive" and

substituting "an appointed". 
  
 (d) By adding - 
  
 "(3A) If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is

absent from Hong Kong or is for any other reason
unable to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his office as
Chairman,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appoint another
appointed member of the Board to be the temporary
Chairman in his place during his absence or
incapacity.". 

  
 (e) In subsection (4) - 
  
 (i) by deleting "any non-executive" and substituting "an

appointed"; 
  
 (ii) by deleting "including" and substituting "other than";
  
 (iii) by deleting "exercise the powers or discharge the

duties" and substituting "perform the functions"; 
  
 (iv) by deleting "or Chairman, as the case may be" where

it first appears; 
  
 (v) by deleting "or Chairman, as the case may be,". 
  
 (f) By ad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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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f a person is appointed as the

temporary Chairman, or a temporary member, of the
Board, the person may perform all the functions of
the Chairman, or member, in whose place the person
is appointed.". 

  
  
Schedule 2,  
section 4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ing - 

 "(b) has become - 
  
 (i) a public officer; or 
  
 (ii) a director or an employee of - 
  
 (A) an authorized institution; 
  
 (B) a holding company of an authorized

institution; 
  
 (C) a subsidiary of such a holding company;

or 
  
 (D) a subsidiary of an authorized

institution,". 
  
  
Schedule 2,  
section 5 

(a)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 or the person acting as the
Chairman,". 

  
 (b)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5" and substituting "4". 
  
 (c) By deleting subsection (4) and substituting - 
  
 "(4) At a meeting of the Bo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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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a)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shall preside;
  
 (b) each member of the Board present has

one vote; and 
  
 (c) every question for decision shall be

determined by a majority of vot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present and, in
the case of an equality of vote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has a casting
vote.". 

  
  
Schedule 2,  
section 6 

By deleting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and
substituting "in writing by all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present in
Hong Kong (being not less than the number required to constitute
a majority of the Board)". 

  
  
Schedule 2,  
section 7(b) 

By deleting "two-third" and substituting "two-thirds". 

  
  
Schedule 3,  
section 2 

(a) In subsection (1), by adding "or appointed to act in relation
to any specified review" after "years". 

  
 (b)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for

reappointment" and substituting a full stop. 
  
  
Schedule 3,  
section 4(1) 

(a) By deleting "Chairman of the Tribunal" and substituting
"Financial Secretary". 

  
 (b) By deleting "Chairman" and substituting "Financial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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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4 By deleting "& Sch. 1". 
  
  
Schedule 4,  
section 1 

(a)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the definition of "balance of
protected deposits" and substituting - 

  
 ""amount of relevant deposits" (有關存款款額 ), in

relation to a Scheme member, does not,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include - 

  
 (a) where - 
  
 (i) the amount of one or more

relevant deposits held by
one person, as a depositor,
with the Scheme member in
his own right exceeds
$100,000; 

  
 (ii) the amount of one or more

relevant deposits held by a
depositor with the Scheme
member as a bare trustee
under one bare trust
exceeds $100,000; 

  
 (iii) the amount of the relevant

deposit held by a depositor
with the Scheme member in
one client account exceeds
$100,000; or 

  
 (iv) the amount of one or more

relevant deposits held by a
depositor with the Scheme
member as a trustee under
one trust exceeds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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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the amount in excess of $100,000;

or 
  
 (b) any amount of interest accrued on

relevant deposits.". 
  
 (b) By deleting subsection (2) and substituting - 
  
 "(2) In the definition of "amount of relevant

deposits" - 
  
 (a) a reference to a relevant deposit

includes a portion of the deposit; 
  
 (b)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a)(i) of that definition, if a
depositor consists of 2 or more
persons - 

  
 (i) subject to subparagraph (ii),

each of the persons is
deemed to have an equal
share in the deposit unless
the contrary is prov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Board; 

  
 (ii) in the case where the

persons carry on business in
partnership, those persons
are a single and continuing
body of persons as distinct
from the persons who may
from time to time be the
members of the
partnershi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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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c)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a)(ii) and (iv) of that definition, if
the depositor consists of 2 or more
persons, those persons are a single
and continuing body of persons as
distinct from the persons who may
from time to time be the bare
trustees or trustees.". 

  
  
Schedule 4,  
section 2(1) 

By deleting "balance of protected" and substituting "amount of
relevant". 

  
  
Schedule 4,  
section 3 

(a) In subsection (5), by deleting "balance of protected" and
substituting "amount of relevant". 

  
 (b) In subsection (6) - 
  
 (i) by adding "such portion of" after "particular year

is"; 
  
 (ii)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subsection (5)" where it

secondly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that such amount
of excess bears to such aggregate amount.". 

  
  
Schedule 4,  
section 4(3) 

By deleting "balance of protected" and substituting "amount of
relevant". 

  
  
  
Schedule 4,  
section 5 

(a) In subsection (3) - 

 (i) by adding "a specified portion of" after "yea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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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i)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to that year" and

substituting a full stop. 
  
 (b) By adding - 
  
 "(5) In this section, "specified portion"

(指明部分 ), in relation to the amount of build-up
levy that would have been payable for a year, means
the portion that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surcharges
payable by all Scheme members for that year,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4), bears to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build-up levies that would
have been payable by all Scheme members for that
year,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4)(a)(i).". 

  
  
Schedule 4,  
section 6(1)(a) 
and (2) 

By deleting "balance of protected" and substituting "amount of
relevant". 

  
  
Schedule 4,  
section 8 

(a) In subsection (2) - 

 (i) by adding "such portion of" before "the aggregate
amount"; 

  
 (ii)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subsection (3)," and

substituting "that the amount of net contribution by
the Scheme member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bears
to the aggregate of the amount of net contribution by
each of the Scheme member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b) By deleting subsection (4) and substituting - 
  
 "(4) In this s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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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amount of net contribution" (供款淨額 ), in relation

to a Scheme member during a period, means
the amount of contribution paid by the Scheme
member during the period less the amount of
rebate received by the Scheme member during
that period; 

  
 "relevant period" (有關期間 ) means the period of 10

year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year in which
the rebate is required to be made by the Board
or the period si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Schedule, whichever is the shorter.". 

  
  
Schedule 5,  
section 1 

(a) In paragraph (a) - 

 (i)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265(1)(db)(iii); 
  
 (i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65(1)(db)(v), by deleting

"個 " and substituting "項 ". 
  
 (b) In paragraph (c) - 
  
 (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65(5F)(c), by deleting "or

agent, or in a client account, for an excluded person"
and substituting "for an excluded person, or in a
client account for an excluded person as the
depositor's client"; 

  
 (i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65(5H)(b) - 
  
 (A) by deleting ", principal"; 
  
 (B) by deleting ", (iii)"; 
  
 (iii) by ad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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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5HA) If a deposit, or portion thereof,

held by a depositor in a client account for a
client is also held by the depositor as a trustee
(whether a bare trustee or not) under a trust
(whether a bare trust or not), the deposit or
portion i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taken as being held by the depositor for the
client and not as such trustee."; 

  
 (iv)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65(5I) - 
  
 (A) by deleting paragraph (a)(iii); 
  
 (B) by deleting ", (iii)" where it twice appears. 
  
 (c) In paragraph (d)(iii) - 
  
 (i) in the definition of "excluded person", in paragraph

(b) - 
  
 (A) by adding "being wound up" before "or its"; 
  
 (B) in subparagraph (i), by deleting "has been" and

substituting "is"; 
  
 (C) in subparagraph (ii) - 
  
 (I) by deleting "a petition" and substituting

"the petition"; 
  
 (II) by deleting "has been" and substituting

"is"; 
  
 (ii) in the definition of "specified 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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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A)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has been" and

substituting "is"; 
  
 (B) in paragraph (b) - 
  
 (I) by deleting "a petition" and substituting

"the petition"; 
  
 (II) by deleting "has been" and substituting

"is"; 
  
 (iii) by adding - 
  
 ""client account" (客戶帳戶 ), in relation to a

depositor, means an account maintained
by the depositor with a bank for the
purpose of holding money held by the
depositor for a client of the depositor,
whether or not other money may be held
in the account;". 

  
  
Schedule 5 By deleting section 2 and substituting - 
  
 "2. Official secrecy 
  
 Section 120 of the Banking Ordinance (Cap. 155) is

amended - 
  
 (a) in subsection (5), by adding after

paragraph (g) - 
  
 "(gaa) to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the
Monetary Author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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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the Hong Kong Deposit
Protection Board
established by section 3
of the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Ordinance
(     of 2004) for the
purpose of enabling or
assisting the Board to
exercise its functions
under that Ordinance;"; 

  
 (b) in subsection (5C), by adding ", (gaa)"

after "(fa)".". 
  
  
Schedule 5 By adding immediately after section 3 -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3A. Public bodies 
  
 Schedule 1 to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Cap. 201) is amended by adding - 
  
 "101. Hong Kong Deposit Protection Board.".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Ordinance 
  
  
 3B. Proceedings in relation to 
  which sections 5, 6, 7 and 
  8 of this Ordinance do not 
  apply under section 13(1) 
  of this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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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2 to 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Ordinance

(Cap. 553) is amended - 
  
 (a) in paragraph (zm), by repealing the full

stop at the end and substituting a
semicolon; 

  
 (b) by adding - 
  
 "(zn) the Deposit Protection

Appeals Tribunal
established by the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Ordinance (    of
2004).".". 

  
  
Schedule 5,  
section 6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78(2)(ea), by adding "section 5(a), (d)
and (e) of" before "that Ordinance". 

  
  
Schedule 5,  
section 7(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1A), by deleting "received payment that
is made out of" and substituting "been paid an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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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 2003 年廣播（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a) 刪去 (a)段而代以  ─  

  

 “ (a) 加入  ─  

  

 “ (1A) 任 何 人 不 得 在 沒 有

合法授權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為任何

營商或業務的目的，或在與任何營商或

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管有或使用任何

未經批准的解碼器，或授權另一人如此

行事。”；”。  

  

 (b) 加入  ─  

  

 “ (aa) 在第 (2)款中，在“第 (1)”之後加入“或

(1A)”；”。  

  

 (c) 在 (b)段中  ─  

  

 (i) 在建議的第 6(3)(b)條中，在“ trade”之前加

入“ any”；  

  

 (ii) 在建議的第 6(4)條中，刪去“ (1)(a)或 (b)”

而代以“ (1)或 (1A)”；  

  

 (iii) 在建議的第 6(5)條中，刪去“持牌”而代以

“特許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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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v) 在建議的第 6(6)條中，刪去“ (1)(a)或 (b)”

而代以“ (1)或 (1A)”；  

  

 (v) 在建議的第 6(7)(a)條中，刪去“ (1)(a)或 (b)”

而代以“ (1)或 (1A)”。  

  

  

4 在建議的第 7(3C)條中，刪去“持牌”而代以“特許持有”。

  

  

5 (a) 在建議的第 7A 條中  ─  

  

 (i) 刪去所有“ 6(1)(a)或 (b)”而代以“ 6(1)或

(1A)”；  

  

 (ii) 在 第 (1)(a)(ii)款 中 ， 在 “ trade” 之 前 加 入

“ any”；  

  

 (iii) 加入  ─  

  

 “ (1A) 凡第 (1)款提述的公

職人員根據該款 (b)段逮捕任何人，該公

職人員須在沒有延誤下，將該人帶往警

署以在該處按照《警隊條例》（第 232

章）處置，或為該目的而將該人交付警

務人員羈押。”；  
  

 (iv) 在第 (3)款中，刪去“未經批准的解碼器或解

碼器”而代以“根據第 (1)(d)款可予檢取的

物件”。  

  

 (b) 在建議的第 7B(1)及 (2)條中，刪去“ 6(1)(a)或 (b)”而代

以“ 6(1)或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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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BROADCASTING (AMENDMENT) BILL 2003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a) By deleting paragraph (a) and substituting - 
  
 "(a) by adding - 
  
 "(1A) A person shall not,

without lawful authority or reasonable
excuse, for the purpose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trade or business,
possess or use, or authorize another
person to possess or use an unauthorized
decoder.";". 

  
 (b) By adding - 
  
 "(aa) in subsection (2), by adding "or (1A)" after

"subsection (1)";". 
  
 (c) In paragraph (b) - 
  
 (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6(3)(b), by adding

"any" before "trade"; 
  
 (i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6(4), by deleting

"(1)(a) or (b)" and substituting "(1) or (1A)"; 
  
 (ii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6(5), by deleting "持

牌 " and substituting "特許持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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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v)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6(6), by deleting

"(1)(a) or (b)" and substituting"(1) or (1A)"; 
  
 (v)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6(7)(a), by deleting

"(1)(a) or (b)" and substituting "(1) or (1A)". 
  
  
4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3C), by deleting "持牌 " and substituting

"特許持有 ". 
  
  
5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A - 
  
 (i) by deleting "6(1)(a) or (b)"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6(1) or (1A)"; 
  
 (ii) in subsection (1)(a)(ii), by adding "any" before

"trade"; 
  
 (iii) by adding - 
  
 "(1A) Where a public

officer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
arrests a person under paragraph (b) of
that subsection, the public officer shall,
without delay, take him to a police
station to be dealt with th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e Force
Ordinance (Cap. 232) or deliver him
into the custody of a police officer for
that purpose."; 

  
 (iv) in subsection (3), by deleting "an unauthorized

decoder or a decoder" and substituting
"anything liable to seizure under subsection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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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B(1) and (2), by deleting "6(1)(a)

or (b)" and substituting "6(1) or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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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會後要求修改  

 
律政司司長會後要求作出以下修改  

 

第 139 頁第 1 段第 6 行  
 

將“憲法”改為“《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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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REQUEST FOR POST-MEETING AMENDMENTS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requested the following post-meeting amendment 
 
Line 6, first paragraph, page 139 
 
To amend "Constitution" as "Basic Law"  (Translation) 



立法會  ─  2004 年 5 月 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5 May 2004 

 

A3

附錄 I 

 
書面答覆  

 
民政事務局局長就陳婉嫻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足球博彩持牌機構自去年 8 月以來被拒絕進入投注站的 75 000 人次中，

是否有分別因未能出示年齡證明及未滿 18 歲而被拒進入投注站的人的數

字，本局曾就此向足球博彩持牌機構（香港馬會足球博彩有限公司）查詢，

該公司指並未有就有關數字作出統計，因此未能提供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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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Miss CHAN 
Yuen-han'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As regards whether the football betting licensee had kept statistics regarding the 
number of persons who refused to provide age proof and those who were under 
18 among the 75 000 persons who were refused entry into off-course betting 
centres, we have approached the licensee (HKJC Football Betting Limited) for 
the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licensee, it does not keep such statistics.  In 
this connection, we are not able to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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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書面答覆  

 
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楊耀忠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警方在打擊非法足球賭博行動中所拘捕的未滿 18 歲的青少年，根據警

方指出，他們並沒有統計被拘捕的人的年齡分布，但有就因涉嫌觸犯《賭博

條例》罪行而被起訴的人作出統計。根據紀錄，從去年 8 月至今年 3 月，並

沒有任何 20 歲以下的人因非法收受賭注或向非法收受賭注者投注而被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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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Mr YEUNG 
Yiu-ch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As regards the number of persons under 18 who were arrested in the police 
enforcement action against illegal football gambling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police, they do not keep statistics about age distribution of arrested persons, but 
they keep statistics about the person who have been charged for offence under the 
Gambling Ordinance.  From August 2003 to March 2004, there was no person 
under 20 who had been charged for offence related to bookmaking or placing 
bets with illegal book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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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胡經昌議員對第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哪些國家或地區曾協助關閉有關的假冒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網站，根據

警方提供的資料，自 2003 年至本年 4 月底，伺服器設在美國、中國內地、

台灣、泰國、南韓及加拿大的 16 個虛假網站，已因應警方的調查行動而被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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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r Henry W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5 
 
As regards the countries or regions having assisted in shutting down fake 
websites of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police records, 
from 2003 to April 2004, 16 fake websites, whose servers were ho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 Taiwan, Thailand, South Korea and Canada, 
were shut dow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vestigation by the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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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書面答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陳鑑林議員對第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

答覆  

 

有關數個司法管轄區在規範虛假網站的法例方面是否有不同之處，現時，當

局並沒有就有關司法管轄區在這一方面的法例作出詳細的研究和比較，故

此，我們未能就此提供進一步的資料。現時，警方與監管機構已經和海外及

內地執法和監管機關緊密合作和交流情報，共同打擊不法之徒，加強網上銀

行的保安，當局亦會繼續留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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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to 
Mr CHAN Kam-lam'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5 
 
As regards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legislative regime of various 
jurisdictions governing the regulation of fake websites, currently, the authorities 
have not done any detailed study or comparison of the legislative regimes in this 
respect, and therefore,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  The police and regulatory agencies have maintained clos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d intelligence with the mainland and overseas law 
enforcement and regulatory bodies, with a view to combating criminal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curity of Internet banking.  The authorities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